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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計畫案藉 IMO 重要會議之決議和議題要聞瞭解當前國際關注的重要議題，供我

國相關主管機關參考。 

工作項目 A：國際海事最新議題，A-1-1 至 A-1-4：以短片、簡報、趨勢報告和補充

資料等形式呈現，內容主要彙整自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9 月，13 場 IMO 會議資訊。

MSC 委員會，主要負責有關公約和章程，海事保安相關公約及章程修正案之討論以及

決議。MEPC 委員會主要討論了 MARPOL 修正案、壓艙水管理、能源效率管理和空氣

污染防制相關規範。LEG 委員會法律相關決議，包含對於船舶詐欺和登記相關的賠償條

約，與燃油污染相關之公約，船舶避難場所準則以及船舶司法出售國際效力公約。FAL

委員會通過關於 FAL 公約修正案，海事單一窗口相關文件和手冊，以及港口事務相關準

則規範。其他次委員會討論議題，像是 CCC 完成了另一套關於使用液化石油氣燃料之

船舶的新安全規定；並繼 SSE 目前成果繼續關於救生艇設備相關規範要求。SDC 9 則確

定了《減少商業航運水下噪音準則》，以減輕對海洋生物的負面影響。III 9 完成了一系

列文書的內容更新，即遠端檢驗準則、《國際安全管理章程》(ISM Code)稽核，和《國際

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章程》(ISPS Code)驗證的評估和應用指南。HTW 有關人為因素、

訓練和值班的事務，如典範培訓課程、船員電子證照和文件；人因問題；以及漁船人員

訓練。 

IMO 時事要聞，整理共 67 則(自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9 月)海事要聞和熱門議題

整理，以瞭解 IMO 近期關注的議題焦點，分為「海事安全與保安」、「海洋環境保護」、

「脫碳與淨零減排」以其「其他議題」。A-2 辦理工作坊，則邀請船級社講座分享四個主

題：「綠色航運走廊」、「航運脫碳-生質燃料」、「替代性海洋燃料最新發展」及「LNG 供

應鏈之優化」。 

工作項目 B 為資料之提供、更新、支援及諮詢服務，包含 B-1 提供一個資料庫；B-

2 提供及更新機關官網國際海事發展諮詢會議專區內相關內容，主要提供 IMO 的委員

會及次委員會會議重點和參考資料連結，以提供機關官網資訊更新之用。B-3 定期參與

機關會議、支援機關辦理之論壇議題研擬及其他諮詢服務之項目，本計畫已出席機關召

開之會議，包含兩次國際海事發展諮詢會議，並提供海事趨勢議題分享與討論，以及相

關諮詢服務。 

本計畫將 IMO 的會議討論與重要議題，歸納為五大項：「船舶安全」、「人員訓練」、

「環境與永續發展」、「無人船舶」以及「海事單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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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名詞中英對照表 

編號 簡稱 英文全名 中文翻譯 

1 ABS American Bureau of Shipping 美國驗船協會 

2 AFS Anti-Fouling Systems 船底防污系統 

3 AFS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Harmful Anti-fouling Systems on Ships 

管制船舶有害防污系統國

際公約(簡稱 AFS 公約) 

4 ALDFG 
abandoned, lost or otherwise discarded 

fishing gear 

廢棄、遺失或以其他方式丟

棄之漁具 

5 AMSA Australian Maritime Safety Authority 澳大利亞海事安全局 

6 API Advance Passenger Information  航前旅客資訊 

7 APMs Associated protective measures 相關保護措施 

8 BBNJ 

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國家

管轄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

性保育及永續利用協定 

9 BUNKE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Bunker Oil Pollution Damage 

《2001 年國際燃油污染損

害民事責任公約》 (簡稱

BUNKER 公約) 

10 BV Bureau Veritas 法國驗船協會 

11 
BWM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Ballast Water 

and Sediments 

《壓艙水管理公約》，或稱

《船舶壓艙水及沉積物控制

及管理國際公約》 (簡稱

BWM 公約) 

12 BWMS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壓艙水管理系統 

13 BWMS Code 
Code for Approval of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Systems 
《壓艙水管理系統章程》 

14 CI Carbon Intensity  碳強度 

15 CI Cod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海事事故調查章程 

16 CII Carbon Intensity Indicator 碳強度指標 

17 CLC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

約 

18 COP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締約方大會 

19 DCS Data Collection System 
(IMO)船舶燃料消耗數據蒐

集系統 

20 DCSA Digital Container Shipping Association 數位貨櫃運輸協會 

21 DNV Det Norske Veritas 挪威船級社 



 

ix 

編號 簡稱 英文全名 中文翻譯 

22 ECA Emission Control Areas 排放控制區 

23 ECDIS 
Electronic Chart Display and Information 

System 
電子海圖顯示與信息系統 

24 ECTS Emission Cap-and-Trade System 排放總量控制與交易系統 

25 EDI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電子資料交換 

26 EEDI 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Index 能源效率設計指標 

27 EEXI Energy Efficiency Existing Ship Index 現成船能源效率指數 

28 EGCS Exhaust Gas Cleaning Systems 廢氣清潔系統 

29 EGDH Expert Group on Data Harmonisation 數據協調專家小組 

30 EMSA European Maritime Safety Agency 歐洲海事安全局 

31 EOSG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廳 

32 EPIRB 
Emergency Position Indicating Radio 

Beacon 
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33 ESP Code Enhanced Survey Programme Code 
《加強檢驗方案章程》（簡

稱 ESP 章程） 

34 ESPH 
Evaluation of Safety and Pollution Hazards 

of Chemicals 

化學品安全及污染危害評

估 

35 ETS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碳排放交易系統 

36 FAL Facilitation 便利運輸 

37 FAL Facilitation Committee 便利運輸委員會 

38 FAL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Facilit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Traffic 
便利海上運輸國際公約 

39 FAO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簡

稱聯合國糧農組織） 

40 FFT project Future Fuels and Technology project 
航運未來燃料和技術計畫

（簡稱 FFT 計畫） 

41 FSO Safer 
The floating storage and offloading unit 

Safer 
浮式儲存和裝卸設備 

42 FSS Code International Code for Fire Safety Systems 消防安全系統章程 

43 GESAMP 
Group of Experts on the Scientific Aspects 

of Maritim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海洋環境保護科學方面聯

合專家組 

44 
GESAMP-

BWWG 
GESAMP–Ballast Water Working Group  

海洋環境保護科學方面聯

合專家組壓艙水管理工作

小組 

45 GFS GHG Fuel Standard 溫室氣體燃料標準 



 

x 

編號 簡稱 英文全名 中文翻譯 

46 GGGI The Global Ghost Gear Initiative 全球幽靈漁具倡議 

47 GHG Greenhouse Gases 溫室氣體 

48 
GHG-TC Trust 

Fund 

Greenhouse Gas Technical Cooperation 

Trust Fund 

溫室氣體技術合作信託基

金 

49 GIA Global Industry Alliance 
全球海洋生物安全產業聯

盟 

50 GISIS module 
Global Integrated Shipping Information 

System 

全球綜合航運資訊系統模

組 

51 GLA General lighthouse authority 燈塔總局 

52 GloMEEP 
Global Maritime Energy Efficiency 

Partnership 
全球海運能效夥伴 

53 GMDSS 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Safety System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 

54 GMF Global Maritime Forum 全球海事論壇 

55 GMN Global MTTC Network 
全球海事技術合作中心網

路 

56 GPML Global Partnership on Marine Litter 全球海洋垃圾夥伴協議 

57 GST Global Stocktake 全球盤點 

58 HAROPA PORT HAROPA Ports of Le Havre, Rouen, Paris 諾曼第巴黎塞納河港群 

59 HFO Heavy Fuel Oil 重燃油 

60 HNS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rriage of Hazardous and 

Noxious Substances by Sea 

國際海上運輸有毒有害物

質損害責任和賠償公約 

61 HSC High Speed Craft 高速船 

62 HSC Code 
International Code of Safety for High 

Speed Craft 

高速船安全國際章程(簡稱

HSC 章程) 

63 HSSC 
Harmonized System of Survey and 

Certification 
船舶檢驗及發證統一制度 

64 HTW 
Sub-Committee on Human Element, 

Training and Watchkeeping 

人為因素、訓練和值班次委

員會 

65 IAC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lassification 

Societies 
國際船級社協會 

66 IAL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rine Aids 

to Navigation and Lighthouse Authorities 
國際航標協會 

67 
IAMSAR 

Manual 

I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Manual 

《國際航空和海上搜索與

救援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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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簡稱 英文全名 中文翻譯 

68 IAMU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Maritime 

Universities 
國際海事大學聯合會 

69 IAP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rts and 

Harbors 
國際港埠協會 

70 IAS Invasive Aquatic Species 入侵水生物種 

71 IBC Code 

International Cod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Equipment of Ships Carrying 

Dangerous Chemicals in Bulk 

《國際載運散裝危險化學

品船舶構造與設備章程》 

72 ICC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國際商會 

73 ICOMIA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arine Industry 

Associations 
國際海洋工業協會理事會 

74 ICRC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75 ICS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Shipping 國際航運公會 

76 IEC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國際電工委員會 

77 IFAW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 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 

78 IFSM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hipmasters' 

Associations 
國際船長協會 

79 IG P&I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of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Clubs 

船東互保協會國際互保集

團 

80 IGC Code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Equipment of Ships Carrying 

Liquefied Gases in Bulk 

《國際船舶載運散裝液化

氣體構造及設備章程》 

81 IGF Code 
Code of Safety for Ships using Gases or 

other Low-flashpoint Fuels 

《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

他低閃點燃料安全章程》

(IGF 章程) 

82 IGO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國際間政府組織 

83 IHMA International Harbour Masters' Association 國際港務長協會 

84 IHO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 國際水文組織 

85 III Code IMO Instruments Implementation Code 
國際海事組織文書履行章

程 

86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國際勞工組織 

87 IMDG Cod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Dangerous Goods 

Code 
國際海運危險品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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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IMLA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ecturers 

Association 
國際海事教師聯合會 

89 IMLI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Institute 國際海事法研究所 

90 IMO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國際海事組織 

91 IMPA International Maritime Pilots' Association 國際引水協會 

92 IMRB 
International Maritim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oard 

國際海事研究與發展委員

會 

93 IMRF IMO Maritime Research Fund 國際海事研究基金 

94 IMSBC Cod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olid Bulk Cargoes 

Code 

國際海運固體散貨章程(簡

稱 IMSBC 章程) 

95 IMSF&R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ustainability 

Funding and Reward 

國際海事永續基金和獎勵

機制 

96 
IMSO TMLA 

WG 

International Mobile Satellite Organization 

TMLA Working Group 

國際移動衛星組織 TMLA

工作小組 

97 IMSOC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atellite Organization 

國際移動(海事)衛星組織公

約 

98 INF Code 

International Code for the Safe Carriage of 

Packaged Irradiated Nuclear Fuel, 

Plutonium and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s on Board Ships 

國際船上安全運輸包裝輻

照核燃料、鈽和高放放射性

廢物章程 

99 INGO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國際非政府組織 

100 INTERPOL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國際刑事員警組織 

101 INTERTANKO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Tanker Owners 
國際獨立油輪船東協會 

102 IOC Indian Ocean Commission 印度洋委員會 

103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國際移民組織 

104 IOPC Funds 
The International Oil Pollution 

Compensation Funds 
國際油污賠償基金 

105 IP Code  
Code of Safety for Ships Carrying 

Industrial Personnel 

國際載運工業人員船舶安

全章程(簡稱 IP 章程) 

106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

門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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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ISM code 
Inter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ISM) 

Code 

國際安全管理章程 (簡稱

ISM 章程) 

108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國際標準化組織 

109 ISPS Code 
International Ship and Port Facility 

Security Code 

《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

全章程》(簡稱 ISPS 章程) 

110 ISSA 
International Shipsuppliers & Services 

Association 
國際船用品供應商協會 

111 ISU The International Salvage Union 國際救助聯盟 

112 ISWG-COM 
Intersessional Meeting of the 

Communications Working Group 
通信工作組 

113 ISWG-GHG 
Intersessional Working Group on 

Reduction of GHG Emissions from Ships 

船舶溫室氣體減排休會期

間工作小組 

114 ISWG-GHG  

Intersessional Working Group on 

Reduction of GHG Emissions from Ships 

(ISWG-GHG) 

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閉

會期間工作小組 

115 ITCP 
Integrated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me 
綜合技術合作計劃 

116 ITF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國際運輸工人聯盟 

117 ITOPF 
The International Tanker Owners Pollution 

Federation Limited 

國際油輪船東防止污染協

會 

118 ITTC International Towing Tank Conference 
國際船模會議／國際船模

試驗水槽會議 

119 ITU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國際電信聯盟 

120 ITU-R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Radiocommunication Sector 

國際電信聯盟無線電通信

部門 

121 JWG Joint Working Group 聯合工作小組 

122 LCA guidelines 
Guidelines on life cycle GHG intensity of 

marine fuels 

船用燃料全生命週期溫室

氣體強度準則 

123 LDCs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最低度開發國家 

124 LEG Legal Committee (IMO)法律委員會 

125 LL/ICLL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Load Lines 載重線國際公約 

126 LLMC 
Convention on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for 

Maritime Claims  
海事索賠責任限制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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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LNG Liquefied natural gas 液化天然氣 

128 Low Carbon GIA 
The Global Industry Alliance to Support 

Low Carbon Shipping 

支持低碳航運的全球產業

聯盟 

129 LR Lloyd's Register  (英國)勞氏驗船協會 

130 LRIT 
The Long-Range Identification and 

Tracking 
船舶遠程跟蹤與識別系統 

131 LSA Code International Life-Saving Appliance Code 
《國際救生設備章程》(簡

稱 LSA 章程) 

132 MARPOL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133 MASS Maritime Autonomous Surface Ships 海上自主水面船舶 

134 MEPC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IMO)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 

135 MMSI Code Maritime Mobile Service Identity Code 海上行動業務識別碼 

136 MODU  Mobile Offshore Drilling Units 
海上移動式鑽井平臺構造

與設備 

137 MODU Code 
Cod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Equipment 

of Mobile Offshore Drilling Units 

移動式海上移動式鑽井平

臺構造與設備章程 (簡稱

MODU 章程) 

138 MSC 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IMO)海事安全委員會 

139 MSC-LEG-FAL  
joint MSC-LEG-FAL Working Group on 

MASS 

MASS之MSC-LEG-FAL聯

合工作小組 

140 MSW Maritime Single Window 海事單一窗口 

141 MSW Guidelines 
Guidelines for setting up a single maritime 

window 
建立海事單一窗口準則 

142 MTCC Pacific 
Maritime Technology Cooperation Center 

in the Pacific 
太平洋海事技術合作中心 

143 NAPs National Action Plans 國家行動計畫 

141 NAVDAT navigational data system 數位導航資訊系統 

142 NAVTEX 
navigational telex (navigational text 

messages) 
航行警告電傳 

143 NCSR 
Sub-Committee on Navig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Search and Rescue 

(IMO)航海通訊與搜救次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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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組織 

145 NMTFC 
National Maritime Transport Facilitation 

Committee 
國家海上運輸便利委員會 

146 NMTP National Maritime Transport Policies 國家海運政策 

147 NORAD 
Norwegian Agency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挪威發展合作署 

148 NUCLEAR 

Convention relating to Civil Liability in the 

Field of Maritime Carriage of Nuclear 

Material 

海上運輸核子物質民事責

任公約 

149 NW Med PSSA Northwest Mediterranean PSSA 
地中海西北部指定特別敏

感海域 

150 OCHA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 

151 OCIMF 
Oil Companies International Marine 

Forum 
石油公司國際海事論壇 

152 OFCOM Office of Communication (英國)通訊管理局 

153 OHCHR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辦事處 

154 OILPOL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of the Sea by Oil  
防止海上油污染國際公約 

155 OPRC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Oil Pollution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Cooperation 

《國際油污染防備、反應和

合作公約》 

156 

OPRC-HNS 

Protocol/ OPRC-

HNS 

Protocol on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Co-operation to pollution Incidents by 

Hazardous and Noxious Substances 

有害及有毒物質污染整備、

應變與合作議定書 

157 OPS Onshore Power Supply 
國際航行船舶港口岸上供

電 

158 P & I Clubs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Clubs 
船東責任保險互保國際集

團 

159 PCS Port Community System 港口社區系統 

160 PFOS 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全氟辛烷磺酸 

161 PNR Passenger Name Record  旅客姓名紀錄 

162 PPR 
Sub-Committee o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污染防治和應變次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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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PRFs Port Reception Facilities 港口收受設施 

164 PSC Port State Control 港口國管制 

165 PSSA Particularly Sensitive Sea Areas 特別敏感海域 

166 ReCAAP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in Asia 

亞洲地區反海盜及武裝劫

船區域合作協定 

167 ROCRAM-CA 
the Central America and Dominican 

Republic maritime administrations 

中美洲和多明尼加共和國

海事管理機構 

168 ROs recognised organisations 認可組織 

169 RSE regulatory scoping exercise 監管範圍界定工作 

170 SALVAG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  國際救助公約 

171 SA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海上搜索與救助國際公約 

172 SBMPL Sea-based Marine Plastic Litter 海洋塑膠垃圾 

173 SBSTA 
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附屬科技諮詢機構 

174 SDC 
Sub-Committee on Ship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船舶設計和建造次委員會 

175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永續發展目標 

176 SEEMP Ship Energy Efficiency Management Plan 船舶能源效率管理計畫 

177 SFV 

The Torremolinos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Fishing 

Vessels  

托列莫利諾斯漁船安全國

際公約 

178 SGMF The Society for Gas as a Marine Fuel 船用氣體燃料協會 

179 SIDs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小島嶼發展中國家 

180 SIMA Solomon Islands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索羅門群島海事局 

181 SOLAS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 

182 SPS Code Code of Safety for Special Purpose Ship 特種用途船舶安全章程 

183 SSE 
Sub-Committee on Ship Systems and 

Equipment 
船舶系統和設備次委員會 



 

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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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STCW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航行

當值標準公約 

185 STCW-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Fishing Vessel Personnel  

漁船船員培訓、發證和當值

標準公約 

186 STP Special Trade Passenger Ships Agreement 特種業務客船協定 

187 SWiFT 
Single Window Interface for Facilitating 

Trade 
貿易便利化單一窗口 

188 TC Technical Cooperation Committee 技術合作委員會 

189 UNCLO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190 UNDRC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Disaster 

Relief Coordinator 

聯合國災難援助協調辦公

室 

191 UNEP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聯合國環境署 

192 

UNEP-IMO 

Innovation 

Forum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Forum 

聯合國環境署-國際海事組

織創新論壇 

193 UNFCCC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

約》 

194 UNODC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

公室 

195 UNSP Unmanned Non-Self-Propelled Barge 無人無動力駁船 

196 URN underwater radiated noise 水下輻射噪音 

197 USCG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美國海岸警衛隊 

198 VDES VHF Data Exchange System 特高頻資訊交換系統 

199 VDR Voyage data recorder 航程紀錄器 

200 VHF Very high frequency 特高頻 

201 VLCC very large crude carrier 超大型原油運輸船 

202 VLSFO Very Low Sulfur Fuel Oil 極低硫燃油 

203 VO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204 VTTF Voyage Together Trust Fund 「攜手航行」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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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WCO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世界關務組織 

206 WIMAs Women in Maritime Associations 新女性海事網路 

207 WIPM The Women in Port Management 港口管理中的女性 

208 WMO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世界氣象組織 

209 WMU World Maritime University 世界海事大學 

210 WRC 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世界無線電通信大會 

211  Cape Town Agreement 《開普敦協議》 

212  GloLitter Partnerships Project GloLitter 夥伴關係計畫 

213  Green Voyage 2050 綠色航行 2050 

214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綠色和平組織 

215  
Guidelines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biofouling 

船舶生物附著控制和管理

準則 

216  
IMO Action Plan to address marine plastic 

litter from ships 

IMO 應對船舶海洋塑膠垃

圾之行動計畫 

217  
IMO Compendium on Facilitation and 

Electronic Business 
IMO 便利和電子商務綱要 

218  IMO Initial GHG Strategy 
IMO 溫室氣體減排初步戰

略 

219  
The Sustainable Maritime Transport 

Training Programme 
GHG SMART 計畫 

220  Torremolinos Declaration 
《托列莫利諾斯宣言》或稱

《托雷莫利諾斯宣言》 

221  Iridium SafetyCast service manual 
(船舶)銥衛星商業服務安全

通訊系統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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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臺灣四面環海，海運是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一環。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為聯合國體系下專為海洋事務規範負

責制定國際海運法規，確保海運相關議題能多元、透明為各締約國遵行及採用。

儘管現階段，我國因國際政治現實因素無法加入該組織，身為海運大國並不因此

而置身事外獨善其身，我國仍將該組織相關標準及多數規範納入國內各項海運

措施及指引，保障船舶在法規及各項規範中皆能與國際無縫接軌，期待能同步加

強航行安全、保護海洋環境，並且依照國際公約規定辦理相關船員訓練，以提升

我國航海人員之專業素質。 

本計畫主要包含工作項目 A 和工作項目 B： 

工作項目 A 為國際海事最新議題，A-1：以短片、簡報、趨勢報告和補充資

料等形式呈現。除了整理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9 月 IMO 期程安排的重要會

議資料，包含 IMO 大會、理事會、5 個委員會和 7 個次委員會等重要會議內容

以及 IMO 官方網站媒體中心之新聞資訊以及相關研討會資料。A-2 則是辦理工

作坊，安排 4 位在台的國際船級社代表分享近期海事熱門趨勢議題。 

所整理之內容可作為國際海事公約現況發展及掌握海事議題趨勢的參考，

以期協助機關得以掌握 IMO 的公約動態和可能的趨勢議題，計畫成果與相關建

議將納於結論與建議。 

工作項目 B 為資料之提供、更新、支援及諮詢服務，B-1：國際海事公約研

究中心提供一個資料庫(參見附件六 B-1 資料庫)供機關查詢海事相關資訊，並

協助機關建立資料庫。本計畫資料庫提供 50 組帳密供機關人員查詢，有近 11 萬

筆 IMO 會議文件及海事相關資料，亦涵蓋 2021 年至 2023 年間的計畫案資料，

惟考量部分文件版權限制，僅提供線上瀏覽。 

B-2：提供及更新機關官網國際海事發展諮詢會議專區內相關內容(參見附件

七 B-2 提供官網更新-國際海事發展諮詢會議專區)。本計畫主要內容以 IMO 5

個委員會及 7 個次委員會摘要其會議重點，以條列式列出，並附上參考資料連

結，並分別於 1 月至 9 月每月 30 日前提供機關官網資訊更新之用。 

以及 B-3：定期參與機關會議、支援機關辦理之論壇議題研擬及其他諮詢服

務。固定參與機關召開之會議，包含兩次國際海事發展諮詢會議，並提供海事趨

勢議題分享與討論(參見附件八 B-3 會議簡報)，並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本計畫欲藉由追蹤 IMO 重要會議之決議和討論了解當前國際關注的重要議

題，供相關主管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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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際海事公約動態與趨勢議題 

一、 國際海事組織重要會議 (A-1-4) 

本計畫整理國際海事組織(IMO)自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9 月共 13 場會

議，其中包含 4 個主要委員會：海事安全委員會(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MSC)、

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便利運

輸委員會(Facilitation Committee, FAL)、法律委員會(Legal Committee, LEG)；和

7 個次委員會：船舶設計和建造次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Ship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SDC)、人為因素、訓練和值班次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Human 

Element, Training and Watchkeeping, HTW)、船舶系統和設備次委員會 (Sub-

Committee on Ship Systems and Equipment, SSE)、污染防治和應變次委員會(Sub-

Committee o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PPR)、航行、通訊和搜救次委員

會(Sub-Committee on Navig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Search and Rescue, NCSR)、

貨物和貨櫃運輸次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Carriage of Cargoes and Containers 

Sub-Committee on Carriage of Cargoes and Containers, CCC)，以及國際海事組織

文書履行次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Implementation of IMO Instruments, III)。 

IMO 部分會議參與者並不僅限成員國，包含跨國海事相關機構、組織和其他

利益關係者，這些參與個體皆可透過向 IMO 提案，經 IMO 確定重要順序後再進

一步透過委員會、次委員會及專家小組會議和研討會等方式，進行相關議題的討

論和協商，最後進行決議。可藉由追蹤 IMO 重要會議之決議和討論了解當前國

際關注的重要議題，供我國相關主管機關參考。 

(一) 海事安全委員會第106屆會議 (MSC 106) 

海事安全委員會主要的職責是負責審議 IMO 組織範圍內與助航設備、船

舶建造和設備、船舶安全配員、避碰規則、危險品處理、海事安全程序和要

求、水文資訊、航海日誌和航行紀錄、海上事故調查、打撈和搜救以及任何會

直接影響海事安全事項。  

IMO 海事安全委員會第 106 屆會議（以下簡稱 MSC 106）於 2022 年 11

月 2 日至 11 日同步舉行線上和實體會議。MSC 106 議程如下： 

表 一-1 MSC 106 議程內容 

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 
通過議程 

Adoption of the agenda 

議程 2 IMO 其他機構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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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議程內容 

Decisions of other IMO bodies 

議程 3 
強制性文書修正案的審議和通過 

Consideration and adoption of amendments to mandatory instruments 

議程 4 
目標導向之新船建造標準 

Goal-based new ship construction standards 

議程 5 

制定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目標導向的文書 

Development of a goal-based instrument for Maritime Autonomous 

Surface Ships (MASS) 

議程 6 
加強海上保全的措施 

Measures to enhance maritime security 

議程 7 
海盜和持械搶劫船舶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議程 8 
不安全的海上混合移民 

Unsafe mixed migration by sea 

議程 9 
綜合安全評估 

Formal safety assessment 

議程 10 
人為因素、訓練和值班 

Human element, training and watchkeeping 

議程 11 
船舶系統和設備 

Ship systems and equipment 

議程 12 
污染防治和應變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議程 13 
航行、通訊和搜救 

Navig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search and rescue 

議程 14 
IMO 文書的履行 

Implementation of IMO Instruments 

議程 15 
委員會工作方法的適用 

Application of the Committee's method of work 

議程 16 
工作計畫 

Work programme 

議程 17 
2023 年主席和副主席選舉 

Election of Chair and Vice-Chair for 2023 

議程 18 
任何其他事項 

Any other business 

議程 19 
審議委員會第 106 屆會議報告 

Considerat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its 106th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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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屆會議 MSC 107 暫定於 2023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9 日舉行。 

1. IMO秘書長開幕致詞1 

現任 IMO 秘書長林基澤(Kitack Lim)(以下簡稱秘書長)，首先關注烏克蘭

的軍事衝突，對於船員安全和福祉、航運業務和船舶安全，尤其是滯留在該地

區(烏克蘭地區)的船舶造成重大影響，也衝擊全球供應鏈。對此，經聯合國支

持及領導下，及各方合作與配合，於 7 月建立人道主義海上走廊和《黑海穀

物倡議》2，並有所成果。8 月秘書長訪問了烏克蘭奧德薩港，視察船舶安全

和港口管理的實施情況，以及船員在其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儘管船舶在該地

區仍得以持續活動，但仍對於近期報導與《黑海穀物倡議》有關的事態發展問

題感到擔憂。敦促所有會員國相互合作，以確保航運和船員的安全不受損害。 

MSC 106 重要項目，上屆 MSC 105 同意為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制

定一個非強制性的目標導向章程(a non-mandatory goal-based MASS Code)。3秘

書長表示希望依據已經批准的規劃藍圖，以便為主管機關、船東和整個行業

提供一份準則，以確保 2025 年 MASS 能夠安全營運。有鑑於此任務之複雜

性，需要與其他 IMO 委員會密切合作，尤其是法律委員會(LEG)和便利運輸

委員會(FAL)。對此，MASS 之 MSC/LEG/FAL 聯合工作小組第一屆會議順利

召開表示肯定，該會議提出的報告將於本屆會議審議。 

關於海事安全，秘書處正擴大向會員國提供技術援助的範圍，包括關於

整體政府方法、乘客和行李檢查、海事領域意識的新課程。也敦促所有會員國

考慮向國際海事安全信託基金捐款，以支持這項重要工作。 

MSC 106 將審議有關海盜與持械搶劫船舶之全球趨勢的最新情況。秘書

長表示全球事件數量普遍持續下降，尤其在幾內亞灣，2022 年上半年回報約

13 起事件，去年同期便有 27 件；另外業界也有意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

                                                 

1 IMO. 2023. 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MSC 106) – opening remark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time-Safety-Committee-(MSC-

106),-2-11-November-2022-(opening-speech)-.aspx  

2  黑海穀物倡議，關乎到烏俄戰爭對黑海地區穀物出口之影響，於 2022 年 7 月由聯合國和土

耳其共同斡旋下與俄羅斯達成共識，俄國同意開放海上安全通道，讓貨船可由烏克蘭境內的

奧德薩(Odesa)、切爾諾莫斯克(Chornomorsk)和尤日內(Yuzhny)前往黑海，讓烏克蘭穀物可以

安全出口到全世界。烏克蘭為全球最主要的糧食出口國之一，在 2022 年 2 月俄羅斯入侵烏

克蘭之前，烏克蘭所產之小麥、玉米和葵花籽油都是通過黑海港口出口。戰事爆發後部分烏

克蘭港口遭俄國控制，部分港口和水域亦遭到封鎖，烏克蘭的糧食出口受限，也連帶影響仰

賴進口烏克蘭糧食的國家，對於全球糧食危機造成災難性問題。 

3 非強制性目標導向 MASS 章程(a non-mandatory goal-based MASS Code)，係指 IMO 為協助成

員國有關未來 MASS 安全營運。現階段主要根據基本目標而制定有關 MASS Code 相關規

範。目前 MASS 章程屬於非強制性，其基礎目標乃是建立於確保海上人命安全、船上貨物安

全以及全球海事安全系統等基礎目標上。待此非強制性 MASS 章程制定完，經一段時間穩定

執行後，IMO 將會再進一步研擬修訂強制性 MASS 章程。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time-Safety-Committee-(MSC-106),-2-11-November-2022-(opening-speech)-.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time-Safety-Committee-(MSC-106),-2-11-November-2022-(opening-spee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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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高風險區域的消息。事態如此發展令人鼓舞，但仍須保持警惕。呼籲國

際組織、沿岸國家和行業利益相關方繼續努力減少海盜和持械搶劫船舶的威

脅，亦鼓勵會員國持續監測其懸掛國旗之船舶在營運的任何區域所面臨的風

險，並根據《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章程》(International Ship and Port Facility 

Security Code, ISPS Code)（以下簡稱 ISPS 章程）制定適當的安全級別。 

為解決燃油安全相關問題之作業，敦促委員會通過《海上人命安全國際

公約》(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Convention, SOLAS)（以下簡稱 SOLAS 公約

或 SOLAS）修正案草案，旨在防止供應違反 SOLAS 公約閃點要求的燃料。 

MSC 106 將審議規範載運工業人員船舶安全，其中包括新的 SOLAS 公

約第 XV 章和《國際載運工業人員船舶安全章程》(International Code of Safety 

for Ships Carrying Industrial Personnel, IP Code)。這份期待以久的新文書，在達

到脫碳目標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義。此外，本屆會議也將認可新移動衛星服

務。經由航行、通訊和搜救次委員會第 9 屆會議(NCSR 9)完成對於北斗信息

服務系統的評估，並建議認可其在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GMDSS)中使用。 

最後，2022 年 10 月 11 日是《開普敦協議》(Cape Town Agreement)通過

的 10 週年，該協議適用於大型工業漁船，旨在為其作業提供安全標準。期望

發展能保護資源，促進永續、合法和透明的漁業，同時保護海洋環境，並為漁

民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敦促會員國和行業觀察員採取行動，使 2012

年《開普敦協議》生效，以實現 2019 年《托列莫利諾斯宣言》(Torremolinos 

Declaration) (或稱《托雷莫利諾斯宣言》)設定的目標。秘書處將繼續致力於提

供技術和法律支持，以實現這一個期待已久的里程碑。 

2. IMO秘書長閉幕致詞4 

由 IMO 海事安全司司長 Heike Deggim 代 IMO 秘書長發表閉幕致詞。他

強調了此次會議的重要成就： 

(1) 通過對 1974 年 SOLAS 公約和其他五項強制性文書的修正案；採用新的

SOLAS 公約第 XV 章和相關的《國際載運工業人員船舶安全章程》此為

安全載運工業人員至海上設施制定國際標準的重要文書； 

(2) 批准《國際船舶極區水域營運章程》的修正案草案，以涵蓋非 SOLAS 船

舶，例如漁船，以及對 SOLAS 公約第 XIV 章修正案，以便更廣泛應用； 

(3) 目標導向的 MASS 章程的初步框架草案達成一致； 

(4) 認可中國交通通信信息集團有限公司透過北斗信息服務系統提供的海上

移動衛星服務； 

                                                 
4 IMO. 2023. Sub-Committee on Human Element, Training and Watchkeeping (HTW 9), 6-10 

February 2023.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HTW--9.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HTW--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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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過一項關於會員國在武裝衝突背景下與搜救服務有關之義務的決議； 

(6) 通過一項關於建議展開合作計畫以確保海上生命安全、營救海上遇險人

員和倖存者安全上岸的決議； 

(7) 通過多項船舶航路； 

(8) 批准用於識別和推展因傷亡調查報告分析而找出安全問題的程序； 

(9) 最後感謝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工作小組及起草小組主席在本屆會議中的

努力，也感謝一些即將離任的代表和專家。 

3. 會議摘要 

MSC 106 討論議題，包含 SOLAS 公約及眾多規範章程的修正案及新船

建造標準；制定海上自主水面船舶的文書；加強海事安全的措施；海盜和持械

搶劫船舶的全球最新情勢；如何解決不安全海上混合移民對航運的影響；以

及有關人為因素、訓練和值班的事務，如示範培訓課程、船員電子證照和文

件。 

擬訂了 MASS 國際安全章程的框架。目的要在 2025 年通過非強制性目

標導向的 MASS 章程，並作為強制性 MASS 章程的基礎，預計在 2028 年 1

月 1 日生效。 

本屆通過一批強制性文件的修正案，包括： 

(1) 通過新的 SOLAS 公約第 XV 章和新的《國際載運工業人員船舶安全章

程》(IP Code)，目的是為了載有工業人員的船舶以及人員本身訂定最低安

全標準，並解決近海和能源部門海上作業的特定風險，修正案和章程預計

在 2024 年 7 月 1 日生效； 

(2) 通過和閃點有關的 SOLAS 公約第 II-2 章，防止供應不符合閃點要求的燃

油，確保使用燃油的船舶安全，修正案預計於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 

(3) 通過 1978 年 SOLAS 議定書修正案是確保貨船安全設備證書格式與

SOLAS 公約附錄中的格式一致，修正案預計於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 

(4) 通過《國際船舶載運散裝液化氣體構造及設備章程》(IGC Code)第 VI 章

和《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安全章程》(International Code of 

Safety for Ships using Gases or other Low-flashpoint Fuels, IGF Code)第 VII

章的修正案，是涉及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和液化天然氣燃料船舶的貨艙和

燃料箱中使用高錳沃斯田鋼5進行低溫服務修正案預計於 2026 年 1 月 1

                                                 
5「高錳沃斯田鋼」(High Manganese Austenitic Steel)屬於不鏽鋼種類中「沃斯田鐵系」(又稱作

奧斯田鐵)鋼種之一，其錳含量較高。沃斯田鐵系之特性是於低溫或高溫均能保持相當的強

度和耐蝕性，且具良好加工性和銲接性，工業用途廣泛。因 LNG 市場需求提升，LNG 運輸

船之貨艙結構須使用耐低溫材料，也具備抗氨腐蝕能力，可適用於氨貨艙和/或含氨燃料艙。

有關載運散裝液化氣體構造的 IGC Code 亦修訂了相關規範，IMO 留意到「高錳沃斯田鋼」

之應用增加，並制定應用準則(可參見 MSC.1/Circ.1599/R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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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生效； 

(5) 通過 2011 年《加強檢驗方案章程》(Enhanced Survey Programme Code, ESP 

Code)修正案（決議案 MSC.525(106)），主要重點為加嚴散裝船中間檢驗

及換證檢驗時對於壓載水艙檢查(註：不包含船齡 0~5 年之中間檢驗)的塗

層檢查要求，預計於 2024 年 7 月 1 日生效； 

(6) 通過《國際載運散裝危險化學品船舶構造與設備章程》(International Cod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Equipment of Ships carrying Dangerous Chemicals in 

Bulk, IBC Code)的修正案，則是涉及船舶殘存能力，修正案預計於 2024

年 7 月 1 日生效； 

(7) 批准了新的 SOLAS 公約修正案，內容是強制要求對全圍蔽救生艇進行通

風，以防止救生艇內的二氧化碳(CO2)濃度過高，以及關於起重設備和起

錨機檢驗和認證的新準則，以防止相關設備的事故，這些事故對於操作員、

船舶、貨物、岸基結構和海底結構以及海洋環境都有可能會造成傷害； 

(8) 認可中國北斗信息服務系統加入 GMDSS； 

(9) 通過不安全海上混合移民的相關決議，強調各國政府應該相互合作參與

救援海上難民和移民的重要性。批准《極區章程》和 SOLAS 公約相關的

修正案草案，目的在於加強極區水域特殊條件下營運非 SOLAS 船舶以及

船上人員的安全； 

(10) 批准極地區域航行船舶救生設備和安排暫行準則的修訂，當中概述為了

遵守《極區章程》而減輕危險的可能手段，補充《國際救生設備章程》

(International Life-Saving Appliance Code, LSA Code)的現有要求； 

(11) 批准了關於需要援助船舶之避難地點準則的修訂本，將提交給海洋環境

保護委員會(MEPC)和法律委員會(LEG)審議，期望可以在第 33 屆大會時

通過。這個準則是為船舶需要援助的情況提供指導； 

(12) 審議了海盜和持械搶劫船舶的最新全球趨勢，2022 年全球範圍內發生的

事件比去年減少 22%，但麻六甲海峽和新加坡海峽的事件數量有所增加。

委員會要求會員國持續向 IMO 回報相關事件； 

(13) 敦促會員國和國際組織以巴拿馬為榜樣，為船員提供新冠疫苗接種和醫

療保健的機會。並鼓勵建立區域海上人道主義中心，以及擁有海上單一窗

口系統的會員國將其疫苗劑量要求納入系統中，以加快海事領域疫苗接

種的進程。 

(二) 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第79屆會議（MEPC 79） 

國際海事組織(IMO)轄下最重要的委員會之一「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簡

稱為 MEPC，負責處理 IMO 職權範圍內與海洋環境有關的議題。包括控制和預

防《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MARPOL)（以下簡稱 MARPOL 公約）涵蓋源自於船舶的污

染，例如石油、散裝化學品、污水、垃圾和船舶排放的空氣污染物以及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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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放。其他事項還有壓艙水管理、防污底系統、船舶回收、污染防治和應變、

識別特殊區域尤其是敏感海域等等。由於涵蓋的事務範圍極廣，因此另有污染防

治和應變次委員會(PPR)來協助 MEPC 的工作。 

MEPC 第 79 屆會議於 2022 年 12 月 12 日至 16 日舉行之議程如下： 

表 二-1 MEPC 79 議程內容 

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 
通過議程 

Adoption of the agenda 

議程 2 
其他 IMO 機構的決議 

Decisions of other bodies 

議程 3 
審議和通過強制性文書修正案 

Consideration and adoption of amendments to mandatory instruments 

議程 4 
壓艙水中有害水生物 

Harmful aquatic organisms in ballast water 

議程 5 
防止空氣污染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議程 6 
船舶能效 

Energy efficiency of ships 

議程 7 
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 

Reduction of Greenhouse Gases (GHG) emissions from ships 

議程 8 

解決船舶造成的海洋塑膠垃圾之行動計畫的後續工作 

Follow-up work emanating from the Action Plan to address marine 

plastic litter from ships 

議程 9 
其他次委員會的報告 

Reports of other sub-committees 

議程 10 
特殊區域、排放控制區和特別敏感海域的識別和保護 

Identifi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Special Areas, ECAs and PSSAs 

議程 11 
委員會工作方法的適用 

Application of the Committees' method of work 

議程 12 
委員會和其他附屬機構的工作計畫 

Work programme of the Committee and subsidiary bodies 

議程 13 
選舉主席和副主席 

Election of the Chair and Vice-Chair 

議程 14 
任何其他事項 

Any other business 

議程 15 審議委員會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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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議程內容 

Considerat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下屆會議 MEPC 80 預計於 2023 年 7 月 3 日至 6 日舉行。 

1. IMO秘書長開幕致詞6 

MEPC 79 是自 2019 年 5 月 MEPC 74 以來首次恢復實體會議，本次會議

以混合功能使用遠端連線方式參與。本屆會議主要議題之一是進一步審議如

何減少國際航運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委員會將審議與短期措施的綜合影響評

估有關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對候選措施對於各國影響之評估程序的最終審查，

以及一系列候選措施的進一步發展，其中包括技術和碳定價。2023 年 7 月的

MEPC 80 將會是 IMO 向世界展現其堅定海事脫碳戰略的歷史時刻。 

接著關於壓艙水管理，本屆 MEPC 將審議在水質具有挑戰性的港口作業

之船舶對於 BWM 公約的遵守情況：在壓載艙中儲存經過處理的污水和灰水；

與壓艙水紀錄簿有關的各種問題，包括對其形式的修正；對壓艙水報告表範

例的修正；對 BWM 公約條款的統一解釋；以及 BWM 公約對特定船型的適

用。 

關於海洋塑膠垃圾，將審議一份報告，對設想中的船舶海洋塑膠垃圾研

究的職權範圍進行分析。 

本屆議程還包括對 MARPOL 公約附則 I、II、IV、V 和 VI 的修正案草案，

涉及北極水域的區域收受設施，以及根據 MARPOL 公約附則 VI 應納入燃油

交付單的資訊應提交給 IMO 船舶燃油消耗資料庫。另一個預計被通過的重要

修正案是為地中海建立一個硫氧化物排放控制區。委員會亦將審議關於在地

中海西北區域設立特別敏感海域(Particularly Sensitive Sea Area, PSSA)的提案，

以保護鯨類動物免受船舶碰撞和船舶產生之污染影響的風險。 

最後聯合國於 2022 年 11 月 15 日紀念世界人口預計達到 80 億人，是人

類發展的里程碑。透過堅定地共同努力，委員會可以確保航運業有助於人類

創造更環保、更公平和更具永續性的海洋未來。 

2. IMO秘書長閉幕致詞7 

總結本屆會議的成果，關於溫室氣體排放，MEPC 79 審議了減少船舶溫

                                                 
6 IMO. (2022).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 79) - 12-16 December 2022, 

opening remark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

Committee-(MEPC-79)---12-16-December-2022-(opening-remarks).aspx   

7 IMO.(2023). 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Committee (MEPC-79) 12-16-December-2022 

(closing-remark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Committee-(MEPC-79)---12-16-December-2022-(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Committee-(MEPC-79)---12-16-December-2022-(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Committee-(MEPC-79)---12-16-December-2022-(closing-remark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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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氣體排放閉會期間工作小組 (Intersessional Working Group on Reduction of 

GHG Emissions from Ships, ISWG-GHG)第 13 屆會議(ISWG-GHG 13)的成果，

並將在明年 MEPC 80 上提交一份經修訂的 IMO 溫室氣體戰略。 

MEPC 79 透過鼓勵港口和航運部門自願合作以促進減少溫室體排放的修

訂決議，以及鼓勵會員國制定和提交自願性的國家行動計畫(NAPs)以解決船

舶溫室氣體排放的決議。他強調合作和對話是 IMO 的標誌，尤其是本委員會，

在實現人們對於 IMO 應對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海洋污染的期待，將

比以往更為重要。 

關於壓艙水管理的議題，MEPC 79 批准了 BWM 公約附件附錄 II（壓艙

水紀錄簿格式）的修正案；對《壓艙水管理系統章程》(Code For Approval of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Systems, BWMS Code)第 4.10 條的統一解釋；以及

對 BWM 公約第 E.1.1.5 條和國際壓艙水管理證書(International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Certificate)格式的修訂統一解釋。 

此外還通過一系列重要的修正案草案。對於 MARPOL 附則 I、II、IV、V

和 VI 有關於北極海域區域收受設施的規定（包含對壓艙水管理證書的格式、

垃圾紀錄簿和應包含在燃油交付單中的資訊，以及應提交給 IMO 船舶燃油消

耗資料庫的資訊）；對《2012 年制定區域收受設施計畫準則》(2012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al reception facility plan)修正案草案；關於建立地

中海硫氧化物和懸浮微粒排放控制區的附則 VI 修正案草案。最後，委員會決

議原則上同意將地中海西北區域指定為特別敏感海域(PSSA)。 

3. 會議摘要8 

(1) 通過強制性 MARPOL 公約修正案（議程 3） 

① 將地中海指定為硫氧化物排放控制區： 

通過修正案將地中海指定為 MARPOL 公約附則 VI 硫氧化物和懸浮微

粒的排放控制區，為世界第五個硫氧化物和懸浮微粒排放控制區。此修

正案預計 2024 年 5 月 1 日生效，新的硫限值將於 2025 年 5 月 1 日生

效。 

② 小型船舶的強制性垃圾紀錄簿 

通過對 MARPOL 公約附則 V 的修正案，要求總噸位 100 以上及 400 以

下船舶儲存其垃圾處理操作的紀錄。這將使強制性垃圾紀錄簿的要求擴

                                                 
Committee-(MEPC-79)---12-16-December-2022-(closing-remarks).aspx 

8 IMO. (2023).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 – 79th session, 12-16 December 

2022.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MEPC-79th-

session.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Committee-(MEPC-79)---12-16-December-2022-(clos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MEPC-79th-session.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MEPC-79th-sess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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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小型船舶。這個修正案是為了支援實施 IMO 解決船舶海洋塑膠垃

圾戰略，目標是為了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4（SDG 14）保育海洋生

態。委員會考慮對 IMO 船舶海洋塑膠垃圾研究的職權範圍審查提出建

議，並邀請將提案提交下一屆會議。 

③ 保護北極水域—港口收受設施的區域性安排 

通過涉及 MARPOL 附則 I、II、IV、V、VI 的修正案(MEPC.359(79)、

MEPC.360(79)、MEPC.361(79)、MEPC.362(79))，允許在北極地區擁有港

口的國家為其收受設施做出區域安排，修正案預計於 2024 年 5 月 1 日

生效。 

與此相關的《2012 年制定區域收受設施計畫準則》(2012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al reception facility plan)（MEPC.221(63)號決

議）修正案(MEPC.363(79))也在此會議中通過。 

④ 提交給 IMO 船舶燃油消耗資料庫(Ship Fuel Oil Consumption Database)的

短期溫室氣體減排措施資訊 

通過 MARPOL 公約附則 VI 附錄 IX 的修正案，關於短期溫室氣體減排

措施的資訊將提交給 IMO 船舶燃油消耗資料庫，這些資訊包含現成船

能源效率指數(Energy Efficiency Existing Ship Index, EEXI)、碳強度指標

(Carbon Intensity Indicator, CII)和評級的數值。 

⑤ 燃油交付單(Bunker Delivery Note, BDN)說明中的燃油閃點 

通過對 MARPOL 公約附則 VI 附件 V 修正案，將燃油閃點或閃點測量

達到攝氏 70 度或以上的聲明作為燃油交付單的強制性資訊，修正案預

計於 2024 年 5 月 1 日生效。 

(2) 壓艙水管理（議程 4） 

① 通過各種修正和統一解釋建議 

I 批准了 BWM 公約附則附錄 II（壓艙水紀錄簿格式）的修正案草案，

以期於 MEPC 80 通過。 

II 同意 BWM 公約不排除於壓載艙(ballast tanks)中臨時儲存灰水或處

理過的污水。此種儲存應被允許，而委員會應制定指南。 

III 批准對 BWMS 章程第 4.10 段的統一解釋 

IV 批准對 BWM 公約第 E-1.1.5 條和國際壓艙水管理證書形式的經修

訂統一解釋。這兩個統一解釋將被納入 BWM.2/Circ.66/Rev.4 通函，

合併所有對 BWM 公約的現有統一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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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審議影響 BWM 公約執行和各種操作事項 

同意符合 BWM 公約所規定之關鍵因素的情況下，包含正常紀錄保存和

報告指南操作指引，以及船舶可能遇到具有疑慮之循環壓艙水9情況之紀

錄保存和報告指南。  

③ 批准壓艙水管理系統 

根據海洋環境保護科學方面聯合專家組壓艙水管理工作小組第 42 屆會

議(GESAMP-BWWG 42)的結果，最終批准了兩個使用活性物質的壓艙

水管理系統。 

(3) 防止空氣污染（議程 5） 

① 艙載燃料供應商的許可計畫 

鼓勵會員國利用 MEPC.1/Circ.884/Rev.1 號通函中規範之經修訂的會員

國/沿海國最佳做法指南，並邀請感興趣的會員國和國際組織向未來的會

議提交實施最佳做法和相關文書指南的經驗。 

② 生質燃料和合成燃料的氮氧化物排放 

審議了有關使用生質燃料和生質合成燃料及遵守氮氧化物排放法規的

建議。MEPC 78 批准對 MARPOL 公約附則 VI 第 18.3 條的統一解釋，

促進生質燃料含量不超過 30%之合成燃料的氮氧化物合規。MEPC 同意

將此種方法擴充至比例摻配合成燃料(synthetic drop-in fuels)（如電製甲

醇(e-methanol)、電製氨(e-ammonia)等），從而促進其作為低碳和零碳燃

料的使用。 

③ 同意將廢氣清潔系統(Exhaust Gas Cleaning System, EGCS)與和殘留物有

關的文件提交給 PPR 11 審議。 

④ 審議了幾項有關減少黑碳排放影響北極的提案，並同意提交給 PPR 10

進一步審議。 

(4) 船舶能源效率（議程 6） 

① 委員會批准了提交給全球綜合航運資訊系統(GISIS) IMO 船舶燃料消耗

資料庫的燃油消耗資料報告(報告年份為 2021 年)。 

② 對《2018 年新船能源效率設計指數(EEDI)達成值之計算方法準則》和

                                                 
9 「具有疑慮之循環壓艙水」與 CR 驗船中心於第 129 期技術通報中提到之「具挑戰性水質」

(Challenging Water Quality)之情況有關，主要關於壓艙水因水質狀況問題，部分壓艙水處理

設備運作時可能會遇到的挑戰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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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EEDI 檢驗與發證準則》的擬議修正案 

MEPC 79 通過了《2022 年新船能源效率設計指數(EEDI)達成值之計算

方法準則》(2022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calculation of the attained 

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Index (EEDI) for new ships) (IMO 決議案號

MEPC.364(79))，以及《2022 年能源效率設計指數(EEDI)檢驗與發證準

則》(2022 Guidelines on survey and certification of the 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Index, EEDI) (IMO 決議案號 MEPC.365(79))。 

③ EEDI 第四階段之內容尚在研議中 

MEPC 審議了有關 EEDI 第四階段之通訊小組的報告及評論文件，並請

會員國和國際組織向未來的會議提交進一步的提案，第四階段尚在研議

中。 

(5) 應對氣候變遷：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議程 7） 

① 修訂 IMO 初步溫室氣體戰略 

MEPC 重申其承諾，修訂後的溫室氣體戰略將包含所有要素，如在 MEPC 

80 前提高目標、確定候選溫室氣體減排措施、修訂國家影響評估程序，

以及在候選措施通過後對其進行綜合影響評估。並預計於 MEPC 80 通

過修訂後的 IMO 船舶溫室氣體減排戰略(IMO Strategy for Reduction of 

GHG Emissions from Ships)。 

② 修訂關於自願措施的決議 

委員會通過關於港口自願合作和國家行動計劃的修訂決議。邀請會員國

鼓勵港口和航運部門間的自願合作，也鼓勵會員國制定和提交自願性國

家行動計畫(NAPs) ，以促進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 

③ 制定中期措施，包括技術和經濟措施 

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閉會期間工作小組第 13 屆會議(ISWG-GHG 13)

報告其在進一步制定候選中期措施方面取得進展，包括整合各種技術和

經濟措施，將在 MEPC 80 後做為優先事項進一步發展。委員會同意

ISWG-GHG 14 和 ISWG-GHG 15 的職權範圍，包括： 

I 進一步考慮並最終確定修訂後的 IMO 溫室氣體減排戰略草案； 

II 進一步考慮並最終確定對於因應措施的選擇和評估，以在制定中長

期措施工作計畫第二階段的背景進一步發展； 

III 進一步考慮修訂 IMO 船舶燃油消耗資料蒐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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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審議海洋燃料生命週期溫室氣體分析通訊小組 (Correspondence 

Group on Marine Fuel Life Cycle GHG Analysis)的最終報告，以確定

最終的船用燃料全生命週期溫室氣體強度準則(Guidelines on life 

cycle GHG intensity of marine fuels, LCA guidelines)； 

V 向 MEPC 80 提交 ISWG-GHG 14 和 ISWG-GHG 15 的書面報告。 

④ 透過評估候選措施可能對於國家影響的修訂程序 

委員會批准評估候選措施對各國影響的修訂程序，此程序主要是汲取短

期溫室氣體減排措施綜合影響評估的經驗，並包含一個新的附錄。修訂

後的程序將作為 MEPC.1/Circ.885/Rev.1 發布。 

⑤ 制定海洋燃料生命溫室氣體評估準則 

MEPC 審議了海洋燃料生命溫室氣體分析通訊小組的報告，MEPC 擬定

了通訊小組的最新職權範圍，而此通訊小組將向 MEPC 80 提交最終報

告，報告中將包含 LCA 準則草案，以供審議及通過。 

⑥ 與船上二氧化碳(CO2)捕捉有關的提案 

委員會審議了與船上 CO2 捕捉有關的提案，並同意在 MEPC 80 上進一

步審議。委員會請對此議題感興趣的會員國提交有關的資訊、評論或建

議。 

⑦ 修訂 IMO 燃油消耗監測資料蒐集系統(IMO Data Collection System, IMO  

DCS) 

ISWG-GHG 13 討論了有關於未來修訂 IMO 年度燃油消耗資料蒐集系統

的建議，包括提高透明度和額外的報告參數。MEPC 79 邀請感興趣的會

員國和國際組織進一步調查技術和實際影響。 

(6) 特別敏感海域（議程 10） 

原則上同意將地中海西北海域指定為一個特別敏感海域(PSSA)，以保護

鯨目動物免受國際航運影響的建議。 

MEPC 請共同提案國法國、義大利、摩納哥和西班牙進一步制定相關保護

措施，如降速、增加對目擊鯨目動物和任何碰撞的通報和報告，並提交航行、

通訊和搜救次委員會(NCSR)批准。在 NCSR 批准後通知 MEPC 委員會，並邀

請委員會在未來的會議上指定該區域為特別敏感海域。 

(7) 任何其他事項（議程 14） 

關於新產出的建議，MEPC 同意將以下產出納入委員會的兩年後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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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對 MARPOL 公約附則 II 的修訂，以提高高熔點和/或高黏度產品的

貨艙剝離、洗艙作業和預洗程序的有效性」需要召開兩次會議來完成

此項目，指定 PPR 次委員會為相關機構。 

② 「經修訂的船舶機器處所艙底水防污設備準則和規範(MEPC.107(49)

號決議)」需要召開兩次會議來完成此項目，PPR 為相關機構。 

 

(三) 船舶設計和建造次委員會第9屆會議(SDC 9)  

船舶設計和建造次委員會是 IMO 組織架構中 5 大委員會下的 7 個次委員會

之一。負責審議與船舶設計及建造有關的技術和操縱事項，包括艙區劃分

(subdivision)和穩度(stability)。此次委員會亦涉及結構與材料的測試及批准、載

重線、噸位測量、漁船安全和工業人員(industrial personnel, IP)的運輸。船舶設計

和建造次委員會第 9 屆會議(SDC 9)於 2023 年 1 月 23 日至 27 日舉行，議程如

下： 

表 三-1 SDC 9 議程內容 

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 
通過議程 

Adoption of the agenda 

議程 2 
其他 IMO 機構的決議 

Decisions of other IMO bodies 

議程 3 
非 SOLAS 船舶在極區水域操作的安全措施 

Safety measures for non-SOLAS ships operating in polar waters 

議程 4 
進一步制定《國際工業人員船舶安全章程》(IP 章程)和相應指南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P Code and associated guidance 

議程 5 

審議《減少水下噪音準則》(MEPC.1/Circ.833)和確認後續步驟 

Review of the Guidelines for the reduction of underwater noise 

(MEPC.1/Circ.833) and identification of next steps 

議程 6 
2011 年《加強檢驗方案章程》(ESP 章程)修正案 

Amendments to the 2011 ESP Code 

議程 7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 公約)第 II-1 章替代設計和安

排準則的安全目標和功能要求 

Safety objectives and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Guidelines on 

alternative design and arrangements for SOLAS chapter II-1 

議程 8 
修訂 1979、1989 和 2009 年《海上移動式鑽探裝置構造及設備章

程》(MODU 章程)及相關 MSC 通函，以禁止在船上使用含石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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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議程內容 

料，包括控制此類材料在船上的儲存 

Revision of the 1979, 1989 and 2009 MODU Codes and associated 

MSC circulars to prohibit the use of materials containing asbestos, 

including control of storage of such materials on board 

議程 9 

制定 SOLAS 公約第 II-1/3-4 條修正案，以將油輪應急拖帶設備的

要求適用於其他類型船舶 

Development of amendments to SOLAS regulation II-1/3-4 to apply 

requirements for emergency towing equipment for tankers to other 

types of ships 

議程 10 

IMO 安全、保安和環境相關公約條款的統一解釋 

Unified interpretation to provisions of IMO safet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related conventions 

議程 11 

修訂在發生火災或浸水事故後評估客船系統能力的臨時說明

(MSC.1/Circ.1369)和相關通函 

Revision of the Interim explanatory notes for the assessment of 

passenger ship systems' capabilities after a fire or flooding casualty 

(MSC.1/Circ.1369) and related circulars 

議程 12 

修訂散貨船和散貨船以外的單艙貨船上水位探測器的性能標準

(MSC.188(79)號決議) 

Revision of the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water level detectors on bulk 

carriers and single hold cargo ships other than bulk carriers (resolution 

MSC.188(79)) 

議程 13 
兩年期狀態報告和 SDC 10 暫定議程 

Biennial status report and provisional agenda for SDC 10 

議程 14 
選舉 2024 年主席和副主席 

Election of Chair and Vice-Chair for 2024 

議程 15 
任何其他事項 

Any other business 

議程 16 
提交給海事安全委員會的報告 

Report to the 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下屆會議 SDC 10 預計於 2024 年 1 月 22 日至 26 日舉行。 

1. IMO秘書長開幕致詞10 

IMO 秘書長強調 SDC 9 今年承擔非常重要的工作，船舶水下噪音工作對

                                                 
10 IMO. 2023. Sub-Committee on Ship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SDC 9), 23-27 January 2023 

(opening remarks). Retriev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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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環境(尤其是海洋野生動物)有不利的影響，透過次委員會的修訂船舶設計

相關規範，將最大限度地減少船舶噪音作出重要的貢獻。敦促 SDC 這項工作

推動應考量最新相關研究，並為行業找到可實施的解決方案和激勵措施，以確

保能夠採用減少商業航運水下噪音的修訂版指南，同時符合 IMO 能源效率要

求。 

關於本屆會議議程中其他重要議題： 

(1) 制定 SOLAS 公約第 II-2 章替代設計及佈置指南的安全目標和功能要

求，作為允許船舶安全新式和創新設計的重要步驟； 

(2) 隨著十多年以來的技術和設計進步，對於 SOLAS 大型客船安全返港要

求的臨時解釋性說明有必要進行修訂； 

(3) 完成 SOLAS 公約修正案，將油輪應急拖曳設備的要求應用到其他類型

的船舶，以確保大型船舶失去推進力或操舵不會造成事故； 

(4) 1979 年、1989 年和 2009 年 MODU 章程和相關 MSC 通函的修訂進行

最終確認，以禁止使用含有石棉的材料。11 

最後特別提醒 SDC 最終確定了第二代完整穩度標準的臨時指南以及相關

解釋性說明，但責任仍未完結。與會專家需要評估第二代完整穩度標準的適當

性、有效性和適用於不同大小和類型之船舶的程度，並採取措施以確定必要的

修正，使船舶在設計階段更加安全。強調定期向次委員會報告測試結果和有關

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以便在不久的將來將準則的臨時性質改變為更有拘束力的

IMO 文書。 

2. IMO秘書長閉幕致詞12 

SDC 9 是疫情後 SDC 次委員會的第一次混合形式進行會議。特別指出減

少航運水下輻射噪音指南修訂案草案的定稿，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第 80 屆會

議(MEPC 80)將進行審議批准，而次委員會成立的通訊小組將會討論下一步的

工作，以確保船舶水下輻射噪音得以有效降低。 

SDC 9 完成了： 

(1) SOLAS 公約第 II-1/3-4 條修正案草案，要求總噸位在 20,000 以上的船

舶必須安裝應急拖曳裝置；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Ship-Design-and-

Construction-(SDC-9),-23-27-January-2023-(opening-remarks)-.aspx 

11 此項章程之規範已被採納，將於 2024 年 1 月 1 日生效，可參考 IMO 決議案

MSC.545(107)、MSC.546(107)和 MSC.547(107)。 

12 IMO. 2023. Sub-Committee on Ship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SDC 9), 23-27 January 2023 

(closing remark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Ship-Design-and-

Construction-(SDC-9),-23-27-January-2023-(clos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Ship-Design-and-Construction-(SDC-9),-23-27-January-202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Ship-Design-and-Construction-(SDC-9),-23-27-January-202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Ship-Design-and-Construction-(SDC-9),-23-27-January-2023-(clos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Ship-Design-and-Construction-(SDC-9),-23-27-January-2023-(closing-remark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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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79、1989、2009 年 MODU 章程修正案，禁止安裝含有石棉的材料； 

(3) 與以下有關的統一解釋草案：繫泊安排和設備；水密隔艙(watertight 

divisions)管系(penetrations)在火災試驗後的壓力測試； 

(4) MSC 102 和 MSC 103 上通過的 SOLAS 公約第 II-1 章修正案；2008 年

《完整穩度章程》(Intact Stability Code)。 

在修訂 SOLAS 公約第 II-1 章的替代設計和安排準則方面也取得進展，此

準則完成後將會為偏離 SOLAS 公約第 II-1 章規範性要求的新設計提供一個良

好基礎。 

關於客船安全和 SOLAS 公約的安全返港要求及其解釋，次委員會已開始

修訂關於評估客船在發生火災或浸水後之能力的臨時解釋性說明

(MSC.1/Circ.1369)。 

3. 會議摘要13 

(1) 解決船舶水下噪音問題，同意準則修訂草案和工作計畫(議程 5) 

次委員會通過《減少商業航運水下噪音以解決對海洋生物不利影響準則》

(Guidelines for the Reduction of Underwater Noise from Commercial Shipping to 

Address Adverse Impacts on Marine Life)草案。指南草案是修訂 2014 年所發布

的準則，其中將包括最新的技術知識，將參考國際測量標準、建議和船級社規

則。此外亦規劃樣本模板，協助船東制定水下輻射噪音管理計畫。此準則草案

將提交給 MEPC 80 審議。 

(2) 因紐特努納特和北極地區的水下噪音(議程 5) 

修訂後的準則草案提及因紐特努納特，該地區的一些特別和內部活動可能

會增加水下輻射噪音的影響，包括潛在的破冰活動、對噪音敏感之物種的存在

以及對土著狩獵權的潛在干擾。在上述地區作業的船舶應做出額外的努力，以

減少對海洋野生動物的影響，如特別注意減少破冰的噪音影響和實施作業方法

及監測。 

(3) 同意《加強檢驗方案章程》(International Code on the Enhanced Programme 

of Inspections during Surveys of Bulk Carriers and Oil Tankers, ESP Code)

修正案(議程 6) 

SDC 同意《加強檢驗方案章程》修正案草案，以提交給 MSC 107 批准。

修正案草案涉及該章程中從事船體結構厚度測量之公司的批准和認證程序，以

便允許行政部門行使對從事船體結構厚度測量之公司進行審計的權力。 

                                                 
13 IMO. 2023. Sub-Committee on Ship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SDC 9), 23-27 January 2023.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SDC-9.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SDC-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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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的新式和創新的船舶設計—制定準則(議程 7)  

SDC 持續推進為 SOLAS 公約第 II-2 章制定安全目標和功能要求的工作，

作為確保船舶安全之新式和創新設計的重要步驟。 

原則上同意 SOLAS 公約第 II-2 章 C(機器裝置)和 E 部分(機艙艙間定時無

人當值之附加規定)的目標，亦同意 SOLAS 第 II-1 章 C 和 E 部分的故障模式/

危險識別結果。 

(5) 批准統一解釋草案，並將提交給 MSC(議程 10) 

繫泊安排和設備；水密隔艙在火災試驗後的管系壓力測試；在 MSC 102 和

MSC 103 上通過的 SOLAS 第 II-1 章修正案；2008 年《完整穩度章程》。 

(6) 安全返港—修訂解釋性說明(議程 11) 

SDC 開始修訂關於評估火災或浸水事故後客船能力的臨時解釋性說明

(MSC.1/Circ.1369)。此臨時準則於 2010 年發布，為實施 2006 年所通過一系列

SOLAS 公約修正案提供補充指導，強調減少事故發生的機率和提高生存能力，

支持船舶「作為自己最好的救生艇」的概念和「安全返港」的理念。對臨時準

則的審議將考量到十多年以來技術和設計方面的進步。將成立一個通訊小組，

在閉會期間推進此項工作。 

(7) 批准經修訂的水位探測器性能標準修正案(議程 12) 

次委員會批准對 SOLAS 公約第 II-1/25、II-1/25-1 和 XII/2 條規範船舶水位

探測器的修訂性能標準(MSC.188(79)/Rev.2 號決議)修正案草案，以提交給 MSC 

107 審議，作為 MSC.188(79)/Rev.2 號決議)通過和傳播。此修正案草案旨在準

確定義傳感器安裝高度的測量。 

 

(四) 人為因素、訓練和當值次委員會第9屆會議 (HTW 9) 

人為因素、訓練和當值次委員會是 IMO 組織架構中 5 大委員會轄下的 7 個次

委員會之一。負責處理航運的人因層面，包括訓練和認證；審查、更新和修訂國際

海事組織(IMO)的典範課程(Model Course)；以及處理疲勞等問題的指南。HTW 9 於

2023 年 2 月 6 日至 10 日舉行，議程內容如下： 

表 四-1 HTW 9 議程內容 

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 
通過議程 

Adoption of the agenda 

議程 2 其他 IMO 機構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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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議程內容 

Decisions of other IMO bodies 

議程 3 
已驗證之典範訓練課程 

Validated model training courses 

議程 4 
人為因素的作用 

Role of the human element 

議程 5 

與適任證書有關之非法行為的報告 

Reports on unlawful practices associated with certificates of 

competency 

議程 6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 公約)的實施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CW Convention 

議程 7 
全面審議 1978 年 STCW 公約和章程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1978 STCW Convention and Code 

議程 8 

全面審議 1995 年《漁船船員培訓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

(STCW-F 公約)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1995 STCW-F Convention 

議程 9 

制定相關措施以確保船上訓練的品質，並作為 STCW 公約強制要

求之海勤資歷的一部分 

Development of measures to ensure quality of onboard training as part 

of the mandatory seagoing service required by the STCW Convention 

議程 10 

制定措施以便利 STCW 公約強制要求的海勤資歷 

Development of measures to facilitate mandatory seagoing service 

required under the STCW Convention 

議程 11 

制定與《船舶壓艙水及沈積物控制及管理國際公約》(《壓艙水管

理公約》或 BWM 公約)有關的船員訓練規定 

Development of training provisions for seafarers related to the BWM 

Convention 

議程 12 
兩年期狀態報告和 HTW 10 的暫定議程 

Biennial status report and provisional agenda for HTW 10 

議程 13 
選舉 2024 年主席和副主席 

Election of Chair and Vice-Chair for 2024 

議程 14 
任何其他事項 

Any other business 

議程 15 
提交給海事安全委員會的報告 

Report to the 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議程 16 
要求次委員會採取的行動 

Action requested of the Sub-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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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屆會議(HTW 10)預計於 2024 年 2 月 5 日至 9 日舉行。 

1. IMO秘書長開幕致詞14  

林基澤秘書長首先對於土耳其及敘利亞地震災情表示關切。隨後提到今年

的世界海事主題為「MARPOL 公約 50 週年-持續我們的承諾」，此主題強調《防

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現在以及未來的相關性和重要性。也反映了

IMO 透過強力的監管框架保護環境免於受到航運影響的悠久歷史，並且強調

IMO 對於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不變承諾。為此，強調次委員會對於 IMO 齊心

應對航運脫碳挑戰的重要性，其中當然包含對船員和其他海事人員進行再訓練

和再教育，以確保順利過渡到新的航運時代。 

對於本屆會議議程中的重要項目，他提到 MSC 105 同意對 STCW 公約和

章程進行全面的審查。這項工作的成果將會解決許多相關問題，包括技術、數

位化和新燃料等方面持續發展所產生的需求，並為船員培養必要技能。 

在本屆會議中，將要為即將開展的工作制定路線圖，以供 MSC 委員會在

開始制定修正案草案前審議和批准。而作為上述審查內容的一部分並且按照

MSC 105 的指示，本屆會議優先事項是制定和確定 STCW 訓練條款，以協助

解決船上霸凌和騷擾問題，包括性侵犯和性騷擾。 

關於 1995 年 STCW-F 公約的全面審查，亦是本屆會議應完成的工作目標。

會議中將要討論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GMDSS)現代化的相應修正案，以及

將於 2024 年與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共同定稿的

漁船人員體檢指南草案。進一步強化 STCW 公約資訊交流計畫也是本屆會議議

程的重點之一。 

本屆會議議程上的其他相關重要事項包括驗證 10 個典範課程，確保船上

訓練品質的措施；根據 STCW 公約要求，促進實施強制性海勤資歷的措施。 

2. IMO秘書長閉幕致詞15  

秘書長總結會議的成果，其一，完成對 1995 年 STCW-F 公約的全面審查，

並制定相關新章程。此項工作對於不久後可能即將生效的《開普敦協議》(Cape 

Town Agreement)十分重要。 

                                                 
14 IMO.2023. Sub-Committee on Human Element, Training and Watchkeeping (HTW 9), 6-10 

February 2023 (opening remark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Human-Element,-

Training-and-Watchkeeping-(HTW-9),-6-10-February-2023-(opening-remarks)--.aspx 

15 IMO. 2023. Sub-Committee on Human Element, Training and Watchkeeping (HTW 9), 6-10 

February 2023 (closing remark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Human-Element,-

Training-and-Watchkeeping-(HTW-9),-6-10-February-2023-(clos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Human-Element,-Training-and-Watchkeeping-(HTW-9),-6-10-February-202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Human-Element,-Training-and-Watchkeeping-(HTW-9),-6-10-February-202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Human-Element,-Training-and-Watchkeeping-(HTW-9),-6-10-February-2023-(clos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Human-Element,-Training-and-Watchkeeping-(HTW-9),-6-10-February-2023-(closing-remark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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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確定漁船人員體檢準則草案，供國際勞工組織(ILO)/IMO 聯合工

作小組進行最後的審議；另外，也確定 STCW 章程表 A-VI/1-4 關於預防和應

對霸凌和騷擾，包括性侵犯和性騷擾的修訂案草案。就目標和原則達成協議，

為全面審查 STCW 公約和章程奠定基礎。最後是對 10 個典範課程進行驗證。 

3. 會議摘要16 

(1) 10 個典範課程的認證(議程 3) 

典範課程在幫助 STCW 公約實施和迅速轉化航海技術新發展方面資訊和

技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此屆會議上，次委員會認證 10 個典範課程： 

① 新典範課程 

I 乘客安全、貨物安全和船體完整性培訓(Passenger safety, cargo safety 

and hull integrity training) 

II 機艙資源管理(Engine-room resource management) 

② 經修訂的典範課程 

I 1.23 關於精通救生艇筏和除了快速救難艇以外的救難艇(Proficiency 

in survival craft and rescue boats other than fast rescue boats) 

II 1.24 關於熟練掌握快速救難艇(Proficiency in fast rescue boats) 

III 1.20 關於防火和滅火(Fire prevention and fire fighting) 

IV 1.22 關於駕駛艙資源管理(Bridge Resource Management) 

V 2.03 關於高階消防培訓(Advanced training in fire fighting) 

VI 3.25 關於所有港口設施人員進行安全意識培訓(Security awareness 

training for all port facility personnel) 

VII 3.26 關於對具有指定保安職責的船員進行保安培訓(Security training 

for seafarers with designated security duties) 

VIII 3.27 關於所有船員的安全意識培訓(Security awareness training for all 

seafarers) 

(2) 關於欺詐性證書的報告(議程 5) 

次委員會注意到締約方會議在 2021-2022 年期間收到 145 份欺詐性證書

                                                 
16 IMO. 2023. Sub-Committee on Human Element, Training and Watchkeeping (HTW 9), 6-10 

February 2023.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HTW--9.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HTW--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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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報資訊(HTW 9/INF.2)。為此，次委員會表示應對措施應在所有相關會員

國之間協調，並且強調船旗國和港口國之間需要就此事進行持續且透明的溝

通。次委員會重申會員國和國際組織必須緊急提交關於解決此問題的戰略建

議。 

(3) STCW 章程有關海事部門霸凌及騷擾的最低適任標準(議程 7) 

次委員會同意起草 STCW 章程的修正案，以預防和應對海事部門的霸凌

和騷擾，包含性侵犯和性騷擾。新規定將會透過修訂 STCW 章程中的表 A-

VI/1-4(具體說明人身安全和社會責任的最低適任標準)適用所有船員，增加應

對船上霸凌和騷擾的最低適任標準。 

(4) 漁船人員培訓－1995 年的《漁船人員培訓、發證和當值標準國際公約》

STCW-F 公約已完成審查(議程 8) 

次委員會完成修訂和更新 1995 年通過 STCW-F 公約的工作。次委員會同

意將修訂後的 STCW-F 公約和新的 STCW 章程草案提交給 MSC 107 批准，

以期在 MSC 108 通過。 

有關於漁船人員體檢準則草案也已經取得進展，草案將會由國際勞工組

織(ILO)/IMO 漁船人員體檢聯合工作小組完成，以期透過修訂後的 1995 年

STCW-F 公約和新的 STCW-F 章程同時提交給 MSC 108 批准。 

(5) 對於 STCW 公約和章程進行全面的審查(議程 7、9、10) 

MSC 105 同意對 STCW 公約和章程進行全面審查，並指示 HTW 9 開始

這項工作。次委員會指示通訊小組審議具體範圍並且制定路線圖。委員會同

意應按照 STCW 公約的規範，討論確保船上訓練品質的措施，以及促進執行

強制性海勤資歷要求的措施，都應納入 STCW 公約全面審查的範圍。 

(6) 任何其他事項(議程 14) 

審議關於減少船舶在北極水域使用和運輸重油(heavy fuel oil, HFO)作為

燃料之風險的措施準則草案。本屆會議審議污染防治和應變次委員會(PPR)制

定緩解措施準則草案第 1 和 2 節關於熟悉情況、培訓和演習的規定，以減少

船舶在北極水域使用和運輸重油作為燃料的風險。擬議修正案已獲得通過，

將提交給 PPR。 

 

(五) 船舶系統和設備次委員會第9屆會議(SSE 9) 

船舶系統和設備次委員會(SSE)是 IMO 組織架構中 5 大委員會下的 7 個次委

員會之一。負責處理與 IMO 文書所涵蓋之所有類型船舶、船隻、艇筏、移動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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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和設備有關技術和操縱事項，亦包含救生設備、裝置和安排，以及火災偵測

和滅火系統。SSE9 於 2023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3 日舉行，議程如下： 

表 五-1 SSE 9 議程內容 

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 
通過議程 

Adoption of the agenda 

議程 2 
其他 IMO 機構的決議 

Decisions of other IMO bodies 

議程 3 
救生艇筏通風的新要求 

New requirements for ventilation of survival craft 

議程 4 

制定《國際救生設備章程》(LSA 章程)修正案以修訂貨船救生艇

筏和救難艇的下降速度 

Development of amendments to the LSA Code to revise the lowering 

speed of survival craft and rescue boats for cargo ships 

議程 5 
SOLAS 公約第 III 章和 LSA 章程的修訂版 

Revision of SOLAS chapter III and the LSA Code 

議程 6 

審議 SOLAS 公約第 II-2 章及相關章程，以盡量降低新的、現有滾

裝客船的駛進駛出空間和特種空間的火災發生率和後果 

Review of SOLAS chapter II-2 and associated codes to minimize the 

incidence and consequences of fires on ro-ro spaces and special 

category spaces of new and existing ro-ro passenger ships (7.33) 

議程 7 

制定 LSA 章程中有關浸水衣保溫性能的修正案 

Development of amendments to the LSA Code for thermal performance 

of immersion suits 

議程 8 

制定 LSA 章程和 MCS.81(70)號決議的修正案以解決 SOLAS 救

生衣在水中的性能問題 

Development of amendments to the LSA Code and resolution 

MSC.81(70) to address the in-water performance of SOLAS lifejackets  

議程 9 

修訂 SOLAS 公約和 MODU 章程中關於直升機設施的規定 

Revision of the provisions for helicopter facilities in SOLAS and the 

MODU Code 

議程 10 

制定 SOLAS 公約第 II-2 章和《消防安全系統章程》(FSS 章程)修

正案，以檢測和控制貨櫃船貨艙和載貨甲板的火災 

Development of amendments to SOLAS chapter II-2 and the FSS Code 

concerning detection and control of fires in cargo holds and on the 

cargo deck of contai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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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1 

制定 SOLAS 公約第 II-2 章和 MSC.1/Circ.1456 號通函修正案，以

解決貨船控制站的消防問題 

Development of amendments to SOLAS chapter II-2 and 

MSC.1/Circ.1456 addressing fire protection of control stations on 

cargo ships (7.40) 

議程 12 

修訂《潛水系統安全章程》(A.831(19)號決議)和高壓氧疏散系統的

準則和規格(A.692(17)號決議) 

Revision of the Code of Safety for Diving Systems (resolution 

A.831(19)) and the Guideline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hyperbaric 

evacuation systems (resolution A.692(17)) 

議程 13 
已驗證之典範訓練課程 

Validated model training courses 

議程 14 

IMO 安全、保安和環境相關公約規定的統一解釋 

Unified interpretation of provisions of IMO safet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related conventions 

議程 15 

制定規範已禁止在船上使用含有全氟辛烷磺酸(PFOS)的泡沫滅火

器進行滅火 

Development of provisions to prohibit the use of fire-fighting foams 

containing 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PFOS) for fire-fighting on 

board ships 

議程 16 

LSA 章程關於具有釋放負載能力的單吊索和吊鉤系統的修正案 

Amendments to the LSA Code concerning single fall and hook systems 

with on-load release capability 

議程 17 
兩年期狀態報告和 SSE 10 暫定議程 

Biennial status report and provisional agenda for SSE 10 

議程 18 
選舉 2024 年主席和副主席 

Election of Chair and Vice-Chair for 2024 

議程 19 
任何其他事項 

Any other business 

議程 20 
提交給海事安全委員會的報告 

Report to the 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SSE 9 本次會議無秘書長閉幕致詞，故本節僅有開幕致詞和會議摘要。下屆

會議 SSE 10 預計於 2024 年 1 月 22 日至 26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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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MO秘書長開幕致詞17 

秘書長林基澤(Kitack Lim)首先提到烏克蘭軍事衝突爆發滿一週年，表達對

受害者的哀慟之意，強烈希望能盡快和平解決；對於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以來

仍滯留在黑海和亞述海之烏克蘭港口的船隻及船員也深表關切。 

過去一年中，IMO 為黑海穀物倡議付出努力與支持，持續與相關會員國密

切合作，積極尋求所有途徑來促進該地區主要利益相關者的談判，並希望讓滯留

的船舶和船員能盡快安全地離開。 

另外對 2023 年 2 月 6 日發生的地震向土耳其和敘利亞表達誠摯的哀悼。作

為聯合國一份子，IMO 及其成員隨時準備提供支援，並響應聯合國秘書長的號

召，提供資金以協助緊急救援及運送物資到災區。對此，IMO 發起一項募款活

動和支援機制，募款活動將持續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截止，募集到的善款將轉

入聯合國秘書處基金（詳細資訊將在第 4696 號通函中公告）。 

今年的世界海事主題「MARPOL 公約 50 週年-持續我們的承諾」，強調《防

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現在及未來的關聯性和重要性。反映 IMO 透

過強力的監管框架保護環境免受航運影響的悠久歷史，並強調對解決氣候變遷

問題的承諾。 

因此，只有配置合適系統和設備(包括救生設備和消防設備)的安全船舶，才

能達到 MARPOL 公約要求的標準。意味著 SSE 9 在實現安全和環境保護方面亦

發揮重要的作用。 

有關 SSE 9 重要議題，希望能夠完成對 SOLAS 公約第 II-2 章和相關規範的

審查，以盡量減少滾裝客船的火災發生率和後果。儘管此議題仍有許多待解決的

挑戰，仍可以找到方法，以便讓相關修正案能夠及時生效。 

2. 會議摘要18 

(1) 全圍蔽救生艇通風要求修正案草案定稿(議程 3) 

SSE 通過有關全圍蔽救生艇通風要求的修正案草案，修正案草案將適用於

2029 年 1 月 1 日以後簽訂建造合約之船舶，或在沒有合約的情況下，在 2029

年 1 月 1 日以後建造之船舶，其船舶安裝之救生艇。19 

                                                 
17 IMO. 2023. Sub-Committee on Ship Systems and Equipment (SSE 9), 27 February-3 March 2023 

(opening remarks), 27 February-3 March 2023.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Ship-Systems-and-

Equipment-(SSE-9),-27-February-3-March-2023-(opening-remarks).aspx  

18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SSE-9th-session.aspx  

19 補充自 CR 驗船中心第 128 期技術通報，對於全圍蔽救生艇通風要求，進一步說明，LSA 章

程和 MSC.81(70)修正案要求救生艇應提供該艇可容載人數每人每小時 5m3的換氣率至少 24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Ship-Systems-and-Equipment-(SSE-9),-27-February-3-March-202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Ship-Systems-and-Equipment-(SSE-9),-27-February-3-March-202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SSE-9th-sess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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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述情況者，則指設備的合約交付日期在 2029 年 1 月 1 日以後者，或

在沒有合約的情況下，實際設備交付日期在 2029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救生艇。 

SSE 10 將繼續討論對部分全圍蔽救生艇通風要求，其目的是確保救生艇始

終保持可居住的環境，以提高生存能力。20 

(2) 制定《國際救生設備章程》(LSA 章程)修正案以修訂貨船救生艇和救難艇的

下降速度(議程 4、7、8、16) 

次委員會通過了 LSA 章程和救生設備測試修訂建議(MSC.81(70)號決議)修

正案，其中涉及： 

① 降低貨船救生艇和救難船下降速度；21 

② 具有釋放負載能力的單吊索和吊鉤系統； 

③ 低溫耐受時間臨界值下浸水衣的保溫性能研究； 

④ SOLAS 救生衣的水中性能； 

上述修正案已提交 MSC 107 批准。 

(3) 減少滾裝客船上火災發生率和後果(議程 6) 

SSE次委員會完成了對 SOLAS公約第 II-2章和包括《消防安全系統章程》

(International Code for Fire Safety Systems, FSS Code)在內相關規範的審議，以

盡量減少滾裝客船火災發生率和後果。SSE 已將完成的修正案草案提交 MSC 

107 待後續批准通過。 

通過的 SOLAS 公約修正案草案將適用於 2026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建造的

客船，並將包含以下要求： 

① 為用於運載車輛的開敞甲板區域提供固定火災偵測及火災警報系統； 

② 在運具空間、特種空間和駛進駛出空間設置有效的視訊監控系統，對這

些空間進行持續監控； 

③ 載運乘客 36 人以上客船的結構防火，包括艙壁界線、特種甲板和駛進

駛出空間的防火隔熱； 

                                                 
小時，以防止救生艇內 CO2 濃度過高。 

20 該修正案預計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且適用於 2029 年 1 月 1 日以後安裝至船上的全圍蔽救

生艇。是否擴及到部分圍蔽救生艇將於 2024 年的 SSE 10 繼續討論。 

21 補充 CR 驗船中心之說明：此為因應貨船大型化之趨勢，預計修正 LSA Code 第 6.1.2.8 及

6.1.2.10 條有關救生艇和救難艇從舷外下降至水中的速度公式之規定，並律定最大與最小速

度限制，以更符合實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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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安裝配置監視器的固定水基滅火系統，其滅火範圍足以用於覆蓋車輛運

輸的開敞甲板。 

(4) 貨船上控制站和貨物控制室的防火(議程 10) 

次委員會完成SOLAS公約第 II-2章第7條(偵測和警報)和MSC.1/Circ.1456

號通函修正案草案。特別針對貨船上控制站和貨物控制室的消防保護，以加強

此類區域的消防安全。 

(5) 完成《2023 年潛水系統安全章程》(Diving Code)(議程 12) 

SSE 9 完成了《2023 年潛水系統安全章程》草案，並提交 MSC 107 審議通

過。此草案修訂了 1995 年 IMO 第 A.831(19)號決議所通過的章程，並納入對高

壓疏散系統準則和規範(Guideline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Hyperbaric Evacuation 

Systems)的修訂(A.692(17)號決議)。 

(6) 岸電的安全操作-同意臨時準則(議程 19) 

「國際航行船舶岸電安全操作臨時準則」草案綜合文本定稿，已提交 MSC 

107 批准。暫行準則的目的在於解決主要和輔助發動機關機時向停泊之船舶提

供岸上電力過程的全球標準問題。 

 

(六) 便利運輸委員會第47屆會議(FAL 47) 

便利運輸委員會是 IMO 組織架構中 5 大委員會之一。負責處理與國際海上

交通便利化有關的事項，包括船舶、人員和貨物的抵港、停留和離港。此委員會

亦處理商務服務，包括單一窗口概念，旨在確保監管和國際海運貿易便利化之間

取得適當的平衡。FAL 47 於 2023 年 3 月 13 日至 17 日召開，議程內容如下： 

表 六-1 FAL 47議程內容 

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 
通過議程 

Adoption of the agenda 

議程 2 
其他 IMO 機構的決議 

Decisions of other IMO bodies 

議程 3 

考慮和通過對公約提出的修正案 

Consideration and adoption of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Convention 

議程 4 
審議和更新《便利海上運輸國際公約》(FAL 公約)附則 

Review and update of the annex to the FAL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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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5 
審議和更新 FAL 公約解釋手冊 

Review and update of the Explanatory Manual to the FAL Convention 

議程 6 
單一窗口概念的應用 

Application of single window concept 

議程 7 

審議和修訂 IMO 便利和電子商務綱要，包括增加電子商務解決方

案 

Review and revision of the IMO Compendium on Facilitation and 

Electronic Business, including additional e-business solutions 

議程 8 

考慮在電子導航的背景下對海事服務描述的修訂 

Consideration of descriptions of Maritime Services in the context of e-

navigation Consideration of descriptions of Maritime Services in the 

context of e-navigation 

議程 9 

制定統一通訊和電子交換停靠港口業務數據的準則 

Development of guidelines for harmonized communication and 

electronic exchange of operational data for port calls 

議程 10 
制定港口社區系統指南 

Development of guidelines on Port Community Systems 

議程 11 
不安全的海上混合移民 

Unsafe mixed migration by sea 

議程 12 

考慮和分析關於海上獲救人員和偷渡人員的報告和資訊 

Consideration and analysis of reports and information on persons 

rescued at sea and stowaways 

議程 13 

在便利運輸委員會職權範圍內之文書中處理海上自主水面船舶

(MASS)的措施 

Measures to address Maritime Autonomous Surface Ships (MASS) in 

the instruments under the purview of the Facilitation Committee 

議程 14 
在海運中導入航前/搭乘旅客資訊紀錄（API/PNR）概念 

Introduction of the API/PNR concept in maritime transport 

議程 15 

分析可用於稽核《便利海上運輸國際公約》合規性的方法 

Analysis of possible means of auditing compliance with the 

Convention on Facilit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Traffic 

議程 16 

有關便利海上交通的技術合作活動 

Technical cooperation activities related to facilitation of maritime 

traffic 

議程 17 
與其他組織的關係 

Relations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議程 18 適用委員會關於組織和工作方法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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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議程內容 

Application of the Committee's procedures on organization and method 

of work 

議程 19 
工作計畫 

Work programme 

議程 20 
選舉 2024 年主席和副主席 

Election of Chair and Vice-Chair for 2024 

議程 21 
任何其他事項 

Any other business 

議程 22 

審議委員會第 47 屆會議報告 

Considerat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its forty-seventh 

session 

主要討論的議題大多延續上屆會議(FAL4622)，關於已通過 FAL 公約修正案，

包含強制性船舶數據交換的單一窗口；IMO 便利及電子商務綱要；核准處理國

際野生動物非法貿易準則、MASS 章程的進展、及港口社區系統(Port Community 

System, PCS)。下屆會議 FAL 48 預計將於 2024 年 4 月舉行。 

FAL 47 本次會議無秘書長閉幕致詞，故本節僅有開幕致詞和會議摘要。 

1. IMO秘書長開幕致詞23 

對於近期土耳其和敘利亞地震的災情，IMO 已啟動一項募捐活動和支持機

制。所募得的捐款將轉入聯合國秘書處基金，用以提供緊急救援、食品、醫療

用品等救災物資。捐款帳戶詳細資訊已於第 4696 號通函中發布，活動將持續

至 3 月 27 日。 

秘書長並表示這是其任秘書長 8年任期最後一次在 FAL委員會發表談話。

想藉此機會強調，他堅信海事部門能夠也須發揮重要作用，透過促進全球海上

貿易和發展永續的藍色經濟，是幫助會員國創造就業機會、繁榮和穩定的必要

條件。 

便利運輸委員會已採取重大措施加速海運數位化，特別是在 2016 年和

2022 年通過《便利國際海上運輸公約》(Convention on Facilit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Traffic, FAL 公約)，強制要求電子資訊交換和在港口建立海事單一窗

口(maritime single window, MSW)。 

                                                 
22 上海海事大學國際海事研究中心，(2023)。〈IMO 便利運輸委員會第 46 次會議(FAL 46)概況。〉

http://cimrc.shmtu.edu.cn/2022/0523/c5091a175288/page.htm 

23  IMO. 2023. Facilitation Committee (FAL), 47th session, 13-17 March 2023 – opening remark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Facilitation-Committee-

(FAL),-47th-session,-13-17-March-2023-%E2%80%9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cimrc.shmtu.edu.cn/2022/0523/c5091a175288/page.htm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Facilitation-Committee-(FAL),-47th-session,-13-17-March-2023-%E2%80%9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Facilitation-Committee-(FAL),-47th-session,-13-17-March-2023-%E2%80%93-opening-remark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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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簡化手續方面的三個挑戰：(1)每年舉行一次例行會議；(2)更加關注船

舶與港口的關係；(3)使便利運輸委員會更具包容性，並鼓勵政府、港口和航運

業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積極參與。近年來，IMO 加強與聯合國其他機構及國際組

織的合作，與贊助國一起推動技術合作計畫，協助各國實施海事單一窗口。 

秘書長認為 FAL 委員會是最佳論壇，討論如何實施更有效的措施和最佳

做法，以通過促進海運和提高航運效率，不斷為全球貿易和經濟做出貢獻。 

今年的世界海事主題是「MARPOL 公約 50 週年-持續我們的承諾」，此主

題強調《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現在以及未來的相關性和重要性。

在這方面，便利運輸委員會對於 IMO 努力應對航運脫碳之挑戰的重要性，尤

其是為提高航行效率所做的工作；Just-in-time(JIT)概念；使用單一窗口改善船

舶航行和港口通訊並加快清關流程；以及減少船舶在港口停留時間。 

FAL 47 預計會通過 FAL 公約修正案，以考慮打擊各國政府國家便利化方

案中非法活動的需要。為反映去年所通過的修正案，委員會將開始審查公約解

釋性手冊的工作，以更新其內容。此外，亦需要完成新版《IMO 便利化和電子

商務綱要》，以及港口停靠業務數據統一通訊和電子交換準則。 

作為本屆會議期間的一項會外活動，由秘書處與國際機場和港口警察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Airport & Seaport Police, INTERPORTPOLICE)聯合

舉辦「應對海上供應鏈中的執法挑戰，改善國際海運交通的便利性」(Addressing 

law enforcement challenges in the maritime supply chain to improve facilit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traffic)研討會將在週四舉行，並鼓勵與會代表積極參與。 

2. 會議摘要24 

(1) 打擊非法活動-通過 FAL 公約修正案(議程 3) 

委員會通過 FAL 公約修正案，旨在解決各國政府國家便利化方案中打擊

非法活動的需要。此修正案預計將於 2025 年 1 月 1 日生效。 

經修訂的推薦做法第 7.11 項之規定：「各締約國政府應考慮與海事業界密

切合作，根據本附件的便利化要求制訂國家海運便利化方案，並確保該便利化

方案的目標是採取一切實際可行之措施，透過消除不必要的障礙和延遲，便利

船舶、貨物、船員、乘客、郵件和物資的流動，同時也考慮到打擊非法活動的

需要。」 

(2) 審議並更新 FAL 公約解釋性手冊(議程 5) 

FAL 46 (於 2022 年 5 月召開)通過了 FAL 公約修正案後，委員會開始對該

                                                 
24  IMO. 2023. Facilitation Committee (FAL), 47th session, 13-17 March 2023.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FAL-47th-session.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FAL-47th-sess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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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進行審查。FAL 公約解釋性手冊是為解釋公約條款法律文本提供指導，並

舉例說明了實施標準和建議的最佳做法。 

FAL 47 成立了一個通訊小組進一步審查解釋性手冊，以新的或大幅度修訂

的條款為重點審查，除統一內容及術語，也檢查交叉引用。另外也審查其他組

織對手冊的相關意見，並向 FAL 48 提交報告。 

與  FAL 公約有關的其他國際組織有：  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世界關務組織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WOAH)。 

(3) 支持海事單一窗口的實施(議程 6) 

FAL 47 通過一項加快實施海事單一窗口之建議行動的決議。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將會是強制建立海事單一窗口。上述決議強調會員國實施海事單一

窗口的益處，如： 

① 敦促各國政府在船舶和港口清關程序中採用、實施並有效地應用海事單

一窗口概念。 

② 請在實施海事單一窗口方面已取得進展的政府向尋求援助的國家分享技

術和經驗，以協助其發展海事單一窗口。 

③ 呼籲各國政府分享經驗，擴大實施海事單一窗口的益處，例如提高航運業

務的安全和效率，加強供應鏈的復原力和減少排放。 

④ 鼓勵各國政府在開發電子資訊交換系統時，盡可能利用國際海事組織便

利化和電子商務綱要，以確保各系統和利益相關方之間的協調和互通性。 

⑤ 請各國政府向全球綜合航運資訊系統(GISIS)提供詳細資料，說明其在實

施單一窗口概念的實際情況，以便感興趣的會員國/締約國獲取最佳做法。 

IMO 正開發一個關於海事單一窗口實施的開放性數位學習課程，預計將於

2023 年 6 月在 IMO 數位學習平台上線。 

(4) 經修訂的《IMO 便利化和電子商務綱要》(議程 7) 

委員會批准《IMO 便利化和電子商務綱要》修訂本。《IMO 便利化和電子商

務綱要》是為軟體開發商所設計的工具，這些軟體開發商需要所設計的系統需要

透過電子數據交換來達到船舶、人員和貨物到達、停留和離開港口所需之資訊的

傳輸、接收和回應。透過統一停靠港口期間所需的數據和標準化電子資訊，IMO

綱要促進了從船舶到岸上的資訊交流和單一窗口的互通性，從而減少船舶與港

口聯繫手續方面的行政負擔。綱要修訂本將包含額外的電子商務解決方案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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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集。 

(5) 港口停靠業務數據統一通訊和電子交換準則(議程 9) 

FAL 批准《統一通訊和電子交換港口業務數據準則》 (Guidelines for 

harmonized communication and electronic exchange of operational data for port calls)，

為實施船舶和港口之間電子和自動交換業務資料提供指導。為了便利以統一的

方法實施，例如從港口到港口的 JIT，該準則可作爲港口跨平台的實施指南。 

JIT 概念的益處延伸到船舶交通服務中心，以確保安全和有效的交通流，也

幫助港口產業更好地計畫和組織港口業務，以完善物流鏈。 

(6) 制定港口社區系統(PCS)準則(議程 10) 

FAL 成立一個通訊小組負責討論制定 PCS 準則，以制定指南，同時確保與

FAL 委員會制定的現有準則，特別是與建立海事單一窗口準則

(FAL.5/Circ.42/Rev.3)相一致，並考慮海事單一窗口和 PCS 之間的互通性。FAL

贊同此觀點，即 PCS 準則應補充海事單一窗口準則，不應規定海事單一窗口的

範圍，因這可能會根據個別國家的情況而有所不同。 

(7) 審議和分析關於海上獲救人員和偷渡者的報告和資料(議程 12) 

FAL 注意到向 IMO 報告關於偷渡事件的資訊。2022 年總共報告 64 起案件，

涉及 131 名偷渡者。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報告總數為 4,964 起，涉及 15,222

名偷渡者。 

(8) 使用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的監管範圍界定(議程 13) 

FAL 同意 MASS 聯合工作小組於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1 日舉行為期五天

的混合會議；MASS 聯合工作小組可以在三個委員會審議其報告之前舉行會議，

同時考慮到三個委員會以不同速度推進其關於 MASS 的工作，其會議日期將對

工作小組的工作及會議安排產生影響；授權工作小組在每個歷年舉行兩次會議，

直到三個委員會另有決議，但須經 C 129(2023 年 7 月)認可。 

經過工作小組的討論，委員會批准解決與 FAL 公約有關之 MASS 問題的規

劃藍圖，即在 2024 年前制定任何必要的 FAL 公約修正案，並在 2025 年通過。 

 

(七) 法律委員會第110屆會議(LEG 110) 

法律委員會(Legal Committee, LEG)處理國際海事組織(IMO)範圍內的任何法

律事務。這包括與船舶營運有關的責任和賠償問題，包含損害、污染、乘客索賠和

和沉船清除。此委員會還處理船員事務，包括船員的公平待遇，以及有關影響航行

安全的海上非法活動等問題。LEG 110 於 2023 年 3 月 27 日至 3 月 31 日舉行，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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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重點內容如下： 

表 七-1 LEG 110 議程內容 

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 
通過議程 

Adoption of the agenda 

議程 2 
秘書長關於資格審查的報告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credentials 

議程 3 

促進《2010 年國際海上運輸有毒有害物質損害責任和賠償公約議定

書》(HNS 議定書)生效和統一解釋 

Facilitation of the entry into force and harmoniz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2010 HNS Protocol 

議程 4 

船員的公平待遇： 

在船員被遺棄的情況下提供財務保障，以及根據國際勞工組織《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修正案取得的進展，船東在船員遭受人身傷害或

死亡時合約索賠的責任 

在發生海事事故時公平對待船員 

公平對待因涉嫌海上犯罪而被拘留的船員 

港口國和船旗國主管當局關於處理船員被遺棄案件的準則 

Fair treatment of seafarers： 

Provision of financial security in case of abandonment of seafarers, and 

shipowners' responsibilities in respect of contractual claims for personal 

injury to, or death of seafarers, in light of the progress of amendments to 

the ILO 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 2006 

Fair treatment of seafarers in the event of a maritime accident 

Fair treatment of seafarers detained on suspicion of committing maritime 

crimes 

Guidelines for port State and flag State authorities on how to deal with 

seafarer abandonment cases 

議程 5 

與 IMO 文書實施相關的建議和指南： 

黑海和亞述海局勢對於船舶和船員的影響 

Advice and guidanc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IMO 

instruments 

(a) Impact on shipping and seafarers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Black Sea and 

the Sea of Azov 

議程 6 
防止船舶欺詐註冊和與欺詐註冊有關的非法行為的因應措施 

Measures to prevent unlawful practices associated with the fraudu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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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議程內容 

registration and fraudulent registries of ships 

議程 7 
評估賠償責任限制修訂需求的措施 

Measures to assess the need to amend liability limits 

議程 8 

《2001 年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索賠手冊 

Claims Manual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Bunker Oil Pollution Damage, 2001 

議程 9 
海盜和持械搶劫船舶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議程 10 

正確實施和適用 IMO 責任和賠償公約的指南 

Guidance for the proper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MO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conventions 

議程 11 

在法律委員會職權範圍內文書中解決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問

題的措施 

Measures to address maritime autonomous surface ships (MASS) in 

instruments under the purview of the Legal Committee 

議程 12 
其他 IMO 機構的工作 

Work of other IMO bodies 

議程 13 
與海事立法有關的技術合作活動 

Technical cooperation activities related to maritime legislation 

議程 14 

審議源自於法律委員會的公約和其他條約文書的狀況 

Review of the status of conventions and other treaty instruments 

emanating from the Legal Committee 

議程 15 
工作計畫 

Work programme 

議程 16 
選舉官員 

Election of officers 

議程 17 
任何其他事項 

Any other business 

議程 18 
審議法律委員會第 110 屆會議報告 

Considerat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its 110th session 

下屆會議 LEG 111 預計於 2024 年 3 月至 4 月間擇期舉行。 

1. IMO秘書長開幕致詞25 

於 LEG 110 開幕致詞，秘書長首先提到 IMO 針對土耳其和敘利亞發生的地

                                                 
25  IMO. 2023. Legal Committee (LEG), 110th Session, 27-31 March (Opening remarks). Retr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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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及其災情發起的捐款活動，相關資訊發布於第 4696 號通函。提及過去一年中，

航運業尤其是船員，受到黑海和亞述海地區持續衝突的嚴重影響，強調不能讓船

員成為附帶受害者，期望這場衝突盡快結束。他樂見黑海穀物倡議的展延，並向

委員會保證，將努力釋放不在倡議範圍內但仍受困在烏克蘭的船隻。 

這是林秘書長任內最後一次在 FAL 委員會致詞，想藉此機會重申對於船員

有關議題的承諾，全球每天在船上工作近 200 萬船員的福祉仍是他的優先事項。

而遺棄船員仍是他和 IMO 會員國的重大關切議題，必須採取具體行動來保護船

員。在這種情況下，他敦促委員會審議去年 12月在日內瓦舉行國際勞工組織(ILO)

和 IMO 三方聯合工作小組第 1 屆會議的成果，已確定和解決船員問題及人為因

素。因此，本屆委員會應通過有關如何處理船員遺棄案件之修訂準則的決議。此

外，也會審議到因涉嫌犯有海上犯罪而拘留之船員的問題。他表示目前的狀況令

人十分感到遺憾，船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件正在增加，這對於航運未來的永續

發展構成威脅，對船員的士氣和招募合格的年輕人進入航海行業產生負面影響。 

接著談到與船舶欺詐性註冊和欺詐性登記有關的非法行為，LEG110 將持續

討論防止此一危險現象的措施。委員會將會審議欺詐性使用 IMO 識別編號方案

的事例。 

過去幾十年來，IMO 已制定一個強而有力、全面的責任和賠償制度，並得

到確立及有效實施。然而，總有改進的空間，本屆會議將審議關於《2001 年國

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Bunker Oil Pollution Damage, Bunkers Convention 或 BUNKER 公約)、《1969

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和《奈洛比國際船舶殘骸清除公約》手冊，這將

有助於該制度的實施和應用。此外，也將繼續研究評估修改責任限額的措施。 

責任和賠償制度的一個重要部分是 2010 年《國際海上運輸有毒有害物質損

害責任和賠償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rriage of Hazardous and Noxious Substances by Sea, 

HNS Convention 或 HNS 公約)，在本屆會議也將考慮如何促進該公約的批准及

實施。為了協助各國政府推動這一個進程，下週將舉辦為期兩天的研討會，以宣

傳 HNS 公約。秘書長鼓勵各會員國積極參與此活動。 

LEG110 將討論議程中的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ritime Autonomous Surface 

Ship, MASS)議題。MSC-LEG-FAL 聯合工作小組已經成立，以協調規範 MASS。

他期待 LEG 委員會和其他委員會合作，在這一個過程中採取下一步行動。 

在海事安全委員會(MSC)批准後，本屆委員會將被要求批准經修訂的《國際

海事組織需要援助之船舶避難場所準則》(IMO Guidelines on Places of Refuge for 

Ships in Need of Assistance)，並提交給第 33 屆大會通過。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Legal-Committee-(LEG),-110th-

Session,-27---31-March-(Opening-remark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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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MO秘書長閉幕致詞26 

林秘書長於 LEG 110 閉幕致詞，提到眾多議題取得成果。首先提到船員福

祉的重要性，樂見批准了關於處理船員遺棄案件的準則，該準則為解決遺棄案件

提供重要的指引，並將有助於改善船員待遇和遣返。他鼓勵會員國和相關各方執

行這些準則，並確保船員在被遺棄的情況下，能夠得到支持和協助。 

關於公平對待因涉嫌海上犯罪而被拘留的船員問題，負責研擬新準則的工

作小組已取得良好的進展，而新成立的通訊小組將會在閉會期間繼續研擬準則

草案的工作。秘書長鼓勵各國代表團積極參與這項閉會期間的工作。 

關於黑海和亞述海對航運及船員的影響，LEG 110 已經做出若干決議，包括

請秘書處與聯合國相關組織聯繫，制定評估方案並適當計算費用。秘書處根據指

示，將向 C129 號文件提供一份報告以供審議。 

LEG110 亦繼續處理與船舶欺詐性註冊和欺詐性登記有關的問題，以及這些

問題所帶來的威脅。研究小組已取得良好的進展，並且預計向下屆會議 LEG 111

提交一份最終報告。此外，會中也成立一個通訊小組，研究船舶註冊中的盡職調

查要素。在加強船舶登記制度部分，當前是現代化和透明化很恰當的時間，以便

消除欺詐性登記的案件發生。 

責任和賠償工作小組也有所進展，完成了《2001 年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

責任公約》、《1969 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和《奈洛比國際船舶殘骸清

除公約》三本資料手冊，這將有助於了解這些重要公約。工作小組亦推進了方法

的制定工作，以利於評估修改責任限額的重要性，並為即將展開的工作制定工作

計畫和基礎文件。 

LEG110 批准了《2001 年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的索賠手冊，對

於行業、保險機構和污染損害的受害者都能從中獲得幫助。最後，他提到委員會

也批准關於修訂需要援助之船舶避難場所準則的決議草案，他期待在 11 月舉行

的第 33 屆大會中看到通過此決議。  

3. 會議摘要27 

以下為會議重點摘要： 

(1) 《國際海上運輸有毒有害物質損害責任和賠償公約》：推動公約生效(議程 3) 

                                                 
26 IMO. 2023. Legal Committee (LEG), 110th Session, 27-31 March (Closing remark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Legal-Committee-(LEG),-110th-

Session,-27-31-March-(Closing-remarks).aspx 

27  IMO. 2023. Legal Committee, 110th session, (LEG 110) 27-31 March 2023.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Legal-Committee,-110th-session.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Legal-Committee,-110th-sess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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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各會員國登記參加 4 月 3 日至 4 日舉行的 IMO 2010 年 HNS 公約研

討會。該研討會旨在協助會員國為進一步批准 2010 年 HNS 議定書開展工作。

HNS 公約是確保遭受損害者能夠獲得全面的國際責任和賠償制度所需的最後

一塊拼圖。 

該條約生效後，將為海上運輸有毒有害物質(HNS)貨物(包括石油和化學品)

造成的損害提供一個責任和賠償制度，其中包含污染損害、火災和爆炸風險、

生命和人身傷害損失以及財產損失或損害。將建立一個 HNS 基金，一旦船東

的責任(liability)已耗盡，就會支付賠償。該基金將透過 HNS 貨物的收貨人在事

件發生後支付的捐款來籌措資金。 

目前的 HNS 公約在 2010 年通過，是修訂 1996 年通過的前一份文書。然

而 2010 年 HNS 公約仍未生效，目前必須要更多國家批准才能生效。 

LEG 歡迎包括比利時、法國和荷蘭在內的幾個代表團的發言，他們重申對

批准和進一步執行 HNS 議定書的承諾，並預計將在 2023 年和 2024 年期間交

存文書。 

該條約目前有 6 個締約國(加拿大、丹麥、愛沙尼亞、挪威、南非和土耳

其)。其中 4 個國家各自擁有總噸位數量超過 200 萬。2010 年 HNS 議定書需要

再有 6 個國家批准或加入，再加上所需的 HNS 攤款貨物才能生效。 

(2) 港口國和船旗國當局關於遺棄案件的準則(議程 4) 

LEG 通過一項決議(LEG.6(110)號決議)，為港口國和船旗國當局提供關於

如何處理遺棄船員案件的準則。 

關於如何處理遺棄船員問題準則是從閉會期間通訊小組制定草案，並提交

LEG 委員會審議，再由國際勞工組織(ILO)/國際海事組織(IMO)三方聯合工作

小組於 2022 年 12 月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通過。 

該準則試圖解決遺棄船員案件回報大幅上升的問題。準則借鑒了國際勞工

組織相關的國際勞工標準，特別是 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 MLC)修訂本，包括其最新的修正案；2001 年通過的國際勞工組織

－國際海事組織聯合決議(A.930(22)號決議)；IMO 的相關國際框架和協議；以

及區域和國家法律和實踐的相關趨勢及發展。 

該準則規範了在船東未能履行安排和支付船員遣返費用、拖欠薪資和其他

合約規定之權利，以及提供包括醫療在內之基本需求的義務時，各國應採取的

程序。在這種情況下，船員就會被視為「被遺棄」。這些程序包括與船員組織和

船東組織合作，制定國家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

以明確規範主管機關的責任和義務，以及各國利益相關者應發揮的作用。這些

利益相關者包括國家船員福利委員會、航運代理機構、船員和船東組織、船員

福利組織、船員招募和安置服務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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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遺棄案件(議程 4) 

委員會注意到 IMO/ILO 聯合資料庫中關於遺棄船員的資訊，顯示從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23 日，總共回報了 109 件新案件。這 109 件新案件中，只

有 41 件得到解決。 

儘管直接的關連並不顯著，但自從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爆發以來，又

出現令人震驚的案件激增。2020 年報告總數為 85 件，其中 50 件迄今已得到解

決。2021 年報告總數為 95 件，其中只有 47 件得到解決。自 2020 年 1 月以來

回報的案件中，約有 21 件與疫情有關，進一步加劇了當時船員交換的情況。 

委員會鼓勵就解決被遺棄船員的遣返問題進行討論，提醒會員國批准並有

效執行相關國際文書及其修正案；強調 IMO/ILO 聯合資料庫的存在；鼓勵會員

國向資料庫報告發生在其港口或懸掛其國籍之船舶上的遺棄事件；敦促船旗國

和港口國進一步行動，確保按照 2006 年《國際勞工公約》(MLC)標準 A2.5.2 的

要求提供財務擔保，並在財務擔保未完善的情況下採取適當行動；鼓勵各國注

意經修訂之 2006 年《國際勞工公約》第 3 條所述遺棄與強迫勞動之間的關係，

以履行公約所規定的義務。 

(4) 審查國際勞工組織(ILO)/國際海事組織(IMO)遺棄船員資料庫的任務編組

(議程 4) 

委員會請 LEG 111 就此議題提出具體建議，其中應包括職權範圍草案，已

成立一個任務編組，審查 ILO/IMO 遺棄船員聯合資料庫。 

(5) 公平對待因涉嫌海上犯罪而被拘留的船員(議程 4) 

共同討論了關於公平對待涉嫌實施海上犯罪而被拘留之船員的準則建議。

此準則旨在確保船員在可能被拘留的其他情況下被公平對待。已由一工作小組

為擬議準則制定初步的文本草案。2006 年通過了關於發生海難時船員公平待遇

的現行準則。 

LEG 成立了一個通訊小組以進一步發展文本草案，並同意於 LEG 111 時

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將準則草案定稿作為基礎文件，以便於 2024 年年底舉行

的「確認和解決船員問題和人為因素之 ILO-IMO 三方聯合工作小組(JTWG)」

上討論，使其更加完善。 

亦同意繼續審議建立一個資料庫，以記錄船員被拘留的事件，並進一步審

議指定聯絡點的必要性，以協調船員被居留的案件，但同時要考量到《1963 年

聯合國領事關係公約》(UN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 1963)的規範。 

(6) 黑海和亞述海局勢對航運和船員的影響(議程 5) 

LEG 110 對俄羅斯侵入烏克蘭對黑海北部、亞述海和刻赤海峽的國際航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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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船隻的安全和船員福祉產生負面影響嚴正表示關切。 

除支持 IMO 協助執行聯合國大會第 A/RES/ES-11/5 號決議，以建立一個

國際登記冊，記錄俄羅斯與侵入烏克蘭有關的不法行為，以及因此造成的損失。 

也請 IMO 秘書處與聯合國有關組織聯繫，制定關於對烏克蘭商業船隻、

港口、港口設施、海事培訓機構和海洋環境的損害，以及對船員影響和損害的

評估方案，並適當計算費用，然後將這些方案提交給 IMO 理事會(C 129)審議。 

要求俄羅斯立即停止對烏克蘭使用武力，停止暴行，從烏克蘭撤軍，並遵

守其在相關國際條約和公約的義務，特別是根據國際法確保船隻在黑海北部、

亞述海和刻赤海峽不受阻礙地自由通行。 

在 2022 年 LEG 109 上，委員會發布了關於黑海和亞述海局勢對保險或其

他金融安全證書影響的指導意見通函(LEG.1/Circ.12)。 

(7) 解決船對船的石油轉移和「黑暗艦隊」(dark fleet)的油輪問題(議程 5) 

IMO 法律委員會討論在公海上進行船對船轉移的危險做法，以及用來掩

飾船舶身分和關閉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詢答機的

方法。經委員會審議並提交本屆會議，而該份文件是為提高人們對於全球責任

和賠償制度在公海上船對船轉移增加的後果和關注。這些不法行為破壞了 IMO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規範油輪船對船作業的監管精神。  

LEG 獲悉，一支由 300 至 600 艘油輪所組成的船隊，主要由老舊的船舶組

成，其中包含一些近期未受過檢查的船舶，其維護未達到標準，所有權亦不明

確，並且缺乏保險，目前作為「黑暗艦隊」(dark fleet)或「影子艦隊」(shadow 

fleet)運行，以規避制裁和高額保險費用。然而此種行為增加了石油洩漏或發生

碰撞的風險。這也可能導致涉事船東在其他船舶的情況下逃避相關責任和賠償

條約(如《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CLC)和《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下的責

任，也給沿海國和國際油污損害賠償基金帶來更大的風險。 

經討論，認為公海上的船對船轉移是高風險活動，危害海事安全、環境保

護和責任及賠償方面的國際制度，需要緊急處理。為此，委員會廣泛支持最初

提交之文件中概述的建議措施，包括： 

① 呼籲船旗國確保懸掛其國旗的油輪遵守合法禁止或管理船對船轉移的措

施，並確保這些船舶進一步遵守 IMO 公約中的安全要求，符合安全航運

標準，以盡量減少石油污染的風險； 

② 船旗國應考慮要求船舶更新其船對船操作手冊，包括在海洋中進行作業

時通知其船旗國； 

③ 港口國應確保這些船舶執行安全和責任公約，並確保船對船的轉移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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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照 IMO 公約中適用的安全要求進行； 

④ 如果港口國意識到有任何船舶「變黑」(going dark)，應考慮對這些船舶進

行經授權的加強檢查，並酌情通知相關船舶的船旗管理機關。 

會中許多代表團表示有意按照西班牙的提議，為起草關於此問題的大會決

議做出貢獻，並邀請感興趣的代表團就此與西班牙代表團聯繫。IMO 大會將於

2023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6 日召開。本會議決定，應向其他聯合國機關通報

所討論的問題，以及提出的關切和挑戰，以便這些機關也能就其職權範圍內的

事項採取行動。 

(8) 防止欺詐性登記和欺詐性註冊有關的非法行為(議程 6) 

LEG 持續進行相關作業處理，採取措施防止與船舶欺詐性登記和欺詐性

註冊有關的非法行為。這種非法行為破壞了 IMO 整體監管制度的基礎，已提

交部分案例給委員會。委員會一致認為，獲取資訊是打擊船舶虛假登記和虛假

註冊問題的關鍵，在這方面需要收集更多資訊，以隨時提供給會員國、船旗國

和港口國。在這方面，與會者原則上普遍支持建立一個資料庫，供船旗國和港

口國分享有關欺詐性船舶登記和欺詐性註冊的資訊。亦有與會者支持驗證船舶

證書真實性的方法。 

LEG110 同意，秘書處應與標普全球股份有限公司(S&P Global) (提供 IMO

統計和噸位數據的指定實體)協商，並向委員會下一屆會議提交相關文件說明

有關擬議之船舶欺詐性登記和欺詐性註冊資料庫的不同選擇，以及所涉費用。 

要求成立一個通訊小組，負責界定和制定在涉及 IMO 唯一公司和註冊船

東識別編號方案(Unique Company and Registered Own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Scheme)的船舶時，在一國國旗下的船舶登記過程中應行使的「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要素；審議在濫用 IMO 識別編號方案所引發的其他因素，例如該問

題的普遍性以及該系統中可能存在的漏洞；並向 LEG 111 提交一份報告。 

(9) 《聯合國船舶登記條件公約》(議程 6) 

委員會注意到一個代表團在發言中表示，將提交一項提案，以審查 1986 年

聯合國船舶登記條件公約。該條約尚未生效，其為船舶在國家登記機關的登記

確立了國際標準，包括提及真實聯繫(genuine link)、所有權、管理、登記、問責

制和船旗國的作用。 

IMO 秘書處告知，《國際海事組織公約》第 68 條規定：「經大會三分之二

多數票同意，本組織可從任何其他政府或非政府組織接管本組織範圍內的職權、

資源和義務，這些職權、資源和義務可根據國際協議或各組織主管當局之間達

成相互接受的安排移交給本組織」。因此，IMO 有可能開始進行有關《聯合國

船舶登記條件公約》的工作。在聯合國大會和 IMO 大會同意下，倘若會員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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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此決議，這項工作屆時可以提交給法律委員會。 

(10) 研究處理與船舶欺詐性登記和欺詐性註冊有關的問題(議程 6) 

關於解決船舶欺詐性登記和欺詐性註冊方面的問題，LEG 針對這些問題

進行研究防止這些問題而可能採取之措施的臨時報告。 

該研究小組包括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世界海事大學(World Maritime University, 

WMU)和 IMO 國際海事法學院(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Institute, IMLI)和其

他有關單位。 

LEG 110 注意到臨時報告中提出的研究方向，包括審查某些與會者提到的

欺詐性登記事件與其他欺詐性活動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審查與會者為解決此一

問題所提出的若干最佳做法和行動的成功展望。 

有鑒於目前為止的低參與率(只有 31 個會員國回答調查問卷，僅佔世界船

隊的 22.75%)，LEG 鼓勵各會員國參與此項研究。 

(11) 欺詐性使用國際海事組織識別編號方案(議程 6) 

LEG注意到了解到企業欺詐性使用 IMO 識別編號方案的情況以及與 IMO

識別編號方案有關的事項。 

委員會同意應提供更多關於濫用 IMO 識別編號方案的資訊，包括此問題

的普遍程度以及該系統是否存在漏洞。 

(12) 評估修訂責任限制必要性的措施(議程 7) 

上次對責任限制的審查是在 2012 年。LEG 將繼續制定評估方法之工作，

以助於評估修訂 IMO 各種責任和賠償條約中責任限制的必要性，並且批准了

一項工作計畫和未來工作的基礎文件。 

批准了完成兩種評估方法的工作計畫，以期在 2024/2025 年兩年期內完成。

工作的重點首先是評估《1976 年海事求償責任限制公約》(Convention on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for Maritime Claims, LLMC)之 1996 年議定書，並為此成

立一個通訊小組。 

(13) 《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索賠手冊獲得批准(議程 8) 

本屆會議批准《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Bunker Convention)的

索賠手冊。該公約的通過是為了確保船舶油艙中作為燃料的石油洩漏造成損害

的受害人能夠得到充分、迅速和有效的賠償。 

(14) 促進責任和賠償條約(議程 10) 

批准了關於《國際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CLC)、《國際燃油污染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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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責任公約》(BUNKER 公約)、《奈洛比國際船舶殘骸清除公約》(Nairobi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Removal of Wrecks, Nairobi Wreck Removal 

convention)的資訊手冊，旨在提供關於這些公約的資訊並促進其實施。 

(15) 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ritime Autonomous Surface Ships, MASS)(議程 11) 

LEG注意到海事安全、法律和便利運輸委員會(MSC-LEG-FAL)關於MASS

聯合工作小組第一屆會議的成果。該工作小組是作為一個跨領域機制而成立，

以解決三個委員會進行關於 MASS 監管範圍界定工作所確定之共同高度優先

問題。LEG 贊成工作小組的工作計畫，包括在 2023 年召開兩次工作小組會議。 

LEG 在此之前已經完成了對 MASS 監管範圍界定的工作。 

(16) 經修訂需要援助之船舶避難場所準則(議程 12) 

經 MSC 批准後，會議批准了關於需要援助之船舶避難場所準則的大會決

議草案。此準則於 2003 年通過，為船舶需要援助的情況提供指導，但其目的

不是為了解決海上遇險人員救援行動的問題(應遵循海上搜索與救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SAR)之規定)。 

擬議的修正案提到，在迅速變化的全球海洋領域中，已經出現各種組織、

業務和技術的發展。為因應這些新趨勢和新發展，修訂後的準則旨在為沿海國、

船長、操作人員和/或救助人員以及其他相關方提供一個操作框架的基礎，即當

船舶需要援助並尋求避難場所時，如何處理並做出決定。 

除其他修訂外，還提出一個關於媒體資訊和管理的新章節，建議各國在其

他行政部門中包括處理媒體的能力(包括培訓)，以及與管理需求援助的船舶尋

求避難所有關的資訊請求。 

(17) 《聯合國司法出售船舶國際效力公約》(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Effects of Judicial Sales of Ships) (議程 14) 

樂見聯合國大會於 2022 年 12 月 7 日通過《聯合國司法出售船舶國際效力

公約》。該公約有 23 條條款，其核心條款載於第 6 條，其中規定「已簽發第 5

條所述之司法出售證書(certificate of judicial sale)的司法出售，在每個其他締約

國都具有將船舶之清潔物權(clean title)授予買受人的效力。」要適用該公約並

使司法出售具有國際效力，需要滿足各種條件，特別是遵守第 4 條所載的通知

程序，以及由司法出售所在地之法院根據第 5 條簽發司法出售證書。根據第 11

條，國際海事組織將利用全球綜合航運資訊系統(GISIS)作為司法出售通知的線

上集中存放處。已於 2023 年 9 月在北京舉行條約簽署儀式。 

(八) 污染防治和應變次委員會第10屆會議(PPR 10) 

污染防治與應變次委員會(PPR)負責處理國際海事組織職權範圍內所有與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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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和應變有關的事項。這包括從《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的所有

附則，涵蓋船舶壓艙水和沉積物中的有害水生物控制和管理；生物附著(biofouling)；

防污系統(anti-fouling system)；石油和有害有毒物質的污染防治、應變及合作；以

及安全和無害環境的船舶回收等。PPR 10 於 2023 年 4 月 24 日至 28 日舉行，議程

如下： 

表 八-1 PPR 10 議程內容 

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 
通過議程 

Adoption of the agenda 

議程 2 
其他 IMO 機構的決議 

Decisions of other IMO bodies 

議程 3 

化學品安全和污染危害以及《國際載運散裝危險化學品船舶構造

與設備章程》(IBC 章程)相應修訂的準備 

Safety and pollution hazards of chemicals and preparation of 

consequential amendments to the IBC Code 

議程 4 

制定應對有害和有毒物質(HNS)洩漏的操作指南 

Development of an operational guide on the response to spills of 

Hazardous and Noxious Substances (HNS) 

議程 5 

審查 2011 年控制和管理船舶生物附著以盡量減少入侵水生物種

轉移的指南(MEPC.207(26)號決議) 

Review of the 2011 Guidelines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biofouling to minimize the transfer of invasive aquatic species 

(resolution MEPC.207(62)) 

議程 6 

減少國際航運黑碳排放對北極的影響 

Reduction of the impact on the Arctic of Black Carbon emissions 

from international shipping 

議程 7 

船舶上廢棄物系統氣化標準和《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MARPOL 公約)附則 VI 第 16 條相關修正案 

Standards for shipboard gasification of waste systems and associated 

amendments to regulation 16 of MARPOL Annex VI 

議程 8 

制定 MARPOL公約附則 VI和 NOx 技術章程關於船用柴油發動

機使用多發動機作業輪廓之修正案 

Development of amendments to MARPOL Annex VI and the NOx 

Technical Code on the use of multiple engine operational profiles for 

a marine diesel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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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9 

修訂 MARPOL 公約附則 VI 第 13.2.2 條闡明替換鍋爐的船用柴

油發動機應被視為替換發動機 

Revision of regulation 13.2.2 of MARPOL Annex VI to clarify that a 

marine diesel engine replacing a boiler shall be considered a 

replacement engine 

議程 10 

制定措施以降低船舶在北極水域使用或運輸重油作為燃料的風

險 

Development of measures to reduce risks of use and carriage of heavy 

fuel oil as fuel by ships in Arctic waters 

議程 11 

審議《整體艙底水處理系統準則》(IBTS 準則)和修訂國際防止油

污染證書(IOPP 證書)及油類紀錄簿 

Review of the IBTS Guidelines and amendments to the IOPP 

Certificate and Oil Record Book 

議程 12 
修訂 MARPOL 公約附則 IV 和相關準則 

Revision of MARPOL Annex IV and associated guidelines 

議程 13 

解決船舶海洋塑膠垃圾之行動計畫的後續工作 

Follow-up work emanating from the Action Plan to address marine 

plastic litter from ships 

議程 14 

IMO 環境相關公約規範的統一解釋 

Unified interpretation of provisions of IMO environment-related 

conventions 

議程 15 
PPR11 的雙年度狀態報告和暫定議程 

Biennial agenda and provisional agenda for PPR 11 

議程 16 
選舉 2024 年主席和副主席 

Election of Chair and Vice-Chair for 2024 

議程 17 
任何其他事項 

Any other business 

議程 18 
提交給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的報告 

Report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下屆會議 PPR 11 預計於 2024 年 2 月 19 日至 23 日舉行。 

1. IMO秘書長開幕致詞28 

由 IMO海洋環境處處長Arsenio Dominguez先生代表秘書長發表開幕致詞。

                                                 
28 IMO. 2023. Sub-Committee o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PPR 10), 24-28 April 2023 – 

open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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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談到今年的世界海事主題「MARPOL 公約 50 週年—持續我們的承諾」。訂

定此主題目的在於為海事界創造機會，強調 MARPOL 公約現在和未來的相關性

及重要性，也反映了 IMO 透過強而有力的監管框架保護環境免受航運影響的悠

久歷史，並強調了 IMO 的承諾會持續履行。考慮到許多 MARPOL 公約的監管

發展是 PPR 次委員會的工作成果，也說明此主題與 PPR 次委員會的工作具高度

相關性。 

本屆會議議程之進展。關於海洋生物安全，將再次審議與壓艙水、生物附著

和防污底系統有關的各項議題，包括最終確定修訂後的生物污染指南。 

來自船舶的海洋塑膠垃圾問題，將考慮如何採取潛在措施，減少與海上運輸

塑膠微粒有相關的環境風險；進一步制定 MARPOL 公約附則 V 的修正案草案，

加強漁具遺失的報告；考慮如何以最佳方式制定目標導向的漁具標示要求。 

防止船舶空氣污染方面，鼓勵次委員會在減少國際航運黑碳排放對北極的

影響，以及與大氣污染有關的其他事項上盡可能取得多一些進展。 

也藉此機會向化學品安全及污染危害評估(Evaluation of Safety and Pollution 

Hazards of Chemicals, ESPH)技術小組主席和 ESPH 28 的成果做出貢獻的代表團

表達感謝。本屆會議將審議該會議所提交的報告。 

致詞結束前，也呼籲各會員國，IMO 正在支持聯合國的行動，以防止 FSO 

SAFER 可能發生的災難性漏油事件，此裝置是位於紅海葉門沿海一個老化且快

速腐壞的海上移動儲油裝置。有鑑於製造和採購溢油緊急應變設備的準備時間

較長，聯合國歡迎各國提供舊的溢油緊急應變設備，以便立即派往該地區，在其

內容物轉移行動期間待命。有興趣的代表團請參考 4714 號通函，其中載有關於

聯繫的資訊，以及正在徵求的設備清單。此外，5 月 4 日將舉行另一項由英國和

荷蘭帶領的活動，為上述工作的下一階段行動籌措資金。 

2. 會議摘要 

(1) 有害物質清單—準則修訂本獲得批准(議程 3) 

PPR10 批准了《2023 年有害物質清單編制準則》(2023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ventory of Hazardous Materials)修訂本，在此會議之前《防

污底系統公約》(Anti-Fouling Systems (AFS) Convention)的修正案包含了對環丁

烴的管制。2023 年修訂的準則將提交給 MEPC 80 通過。 

(2) 產品的評估(議程 3) 

同意化學品安全及污染危害評估(ESPH)技術小組對產品和清潔添加劑進

                                                 
Committee-on-Pollution-Prevention-and-Response-(PPR-10),-24-28-April-2023---openin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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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完整評估。 

PPR10 注意到 19 項三方協議將於 2023 年 12 月到期，如果沒有向 ESPH 

29 提出評估請求，或提交資訊不足以讓 ESPH 29 能夠評估相應的產品，則將

從下一版 MEPC.2/Circular(MEPC.2/Circ.29 將於 2023 年 12 月 1 日發布)中刪

除。因此，次委員會請各會員國政府酌情採取行動，以避免這些產品的運輸在

協議過期之後出現任何延誤。 

擬進行散裝運輸的化學品必須列在 IBC 章程第 17 章或第 18 章(或第 19

章)，或者是包含在根據 MARPOL 公約附則 II 和 IBC 章程的液體物質臨時分

類中(MEPC.2/Circular)，其中規定了可運輸的運輸要求。 

(3)  應變有毒有害物質(HNS)外溢的操作指南(議程 4) 

PPR10 同意將《應變有毒有害物質(HNS)洩漏操作指南》(HNS 指南)的最

終草案提交給 MEPC 80，以便隨後批准和出版。該指南是為第一反應者和決策

者準備以及在海上或港口涉及 HNS 的海事事件時使用。 

(4) 生物附著準則(Biofouling Guidelines)修正案獲得批准(議程 5) 

PPR10 全面審查了 2011 年《管制和管理船舶生物附著以盡量減少入侵水

生物種轉移準則》(Guidelines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biofouling 

to minimize the transfer of invasive aquatic species)，並批准該準則的修訂本。 

生物附著是指水生生物在船舶或其他海上結構等濕潤或浸泡的表面上積

累。良好的生物附著管理可以透過防止入侵水生物種的轉移，幫助保護海洋生

物的多樣性。保持船體清潔也可以透過提高燃料效率減少船舶的溫室氣體排放。

2023 年準則對前一版進行擴充和更新，以期加強該準則並提高其執行率。此修

訂版本將提交給 MEPC 80 通過。 

本屆會議亦同意在今後會議上制定關於水中清潔(in-water cleaning)的指南。

次委員會向 MEPC 80 建議，指南的目標完成年應延長至 2025 年，並將其更名

為「制定水中清潔相關事項指南」(Development of guidance on matters relating to 

in-water cleaning)，也請各代表團就個別指南提出具體建議。 

本屆會議邀請會員國和國際組織向 IMO 提交今後可能獲得之關於生物附

著檢查和清潔行動最佳做法的相關資訊。《生物附著準則》於 2011 年首次通過。

MEPC 72(2018 年舉行)決定啟動審查，並考慮到最佳做法、經驗和最新研究。

在實施本次審查時，PPR 8(2021 年舉行)同意對該《準則》進行修訂。 

一份單獨的指南文件提供與長度小於 24 公尺之休閒用船艇的所有者和/或

經營者有關的建議。(《盡量減少造成生物附著(船體污損)之入侵水生物種對休

閒用船艇的轉移指南》(Guidance for minimizing the transfer of invasive aquatic 

species as biofouling (hull fouling) for recreational craft)-MEPC.1/Circ.792)由 G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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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IMO 聯合執行的 GloFouling 夥伴關係計畫、相關的無害環境技術移轉

(Transfer of Environmentally Sound Technologies, TEST)生物附著計畫，以及挪威

發展合作機構(Norwegian Agency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Norad/ NORAD)

支持發展中國家實施生物附著指南。 

(5) 減少國際航運的黑碳排放對北極的影響(議程 6) 

PPR 將繼續制定目標導向的管制措施準則草案，以減少國際航運黑碳排放

對北極的影響。其進一步審議了潛在的管制措施，同時討論了測量方法和標準

化的取樣、調適和測量協議。 

經過工作小組的討論，重新成立了預防空氣污染通訊小組，在閉會期間繼

續展開工作，並將工作成果向 PPR 11 報告。通訊小組的任務是進一步制定目

標導向的建議性管制措施準則草案，以減少國際航運產生黑碳排放對北極的影

響，並期望最終得以完成該準則草案。 

(6) 同意廢棄物熱處理設備準則(議程 7) 

批准了《2023 年廢棄物熱處理設備準則》(2023 Guidelines for thermal waste 

treatment devices)草案，以提交給 MEPC 80，以期獲得通過。 

(7) 取代蒸氣系統的船用柴油機—MARPOL 附則 VI 修正案草案(議程 9) 

本次同意將 MARPOL 公約附則 VI 第 13.2.2 條關於取代蒸氣系統的船用

柴油機修正案草案提交給 MEPC 80 批准，以期在 MEPC 81 通過。 

亦同意了 MARPOL 公約附則 VI 第 13.2.2 條要求對 2013 年指南的相關修

正案草案，即不需要滿足 Tier III 限制的非同種類替代發動機。也同意相應修正

MARPOL 公約附則 VI 第 13.2.2 條統一解釋，供 MEPC 酌情通過或批准。  

(8) 關於塑膠微粒海上運輸的建議已達成共識(Recommendations for maritime 

transport of plastic pellets agreed) (議程 13) 

包含 2021 年 X-Press Pearl 號在內的一些事件突顯了塑膠微粒對海洋環境

的風險，該事件中 11,000 噸塑膠微粒在斯里蘭卡海岸外洩漏。 

同意 MEPC 關於航運貨櫃海上運輸塑膠微粒的建議通函草案。該草案文本

將提交給貨物和貨櫃運輸次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Carriage of Cargoes and 

Containers Sub-Committee on Carriage of Cargoes and Containers, CCC)第 9 屆會

議（CCC 9 已於 9 月 20 至 29 日召開）徵求相關意見。 

通函草案建議，塑膠微粒應使用優質容器包裝，其強度應足以承受運輸過

程中經常遇到的撞擊和負荷。包裝的結構和密閉性應能防止在正常運輸條件下，

因震動或加速而造成的任何內容物損失。 

根據該通函草案，運輸資訊應明確識別裝有塑膠微粒的貨櫃。此外，託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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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在貨物資訊中補充特殊的堆放要求。含有塑膠微粒的貨櫃應妥善堆放和固

定，並在不影響船舶和船上人員安全的前提下，盡量減少對海洋環境的危害。

具體來說，裝有塑膠微粒的貨櫃應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堆放於甲板下，或堆放

在開敞甲板上的遮蔽區域內。 

PPR 邀請各會員國和國際組織向 CCC 提交任何有關包裝的資訊，供其審

議。在 CCC 審查後，建議草案可於 PPR 下屆會議(2024 年 PPR 11)前定稿，並

在 2024 年春季舉行的 MEPC 81 中獲得批准。 

也邀請會員國和國際組織向 PPR 往後的會議提交關於可能之強制性措施

的具體建議，同時考慮到迄今為止的討論和任何非強制性措施的實施經驗。 

(9) 對於涉及塑膠微粒事件的準備工作和應變(議程 13) 

次委員會批准了通訊小組的職權範圍，以制定一份關於清理船舶溢出物中

含有塑膠微粒的指南草案。指南草案應提交給 PPR 11 審議。 

(10) 報告漁具遺失(議程 13) 

次委員會繼續開展工作，制定 MARPOL 公約附則 V 修正案草案，以加強

漁具遺失的報告。次委員會注意到，代表團普遍同意應制定全球一致的回報遺

失或丟棄漁具的界線，同時應考量到漁業和漁具的廣泛多樣性。此外，亦普遍

同意，在不影響任何 MARPOL 公約規範要求的情況下，休閒船舶應被免除強

制性報告要求。 

船舶產生的海洋塑膠垃圾通訊小組的任務是依循上述討論持續開展工作，

包括考慮應報告哪些數據資訊；誰將負責報告；進入未來的 IMO 資料庫；以及

報告模組等議題。 

通訊小組將進一步制定 MARPOL 公約附則 V 的修正案草案，規定報告機

制、方式和向行政部門、IMO 報告的資訊，以促進和加強對漁具意外遺失或丟

棄的報告，並審議 2017 年 MARPOL 公約附則 V 執行準則的具體準則和相關

修正案草案(MEPC.295(71)號決議)。 

(11) 標示漁具(議程 13) 

PPR10 繼續討論與漁具標示有關的問題。次委員會邀請感興趣的會員國和

國際組織向 PPR 11 提交關於 MEPC 通函草案的建議，以促進實施漁具標示系

統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的漁具標示自願性準則(Voluntary Guidelines for the Marking of 

Fishing Gear)及 MARPOL 公約附則 V 的修正案草案。 

這應考慮到糧農組織的工作，該組織已出版《漁具標示系統風險評估框架》

－VGMFG 特刊 1 以及《漁具標示手冊》(Manual for the marking of fishing gear) 

—VGMFG 特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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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loLitter 夥伴關係計畫(議程 13) 

目標是在減少海洋塑膠垃圾的 GloLitter 夥伴關係計畫發表一份報告，該報

告是關於回報和回收遺失漁具的研究，提出制定有效方案的建議。該報告中描

述了漁民主導的回報和回收遺失漁具的系統。此外，亦發表了一份關於被遺棄、

遺失或其他被丟棄漁具(abandoned, lost, discarded fishing gear, ALDFG)法律問題

的報告，當中研究在海洋漁業中對 ALDFG 的法律對策。 

(2) 對 MARPOL 附則 VI 第 18.5 條和第 18.6 條的統一解釋(議程 14) 

PPR10 同意對 MARPOL 公約附則 VI 第 18.5 條和第 18.6 條的統一解釋，

已提交 MEPC 80 批准，並納入關於 MARPOL 公約附則 VI 統一解釋的

MEPC.1/Circ.795/rev.7 修訂本。 

該統一解釋指出，第 18.5 條所要求的燃油交付單(BDN)可以接受複印本或

電子格式，但至少要包含 MARPOL 公約附則 VI 附錄 V 中規定的資訊，並按

照第 18.6 條規定在船上保留和提供。電子版 BDN 的基本要求資料應避免被編

輯、修改或修訂。並應透過驗證方法，如追蹤編號、浮水印、日期或時間戳章、

二維碼(QR Code)或 GPS 座標進行認證。 

(3) 壓艙水管理(BWM Convention) (議程 17) 

PPR10 同意壓艙水合規性監測裝置的驗證協定草案，將提交給 MEPC 80

批准。該議定書是支持有效實施《壓艙水管理公約》(以下簡稱 BWM 公約)的

一個重要工具，其讓達到共同品質水準的各種用途裝置得以使用。議定書中包

含壓艙水管理系統的調適測試、港口國管制檢查和船舶的自我監測。 

議定書的制定是歷經多次會議多年來的討論、審議，包含一個專門的通訊

小組協助此工作。 

此外，次委員會同意對國家壓艙水管理證書(IBWMC)的形式和 BWM 公約

第 B-3.5 條和第 B-3.10 條的統一解釋草案，是關於為執行 BWM 公約而進行重

大改造之船舶的「建造日期」。該統一解釋草案將提交給 MEPC 80 批准。 

(4) 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的排放(議程 17) 

PPR10 同意關於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的工作範圍草案，以提交給

MEPC 批准。這項工作的目的是調查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如何有助於實

施 IMO 的溫室氣體戰略。減少 VOC 排放的工作範圍草案包括： 

① 考慮如何讓碼頭參與減少 VOC 的排放； 

② 考慮新的和現有的 VOC 法規，包括 MARPOL 公約附則 VI 第 15 條修

訂版的應用，同時考慮到船舶設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船舶營運的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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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考慮新的和現有的 VOC 指導文件，同時考慮到船舶設計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以及船舶營運的安全性； 

④ 酌情要求其他次委員會提供意見。 

 

(九) 航行、通訊和搜救次委員會第10屆會議(NCSR 10 ) 

航行、通訊和搜救次委員會(NCSR)處理所有與航行和通訊有關的事項，包括

分析和批准船舶航線安排措施及船舶報告系統；航行和通訊設備的運載要求性能

標準；遠距識別和追蹤系統(long-range identification and tracking, LRIT)以及電子導

航的發展。亦處理搜索和救援事項以及全球海上遇險和安全系統(GMDSS)，包括

對服務供應商的認證。向 NCSR 次委員會報告的聯合工作小組，有國際民航組織

(ICAO)/IMO 協調航空和海上搜救聯合小組，以及 IMO/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海上無線電通訊事項聯合專家組。 

NCSR 10 於 2023 年 5 月 10 日至 19 日舉行，議程內容如下： 

表 九-1 NCSR 10 議程內容 

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 
通過議程 

Adoption of the agenda 

議程 2 
其他 IMO 機構的決議 

Decisions of other IMO bodies 

議程 3 
航路措施和強制性船舶報告系統 

Routeing measures and mandatory ship reporting systems 

議程 4 
更新遠距識別與追蹤系統(LRIT) 

Updates to the LRIT system 

議程 5 

制定船載衛星導航系統接收設備性能標準 

Development of generic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shipborne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receiver equipment 

議程 6 

制定 SOLAS 公約第 IV 章和第 V 章的修正案以及特高頻(VHF)資

訊交換系統(VDES)的性能標準和準則 

Development of amendments to SOLAS chapters IV and V and 

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to introduce VHF data 

exchange system (VDES) 

議程 7 
考慮在電子導航的背景下對海事服務描述的修訂 

Consideration of descriptions of Maritime Services in the context o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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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議程內容 

navigation 

議程 8 

制定數位導航資訊系統(NAVDAT)性能標準 

Development of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a digital navigational data 

system (NAVDAT) 

議程 9 

修訂電子海圖顯示與資訊系統(ECDIS)性能標準(MSC.530(106)號

決議)，以促進船舶航線計畫的標準化數位交換 

Amendments to ECDIS Performance Standards (resolution 

MSC.530(106)) to facilitate a standardized digital exchange of 

ships' route plans 

議程 10 

全球海上遇險和安全系統(GMDSS)服務的發展，包括《海事安全

訊息準則》(MSI) 

Developments in GMDSS services, including guidelines on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MSI) 

議程 11 

修訂全球海上遇險和安全系統(GMDSS)關於提供移動衛星通訊服

務的標準(A.1001(25)號決議) 

Revision of the Criteria for the provision of mobil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services in the 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GMDSS) (resolution A.1001(25)) 

議程 12 

對與國際電信聯盟無線通信部門(ITU-R)研究小組和國際電信聯

盟(ITU)世界無線電通訊大會有關事項的回應 

Response to matters related to the ITU-R Study Groups and ITU 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議程 13 

發展全球海上搜救服務，包括協調海事和航空程序 

Development of global maritime SAR services, including 

harmonization of maritime and aeronautical procedures 

議程 14 

《國際航空和海上搜索與救援手冊》(IAMSAR 手冊)修正案 

Amendm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IAMSAR) Manual 

議程 15 

制定航程紀錄器(VDR)性能標準和配備要求修正案 

Development of amendments to VDR 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carriage requirements 

議程 16 

修訂 SOLAS 公約第 V/23 條和相關文書，以改善引水人登離船裝

置的安全性 

Revision of SOLAS regulation V/23 and associated instruments to 

improve the safety of pilot transfer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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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7 

IMO 安全、保安、環境、便利、責任和賠償相關公約規定的統一

解釋 

Unified interpretation of provisions of IMO safety, security, 

environment, facilitati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related 

conventions 

議程 18 
已驗證之典範訓練課程 

Validated model training courses 

議程 19 
兩年期狀態報告和 NCSR 11 暫定議程 

Biennial status report and provisional agenda for NCSR 11 

議程 20 
選舉 2024 年主席和副主席 

Election of Chair and Vice-Chair for 2024 

議程 21 
任何其他事項 

Any other business 

議程 22 
提交給海事安全委員會的報告 

Report to the 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下屆會議 NCSR 11 預計將於 2024 年 6 月舉行。 

1. IMO秘書長開幕致詞29 

由 IMO 海事安全部部長(Maritime Safety Division)Heike Deggim 代表秘書長

致詞。本屆會議是本次委員會自 COVID-19 疫情爆發兩年來首次舉行的實體會

議。部長表示過去幾年，次委員會在促進海事安全和保安方面取得重大的成果。

首先提到今年世界海事日的主題「MARPOL 公約 50 週年—持續我們的承諾」。

此主題反映了 IMO 透過強而有力的監管框架保護環境免受航運影響的悠久歷史，

並強調對此項重要工作的持續承諾。本屆次委員會恰逢每年 5 月 18 日慶祝的

IMO 國際海事婦女日，這一個重要活動是認可女性為航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

並強調該行業性別平等和多元化的重要性。並鼓勵與會者在個人和專業層面以

有意義的方式宣傳和慶祝國際海事婦女日。 

接著談到本屆會議議程有許多重要項目，從航行安全到搜索和救援有關的

事項，從現有無線電通訊系統到新興技術。這些項目的工作都是追求讓海洋更為

安全的共同目標，他提醒次委員會特別注意幾個關鍵問題。 

今年備受矚目的相關通訊活動之一就是預定於 12月舉行的 ITU世界無線電

                                                 
29 IMO. 2023. Sub-Committee on Navig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Search and Rescue (NCSR 10), 

10-19 May 2023 (opening remark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Navigation,-

Communications-and-Search-and-Rescue%20(NCSR%2010),%2010-19%20May%202023.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Navigation,-Communications-and-Search-and-Rescue%20(NCSR%2010),%2010-19%20May%202023.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Navigation,-Communications-and-Search-and-Rescue%20(NCSR%2010),%2010-19%20May%20202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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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大會。這是 IMO 表達對於海事服務之觀點、興趣和願景的機會，必須要確

保分配給海事服務的無線電頻譜受到保護，以支持現有和未來的無線電通訊和

無線電導航系統。這對於確保航運安全和維持航海作為一個安全可靠的職業至

關重要，因此在本屆會議將確定 IMO 對與海事服務相關會議議程的立場，並提

交給下個月舉行的海事安全委員會(MSC)批准。 

數位革命正迅速改變航運業，航運數位化對提高安全和效率、優化性能、減

少對環境的影響和確保航運的永續性至關重要。在這方面，作為推動數位化的一

部分，本屆會議將審議新技術和系統，例如 VHF 數據交換和 NAVDAT。除此之

外，也將審議有關電子導航背景下的海事服務描述和電子海圖顯示與資訊系統

性能標準修訂的提案，上述都是共同構成航運數位革命的重要步驟。 

他表示 NCSR 次委員會作為 GMDSS 服務的開發、實施和監測的推動力量

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海事安全資訊和搜救相關資訊。在這一個關鍵的議題中，

修訂臨時銥衛星商業安全通訊系統服務手冊(Iridium SafetyCast service manual) 

(以下簡稱 Iridium SafetyCast 服務手冊)30和 IMO/國際水文組織(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 IHO)/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海事安全資訊聯合手冊方面亦取得重大進展。 

最後，關於其他議程項目，本屆會議亦將處理其他重要問題，其中部長特別

強調以下內容： 

(1) 修訂關於承認 GMDSS 使用衛星移動服務之標準的 A.1001(25)號決議； 

(2) 有關於引水人登離船裝置的建議； 

(3) 修訂與搜救相關的示範課程。 

2. IMO秘書長閉幕致詞31 

由 IMO 海事安全部部長 Heike Deggim 代表林秘書長發表閉幕致詞。回顧本

屆會議取得的成果： 

(1) 完成關於承認彭特蘭海峽船舶報告系統 (PENTREP)的航行安全通函

(Safety of Navigation circular, SN circular)草案； 

(2) 最終確定西北地中海特別敏感海域的建議性相關保護措施； 

                                                 
30銥衛星商業安全通訊系統服務手冊(Iridium SafetyCast service manual)，主要由國際移動衛星

組織(International Mobile Satellite Organization, IMSO)以及美國銥衛星通訊公司(IRIDIUM 

SATELLITE LLC.)提供 IMO 與船舶衛星服務編碼之相關資訊服務手冊。然此手冊尚未有正

式中文譯名，本報告書僅作參考，保留其英文手冊原名，僅此概要說明此手冊之用途。 

31IMO. 2023. Sub-Committee on Navig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Search and Rescue (NCSR 10), 

10-19 May 2023 (closing remark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Navigation,-

Communications-and-Search-and-Rescue-(NCSR-10),-10-19-May-2023-(clos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Navigation,-Communications-and-Search-and-Rescue-(NCSR-10),-10-19-May-2023-(clos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Navigation,-Communications-and-Search-and-Rescue-(NCSR-10),-10-19-May-2023-(closing-remark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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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制定 SOLAS公約修正案和相關文書以在 IMO框架中引入VHF數據交

換系統(VDES)方面取得進展； 

(4) 完成對 MSC.1/Circ.1610 號通函關於電子導航背景下海事服務描述的修

訂； 

(5) 在制定 NAVDAT 性能標準(包括手冊)以及協調和實施問題方面取得進展； 

(6) 完成修訂後的電子海圖顯示與資訊系統性能標準修正案，以促進船舶航

線計畫的數位交換標準化； 

(7) 審查有關 LRIT、航行警告電傳(NAVTEX)和公認的移動衛星服務等的報

告，並確定行動以確保不同通訊系統的持續運作和性能； 

(8) 同意修訂臨時 Iridium SafetyCast 服務手冊和 IMO/IHO/WMO 海事安全資

訊聯合手冊； 

(9) 在通過多個公認移動衛星服務傳播海事安全資訊和搜救相關資訊的問題

上取得重大進展； 

(10) 最終確定 IMO對 ITU 2023年世界無線電大會海事服務相關事項的立場，

包括批准向 ITU 提交的幾份聯絡聲明； 

(11) 為提高引水人登離船裝置的安全性而對 SOLAS 公約及相關文書進行修

訂方面取得進展； 

(12) 驗證搜救管理機關和搜救現場協調員的示範課程。 

部長表示本屆會議的成果彰顯了 IMO 在加強海事安全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

次委員會採取的行動和所做的決議對於實施安全航行、可靠通訊和改進協調以

防止海上事故，並確保對搜救事件做出迅速有效的反應措施至關重要。IMO 應

繼續引領這樣的發展，解決航行安全在各方面的問題，並保持對於未來的全面願

景。 

3. 會議摘要 

(1) 地中海西北部特別敏感海域內的相關保護措施(議程 3) 

次委員會同意將相關保護措施(Associated protective measures, APMs)草案

納入 MEPC 關於指定地中海西北部特別敏感海域的最終決議，旨在保護鯨目動

物免受國際航運的影響。MEPC 79 決議原則上同意指定地中海西北部為特別敏

感海域，但需要進一步制定和批准擬議的相關保護措施，其中包括建議的措施，

如降低航速、加強觀察和回報鯨目動物的發現和任何碰撞。 

次委員會請 MSC 107 將此事作為緊急事項，考慮到其性質是為了促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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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環境的保護而分享資訊，同意上述相關保護措施可以直接提交給 MEPC 80。 

(2) 船舶報告系統(議程 3)  

次委員會同意 SN 關於承認彭特蘭海峽(Pentland Firth, PENTREP)船舶報告

系統的通函草案，供 MSC 108 批准，並在批准後 6 個月開始實施。該區域包含

彭特蘭海峽，該海峽將奧克尼群島和蘇格蘭本土分隔。 

(3) VHF 資訊交換系統(VDES)的進展(議程 6) 

次委員會審議了將擬議之特高頻資訊交換系統(VDES)引入 SOLAS公約的

提案，包括制定相關性能標準和準則。次委員會決定成立一個通訊小組，對

VDES 及其通訊部分進行技術、管理和操作分析，並在分析的基礎上，制定

SOLAS 公約和相關文書的修正案草案，以將 VDES 引入 IMO 框架中。 

VDES是由VHF海上移動波段的VHF數據交換(VHF data exchange, VDE)、

特定應用訊息(Application specific message, ASM)和自動識別系統(AIS)組成的

無線電通訊系統，能夠在船對船、船對岸和岸對船方向使用地面和衛星元件，

以高於 AIS 的速度交換數位數據。 

(4) 在電子導航的背景下對海事服務描述的修訂(議程 7) 

次委員會確定了 MSC.1/Circ.1610 的修訂，內容是電子導航背景下的海事

服務描述，但須經 FAL 委員會確認，以供 MSC 108 批准。 

(5) 數位導航資訊系統(NAVDAT)的進展(議程 8) 

次委員會在制訂中頻(MF)和高頻(HF)數位導航資訊系統(NAVDAT)接收海

事安全資訊和搜救相關資訊的性能草案方面取得進展，並批准了未來引入該系

統所需考慮之要素路線圖。 

路線圖設想，除其他之外，確定 NAVDAT 可以補充 NAVTEX/GMDSS 向

海上船舶提供海事安全資訊的領域，以及其正在填補哪些已確定的空白。進一

步的步驟將包括制定性能標準、試驗計畫和測試、培訓事項，以及與其他機構，

如國際水文組織(IHO)和世界氣象組織(WMO)聯繫，為整合過程制定準則和程

序。 

NAVDAT 是一個數位廣播系統，在選定的中頻和高頻頻段上運行，能夠以

遠高於 NAVTEX 的速度向兼容的船載接收設備傳遞文本、圖像、圖表、數據

等。關於 NAVDAT 的進一步工作將在即將舉行的 IMO/ITU 海上無線電通訊事

務專家小組會議上繼續進行。 

(6) 更新 ECDIS 性能標準(議程 9)  

次委員會批准了 MSC.530(106)號決議中關於電子海圖顯示和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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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DIS)性能標準的修訂，引入了 ECDIS 的新功能，以便在船舶和岸基當局之

間進行標準化的數位交換船舶航線計畫，以供 MSC 通過。新功能的實施將與

ECDIS 性能標準中規定的實施日期保持一致，特別是對 2029 年 1 月 1 日或之

後安裝的 ECDIS 設備，以及 2026 年 1 月 1 日後和 2029 月 1 月 1 日之前安裝

的設備，適用新的 IHO 資料標準和產品規範(S-98、S-100 和 S-101)。 

(7) 更新 IMO/IHO/WMO 的海事安全資訊聯合手冊(議程 10) 

次委員會同意經修訂的 IMO/IHO/WMO 海事安全資訊聯合手冊草案，以

期獲得 MSC 108 批准。 

(8) Iridium SafetyCast 服務手冊(議程 10) 

次委員會同意第一版的 Iridium SafetyCast 服務手冊，以期獲得 MSC 107

的批准。 

(9) 對 A.1001(25)號決議的修訂(議程 11) 

次委員會在修訂關於GMDSS提供移動衛星通訊服務的標準(A.1001(25)號

決議)方面取得進展。由於潛在的 GMDSS 服務供應商的數量增加，以及由於使

用移動式衛星通訊系統的數量增加，對該標準的修訂正在考慮中。然而因為時

間的限制，這個議題並未能在本屆會議上充分討論，因此重新設立一個通訊小

組，在休會期間繼續展開工作，並同意將這個工作的目標完成年延長至 2024年。 

(10)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的完整性(議程 12) 

會議期間，一個工作小組討論加強 AIS 資訊安全的可能方法，以防止操縱

AIS 傳輸和篡改 AIS 轉發器，包括可能對已確定之 IMO 文書進行修正。 

次委員會同意進一步探討加強 AIS 資訊安全的方法，並就此方面請 MSC

批准「確定改善 AIS 安全和完整性方面的措施」的新產出，以便有關會員國和

國際組織能夠向下一屆會議提交關於此議題的建議。 

次委員會請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和國

際電工委員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審查各自與 AIS 規

格有關的文書，以防止操弄 AIS 的行為。 

(11) 與國際電信聯盟就無線電通訊事宜進行聯絡(議程 12) 

次委員會確定了 IMO 對 2023 年世界無線電通訊大會 (2023 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WRC-23)有關海事服務事項之議程的最終立場

草案，供 MSC 107 批准。 

WRC-23 將於 2023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15 日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舉行。

分配給海事服務(包括地面和衛星)的無線電頻譜必須得到保護，並考慮到 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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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海事服務的未來發展計畫。 

次委員會亦批准了給國際電信聯盟的聯絡聲明草案： 

① 保護海事安全系統免受來自無線電力傳輸(wireless power transmission, 

WPT)系統的電磁干擾(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EMI)； 

② 修訂建議 ITU-R M.1371-5； 

③ 與母船相關的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Emergency Position Indicating Radio 

Beacon, EPIRB) 海上行動業務識別碼(Maritime Mobile Service Identity 

Code, MMSI Code)； 

④ 數位選擇呼叫警報和駕駛台警報管理。 

(12) 國際海事組織/國際電信聯盟聯合專家小組下一次會議 (議程 12) 

次委員會批准了預定於 2023 年 10 月 9 日至 13 日在倫敦 IMO 總部舉行的

IMO/ITU 海上無線電通訊事務聯合專家小組第 19 屆會議的職權範圍草案。  

(13) 海上搜索和救援－國際民航組織/國際海事組織聯合工作小組的建議(議程

13) 

次委員會審議的 ICAO/IMO 協調航空和海上搜救聯合工作小組最近一次

會議的報告，並批准了將於 2023 年 11 月 6 日至 10 日在南非開普敦舉行之下

屆會議的暫定議程。另外，亦批准了經修訂關於對飛行中的飛機進行自主遇險

追 蹤 (autonomous distress tracking, ADT) 的 搜 救 服 務 指 南 ， 並 作 為

COMSAR.1/Circ.59/Rev.1 分發。此外，次委員會驗證了搜救管理和搜救現場協

調員的示範課程。 

(14) 傳播 MSI 和 SAR 相關資訊(議程 13) 

次委員會推進了對通過多重認證的移動衛星傳播海事安全資訊和搜索、救

援相關訊息問題的審議，包括技術解決方案、互通性和互連性、對現有文書的

修正以及對資訊提供者的成本影響。MSC 108 被邀請審議一些需要高級別政策

決議的問題。  

(15) 引水人登離船裝置(議程 16) 

次委員會審議了修訂《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 公約)第 V/23 條

和相關文書的建議，以提高引水人登離船裝置的安全性，並同意制定強制性性

能標準。次委員會成立一個通訊小組，以編寫性能標準草案，其中包括對設計、

製造、建造、檢查、維護、更換索具等和培訓的相關詳細要求，以便在 NCSR 

11 會議上完成，以及對 SOLAS 公約第 V/23 條的相關修正案。 

(16) 統一全球海上遇險和安全系統(GMDSS)對 SOLAS 船舶上無線電裝置的要

求(議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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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委員會批准了對 COMSAR/Circ.32/Rev.1 的修訂，即統一 GMDSS 對

SOLAS船舶上無線電裝置的要求，該修訂將作為 COMSAR/Circ.32/Rev.2發布，

有效實施日期為 2024 年 1 月 1 日。 

(17) 允許繼續安裝符合現有標準的無線電裝置(議程 21) 

次委員會審議了關於影響從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提供符合 MSC.511(105)、

MSC.512(105)、MSC.513(105)號決議所規定之修訂性能標準的某些海上遇險和

安全系統設備的可用性延遲問題。 

次委員會注意到 IEC 預計最早將在 2026 年 1 月 1 日之前完成相關測試標

準的制定。次委員會同意從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提供新的船載 VHF 無線電裝

置、船載 MF 和 MF/HF 無線電裝置或是衛星通訊系統 C (Inmarsat-C)船舶地面

站是不切實際的。因此編寫一份 MSC 通函草案，建議允許安裝符合現有標準

的無線電裝置可使用至 2028 年 1 月 1 日，供 MSC 107 批准。 

 

(十) 海事安全委員會第107屆會議(MSC 107) 

海事安全委員會(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MSC)負責處理屬於國際海事組織

(IMO)職權範圍內所有與海事安全和海事保安有關的事項，包括客船和各種貨船。

這包括更新《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和相關法規，如涉及危險品、救生

設備和消防安全系統的法規。海事安全委員會亦處理人為因素問題，包括對《航海

人員訓練、發證和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 關於船員培訓和認證的修訂。海事

安全委員會目前的議程上涵蓋廣泛的議題，包括目標導向之標準、自主船舶、海盜

和持械搶劫船舶、網路安全、電子導航和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Safety System, GMDSS)。MSC 107 於 2023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9 日舉行，

議程內容如下： 

表 十-1 MSC 107 議程內容 

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 
通過議程 

Adoption of the agenda 

議程 2 
IMO 其他機構的決議 

Decisions of other IMO bodies 

議程 3 

強制性文書修正案的審議和通過 

Consideration and adoption of amendments to mandatory 

instruments 

議程 4 
目標導向之新船建造標準 

Goal-based new ship construction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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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5 

制定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目標導向的文書 

Development of a goal-based instrument for Maritime Autonomous 

Surface Ships (MASS) 

議程 6 

制定船舶燃油使用加強安全措施 

Development of further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safety of ships 

relating to the use of fuel oil 

議程 7 
加強海上保全的措施 

Measures to enhance maritime security 

議程 8 
海盜和持械搶劫船舶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議程 9 
不安全的海上混合移民 

Unsafe mixed migration by sea 

議程 10 
綜合安全評估 

Formal safety assessment 

議程 11 

貨物和貨櫃(CCC 次委員會第 8 屆會議報告) 

Carriage of cargoes and containers (Report of the eighth session of 

the Sub-Committee) 

議程 12 

船舶設計與建造(SDC 次委員會第 9 屆會議報告) 

Ship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Report of the ninth session of the Sub-

Committee) 

議程 13 

人因次委員會(HTW 次委員會第 9 屆會議報告) 

Human element, training and watchkeeping (Report of the ninth 

session of the Sub-Committee) 

議程 14 

船舶系統與設備(SSE 次委員會第 9 屆會議報告) 

Ship systems and equipment (Report of the ninth session of the Sub-

Committee) 

議程 15 

航行、通訊和搜救(NCSR 次委員會第 10 屆會議報告) 

Navig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search and rescue (Urgent matters 

emanating from the tenth session of the Sub-Committee) 

議程 16 
委員會工作方法的適用 

Application of the Committee's method of work 

議程 17 
工作計畫 

Work programme 

議程 18 
選舉 2024 年主席和副主席 

Election of Chair and Vice-Chair for 2024 

議程 19 
任何其他事項 

Any other business 

議程 20 
審議委員會 MSC 107 報告 

Considerat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its 107th session 

下屆會議(MSC 108)預計於 2024 年 5 月 13 日至 24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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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MO秘書長開幕致詞32 

秘書長林基澤(Kitack Lim)於 MSC 107 開幕式上致詞。首先，他提到了 MSC

委員會正在進行的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法規制定的工作取得顯著的進展。

在努力確保 MASS 安全營運時，必須認知到有大量的監管挑戰要克服。在 IMO

和韓國共同舉辦的「在 IMO MASS 章程方面取得進展」專題座談會中強調，航

運自動化和 MASS 技術正快速發展，這意味著 IMO 為符合其作為全球監管機構

促進現代化的職能，必須加快行動，但同時也要確保操作安全。因此，敦促委員

會付出更多努力在制定基於目標的 MASS 規範，該規範將解決自主船舶的安全

問題，並為主管機關和產業界提供監管的確定性。 

接著提到在議程上另一個重要項目涉及燃油安全，MSC 委員會正與 MEPC

委員會密切合作，並鼓勵本屆委員會採取與閃點以外之燃油參數的相關措施，以

提高船舶的安全性。 

他表示 MSC 委員會在國際航運未來環境永續性方面的作用，與 IMO 減少

船舶溫室氣體排放戰略有關，必須以安全和永續的方式實施。在這方面，委員會

將考慮一項新產出提案，以進行監管評估，為新技術和替代燃料的安全運行提供

框架。在這些重要問題上，兩個委員會密切合作對於取得進展至關重要。 

關於海事安全，秘書長強調越來越重視與國際夥伴合作開展能力建設的活

動，以最大限度利用資源並確保盡可能產生廣泛的影響。秘書處提供大量的技術

援助，包括新的海洋領域意識培訓。他敦促所有會員國和國際組織考慮向國際海

事安全信託基金捐款，以支持這項重要的工作。 

在本屆會議上，還將審議與海盜和持械搶劫船舶有關的全球趨勢最新情況。

他表示全球事件總數持續下降，2022 年通報 131 起事件，而 2021 年為 172 起。

這很大程度是得益於區域和國際社會為落實《吉布地行為準則》、《雅溫德行為準

則》和其他重要的區域舉措。儘管這些進展令人鼓舞，但仍須保持警惕。他對於

幾內亞灣近期發生的事件深感關切。國際合作夥伴和業界應繼續為區域海軍和

雅溫德架構內的當局提供支持，以按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和 MSC 委員會的決議

保護船員。 

2022 年 10 月 11 日是 2012 年開普敦協議通過的十周年，該協議是管理漁船

安全的關鍵國際條約，支持合法的永續漁業和依賴它的社群，並關心海洋環境。

最近紐西蘭加入此協議，到目前為止，有 21 個會員國是該協議的締約國，總共

有 2,686 艘漁船。然而該協定的生效還需要 22 個締約國和 3,600 艘漁船。秘書

長敦促各會員國考慮加入，以便最終使該文書生效。秘書處隨時準備提供任何必

                                                 
32  IMO. 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MSC 107) - opening remark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time-Safety-Committee-(MSC-

107)---opening-remarks-.aspx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time-Safety-Committee-(MSC-107)---opening-remarks-.aspx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time-Safety-Committee-(MSC-107)---opening-remark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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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技術和法律支持，以實現這一個期待已久的里程碑。 

本屆委員會還將審議一些次委員會的成果。關於貨物和貨櫃運輸次委員會

(CCC)的成果，請委員會批准另一套關於使用液化石油氣燃料之船舶的新安全規

定。另一個重要項目是審查 SDC 9 確定的《減少商業航運水下噪音準則》

(Guidelines for reducing underwater noise from commercial shipping)，以減輕對海

洋生物的負面影響。關於 SSE 9 的成果，請委員會考慮最終確定關於全圍蔽救生

艇通風的要求；審查 SOLAS 公約第 II-2 章和相關章程，以盡量減少滾裝客船的

火災發生率和後果；以及 2023 年潛水章程的修訂。 

此外，還要審議 NCSR 次委員會提交關於 IMO 對國際電信聯盟 2023 年世

界無線電通訊大會有關海事服務相關議程項目的立場。本屆會議要審議一個關

鍵事項是批准經修訂的 STCW-F 公約和新的相關章程，該公約和章程是在考慮

到漁業的獨特性質，經過 8年多的工作而在HTW 9完成。HTW 9還完成了 STCW

培訓條款草案，以防止和應對海事部門的霸凌和騷擾，包括性侵犯和性騷擾，本

屆委員會也將審議這些文書。 

最後，鼓勵會員國尚未批准《海事勞工公約》(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

能考慮批准這項重要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 

2. IMO秘書長閉幕致詞33 

秘書長於 MSC 107 閉幕上發表致詞，提及本屆會議期間獲悉英國、美國、

法國和加拿大就鐵達尼號乘船制定了一項倡議，以確保採取標準化的國際方法

來保護鐵達尼號船骸以及沉沒時船上 1,500 人的安息地。鐵達尼號與 IMO 有著

千絲萬縷的關聯，因為這場悲劇導致了《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的誕

生，該公約至今仍是船舶安全的基本依據。他想鼓勵各會員國透過簽署該協定來

支持這一個倡議。 

接著，強調本屆會議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 

(1) 通過 1974 年 SOLAS 公約修正案和 5 個相關強制性文書； 

(2) 通過 1987 年 STCW 公約和章程修正案，並批准 STCW 章程的修正案草

案； 

(3) 通過 MSC 關於加強確保國際航運安全措施的決議； 

(4) 批准 MSC-MEPC 關於為確定是否符合 MARPOL 公約附則 VI 和 SOLAS

公約第 II-2 章的規定而對燃油進行取樣的準則通函草案； 

(5) 批准 MSC 關於使用液化石油氣燃料之船舶安全臨時準則的通函； 

(6) 批准關於「制定一個安全監管框架以支持使用新技術和替代燃料的船舶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新產出； 

                                                 
33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time-Safety-Committee-(MSC-

107)---clos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time-Safety-Committee-(MSC-107)---clos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time-Safety-Committee-(MSC-107)---closing-remark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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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批准了經修訂的 STCW-F 公約和新的相關 STCW-F 章程； 

(8) 制定新 MASS 章程的工作取得重大進展； 

(9) 通過 2023 年《國際潛水系統安全章程》； 

(10) 批准 IMO 對國際電信聯盟 2023 年世界無線電通訊大會有關海事服務相

關議程項目的立場； 

(11) 批准國際航行船舶港口岸電供應服務安全操作臨時準則。 

最後，感謝參與委員會各位代表的努力，達成上述的成就。 

3. 會議摘要34 

(1) 通過修正案(議程 3) 

① SOLAS 公約修正案 

關於船上起重機和起錨機的安全，委員會通過了新的 SOLAS 公約第 II-

1/3-13 條，其中包括對船上起重設備和起錨機的應用、設計和建造、操

作、檢查、測試和維護的要求。兩套關於起重設備和起錨機的準則草案

亦獲得批准，以支持新的 SOLAS 規範的實施。該規範預計將於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 

② 《極區章程》(Polar Code)和 SOLAS 公約—在極地水域作業的非 SOLAS

船舶的安全措施(MSC.538(107)) 

委員會通過了極區章程的第一套修正案和對 SOLAS 公約的相關修正案，

以納入有關航行安全和航行計畫的新要求適用於在極地水域作業之總長 24

公尺及以上的漁船、總噸 300 及以上不從事貿易的遊艇，和總噸 300 以上

500 以下的貨船。該修正案預計將於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 

③ 與電子證書有關的 STCW 公約修正案(MSC.540(107)、MSC.541(107)) 

委員會通過了對 1978 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和當值標準國際公約》

(STCW)第 I/2 條(證書和認可)以及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和當值章程(STCW 

Code)相應部分與電子證書有關的修正案，上述修正案預計將於 2025 年 1 月

1 日生效。MSC 107 亦批准了一份關於船員電子證書使用準則的相關通函。 

④ 國際救生設備章程(LSA Code)修正案(MSC.535(107)) 

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全圍蔽救生艇通風要求的 LSA 章程修正案。該規範

適用於 2029 年 1 月 1 日後安裝的此類救生艇。 

在這方面，MSC 107 通過了關於救生設備測試之修訂建議的相關修正案

(MSC.81(70)號決議)，並批准了以下通函：修訂後的標準化救生設備評估和

                                                 
34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MSC-107th-session.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MSC-107th-sess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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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表(救生艇)；以及修訂後的標準化救生設備評估和測試報告表(個人

救生設備)。 

⑤ 國際海運固體散裝貨物章程(International Maritime Solid Bulk Cargoes 

Code, IMSBC Code)修正案 

MSC 107 在編輯和技術小組完成後，通過了對 IMSBC 章程的最新修訂。

此修正案是以整個 IMSBC 章程的合併版本的形式通過，將於 2025 年 1 月 1

日生效，並從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自願適用。 

委員會亦批准以下相關通函：國際海運固體散裝貨物章程(IMSBC)中未

列出的貨物屬性及運輸條件的資訊提交和格式填寫準則；制訂和批准可能液

化或發生動態分離的固體散裝貨物水份含量的採樣、測試和控制程序準則；

以及固定氣體滅火系統可免於使用或固定氣體滅火系統失效的固體散裝貨

物清單。 

(1) 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ritime autonomous surface ships, MASS)(議程 5) 

在制定一個非強制性目標導向的文書方面有所進展，該文書在完成相關監

管範圍界定工作後，於 2025 年前通過。 

MSC 成立了一個 MASS 工作小組，以推進 MASS 章程的工作，並確定與

法律委員會(LEG)和便利運輸委員會(FAL)職權範圍內之文書有關的問題，供

MSC/LEG/FAL MASS 聯合工作小組審議。該工作小組係作為一個交叉機制而

成立，以解決海事安全、法律和便利運輸委員會進行 MASS 監管範圍界定工作

中所確定的共同問題。 

MSC 特別注意到該工作小組對培訓、認證和能力要求的立場，即： 

① 當 MASS 上有船員時，STCW 公約適用於他們； 

② 當遙控操作員(remote operators)和遙控中心(ROC)的船長不在船上時，

STCW 公約不適用於這些人員。MASS 章程將需要解決所有對培訓、認證

和能力要求，應考慮以 STCW 公約要求為基礎； 

③ 在考慮自主和遠端操作時，STCW 公約中的某些原則(如關於值班)應在

MASS 章程中解決，而不考慮直接應用 STCW 公約。 

MSC注意到在制定目標導向的非強制性MASS章程草案方面取得的進展，

批准了進一步工作的最新規劃藍圖。 

通訊小組的重新成立是為了：繼續制定目標導向之非強制性 MASS 章程；

審議在監管範圍界定工作(regulatory scoping exercise, RSE)（MSC.1/Circ.1638 號

通函第 5 節）中確定共同的潛在差距和/或主題，重點是高度優先項目；就任何

共同問題訂定立場，提交給 MSC/LEG/FAL MASS 聯合工作小組；將非強制性

MASS 章程的制定限於貨船，以期在未來階段考慮應用於客船的可行性。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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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協調員將向 MASS 休會期間工作小組(MASS ISWG)進行口頭報告，該工

作小組於 2023 年 10 月召開會議。 

委員會指示 MASS 休會期間工作小組繼續制定 MASS 章程，考慮通訊小

組準備的最新草案；審議在 RSE 期間確定的共同潛在差距和/或主題；就任何

共同的問題訂定立場，以提交給 MSC/LEG/FAL MASS 聯合工作小組；將強制

性 MASS 章程的制定限於貨船，以期在未來階段考慮應用於客船的可行性。 

目標導向之新船舶建造標準工作小組(GBS)審議了 MASS 章程的功能要求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Rs)的範例，並為 MASS 工作小組提供一些意見和建

議，特別是應該進行適當的危險識別(hazard identification, HAZID)研究，以提

供必要的工作來識別相關的危險、緩解功能和預期性能(expected performances, 

EPs)以及相關的功能要求。 

MASS MSC/LEG/FAL MASS 聯合工作小組已經制定了一個表格預計作為

一個動態文件，以確定解決共同問題的首選方案，如 MASS 所要求的船長和船

員的角色、責任能力；以及「遙控操作員」一詞的身分認定和定義及其責任。

聯合工作小組預計將在 2024 年 4 月舉行下一次會議。 

(2) 安全地實施 IMO 關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戰略(議程 7) 

委員會正協同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向低碳和零碳燃料的轉型，以履

行應對氣候變遷的義務，特別是確保任何擬議措施的安全方面得到全面性的考

量。 

① 燃油取樣程序準則(Guidelines for sampling procedures for oil fuel) 

MSC批准了SOLAS公約和MARPOL公約下燃油取樣程序的MSC/MEPC

聯合準則，但亦須經 MEPC 批准。該準則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個一致的方法，

以獲得交付給船舶用於燃燒的燃油代表性樣本。該準則的基礎是經

MEPC.176(58)號決議修定的 MARPOL 73/78 公約附則 VI 第 18.5 條，該條規

定交付給船舶並在船舶上使用之燃油的詳細情況需要透過燃油交付單(BDN)

來記錄，該交付單應附有所交付之燃油的代表性樣本。準則草案中還包括協

助執行 SOLAS 公約第 II-2 條第 4 款中閃點相關規定的其他方面，特別是確

認燃油不符合 SOLAS 公約第 II-2/4.2.1 條的情況。 

② 與閃點以外之燃油參數有關的 SOLAS 公約第 II-2/4 條修正案草案 

MSC 批准了 SOLAS 公約第 II-2/4 條有關閃點以外之燃油參數的修正案

草案，以便審查後通過。在先有的第 2.1.8 款之後加了一個新通用條款：「運

送到船上並在船上使用的燃油不得危及船舶的安全或對機器性能產生不利影

響或對人員有害」。 

③ 使用液化石油氣的船舶安全準則(Guidelines for safety of ships using L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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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 批准了關於使用液化石油氣(LPG)的船舶安全臨時準則。這些臨時準

則的基本理念是為使用液化石油氣作為燃料的機械、設備和系統的安排、安

裝、控制和監測提供規範，以盡量減少對船舶、船員和環境的風險，同時考慮

到所涉及的燃料性質。 

該準則由 CCC 次委員會制定，是次委員會在航運業需要新燃料和推進系

統以實現 IMO 初始溫室氣體戰略中脫碳目標的背景下，正在進行的重要工作

之一。 

與新興類型燃油相關事項在 CCC 議程項目下審議，即《國際船舶使用氣

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安全章程》(IGF Code)和制訂替代燃料及相關技術的準則。

有鑒於所涉及的燃料性質，2017 年生效的 IGF 章程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對船

舶、船員和環境的風險。該準則最初側重於液化天然氣(LNG)，但目前正展開

工作，也開始考慮其他類型的替代燃料。 

次委員會已經制定關於使用甲基/乙醇做為燃料的船舶安全臨時準則，並

在 2020 年由 MSC 批准(MSC.1/Circ.1621 號通函)。使用燃料電池的船舶臨時

準則已於 2022 年 4 月由 MSC 105 批准(MSC.1/Circ.1647 號通函)。 

④ 批准岸電供應服務安全操作臨時準則 

MSC 批准關於從事國際航行船舶在港口安全操作岸電供應服務的臨時準

則。 

⑤ 關於安全監管框架的新產出，支持使用新技術和替代燃料的船舶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 

MSC 審議了關於新產出的建議，以提供一個旨在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

之新技術和替代燃料的安全操作框架，以支持 IMO溫室氣體戰略的安全實施。 

委員會同意自 MSC 108 起，在 MSC 議程中增加「制定安全監管框架以支

持使用新技術和替代燃料之船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新產出。 

MSC 成立了一個通訊小組，以確定和更新一份燃料和技術清單，將有助

於國際航運業支持使用新技術和替代燃料之船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每一

個確定的燃料和新技術進行評估（例如風險知識狀態和解決方案的技術考量、

危險和風險、風險控制措施），涉及人員、船舶（新建和改建）和適用的操作，

如在允許的情況下採用替代設計和批准程序的項目；依據結果，對安全障礙

和目前 IMO 文書中可能阻礙使用替代燃料或新技術的差距進行記錄；並向

MSC 108 提交一份書面報告。 

(3) 關於「加強確保國際航運安全的措施」的決議(議程 7) 

經會員國的提案，MSC 通過了一項關於「加強確保國際航運安全措施」的

決議。該決議指出，IMO 理事會在其第 128 屆會議上強烈譴責北韓(DPRK)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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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適當事前通知的情況下發射導彈，除了發射彈道導彈不符合聯合國安全理

事會的相關決議外，還嚴重威脅到國際航運的安全。該決議： 

① 緊急呼籲北韓嚴格遵守 SOLAS 公約第 V/4 條、經修訂的關於世界航行警告

服務(World-wide Navigational Warning Service)的 A.706(17)號決議所載建議

(特別是附件 1 第 4.2.1.3.13 款)和相關通函，即會員國應透過傳輸作為

NAVAREA 警告進行事先通知； 

② 緊急呼籲北韓停止跨越國際航道的非法和未經宣布的彈道導彈發射； 

③ 請秘書長採取適當和確實可行的行動，與包括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在內的其

他相關國際組織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因為這些組織也面臨上述北韓發射

導彈危及國際運輸安全的嚴重挑戰，並向會員國和相關海事利益相關方報

告最新情況。 

(4) 海事安全、海盜和持械搶劫船舶(議程 8) 

有關海盜和持械搶劫船舶的全球趨勢最新情況，根據 IMO的回報數據顯示，

全球發生事件總數有下降的趨勢，2022 年回報 131 起事件，而 2021 年為 172 起

事件。這要歸功於為實施《吉布地行為準則》(Djibouti Codes of Conduct)、《雅溫

德行為準則》(Yaoundé Codes of Conduct)以及其他重要區域倡議所做的區域和國

際努力。 

(5) SOLAS 公約修正案草案—強制通報遺失的貨櫃(議程 11) 

委員會批准了 SOLAS 公約第 V 章關於通報貨櫃遺失的修正案草案，以便

隨後通過。 

遺失的貨櫃對於一般的航行和海事安全，特別是對休閒帆船、漁船和其他小

型船舶以及海洋環境構成嚴重危害。由貨物和貨櫃運輸次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Carriage of Cargos and Containers, CCC)制定之關於檢測和通報遺失貨櫃的修

正案草案也與 IMO 處理海洋垃圾的工作有關。 

SOLAS 公約第 V 章(航行安全)的修正案草案特別涉及到第 31 條(危險訊息)，

並要求涉及貨物貨櫃遺失的每艘船船長向附近的船舶、最近的沿海國以及需要

向 IMO 回報該事件的船旗國通報此類事件的細節。修正案草案亦涉及第 32 條

(危險訊息所要求之資訊)，規定了需要通報的資訊，包括位置、貨櫃的數量等。 

MARPOL公約第V條(通報程序)下的相關修正案草案也已經制定，供MEPC

批准和通過。 

委員會還同意了一項新的整體產出，即「制定防止貨櫃海上遺失的措施」，

目標完成年為 2025 年，指定 CCC 作為協調機構，與船舶設計和建造次委員會

(SDC)、航行、通訊和搜救次委員會(NCSR)、人為因素、訓練和當值次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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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W)和國際海事組織文書履行次委員會(III)一起，在 CCC 要求時進行協調。 

(6) 1995 年 STCW-F 公約修訂版—漁船船員的發證和訓練(議程 13) 

委員會批准了對 1995 年《漁船船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

F)的修訂和更新，供 MSC 108 會議隨後通過。 

1995 年 STCW-F 公約是一個具有約束力的條約，規定了漁船船員的認證和

培訓最低要求，目的是促進海上生命安全和保護海洋環境，同時考慮到漁業的

獨特性質和工作環境。 

STCW-F 公約最終在 2012 年生效，在其通過的 17 年後，MSC 很快同意修

訂該公約以因應漁業的當前需求。由 HTW 完成了審查、更新和修訂了公約中的

條款。此外，相關的新強制性 STCW-F 章程也已被批准，其中包含最低能力標

準。 

STCW-F 公約修正案和新章程的通過對在公約適用之漁船上工作人員引入

最低能力標準來支持達到適任資格的統一性。這將會促進漁船船員的自由流動

和已批准並實施 STCW-F 公約之國家間對證書的承認。 

(7) STCW 關於海事部門霸凌和騷擾的規定，包括性侵犯和性騷擾(SASH) 

MSC 批准了對《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章程的修

正案草案，以防止和應對海事部門的霸凌和騷擾行為，包括性侵犯和性騷擾，以

供隨後的 MSC 108 通過。 

這些修正案草案在通過之前，還將在國際勞工組織(ILO)/IMO 確定處理船員

問題和人為因素三方聯合工作小組(JTWG)的下一屆會議上進行審議。 

新的章程將透過對 STCW章程表A-VI/1-4(個人安全和社會責任最低能力標

準規定)的修正適用於所有船員。 

(8) 大會決議草案獲得批准—COVID-19 疫情對於世界運輸工人和全球供應鏈

的影響 

委員會批准了關於審查 COVID-19 疫情對世界運輸工人和全球供應鏈影響

的聯合行動小組(JAG-TSC)提出建議的大會決議草案。該決議草案贊同並建議採

取一些行動，以解決在影響運輸部門及其工人之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

(PHEICs)期間所採取的措施，並鼓勵受影響的國家加強國家層級的協調。 

這些建議源於 2021 年 12 月 6 日國際勞工組織秘書長、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秘書長和國際運輸組織領袖舉行的會議上成立聯合行

動小組。此聯合行動小組包含國際民航組織、ILO、IMO、WHO、國際航空運輸

協會(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國際航運商會(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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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ber of Shipping, ICS)、國際道路運輸聯盟(International Road Transport Union, 

IRU)和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ITF)的代

表。 

(9) 關於新工作計畫產出的建議 

除了上述內容外，經過對工作計畫的討論，委員會同意以下內容： 

① 修訂《海事網路風險管理準則》 (Guidelines on Maritime Cyber Risk 

Management)(MSC-FAL.1/Circ.3/Rev.2)； 

② 全面審查《救生艇和救難艇、降落設備和釋放裝置的維護、徹底檢查、

操作測試、檢修和維修要求》(Requirements for maintenance, thorough 

examination, operational testing, overhaul and repair of lifeboats and rescue 

boats, launching appliances and release gear)(MSC.402(96)號決議)； 

③ 修訂《船上拖曳和停泊設備指南》(guidance on shipboard towing and 

mooring equipment)修訂本附錄 A 和附錄 B(MSC.1/Circ.1175/Rev.1 號通

函)。 

(10) 其他事項 

MSC 107 也審議了 7 個次委員會的工作及報告： 

① 通過 1979 年、1989 年和 2009 年《海上移動式鑽井平台構造和設備章程》

(Cod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Equipment of Mobile Offshore Drilling Units, 

MODU Codes)修正案，以禁止含有石棉的材料。 

批准相關的統一解釋，以澄清 2024 年 1 月 1 日前堆放在船上的現有材

料並不禁止保留漁船上，但不應安裝，除非在使用/安裝前能證明其不含石

棉；批准關於維護和監測海上移動式鑽井裝置(Mobile Offshore Drilling Units, 

MODUs)上含有石棉材料的新準則草案。 

② 通過 2023 年《潛水章程》 

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安裝潛水系統之總噸位不小於 500 的船舶的《潛

水系統安全章程》(Code of Safety for Diving systems)(A.831(19)號決議)和《高

壓疏散系統準則和規範》 (Guideline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Hyperbaric 

Evacuation Systems)(A.692(17)號決議)進行更新； 

③ 批准《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安全章程》(IGF Code)修正案，

包含與壓力釋放系統有關的修正案，供大會進一步通過，並為 2026 年 1

月 1 日後建造的船舶訂立要求規範。 

④ 批准《國際散裝穀物安全運輸章程》(International Code for the Safe Carriage 

of Grain in Bulk, Grain Code)修正案，待將來通過，為「特別合適的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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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填充於艙口，兩端未修整」引入新的裝載條件類別，並規定了在這種

艙室中可裝載穀物的要求。 

⑤ 批准了《國際船舶載運散裝液化氣體構造及設備章程》(IGC Code)中有關

貨物安全系統性能的統一解釋，以及對 IGF Code 中有關貨物安全系統性

能的統一解釋。 

⑥ 批准了 SOLAS 公約第 II-1/3-4 條(應急拖曳裝置及程序)修正案草案，以

供日後通過。該草案要求在修正案生效日起建造的總噸位在 20,000 及以

上油輪以外的船舶必須安裝應急拖曳裝置，這種裝置在任何時候都應能

在被拖船舶無主動力的情況下迅速展開，並能方便地與拖船連接。 

⑦ 批准 2011 年《國際散裝貨船和油輪加強檢驗方案章程》(ESP Code)修正

案草案，供日後通過。 

該草案涉及對從事船體結構厚度測量公司的批准和認證程序，以便允許

行政機關對從事船體結構厚度測量公司行使稽核權。 

⑧ 批准關於降低救生艇和救難艇的下降速度、救生衣在水中的性能、單吊索

和吊勾系統的《國際救生設備章程》(LSA Code)修正案草案，以及對相關

文書的相應修正，以供日後通過。 

⑨ 批准了 SOLAS 公約第 II-2 章關於滾裝客船的消防安全、控制站和貨物控

制室的火災偵測修正案草案，以及對相關文書的相應修正，以供日後通過。 

⑩ 通過了 SOLAS 公約第 II-1/25、II-1/25-1 和 XII/12 條規定的船舶水位探測

器性能標準修正案(MSC.188(79)/Rev.2 號決議)。該修正案旨在準確定義

傳感器安裝高度的測量。 

⑪ 批准關於以下內容的統一解釋草案：繫泊安排和設備；水密隔艙在火災試

驗後的管系壓力測試；在 MSC 102 和 MSC 103 上通過的 SOLAS 第 II-1

章修正案；2008 年《完整穩度章程》(Intact Stability Code)。 

⑫ 批准了 IMO 對國際電信聯盟 2023 年世界無線電通訊大會有關海事服務

議程項目的立場。 

⑬ 注意到關於英國、美國、法國和加拿大制定有關鐵達尼號沉船協定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Shipwrecked Vessel RMS Titanic)的資訊。 

該協定於 2019 年對英國和美國生效，旨在確保以標準化的國際方式保

護沉船遺址及尊重 1500 多人的安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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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第80屆會議 (MEPC 80) 

MEPC 負責處理 IMO 職權範圍內與海洋環境有關的議題，2022 年 12 月舉

行的 MEPC 79，通過一系列重要的修正案草案。對於 MARPOL 附則 I、II、IV、

V 和 VI 有關於北極海域區域收受設施的規定（包含對壓艙水管理證書的格式、

垃圾紀錄簿和應包含在燃油交付單中的資訊，以及應提交給 IMO 船舶燃油消耗

資料庫的資訊）；對《2012 年制定區域收受設施計畫準則》(2012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al reception facility plan)修正案草案；關於建立地中海

硫氧化物和懸浮微粒排放控制區的附則 VI 修正案草案。。 

MEPC 80 於 2023 年 7 月 3 日至 7 日舉行，議程內容如下： 

表 十一-1 MEPC 80 議程內容 

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 
通過議程 

Adoption of the agenda 

議程 2 
其他 IMO 機構的決議 

Decisions of other bodies 

議程 3 
審議和通過強制性文書修正案 

Consideration and adoption of amendments to mandatory instruments 

議程 4 
壓艙水中有害水生物 

Harmful aquatic organisms in ballast water 

議程 5 
防止空氣污染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議程 6 
船舶能效 

Energy efficiency of ships 

議程 7 
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 

Reduction of Greenhouse Gases (GHG) emissions from ships 

議程 8 

解決船舶造成的海洋塑膠垃圾之行動計畫的後續工作 

Follow-up work emanating from the Action Plan to address marine 

plastic litter from ships 

議程 9 
其他次委員會的報告 

Reports of other sub-committees 

議程 10 
特殊區域、排放控制區和特別敏感海域的識別和保護 

Identifi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Special Areas, ECAs and PSSAs 

議程 11 
委員會工作方法的適用 

Application of the Committees' method of work 

議程 12 委員會和其他附屬機構的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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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programme of the Committee and subsidiary bodies 

議程 13 
選舉主席和副主席 

Election of the Chair and Vice-Chair 

議程 14 
任何其他事項 

Any other business 

議程 15 
審議委員會的報告 

Considerat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1. IMO秘書長開幕致詞35 

IMO 秘書長林基澤的開幕致詞，首先提到孟加拉和賴比瑞亞近期加入《香

港國際安全與環境無害化拆船公約》(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 and Environmentally Sound Recycling of Ships)，使該公約將於 2025 年 6 月

26 日正式生效。對 IMO 而言，是項重要里程碑，對國際航運和船舶回收業、海

洋環境以及船舶回收國家的工人和當地社區來說，更是一項歷史性進展。 

有關 FSO SAFER 最新進展，一艘停泊在葉門海岸已老化的浮動儲存裝置。

感謝許多會員國的捐獻，由聯合國領導的確保 FSO SAFER 安全並清除裝置上石

油的行動正順利進行中，從而消除可能的石油外溢危害環境。FSO SAFER 現已

接受檢查並確認其安全性，船對船的轉運工作將在幾週內開始。 

MEPC 80 主要議題是 IMO 應對全球氣候危機，因此 MEPC 委員會將通過

2023 年 IMO 溫室氣體戰略，展現 IMO 根據《巴黎協議》所訂定之溫度目標應

對氣候變遷的承諾。請委員會就候選中期措施方面能取得新進展，有關於技術和

經濟措施的各種最新提案和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休會期間工作小組(ISWG-

GHG)第 15 屆會議(ISWG-GHG 15)期間的討論，清楚表明了 IMO 對推動這些措

施的承諾，以確保實現 2023 年溫室氣體戰略中的目標。此外，ISWG-GHG 會中

的討論展現對推進燃料強度目標作為技術組成部分之發展的興趣，希望 MEPC 

80 也能討論推進有關發展的經濟要素。同樣期待委員會能夠就候選中期措施的

全面影響評估提供指導，這些措施對各國可能產生的影響是推進該進程的關鍵

要素之一。 

除了上述議題外，議程上還有許多問題待委員會採取行動，例如壓艙水管理

公約審查計畫、海洋塑膠垃圾、修訂版生物附著準則的通過以及指定西部地中海

為特別敏感海域(PSSA)等。最後，秘書長提到經過將近 20 年的討論和談判，一

項關於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區海洋生物多樣性之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文書，終於

在 2023 年 6 月 19 日於聯合國總部通過。加上去年 12 月《生物多樣性公約》

                                                 
35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 80), 3-7 July 2023 - opening remarks. Retrei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

Committee-%28MEPC-80%29%2c-3-7-July-202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Committee-%28MEPC-80%29%2c-3-7-July-202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Committee-%28MEPC-80%29%2c-3-7-July-2023---opening-remark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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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on Biodiversity, CBD)通過的《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Kunming-Montreal Global Framework for Biodiversity)，以及聯合國環境大會正在

進行關於處理塑膠污染之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新文書談判。毫無疑問地，本委員會

為確保一個更環保、更公平和更永續的海洋未來所做的努力比以往的任何時候

都更加重要。我們需要在各層面加強合作，以支持應對在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

喪失和海洋污染方面所面臨的挑戰。他相信可以仰賴 IMO 各會員國的持續支持，

使 IMO 能為應對這些挑戰做出明確的貢獻。 

2. IMO秘書長閉幕致詞36 

秘書長林基澤在閉幕致詞上表示本週是本委員會乃至於 IMO 組織歷史上的

決定性時刻，他樂見本屆委員會通過《2023 年船舶溫室氣體減排戰略》(2023 

Strategy on the Reduction of GHG Emissions from Ships)。回顧自 2018 年通過初步

戰略以來，這是一段漫長且充滿挑戰的旅程，在此重申了 IMO 乃至於航運業對

全球解決溫室氣體排放問題的承諾，同意在 2050 年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的共

同目標，確保到 2030 年採用零和接近零溫室氣體排放之替代燃料的承諾，以及

訂定 2030 年和 2040 年的指示性檢查點。他相信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發

展，將為海上脫碳開啟新的篇章。為了支持加強戰略的實施，本屆委員會可以： 

(1) 通過到 2025 年制定、採取技術和經濟中期措施的具體工作計畫； 

(2) 商定啟動全面影響評估，以便為候選措施的最終確認提供資訊； 

(3) 同意進一步展開有關《船用燃料全生命週期溫室氣體強度準則》(LCA 

guidelines)的工作以及進一步制定監管文書。 

因此，2023 年戰略的通過並不是最終目標，從許多方面來說，這只是未來幾

年和幾十年需要進一步加強工作的起點。然而根據本屆委員會通過的修訂戰略，

讓 IMO 有明確的方向、共同的願景和遠大的目標來實現世界對海事界的期望。最

重要的是這個戰略得到了所有會員國的一致支持，而在實現這個戰略的過程中要

特別著重支持發展中國家，不要讓任何一個國家脫隊。 

接著他強調本屆委員會對保護海洋環境所做的承諾： 

(1) 將地中海西北部指定為特別敏感海域，以保護該海域的鯨目動物； 

(2) 確定 MARPOL 公約附則 I 和 V 規定之紅海和亞丁灣特殊區域的生效日期； 

(3) 關於壓艙水管理公約，批准統一實施公約的審查計畫； 

(4) 通過經修訂的《2023 年船舶生物附著控制和管理準則》(2023 Guidelines for 

                                                 
36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 80), 3-7 July 2023 - closing remarks.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

Committee-(MEPC-80),-3-7-July--2023---closing-remark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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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biofouling)，以盡量減少入侵水生物的轉

移； 

(5) 批准經修訂的《2023 年減少航運水下輻射噪音準則》(2023 Guidelines for the 

reduction of underwater radiated noise from shipping)，以解決對海洋生物的負

面影響。 

最後秘書長感謝參與的工作人員和代表。 

3. 會議摘要37 

(1) 壓艙水管理公約審查計畫和通過公約修正案(議程 4) 

① 壓艙水管理—批准壓艙水管理(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BWM)公約

審查計畫 

MEPC 批准了與壓艙水管理公約相關經驗累積階段下的公約審查計

畫(Convention Review Plan, CRP)，包括將在公約審查階段審議的優先

問題清單，並提出具體的審議時間表。這將指導未來 3 年對壓艙水管

理公約的全面審查和相應公約修正案的制定。 

公約審查計畫將作為 BWM.2 通函分發，預期在此過程中制定的修正

案將於 2026 年秋季舉行的 MEPC 85 上通過。本屆委員會重新設立了

壓艙水管理公約審查通訊小組。 

② 壓艙水管理公約修正案 

委員會通過了壓艙水管理公約附則附錄 II 修正案(壓艙水紀錄簿格

式)(MEPC.369(80)號決議)，上述修正案預計將於 2025 年 2 月 1 日生

效。 

③ 壓艙水管理公約的實施 

MEPC 討論與執行壓艙水管理公約有關的若干事項，主要成果包括： 

I. 批准關於壓艙水紀錄保存和報告事項指南的BWM.2/Circ.80號通

函。該指南將有助於明確壓艙水管理公約所規定的紀錄保存和報

告程序，包括壓艙水紀錄簿的填寫指南、最新的壓艙水報告表範

例和自願逐艙紀錄壓艙水作業的範例表。 

II. 通過 MEPC 關於壓艙水管理和制訂壓艙水管理計畫準則修正案

(G4)的決議(MEPC.370(80))。 

                                                 
37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 80), 3-7 July 2023.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MEPC-

80.aspx?ref=marineregulations.news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MEPC-80.aspx?ref=marineregulations.news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MEPC-80.aspx?ref=marineregulations.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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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通過 MEPC 關於壓艙水交換準則修正案 (G6) 的決議

(MEPC.371(80))。 

IV. 通過 MEPC 關於壓艙水管理公約電子紀錄簿使用指南的決議

(MEPC.372(80))。該指南旨在提供有關批准電子紀錄簿的標準化

資訊，以確保履行壓艙水管理公約的義務，並採取一致的方法批

准此類系統。 

V. 批准關於使用電子記錄簿的壓艙水管理公約第A-1條和第B-2條

修正案草案，並指示秘書處分發此修正案，以便 MEPC 81 通過。 

VI. 批准《壓艙水合規性監測裝置驗證協定》(Protocol for verification 

of ballast water compliance monitoring devices)(BWM.2/Circ.78 號

通函)。該議定書是支持有效實施壓艙水管理公約的重要工具，其

使各種用途的裝置都能滿足共同的品質要求。其中包括壓艙水管

理系統的運行測試、港口國管制和船舶自我監測。 

VII. 批 准 對 國 際 壓 艙 水 管 理 證 書 (International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Certificate, IBWMC)格式及 BWM 公約第 B-3.5 條和

第 B-3.10 條的統一解釋，涉及為執行 BWM 公約而進行重大改裝

之船舶的「建造日期」(date of construction)。 

VIII. 根據海洋環境保護科學領域聯合專家組(Group of Experts on the 

Scientific Aspect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ESAMP)壓

艙水工作小組第 43 屆會議的結果，授予 2 個使用活性物質的壓

艙水管理系統最終批准，授予 1 個壓艙水管理系統基本批准，並

延長於淡水中使用的壓艙水管理系統最終批准。 

(2) 船舶能源效率—批准 IMO 船舶燃油消耗數據收集系統(DCS)修正案草案(議

程 6) 

委員會批准了關於修訂 IMO 船舶燃油消耗數據收集系統 (DCS)的

MARPOL 公約附則 VI 修正案草案。 

2023 年 3 月舉行的 ISWG-GHG 14 討論了相關提案，注意到小組內普遍支

持納入運輸工作數據和提高數據收集系統中報告數據的細微度 (level of 

granularity)。 

修正案草案涉及 MARPOL 公約附則 VI 附錄 IX「提交給 IMO 船舶燃油消

耗資料庫的資訊」(與第 27 條有關)，是有關於載運貨物資料的報告。修正案草

案將提交 MEPC 81 通過。 

委員會審查已於 2022 年 11 月 1 日生效的短期溫室氣體減排措施、碳強度

指標(Carbon Intensity Indicator, CII)評級、現成船能源效率指數(EEXI)和強化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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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能源效率管理計畫(Ship Energy Efficiency Management Plan, SEEMP)。MEPC

批准了 CII 法規和準則的審查計畫，該計畫最遲必須在 2026 年 1 月 1 日前完

成。該計畫預計之短期措施審查時間表如下： 

① 資料蒐集階段：從 MEPC 80 到 MEPC 82（2024 年秋季）； 

② 資料分析階段：MEPC 82 成立工作小組，並由通訊小組接續工作； 

③ 公約和準則審查階段：MEPC 82 和 MEPC 83 之間的休會期間工作小

組（2025 年春季），以及 MEPC 83 成立工作小組進行。 

(3) 減少船舶的溫室氣體排放，應對氣候變遷—通過修訂的 IMO 溫室氣體戰略

(議程 7) 

IMO 制定了全球船舶能效法規，並持續採取具體行動，確保國際航運在應

對氣候變遷方面承擔起應有的責任。 

經過幾個月的談判，MEPC 80 通過了《2023 年國際海事組織減少船舶溫

室氣體排放戰略》(MEPC.377(80)號決議)，提出解決有害排放的強化目標，明

確應盡快達到國際航運溫室氣體的排放峰值，然而考量不同國情，在約 2050 年

時實現淨零排放。 

具體戰略目標除了 2030 年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規範國際航運溫室氣體總

排放量要減少 20%；2040 年要減少 50%；更期望近於 2050 年時，溫室氣體排

放量要趨近於零。 

① 全生命週期溫室氣體評估準則獲得通過 

委員會通過《船用燃料全生命週期溫室氣體強度準則》 (LCA 

guidelines)(MEPC.376(80)號決議)，全生命週期評估準則允許對與船用

燃料的生產和使用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進行「產製到最終使用」

(Well-to-Wake)計算。 

② 生質燃料使用臨時指南 

委員會批准MEPC關於根據MARPOL公約附則VI(DCS和 CII)第 26、

27 和 28 條使用生質燃料臨時指南的通函(MEPC.1/Circ.905 號通函)。 

③ 休會期間工作小組 

委員會同意未來的 ISWG-GHG 會議的職權範圍，以及下一步對候選溫

室氣體減排措施進行全面影響評估的步驟。ISWG-GHG 16 預計將於

2024 年 4 月在 MEPC 81 之前舉行。 

④ 船上二氧化碳(CO2)捕捉 

委員會審議了一些與船上 CO2 捕捉有關的提案，同意指示 ISWG-G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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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時間許可的情況下，在 MEPC 81 會議舉行前審議與此議題有關的

提案，並就下一步行動向委員會提出建議。 

提交的文件包括與船上碳捕捉(onboard carbon capture, OCC)技術有關

的文件，以及關於審查當前監管框架和考慮如何在 IMO 監管框架內推

進船上碳捕捉的建議。 

(4) 解決海洋垃圾的問題—關於塑膠微粒運輸/遺失貨櫃的工作(議程 8) 

① 制定使用貨運貨櫃海運塑膠微粒的建議 

MEPC 注意到並贊成污染防治和應變次委員會 (Sub-Committee o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PPR)正展開的工作，以應對塑膠微粒

對於海洋環境造成的風險。2021 年發生的 X-Press Pearl 等事件凸顯了

此一風險，當時有 11,000 噸塑膠微粒外洩到斯里蘭卡海岸。 

委員會注意到 PPR 次委員會就減少與貨櫃中塑膠微粒海上運輸有關的

環境風險訂定了兩階段方法。首先，制定一份通函草案，其中載有關於

貨櫃中塑膠微粒海上運輸的建議，特別是關於包裝、通知和積載的建

議。並在貨物和貨櫃運輸次委員會 (Sub-Committee on Carriage of 

Cargoes and Containers, CCC)第 9 屆會議(9 月 20 日至 29 日舉行)提出

意見後，將於 PPR 11 完成定稿，以便 MEPC 81 在 2024 年批准。隨後，

將借鑒先前實施之措施中獲得的經驗，制定適當的強制性文書修正案。 

MEPC 注意到，PPR 已同意塑膠微粒不應散裝運輸。 

② 強制通報遺失的貨櫃—MARPOL 公約修正案草案將獲得批准 

MEPC 批准了 MARPOL 公約議定書 I 修正案草案，以供隨後通過。遺

失在海面上的貨櫃可能會對海上航行和安全，以及海洋環境造成嚴重

危害。 

MARPOL公約議定書 I第V條修正案草案—關於報告涉及有害物質事

故的規定，將增加一個新段落，規定「在貨櫃遺失的情況下，應根據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 公約)第 V/31 條和第 V/32 條規定

提交第 II(1)(b)條所要求的報告」。 

海事安全委員會第 107 屆會議(MSC 107)批准 SOLAS 公約第 V 章的相

關修正案，要求每艘涉及貨櫃遺失船舶之船長向附近的船舶、最近的

沿海國以及船旗國通報此類事件的詳情。 

③ 展開能力建設以處理來自船舶的海洋塑膠垃圾 

GloLitter 夥伴關係計畫是挪威政府、IMO 和聯合國糧農組職(FAO)間的

合作計畫，旨在支持發展中國家，包括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mall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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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States, SIDS)和最低度開發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尋找預防和減少海洋垃圾的機會。 

(5) 通過經修訂的生物附著管理準則(議程 9) 

MEPC通過經修訂的《管控船舶生物附著以減少侵入性水生物種轉移準則》

(Guidelines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biofouling to minimize the 

transfer of invasive aquatic species)(簡稱《生物附著準則》(Biofouling Guidelines))，

在此前已經對該準則進行全面審查。2023年準則是對前一版本進行擴充和更新，

以期加強和提高其使用率。 

生物附著係指水生生物在船舶或其他近海結構物等潮濕或浸入水環境的表

面積聚。良好的生物附著管理有助於防止入侵水生物種的轉移，保護海洋生物的

多樣性。保持船體清潔亦可提高燃油效率，從而減少船舶的溫室氣體排放。  

生物附著準則於 2011 年通過，旨在提供全球一致的生物附著管理方法。

MEPC 72(2018)決定啟動審查，以考慮納入最佳做法、經驗以及最新研究。 

由挪威發展合作署(Norwegian Agency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Norad)資

助的 GEF-UNDP-IMO GloFouling 夥伴計畫和相關的無害環境技術轉讓(Transfer 

of Environmentally Sound Technologies, TEST)生物附著計畫，來支持發展中國家

實施生物附著準則並試用相關技術。 

(6) PPR 次委員會的其他事項 (議程 9) 

① 有害物質清單—修訂準則(MEPC.379(80)號決議) 

在對防污底系統(Anti-fouling Systems, AFS)公約進行修訂以納入對環

丁烴(cybutryne)的控制後，MEPC 通過了《2023 年制定有害物質清單準

則》(2023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ventory of Hazardous 

Materials)。 

② 應對有害有毒物質(Hazardous and Noxious Substances, HNS)洩漏操作指南 

MEPC 批准《應對有害有毒物質洩漏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 on 

the Response to Spills of Hazardous and Noxious Substances (HNS))，將作

為 IMO 出版品發行。該指南提供最初應變人員(first responders)和決策

者在海上或港口發生涉及有害有毒物質(HNS)的海上事故時，用於準備

和處理此類事故。 

③ 廢棄物熱處理設備準則(MEPC.373(80)號決議) 

MEPC 通過《2023 年廢棄物熱處理設備準則》(2023 Guidelines for thermal 

waste treatment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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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替代蒸氣系統的船用柴油機—MARPOL 公約附則 VI 修正案草案 

MEPC 批准了關於取代蒸氣系統的船用柴油機的 MARPOL 公約附則 VI

第 13.2.2 條修正案草案，以便在 MEPC 81 會議上通過。 

⑤ 電子船用燃油交付單(BDN)—對 MARPOL 公約附則 VI 第 18.5 條和第

18.6 條的統一解釋(MEPC.1/Circ.795/rev.8) 

MEPC 批准了對 MARPOL 公約附則 VI 第 18.5 條和第 18.6 條的新統一

解釋，以納入 MEPC.1/Circ.795/Rev.7 的修訂。該統一解釋規定燃油交付

單(BDN)的紙本或電子格式都是可接受的形式。 

⑥ 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排放的擬議成

果 

MEPC同意由 PPR次委員會所編制的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排放

的工作範圍。這項工作旨在調查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如何協助

實施 IMO 溫室氣體戰略，並考慮如何讓碼頭參與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VOC)排放，以及當前和潛在的新法規和指南。 

(7) 修訂水下噪音準則(議程 10) 

委員會批准了經修訂的《減少商業航運水下噪音準則》(Guidelines for the 

reduction of underwater noise from commercial shipping)，以解決對海洋生物的負

面影響。該準則以通函形式發布(MEPC.1/Circ.906)，承認商業航運是造成水下輻

射噪音(underwater radiated noise, URN)的主要因素之一，對包括海洋哺乳類動物、

魚類和無脊椎動物在內的多種海洋生物的關鍵生命功能產生負面影響，而許多

沿海原住民社區的食物、生計和文化都仰賴於這些生物。 

先前的準則於 2014 年發布，本屆會議批准的經修訂準則中包含最新的技術

知識，並參考國際測量標準、建議和船級社規則。此外，也提供樣本模板，幫助

船東制定水下輻射噪音管理計畫。準則中概述適用於設計師、造船商和船舶營運

商的方法，以降低任何特定船舶的水下輻射噪音。其目的是協助利益相關方建立

可實現降低噪音的機制和計畫。 

委員會批准分發關於因紐特人北極圈理事會(Inuit Circumpolar Council, ICC)

制定的因紐特努納特和北極地區減少水下輻射噪音準則的 MEPC 通函。該準則

承認因紐特努納特是一個特殊環境，航運噪音對該地區海洋野生動物的不利影

響可能會因此大幅增加。整個因紐特努納特地區的聲級低於其他地區，因此更容

易受到產業活動噪音增加的影響。 

(8) 在地中海西北部指定特別敏感海域以保護鯨目動物(議程 11) 

委員會同意在地中海西北部指定一個特別敏感海域 (NW 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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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SA)(MEPC.380(80)號決議)，以保護鯨目動物免受國際航運的影響。 

該指定包括相關保護措施(associated protective measures, APMs)，這些措施

是建議性質的，適用於總噸位 300 及以上的任何商船和遊艇： 

① 在地中海西北部特別敏感海域，在發現或報告有大型或中型鯨目動物的海

域，海員應特別小心航行，並將航速降至 10 至 13 節之間，作為自願減速

(voluntary speed reduction, VSR)。 

無論如何，都應保持安全航速，以便採取適當有效的行動，避免發生碰撞

和對船舶機動性造成可能的負面影響。海員近距離觀察到或發現任何大型

和中型鯨目動物，應保持適當安全距離或採取減速措施。安全距離或減速

措施應與船舶的實際航行環境和條件相應。海員應在現場用特高頻或其他

可用方法，廣播在指定的特別敏感海域內觀察到或發現的大型、中型鯨目

動物的位置，並將資訊和位置傳送給指定的沿海當局。 

② 海員應向指定的沿海當局報告與鯨目動物發生碰撞的情況，沿海當局應將

此一資訊轉發給國際捕鯨委員會(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IWC)

的全球鯨目動物船舶碰撞資料庫。 

(9) 特殊區域—MARPOL公約附則 I和附則V規定之紅海和亞丁灣特殊區域的

生效日期(MEPC.381(80)、MEPC.382(80))(議程 11) 

MEPC 根據所提供有關 MARPOL 公約附則 I 和附則 V 所列廢棄物和殘留

物之現有必要收受設施狀況的資訊，同意 MARPOL 公約附則 I 和附則 V 規定

之紅海和亞丁灣地區特殊區域的生效日期為 2025 年 1 月 1 日，涵蓋特殊區域

內的所有港口和碼頭。 

(10) 有關於船對船轉移的擬議大會決議(議程 16) 

委員會討論到有關提高人們對潛在環境風險的認識，以及對全球海洋污染

防治和責任及賠償制度產生的結果和關切，這些風險和關切都與海上船對船轉

移的增加之文件。該文件提出制定一項大會決議草案38，以鼓勵和敦促採取行

動，包括加強對此類行動的監測。 

委員會同意將大會決議草案連同在本屆會議上發表的評論和意見一併提

交給大會第 33 屆會議(A 33)進一步審議，以期在該會議上定稿並通過。委員會

表示，如果會員國或國際組織對此問題有進一步的意見或建議。可以向大會第

33 屆會議提交相關文件。 

                                                 
38 該項內容涉及「going dark」，「dark shipping」和「shadow fleet」等非法行為，係指船舶關閉自

動識別系統(AIS)使船舶之防範措施討論大會決議草案是在法律委員會就此議題進行討論之後

所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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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國際海事組織文書履行次委員會第9屆會議 (III 9) 

國際海事組織文書履行次委員會(III)召集船旗國、港口國和沿海國審議文書

履行的問題，包括分析 IMO 會員國強制性稽核方案的綜合稽核總結報告。該次

委員會在海事事故分析和發布從海事事故中吸取的經驗教訓方面具有關鍵作用。

次委員會接收和分析港口國管制(Port State Control, PSC)數據，並不斷審查港口

國管制的程序。此外，包含統一檢驗、認證系統(Harmonized System of Survey and 

Certification, HSSC)下的檢驗和認證準則，也是屬於該次委員會的職權範圍。III 

9 於 2023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舉行，議程內容如下： 

表 十二-1 III 9 議程內容 

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 
通過議程 

Adoption of the agenda 

議程 2 
其他 IMO 機構的決議 

Decisions of other IMO bodies 

議程 3 

審議和分析關於所稱港口收受設施不足的報告 

Consideration and analysis of reports on alleged inadequacy of port 

reception facilities 

議程 4 

從分析海事安全調查報告中吸取的經驗教訓和發現的安全問題 

Lessons learned and safety issues identified from the analysis of 

marine safety investigation reports 

議程 5 

統一全球港口國管制(PSC)活動和程序的措施 

Measures to harmonize port State control (PSC)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worldwide 

議程 6 
已驗證之典範訓練課程 

Validated model training courses 

議程 7 

從資料分析中發現與履行 IMO 文書有關的問題 

Identified issues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IMO instruments 

from the analysis of data 

議程 8 
綜合稽核概要報告分析 

Analysis of consolidated audit summary reports 

議程 9 

制定與國際海事組織會員國稽核方案有關的準則，以協助會員國

實施國際海事組織法律文件履行章程 

Development of guidance in relation to the IMO Member State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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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議程內容 

Scheme (IMSAS) to assis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O 

Instruments Implementation (III) Code by Member States 

議程 10 

更新統一檢驗和發證制度(HSSC)的檢驗準則 

Updated Survey Guidelines under the Harmonized System of Survey 

and Certification (HSSC)  

議程 11 

與國際海事組織法律文件履行章程(III 章程)有關文書所規定的

未詳盡義務清單 

Non-exhaustive list of obligations under instruments relevant to the 

IMO Instruments Implementation Code (III Code) 

議程 12 

制定關於遠端檢測、ISM 章程稽核和 ISPS 章程驗證的評估和應

用指南 

Development of guidance on assessments and applications of remote 

surveys, ISM Code audits and ISPS Code verifications 

議程 13 

IMO 安全、保安和環境相關公約條款的統一解釋 

Unified Interpretation of provisions of IMO safet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related Conventions 

議程 14 

解決船舶造成的海洋塑膠垃圾之行動計畫的後續工作 

Follow-up work emanating from the Action Plan to Address Marine 

Plastic Litter from Ships 

議程 15 

制定協助主管部門實施 2012 年開普敦協議的指南 

Development of guidance to assist competent authori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pe Town Agreement of 2012 

議程 16 
兩年期狀態報告和 III 10 臨時議程 

Biennial agenda and provisional agenda for III 10 

議程 17 
選舉 2024 年主席和副主席 

Election of Chair and Vice-Chair for 2024 

議程 18 
任何其他事項 

Any other business 

議程 19 
提交給委員會的報告 

Report to the Committees 

本次會議 III 9 無秘書長閉幕致詞，故本節僅有開幕致詞和會議摘要。下屆

會議 III 10 預計將於 2024 年 5 月 15 至 24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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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MO秘書長開幕致詞39 

由會員國稽核和執行支援司 (Department for Member State Audit and 

Implementation Support)司長 Tatjana Krilic 女士代表秘書長致詞。Krilic 女士提到

III 本屆會議(以下簡稱 III 9)預計將編寫 4 份大會決議草案，內容涉及港口國管

制、檢驗和發證、《國際安全管理章程》(Inter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Code, ISM 

Code) 的實施，以及《國際海事組織法律文件履行章程》(IMO Instruments 

Implementation Code, III Code)相關文書規定的義務，以期在大會第 33 屆會議(A 

33)上通過。此外，III 9 亦將審議對分析海事安全調查報告所指出的相關安全議

題，以及對海事調查章程進行整體和全面審查的建議。 

根據 IMO 會員國稽核方案(IMO Member State Audit Scheme, IMSAS)下的稽

核結果分析，次委員會得以認知到 IMO 強制性文書在全球的實施程度。因此，

III 9 將最終確定國際海事組織法律文件履行章程施行指南的文本草案，以協助

會員國施行 III 章程。 

III 9還將審議並最終確定 2021年通過之港口國管制程序(A.1155(32)號決議)

的修正案草案，包括與暫停港口國管制檢查(suspension of PSC inspection)有關的

指南，並審議港口國管制在監管背景下的角色以及未來的發展和機遇。 

疫情期間和之後不斷變化的工作模式，以及快速發展的新技術都為航運業

帶來挑戰，卻也伴隨著新契機。III 9 將完成《檢驗準則》(Survey Guidelines)和

《ISM 章程實施準則》(Guidelines on implementation of ISM Code)中所載關於遠

端檢驗、ISM 章程稽核和《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章程》(ISPS Code)驗證的評

估和應用指南，以期在大會第 33 屆會議(A 33)上通過。 

III 9 也將審議的另一個重點是協助主管當局實施 2012 年開普敦協議的指南

草案，此草案將協助協議有效實施，並推動協議生效 

 

2. 會議摘要40 

(1) 分析關於港口收受設施的 GISIS 模組（議程 3、議程 7） 

III 9 會審議了秘書處提交之 2021-2022 年港口收受設施年度執行報告，注

意到其中有關全球綜合航運資訊系統(Global Integrated Shipping Information 

System, GISIS)中港口收受設施(Port Reception Facility, PRF)模組的資料分析。

2018-2022 年按照廢棄物類型分類有關收受設施不足的數據顯示，其中有 93%

                                                 
39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 80), 3-7 July 2023 - opening remarks. Retreived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

Committee-%28MEPC-80%29%2c-3-7-July-2023---opening-remarks.aspx 

40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III-9th-session.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Committee-%28MEPC-80%29%2c-3-7-July-202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Marine-Environment-Protection-Committee-%28MEPC-80%29%2c-3-7-July-202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III-9th-sess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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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簡稱 MARPOL 公約)附則 V(垃圾)有關。58%

的報告稱無收受設施可用，14%的報告稱收受設施收費不合理。 

III認為船舶是否遵守 MARPOL公約排放要求有很大的程度取決於是否有

足夠的污染物收受設施，尤其是在特殊區域內。III 敦促 MARPOL 公約締約方

提高報告的品質，並審查其各自在港口收受設施(PRF)模組中的報告，以確保這

些報告的準確性和時效性；III 也懇請秘書處向今後的會議提供與 PRF 模組有

關的定期資料分析報告。 

(2) 海事調查章程(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審查（議程 4） 

III 9 審議對《海事調查章程》進行整體和全面審查以及修訂章程的建議，

其中包括修訂和提高海事安全調查報告的品質和即時性。經過討論，對於章程

的擬議審查獲得支持。III 也邀請會員國和國際組織向海事安全委員會(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MSC)提交一份關於對章程進行整體和全面審查的擬議新產

出。 

(3) 海事事故分析（議程 4） 

III 9 審議海事安全調查報告分析通訊小組的報告(III 9/4)，其中有基於 27

起海事事故的分析資訊。 

(4) 經驗教訓（議程 4） 

III 9 批准《從海事事故中吸取的經驗教訓》(Lessons Learned from marine 

casualties)文本並在 IMO網站上發布。III強調在上傳海事安全調查報告的同時，

亦提出經驗教訓的重要性。 

MSC 106 同意上屆會議 (III 8)關於修改指南框架草案的建議，批准

MSC.1/Circ.1661 關於將事故案例和經驗教訓應用於船員教育和培訓的指南框

架。 

(5) 與高空墜落風險有關的安全問題（議程 4） 

MSC 106 注意到 III 8 關於從高空墜落相關職業事故的討論，指示海事安

全調查報告分析通訊小組制定一項新產出的建議。III 9 審議了該通訊小組提出

關於制定準則新產出的建議，為解決船員面臨高空墜落風險已確認的安全問題

(包括但不限於進入或離開工作地點、高空作業或船側作業)，並同意向 MSC 提

交一份關於制訂準則的建議，而人為因素、訓練和當值次委員會(HTW)將作為

協調機構。 

(6) 防止貨櫃在海上遺失（議程 4） 

MSC 106 注意到 III 之前有關貨櫃應如何固定於甲板上的討論，並指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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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小組在為制定新產出的建議時，考慮到貨物和貨櫃運輸次委員會(Sub-

committee on Carriage and Cargoes and Containers, CCC)正在進行的工作。III 審

議了通訊小組提出關於制訂措施以防止海上貨櫃遺失的建議。III 同意將該提案

連同分析報告提交給 CCC，以供其在 2024-2025 年兩年期的議程項目「制訂措

施防止貨櫃在海上遺失」下進一步審議。 

(7) 漁船—人員落水(議程 4） 

III 9 審議了與使用個人漂浮裝置(personal flotation devices, PFDs)有關漁船

人員落水的安全問題，以及可能應用搜救雷達詢答機(search and rescue radar 

transponder, SART)重新定位漁船落水人員的問題。III 請航行、通訊和搜救次委

員會(NCSR)建議國際民航組織/國際勞工組織航空和海上搜救協調聯合工作小

組(JWG 30)確認從漁船上搜尋落水者之最有效和最適當的方法，並採取進一步

行動解決此安全問題。 

(8) 統一全球港口國管制活動和程序（議程 5） 

III 注意到 10 個港口國管制制度提供的資料顯示，2020 年進行 63,761 次

檢查；2021 年為 74,574 次；2022 年 81,346 次，檢查次數顯著增加。而 2020 年

報告留置數為 1,530 艘；2021 年為 1,746 艘；2022 年 2,160 艘，總體留置率從

2021 年的 2.34%上升至 2022 年的 2.66%。 

III 審議了港口國管制的監管依據、締約國政府在行使港口國管制權的作用

和責任，以及 IMO 的支持作用。此外，III 還審議了未來可能的發展前景，其

中包括在 IMO 框架下開發一個總體資料庫的可能性；分析儲存在全球綜合航

運資訊系統(GISIS)中港口國管制資料的必要性，以確立支持監管和政策發展的

趨勢；以及越來越多港口國管制諒解備忘錄/協議致力適用於漁船之港口國管制

制度的發展。   

(9) 從資料分析發現與履行國際海事組織文書有關的問題 (議程 7) 

III 注意到本議程項目下提交了 10 份文件，這些文件已在其他相關議程項

目下審議。III 請各會員國、國際組織和秘書處繼續提交在本議程項目下各種資

料集的分析，以及關於如何利用分析支持 IMO 監管工作和政策制定的建議，

並敦促會員國提升相關 GISIS 模組下的報告品質，以確保資料的完整性和準確

性，作為進行有意義分析的基礎。 

(10) 國際海事公約法律文件履行章程施行指南 (III Code Implementation 

Guidance)（議程 9） 

III 9 完成了《國際海事組織法律文件履行章程》施行指南的文本草案。該

指南旨在協助會員國施行 III 章程，並根據國際海事組織會員國稽核計畫

(IMSAS)制定稽核標準。該草案已提交 MSC 和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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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並以 MSC-MEPC 通函的形式發布。 

(11) 遠端檢驗、ISM 章程稽核和 ISPS 章程驗證的評估和應用指南（議程 10） 

III 9 完成一系列文書的內容更新，即遠端檢測、《國際安全管理章程》(ISM 

Code)稽核，和《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章程》(ISPS Code)驗證的評估和應用

指南。上述內容載於統一檢驗和發證系統(HSSC)檢驗準則草案和國際安全管理

章程施行準則中，以期在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6 日舉行的大會第 33 屆會議(A 

33)上通過。                                                                                                                                                                                                           

(12) 船舶產生的海洋塑膠垃圾（議程 14） 

MEPC 73 通過解決船舶造成海洋塑膠垃圾行動計畫(MEPC.310(73)號決議)

後，MEPC 74 責成次委員會審議支持該行動計畫的工作。在本屆會議舉行前，

休會期間通訊小組應起草 MEPC 通函提醒會員國透過港口國管制措施對漁船

執行 MARPOL 公約附則 V 的規範要求，鼓勵制定包含漁船在內的港口國管制

程序。並審議加強執行 MARPOL 公約附則 V 的建議，在適當的情況下編制港

口國管制(PSC)程序修正案草案。然而因時間限制，該通訊小組未能就上述工作

項目取得進展。 

為了推進該議程項目下的工作，III 邀請感興趣的會員國和國際組織就

MEPC 所分配有關海洋塑膠垃圾的工作向 III 10 提交文件。 

(13) 協助履行《開普敦漁船安全協議》(Cape Town Agreement on fishing vessel 

safety)指南草案（議程 15） 

III 9 在制定指南草案以協助主管當局執行 2012 年《開普敦漁船安全協議》

方面取得進展，並設立一個通訊小組負責文本定稿。 

III 注意到，迄今為止開普敦協議有 21 個締約國，共有 2,603 艘長度在 24

公尺及以上的漁船在公海作業。然而該協定需要 22 個國家簽署和 3,600 艘漁船

方能生效。 

(14)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海事組織非法、未報告、不受規

範漁業和相關事項聯合特設工作小組 (Joint FAO/ILO/IMO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IUU Fishing and Related Matters)（議程 18） 

III 9 審議了關於籌備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國際勞工組織(ILO)/IMO 非法、

未報告、不受規範漁業(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IUU fishing)和

相關事項聯合特設工作小組第 5 屆會議(JWG 5)的事項，該工作小組預計將於

2024 年初召開會議。該會議預計討論： 

① 相關的全球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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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打擊 IUU漁業行為以及與漁業有關之犯罪的國際、區域和國家間的協調； 

③ 就勞工問題和漁業問題展開合作與對話； 

④ 就漁業有關的環境問題(如海洋廢棄物)展開合作與對話； 

⑤ 聯合/全球能力發展計畫(包括《預防、嚇阻及消除非法、未報告、不受規

範漁業之港口國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Port State Measures to Prevent, 

Deter and Eliminate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PSMA)、海

洋廢棄物、「廢棄、遺失或以其他方式丟棄之漁具」(abandoned, lost or 

otherwise discarded fishing gear, ALDFG)、港口收受設施和廢棄物管理、

MARPOL 公約附則 V 和倫敦公約 (London Convention)/倫敦議定書

(London Protocol)的監管方面)； 

⑥ 聯合國糧農組織全球漁船、冷藏運輸船和補給船紀錄以及國際海事組織

船舶識別碼方案的發展狀況； 

⑦ 聯合特設工作小組第 5 屆會議報告和建議的後續行動； 

⑧ 合作審查漁船事故相關數據的收集和分析； 

⑨ 聯合特設工作小組第 6 屆會議的籌備。 

次委員會表示聯合工作小組是一個公開會議，因此鼓勵其他會員國政府、

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參加會議。 

(15) 支持履行工作的最新決議案草案 Updated draft resolutions to support 

implementation（議程 19） 

次委員會向海事安全委員會(MSC)和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匯報其

工作，完成對 IMO 大會關於履行工作之 4 項重要決議的更新： 

① 2023 年統一檢驗和發證系統 (HSSC) 的檢驗準則草案； 

② 2023 年國際海事組織法律文件履行章程(III Code)相關文書下的未詳盡義

務清單草案，以 III 8/10 文件附件 2 為基礎，同時參考 III 8/WP.5 文件及

MSC 105、MSC 106、MEPC 78、MEPC 79 的強制性文件修正案，對 2021

年未詳盡義務清單進行修訂，本次修訂涵蓋 2024 年 7 月 1 日及之前生效

的強制性文件修正案，相關文件還有 III 8/11、III 8/INF.6、III 9/11 和大會

決議案 A.1157(32)。41 

③ 2023 年港口國管制程序(PSC)草案； 

                                                 
41 可參見附件十，有關國際海事組織法律文件履行章程(III Code)相關文書下的未詳盡義務清單

會議文件，IMO III 9 文件號 III 9/INF.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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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2023 年行政機關履行國際安全管理章程(ISM Code)準則草案。 

這些草案將提交將在 2023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6 日召開的 IMO 大會第

33 屆會議(A 33)通過。 

 

 

(十三) 貨物和貨櫃運輸次委員會第9屆會議 (CCC 9) 

貨物和貨櫃運輸次委員會負責有關包裝危險品、散裝固體貨物、散裝氣體貨

物和貨櫃運輸等議題。該次委員會不斷更新《國際海運散裝固體貨物章程》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olid Bulk Cargoes Code, IMSBC Code)和《國際海事危險

品章程》(International Maritime Dangerous Goods Code, IMDG Code)，亦持續審

查其他章程，包括《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安全章程》(IGF Code)、

《國際船舶載運散裝液化氣體構造及設備章程》(IGC Code)。次委員會就處理複

合運輸貨物(multimodal transport of goods)與聯合國其他機構密切合作。CCC 9 於

2023 年 9 月 25 日至 29 日舉行。議程內容入下： 

表 十三-1 CCC 9 議程內容 

議程 議程內容 

議程 1 
通過議程 

Adoption of the agenda 

議程 2 
其他 IMO 機構的決議 

Decisions of other IMO bodies 

議程 3 

修訂《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安全章程》並制定替

代燃料和相關技術準則 

Amendments to the IGF Code and development of guidelines for 

alternative fuels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議程 4 
審查《國際船舶載運散裝液化氣體構造及設備章程》 

Review of the IGC Code 

議程 5 
對《國際海運散裝固體貨物章程》的修訂和補充 

Amendments to the IMSBC Code and supplements 

議程 6 
對《國際海事危險品章程》的修訂和補充 

Amendments to the IMDG Code and supplements 

議程 7 

修訂關於散裝液化氫運輸的臨時建議 

Revision of the Interim recommendations for carriage of liquefied 

hydrogen in bulk 

議程 8 修訂 A.1050(27)號決議，以確保進入船上封閉空間人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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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議程內容 

Revision of resolution A.1050(27)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personnel 

entering enclosed spaces on board ships  

議程 9 

審議涉及船上或港區包裝形式的危險貨物或海洋污染物的事故

報告 

Consideration of reports of incidents involving dangerous goods or 

marine pollutants in packaged form on board ships or in port areas 

議程 10 

IMO 安全、保安和環境相關公約條款的統一解釋 

Unified interpretation of provisions of IMO safet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related conventions 

議程 11 
兩年期狀態報告和 CCC10 臨時議程 

Biennial status report and provisional agenda for CCC 10 

議程 12 
選舉 2024 年主席和副主席 

Election of the Chair and Vice-Chair for 2024 

議程 13 
任何其他事項 

Any other business 

議程 14 
提交給委員會的報告 

Report to the Committees 

IMO 於 CCC 9 秘書長僅有開幕致詞，故本節僅列開幕致詞和會議摘要。下

屆會議 CCC 10 預計將於 2024 年 9 月 16-20 日召開。 

1. IMO秘書長開幕致詞42 

由海事安全司司長 Heike Deggim 代表秘書長林基澤致詞。首先提及 2023 年

的世界海事主題，即「《MARPOL 公約》50 週年—持續我們的承諾」(MARPOL 

at 50 – Our commitment goes on)。主題反映了 IMO 透過監管框架保護環境免受

航運影響的悠久歷史，並會持續這份工作的承諾。 

今年理事會第 129 屆會議(C 129)選定了「航行未來:安全第一！」(Navigating 

the future: safety first!)為 2024 年的世界海事主題，此主題反映了 IMO 在加強海

事安全方面的承諾和工作，並為海事界提供一個機會，評估並最終解決新技術、

適應技術以及替代燃料的引入等帶來的安全監管影響。 

次委員會(CCC)過去幾年的努力下，在制定替代燃料和相關技術規範方面一

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得以確保適當處理與使用替代燃料和相關技術的安全影響

和潛在風險方面取得一定進展。為 IMO 減排目標和 MSC 批准的新議程項目，

                                                 
42Sub-Committee on Carriage of Cargoes and Containers (CCC 9), 9th session, 20-29 September, 2023 

– opening remark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

Committee-on-Carriage-of-Cargoes-and-Containers-(CCC-9),-9th-session,-20-29-September,-2023-

%E2%80%9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Carriage-of-Cargoes-and-Containers-(CCC-9),-9th-session,-20-29-September,-2023-%E2%80%9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Carriage-of-Cargoes-and-Containers-(CCC-9),-9th-session,-20-29-September,-2023-%E2%80%93-opening-remarks-.aspx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SecretaryGeneral/Pages/Sub-Committee-on-Carriage-of-Cargoes-and-Containers-(CCC-9),-9th-session,-20-29-September,-2023-%E2%80%93-opening-remark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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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安全監管框架，以支持減少使用新技術和替代燃料之船舶的溫室氣體排放。 

CCC 9 議程部分，將繼續制定 IGF 章程修正案和替代及相關技術準則。考

慮到海運界迫切需要利用這些燃料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應對氣候變遷，司長

敦促 CCC 9 推進使用氫和氨作為燃料的船舶安全臨時準則，以期完成定稿。並

期望 CCC 按照工作計畫，推動制定使用低閃點石油燃料的技術規範，並收集使

用甲醇和燃料電池的經驗。 

本屆會議另一項主要任務是審查 IGC 章程以及相關修正案。而 CCC 與編輯

和技術小組將會在今年完成 IMDG 章程的最新修訂，以便以合併版本形式提交

給 MSC 108 通過。關於固體散裝貨物，司長建議 CCC 指示編輯和技術小組啟動

下一套 IMSBC 章程修正案草案的編制工作。最後，強調議程中一項新項目，即

修訂 A.1050(27)號決議有關於進入船上封閉空間的建議之重要性。敦促次委員會

全面審查現有的建議，以改進指南，確保進入船上封閉空間人員的安全。 

 

2. 會議摘要43 

(1) 制訂替代燃料安全準則(議程 3) 

次委員會在制定氫和氨作為燃料的船舶安全臨時準則草案方面取得重大

進展。考慮到就氫氣和氨氣作為燃料的使用安全向管理機關、船東和整個行業

提供指導的急迫性，並且為了支持 IMO 的減排目標，次委員會同意在 CCC 10

召開前，於 2024 年 9 月 9 日至 13 至召開休會期間工作小組會議(需經 MSC 108

批准及理事會認可)，以完成準則。如果時間允許，還將邀請工作小組進一步制

定使用低閃點燃料船舶的臨時準則草案。 

CCC 同意關於使用液化石油氣貨物作為燃料的臨時準則 MSC 通函草案，

以供 MSC 108 批准。該草案為《國際船舶載運散裝液化氣體構造及設備章程》

(IGC Code)規範下的船舶提供額外的涵蓋範圍，並補充 MSC 107 批准使用液化

石油氣燃料的船舶安全臨時準則(MSC.1/Circ.1666)。與此同時，CCC 9 根據前

述臨時準則，著手制定 IGC 章程中有關安全使用液化石油氣作為燃料的修正案

草案，以及有關載運 IGC 章程第 19 章所列液化石油氣以外貨物的氣體運輸船

安全使用液化石油氣作為燃料的規定。 

CCC 在制定替代燃料和相關技術的規範上發揮重要作用，確保與使用替代

燃料和相關技術的安全影響和潛在風險得到適當處理。已經制定的準則包括使

用甲醇/乙醇作為燃料的船舶安全臨時準則(MSC.1/Circ.1621)、使用燃料電池的

船舶安全臨時準則(MSC.1/Circ.1647)以及使用液化石油氣(LPG)燃料的船舶安

                                                 
43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CCC-9th-sess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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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臨時準則(MSC.1/Circ.1666)。 

本屆會議更新工作計畫，預計將進一步依照期程制定下列準則： 

① MSC 109（2024 年 12 月 2-6 日）批准使用氫燃料的船舶準則，以及

使用氨燃料的船舶準則。 

② CCC 11（2025 年 9 月）進一步制定/最終完成低閃點石油燃料準則，

如時間允許，制定甲基/乙醇的強制性規定，並開始討論制定燃料電池

的強制性規定。 

③ MSC 111（2026 年 5 月）批准低閃點燃料準則。 

④ CCC 12（2026 年 9 月）進一步制定/最終完成甲基/乙醇的強制性規

定，並進一步制定燃料電池的強制性規定。 

(2) 修訂《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安全章程》(IGF Code)(議程 3) 

CCC 同意《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安全章程》修正案草案，

該章程為除《國際船舶載運散裝液化氣體構造及設備章程》(IGC Code)所涵蓋

之外使用氣體或低閃點液體作為燃料的船舶提供國際標準。修正案草案涉及船

舶設計和佈置中對新船舶新的和經修訂的要求，以及有關一般管道設計、供氣

系統安全功能、防火、危險區域和通風的規定。修正案草案將提交給 MSC 108

審議，以期在 MSC 109 上獲得批准和通過，並於 2028 年 1 月 1 日生效。 

(3) 審查《國際船舶載運散裝液化氣體構造及設備章程》(IGC Code) (議程 4) 

CCC 將繼續修訂《國際船舶載運散裝液化氣體構造及設備章程》(IGC Code)，

並在制定相關修正案草案方面取得進展，以期在 CCC 10 上完成定稿，隨後於

MSC 110 上通過，並於 2028 年 1 月 1 日生效。 

CCC 贊成高錳沃斯田鋼可抗氨應力腐蝕破裂(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的觀

點，因此適用於氨貨艙和/或含氨燃料艙。CCC 同意修訂《高錳沃斯田鋼低溫

應用準則》(MSC.1/Circ.1599/Rev.2)和《關於在裝載散裝液化氣體之船舶和使用

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之船舶中接受替代金屬材料低溫應用準則》

(MSC.1/Circ.1622)，上述兩份文件都將提交給 MSC 108 批准。 

(4) 更新《國際海運固體散裝貨物章程》(IMSBC Code) (議程 5) 

CCC 啟動了 IMSBC 章程下一組修正案的編制工作，以期在 2025 年通過，

並向編輯和技術小組發出相應的指示。 

(5) 《國際海事危險品章程》(IMDG Code)修正案(議程 6) 

CCC 繼續編寫《國際海事危險品章程》(International Maritime Dangerous 

Goods Code, IMDG Code)的下一組修正案，並指示編輯和技術小組最終確定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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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 42-24 號修正案的文本草案，以便在 MSC 108 上分發和通過。 

(6) 審查運具運輸規定(議程 6) 

CCC 審議運具運輸規定審查通訊小組的報告，經起草小組討論後，重新設

立了通訊小組，並鼓勵相關會員國和國際組織積極參與其工作。該通訊小組的

任務是繼續審議運具運輸規定的修正案，並根據過去的事件和已查明風險和危

險的根本原因進行分析，再就《國際海事危險品章程》(IMDG Code)有關運具

運輸規定提出建議，最後向 CCC 10 提交一份報告。 

(7) 關於散裝液化氫運輸的臨時建議(議程 7) 

次委員會同意起草經修訂的散裝液化氫運輸臨時建議，並提交 MSC 108 批

准。 

(8) 修訂關於進入封閉空間的建議 (議程 8) 

會議期間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在制定進入船上封閉空間之建議修訂初稿

上取得重要進展。2011 年 A.1050(27)號決議通過了關於進入船上封閉空間的建

議。然而，近年來與進入封閉空間有關的事故頻繁發生，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為了進一步改善建議草案，成立一個通訊小組，以期在 CCC 10 上完成定稿。 

(9) 塑膠顆粒的海上運輸 (議程 9) 

應污染防治和應變次委員會(PPR)的要求，次委員會討論了 MEPC 關於用

貨櫃海運塑膠微粒建議的通函草案。次委員會同意通函草案中的建議，即塑膠

微粒應包裝在高品質的包裝中，包裝應足夠堅固，能夠承受運輸過程中通常遇

到的衝擊和負荷。包裝結構和封閉性應能防止在正常運輸條件下因震動或加速

力而造成任何的內容物損失。 

次委員會注意到就各提交文件所進行的討論，並請 PPR 次委員會在進一步

制定減少與塑膠微粒海上運輸相關之環境風險的措施時，可以多加考慮於本屆

會議上所表達的相關意見。建議草案預計將由 PPR 11 於 2024 年 2 月定稿，並

提交 MEPC 81(2024 年春季舉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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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海事趨勢要聞  

此章節主要整理了 IMO 媒體中心的 what’s news 海事要聞，依本計畫工作

項目 A-1-1，一月到九月短片的 IMO 國際海事要聞資訊，並分成九個月份列出，

要聞資訊的涵蓋時間範圍是自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9 月，共 11 個月份。 

(一) 一月海事要聞 

一月海事要聞短片主要回顧自 2022 年 11 月至 12 月 8 則要聞，主要與能力

建設及人員訓練、海事安全及海洋環境保護相關。 

1. 有關區域能力建設及人員訓練相關議題 

(1) IMO 在議題優先事項上支持中美洲和多明尼加共和國44 

2022 年 11 月中旬，國際海事組織(IMO)與中美洲海運委員會(the Central 

American Commission on Maritime Transport (Comisión Centroamericana para 

Transporte Marítimo, COCATRAM)在瓜地馬拉舉辦了一場區域研討會，為與中

美洲和多明尼加共和國海事管理機構(ROCRAM-CA)領導人分享該組織試驗

性項目(pilot programme)的議題規劃最新進展。優先議題包含搜救和救援、溫

室氣體排放和倫敦議定書及倫敦公約相關主題。目的是為了建設區域能力，

以遵守有關海事安全和防止海上污染的國際規則和標準。 

(2) 在吉達舉行的首次 STCW 合規性獨立評估區域研討會 

於沙烏地阿拉伯吉達(Jeddah) 為負責 STCW 獨立評估報告的北非和中

東地區 IMO 成員國的參與者舉辦了關於獨立評估意識和重要性的區域研討

會。獨立評估是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簡稱 STCW) 要求

重點項目，以確保國家可以留在「STCW 白名單(STCW White List)」上。 

2. 海事安全相關議題 

(1) 促進泰國的海事安全 

IMO 與英國運輸部合作，聯合泰國海事部，2022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於曼谷舉辦海事安全需求評估講習班。該活動目的是制定作業藍圖，加強

泰國海事組織海事安全措施的實施。另外其在港口安全和海事安全管理系統

監督方面，也審查評估了現有國家政策和業務流程。特別強調了泰國海事局

對於與國家在執行《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簡稱 SOLAS)第 XI-2 章以及

ISPS 章程之間的關聯性。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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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MO 支持安哥拉海事安全立法 

於安哥拉首都盧安達，舉辦了一場 IMO 港口安保和安全立法的培訓講

習。包含來自安哥拉交通部、海事局和其他重要機構，等多達 50 個參與者學

習如何將 IMO 文書納入國家法律法規，特別強調立法起草過程。文書包括

SOLAS 第 XI-2 章和 ISPS 章程，包括控制和合規措施。該活動由歐盟港口安

全項目資助，重點是參觀盧安達港，觀察港口根據 ISPS 章程實施的實體安全

措施。 

(3) 協助葉門制定加強海事安全之法律框架 

2023 年 1 月 8 日至 12 日，為期五日於葉門亞丁舉辦的研討會，旨在提

高國家利益相關者對 IMO 通告 MSC.1/Circ.1525 有關國家海事安全立法制定

指南內容之認識。 

海事安全方面：(1)為加強地區性之海上活動安全與應變能力，各地區紛

紛啟動「海事安全計畫」，如紅海地區啟動「紅海海事安全計畫」，維護全球南

方(The Global South)的安全與保安；(2)為降低海事安全風險之發生，IMO 透

過積極參與與協助，如支持就海事安全面臨緊急威脅進行區域培訓。 

另外是為加強國際公約的影響力，以便制定國家立法充分並完全實施相

關海上保安措施（SOLAS 第 XI-2 章和 ISPS 章程）；邀請地區性國家響應並

簽署相關公約協議，如 2017 年《吉布地行為準則吉達修正案》。 

 

3. 海洋環境保護相關議題 

(1) 啟用 GloLitter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區域專案小組會議 

哥斯大黎加啟用一個區域專案小組(Regional Task Force)參與 GloLitter 夥

伴關係計畫，目的是為減少海上運輸和漁業部門的海洋塑膠垃圾。於哥斯大

黎加首都聖何西(San Jose)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其他參與方還有牙買加、尼加

拉瓜和巴拿馬和 IMO 的技術合作部門(Technical Cooperation Division, TCD)。

主要目的是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參與者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針對

塑膠探索類似因素，以解決來自該地區航運和漁業的海洋塑膠垃圾問題。 

(2) 海洋生物安全行業聯盟成員與最初成立相比成長了兩倍 

Armach Robotics 和 Jotun 兩家公司將成為全球海洋生物安全產業聯盟 

(GIA) 的最新成員。前者是一家水下清潔服務廠商，而後者則是具備生產塗

料的技術。Armach Robotics 將加入聯盟的討論和工作，帶來他們對水下清潔

服務的看法。Jotun 則是具備防污塗料技術、主動水下清潔服務和生物附著管

理創新方面的經驗。這些新增成員意味著 GIA 現在擁有 12 名正式成員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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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具有觀察員身份的成員。 

(3) 視頻：船舶生物污染管理如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IMO 總部發布了有關船舶生物污染視頻，強調保持船體光滑清潔、無生

物污染的重要性。該視頻旨在分析海洋生物附著對船舶能源效率的影響和介

紹生物附著管理措施溫室氣體減排潛力報告結果，另外還有防止和管理生物

附著的新技術的開發，作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 

(4) 東部和南部非洲地區討論壓艙水管理公約 

坦尚尼亞三蘭港(Dar es Salaam)舉辦關於壓艙水管理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 Ballast Water and 

Sediments，簡稱 BWM 公約）研討會，有來自東部和南部非洲地區 15 個國

家的官員參與討論該公約的遵守、監測和執行。其中也討論關於船旗國、港口

國和沿岸國在遵守公約的 D-1 和 D-2 兩項壓艙水排放績效標準的作用和責

任。不僅提高了對《BWM 公約》內容和相關準則的認識，也提供與會者相關

執行程序，以協助其國家在該項公約的批准、內國法化和作業實施。 

 

(二) 二月海事要聞 

二月海事要聞主要回顧自 2023 年 1 月至 2 月 8 則要聞，主要議題與綠色航

運、海事調查、人員培訓及海洋環境保護相關。 

1. 與綠色航運相關議題 

(1) 推出新入口網站以輔助「Just-in-time」概念推動 

為推行航運「Just in time」概念，支持低碳航運計畫的全球產業聯盟（Low 

Carbon GIA）建立一站式入口網站，可免費登入取得 Just-in-time 相關資訊與

指南手冊，像是《JIT 到港指南》、《JIT-全球貨櫃運輸減排潛在性》研究，以

及宣傳動畫短片。該網站將定期更新相關信息和資源，用戶可以透過該平台

網站獲取 JIT 概念與實際的經驗和知識信息。 

該平台是由低碳航運全球行業聯盟(Low Carbon GIA)建立，建置在 IMO-

挪威 GreenVoyage2050 計畫網站內。Low Carbon GIA 屬於公私合作夥伴關

係，列在 IMO-挪威 GreenVoyage2050 計畫項目的框架下運作。其目標是開發

創新解決方案，以解決航運業脫碳的常見障礙。 

它為港口和航運部門提供了 JIT 準時到港概念框架，包括其優點，以及

可以採取的一般步驟，以及低碳 GIA 和其他國際組織開發的關鍵資源。未來

也將發佈港口成功實施 JIT 的相關訪談經驗和知識，供其他用戶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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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事調查與人員培訓相關議題 

(1) 建立海事調查的專業能力－新的基礎培訓課程 

為建立且維持 IMO 成員國海事調查技術能力，2023 年 1 月 9 日至 13 日

在泰國曼谷，IMO 安排為期五天的海事調查第一期基礎培訓課程。IMO 代表

透過遠端連線參與培訓課程，除了強調海事調查重要性，另外也表示，海事調

查員也需要參與其他相關會議(如 IMO 文書履行次委員會(III))和國際論壇(如

海事調查員國際論壇(MAIIF)、亞洲海事調查員論壇(MAIFA))。 

IMO 正嘗試與 MAIIF 商議一項計劃方案，希望提升成員國在海事調查和

報告能具備一致且穩定的專業資格和能力。本次基礎課程是輔助課程，主要

是針對成員國嘗試在國家層面發展海事之專業技術能力而設計。訓練課程主

要以 IMO 海上傷亡和海上事故安全調查第 3.11 項典範課程(IMO Model 

Course 3.11)為基礎。該項計劃方案，成員國可從海事調查部門指派 2 名代表

參與，藉由實地觀察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當地同行作業獲得實地經驗，並對於

這項建構性內部訓練課程進行經驗分享。 

3. 海洋環境保護相關議題 

(1) 解決船舶水下噪音問題——修訂指南草案 

國際海事組織(IMO)召開第九屆船舶設計和建造次委員會(SDC 9)，本次會

議同意修訂減少商業航運水下噪音指南草案，本草案意識到商業航運是水下輻

射噪音(URN)主要來源之一，此種噪音會對多種海洋生物(包含海洋哺乳動物、

魚類和無脊椎動物在內等)的生命功能造成負面影響，而居住沿海的社群居民，

他們的食物、生計和文化都仰賴這些海洋生物，也勢必會受到影響。其他議題

還有關於格陵蘭地區因紐特和北極區域的水下噪音之規範。修訂版內容，可適

用於船舶設計師、造船商和船舶運營商，指南草案的目的是為幫助利益相關者，

通過建立機制能進一步實現降低水下噪音。修訂草案將提交第 80 屆海洋環境

保護委員會(MEPC 80)批准，該委員會將於 2023 年 7 月 3 至 7 日舉行會議。 

 

(三) 三月海事要聞 

三月海事要聞主要回顧自 2023 年 2 月至 3 月 8 則要聞，主要議題與綠色航

運、人員培訓及海洋環境保護相關。 

1. 綠色航運 

(1) 距離強制性海事單一窗口，還剩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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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 第 46 屆便利運輸委員會會議(FAL 46)，通過的 FAL 公約修正案。預

計將於 2024 年 1 月 1 日起，世界各地港口將強制執行海事單一窗口(MSW)，

所有船舶抵達港口、停留和離港所需的資料文件皆要透過電子方式交換。2023

年 1 月 18 日至 19 日，由 IMO、國際港埠協會(IAPH)和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

(BIMCO)聯合舉辦為期兩天「2024 年海事單一窗口—窗口之契機」專題會議，

來自航運和港口部門的眾多專家探討了 MSW 國家數據化相關策略，設計和實

施 MSW 以適應成員國海上貿易便利化目標，以及實現航運綠色化之最佳方法。 

會議中還討論了互用性的概念和理解如何應用產業標準來協調電子文件

交換，港口停靠數據需求以及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發展。 IMO 秘書長林基澤先

生指出，2024 年 1 月 1 日起強制實施 MSW 不僅是一項「加速海上貿易數據化

重要進程」，也為「所有航運業利益相關者邁出重要的一步」。也表示，採取這

一步將加速國際航運的數位化和達成脫碳目標。 

(2) 支持南非綠色航運的機會 

利用養殖藻類製造生質燃料、以氫能為基礎的燃料生產，以及能提升港口

船舶環保的低碳燃料，此類議題正是 IMO GreenVoyage2050 加速計劃所支持的

提議。此計劃旨在透過試驗性項目(pilot project)的開發與實施，加速船上/港口

低碳和零碳解決方案的部署。 

2023 年 1 月 18 日於南非開普敦舉行相關會議，提出了低碳和零碳試驗性

項目提案。南非政府（含南非交通部和南非海事安全局）與 GreenVoyage2050

項目團隊代表會見了來自私營部門、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多方利益相關者。相

關提案將列入 GreenVoyage2050 加速計劃試驗性項目篩選名單，最終定案將與

南非政府商議決定。 

(3) IMO CARES：解決拉丁美洲的減排和綠色技術問題 

由 IMO 船舶航運排放協調行動 IMO CARES 和拉丁美洲海洋技術合作中

心(MTCC-Latin America)，於巴拿馬舉行了關於拉丁美洲和全球海上脫碳暨研

究發展視訊研討會，200 多位與會者共襄盛舉。會議中與海事專家和行業專家

共同討論綠色能源和技術議題，其他議題，像是替代燃料(如氨和氫氣)、創新、

研究和數據收集與解決排放等問題；以及金融投資和與利益相關者的合作項目。 

IMO CARES 項目的目標是結合北方和南方的研發技術，以加速綠色技術

發展，在創造新技術市場的同時，幫助發展中地區的藍色經濟增長。此項目目

前處於籌備階段，2022 年 4 月發起，由沙烏地阿拉伯資助。完整的 IMO 

CARES 計畫預計將於 2023 年 3 月啟動。 

(4) 斐濟區域圓桌會議－促進海運成本數據可用性 

2023 年 2 月 15-16 日，斐濟於蘇瓦(Suva)舉行了區域圓桌會議，由 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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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共同體(SPC)和海事技術合作中心(MTCC-Pacific)共同主辦，匯聚來自

太平洋島嶼的發展中國家(SIDs)約 31 位利益關係者和聯絡人。討論主題包括海

運成本數據的管理和如何解決現有數據差距的具體建議的制定，以作為評估未

來溫室氣體減排措施對太平洋小島國家的影響。 

2. 人員培訓相關議題 

(1) HTW 次委員會 完成對漁民培訓的條約審核 

第九屆人為因素、培訓及值班次委員會( HTW 9 )於 2 月 6-10 日召開，完

成了修訂和更新《漁船人員培訓、發證和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F) ，其

規定了遠洋漁船船員的認證和最低培訓要求，旨在促進海上生命安全和海洋環

境保護，考慮到漁業和漁業工作環境的獨特性。 

另外 STCW 準則部分，也將修訂關於海事部門單位霸凌和騷擾的最低適任

標準，包含性侵和性騷擾(SASH)的草案，以期防止和應對相關問題出現。 

 

(四) 四月海事要聞 

四月海事要聞主要回顧自 2023 年 3 月至 4 月 8 則要聞，主要議題與海事女

性和性別平等、壓艙水管理公約及海洋環境保護相關。 

1. 有關海事女性和性別平等議題 

(1) IMO 慶祝國際婦女節 

於 2023 年 3 月 8 日聯合國體系國際組織與全球共同慶祝國際婦女節，今

年主題是「DigitALL：促進性別平等的創新和技術(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or 

gender equality)」。 IMO 秘書長 Kitack Lim 先生不僅再次重申聯合國永續發展

第五項指標「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和小孩權利」，也表明「每一天我們都

必須繼續為性別平等而奮鬥」。 

IMO 提倡婦女海事參與其他方式，包括每年 5 月 18 日舉辦的年度國際海

事婦女日。今年國際海事婦女日主題便是「動員社群網絡促進性別平等」。IMO

理事會也設立了一項性別平等獎，以表揚在海事部門促進婦女賦權和平等的人

員。 

(2) 舉辦雙重會議提倡性別平等和更良好的太平洋安全 

2023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3 日，由澳大利亞、IMO 和太平洋共同體(SPC)

在澳洲凱恩斯港口共同舉行的雙重會議：太平洋搜救研討會與太平洋海事婦女

會議。聚集了海事部門的搜索和救援(SAR)專家、船員和海事女性高層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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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討論太平洋 SAR 的優先事項以及如何提升海事部分女性的參與程度。  

研討會的重點是確保繼續開發新技術提升搜索和救援能力，以及協調和預

防相關事件發生，並通過實際演練增進相關技能熟悉度。會議中也重申對太平

洋特區技術合作安排的承諾，並為太平洋救援提供了協商與合作框架。此會議

延續了自 2018 年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舉行的第二屆太平洋海事婦女區域會議批

准以來，在實施 2020-2024 年海事太平洋婦女區域戰略方面之進展。 

 

2. 與壓艙水管理公約 (BWM 公約)相關之議題 

公約議題部分，尤其提到船舶壓艙水及沉積物管理國際公約 (簡稱為壓艙水

管理公約或 BWM 公約)。 

(1) 支持地中海的壓艙水管理 

為促進地中海地區協調行動的發展，IMO 於 3 月 20 日至 23 日於地中海馬

爾他舉行研討會和相關重要會議，討論 2022 至 2027 年期間地中海地區 BWM

管理公約框架的相應策略。來自地中海地區 28 個政府機關代表參與該會議，

共同審查了該地區壓艙水管理協調程序草案。其他相關活動還包含介紹 BWM

公約，了解各國在此公約下的義務；並且需依規定，落實港口國管制的監測和

執法，以降低可能之風險。 

(2) 支持薩摩亞的壓艙水管理 

2023 年 3 月 27 日至 28 日 IMO 透過綜合技術合作計劃於南太平洋海域薩

摩亞(Samoa)首都阿庇亞，舉行全國性的研討會，為強調 BWM 公約重要性。透

過演講、小組討論和角色扮演練習，使政府官員了解薩摩亞應從國家層面採取

的行動，以批准、實施和執行 2004 年壓艙水管理公約（BWM 公約）防止船舶

壓艙水中的有害水生生物擴散到另一個區域。藉由要求國際運輸中的所有船舶

根據特定船舶的管理計劃規範其壓艙水和沈積物之標準值。所有船舶還必須攜

帶壓艙水紀錄簿和國際壓艙水管理證書。 

3. 有關海洋環境保護議題部分 

(1) 海洋地球工程—評估對海洋環境的影響 

早前為減輕氣候變化影響，海洋環境保護科學方面聯合專家組 (GESAMP) 

於 2019 年發布的一份報告概述了各種海洋地球工程技術(geoengineering)之解

決辦法以解決全球的碳排問題，然而相關技術研究卻也可能對海洋環境造成持

久且嚴重的影響。 

於 2023 年 3 月 13 日至 17 日規範海上傾倒廢物的條約締約方報告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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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會議中提出一份聲明，其中表示部分海洋地球工程技術可能會影響海洋環

境，相關技術包括 CO2 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太陽輻射管理(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SRM)；生物『碳』(biomass carbon)、海洋雲增亮技術(Marine 

Cloud Brightening, MCB)…等地球工程研究。 

(2) 全球海洋生物安全產業聯盟同意下一步行動 

全球海洋生物安全產業聯盟(GIA)已同意其計劃的下一階段通過生物附著

管理來應對水生入侵物種。作為其 2023 年工作計劃的一部分，成員們批准委

託進行一項研究，以了解水中生物附著清潔產生的廢物如何影響環境水質。 

4. 其他議題 

(1) 打擊非法活動 - 通過 FAL 公約的修正案 

第 47 屆便利運輸委員會(FAL 47) 通過了 FAL 公約的新修正案，目的是為

輔助政府在制定國家海上便利運輸計劃中打擊非法活動之需要。委員會還通過

了關於加快實施海事單一窗口的建議行動的決議；經修訂的建議作法第 7.11 項

指出，「各締約國政府應考慮與海運業密切合作，根據本附件的便利化要求制

定國家海上運輸便利化方案，並確保其便利化方案的目標涵蓋打擊非法活動的

必要性，通過消除不必要的障礙和延誤，便利船舶、貨物、船員、乘客、郵件

和物資流動的所有實際措施。」該修正案期望於 2025 年 1 月能正式生效。 

(2) IMO 溫室氣體工作小組在修訂 IMO 氣候戰略方面有所進展 

第 14 屆 IMO 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閉會期間工作小組 (ISWG-GHG 14) 

於 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4 日舉行會議。來自近 80 個 IMO 成員國以及具有 IMO

和政府間諮詢地位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約 750 多名註冊參與者參加了會議。會

議中包含對中期溫室氣體減排措施第二階段(Phase II)實施制定 IMO工作計畫；

對所有候選的中期措施提案的技術和經濟要素及其可能的組合，將進行專家審

查和分析，另外關於船舶燃油消耗數據收集系統(Data Collection System, DCS)

部分，則討論其 MARPOL 附則 VI 附錄 IX「提交 IMO 船舶燃油消耗數據庫的

信息」相關草案，討論結果將於 MEPC 80 進一步研議。 



 

101 

(五) 五月海事要聞 

1. 減碳和零碳相關議題 

(1)  航運脫碳技術可行性評估 

為鼓勵國際航運溫室氣體減排相關技術研究開發，IMO 於 2022 年 9 月起

啟動低碳和零碳航運未來燃料和技術計畫（FFT 計畫），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

成果報告將於 MEPC 80 會議公告。 

期望在執行 IMO 修訂溫室氣體減排初步戰略實施同時，提供成員國們作

為可行性評估之參考，此項計畫部分經費由 IMO 溫室氣體減排技術合作信用

基金(IMO GHG TC Trust Fund) 資助。 

(2)  IMO 支持索羅門群島提高船舶效率 

IMO 聯合挪威 GreenVoyage2050 專案組訪問索羅門群島，在 4 月 4 日舉行

的國家任務小組(National Task Force, NTF)會議上，索羅門群島海事局(Solomon 

Islands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SIMA)和 GreenVoyage2050 團隊促進了海事利

益相關者之間的討論，以確定國家行動計畫制定過程的優先處理議題。 

為了建立一個基準線，以便對國內船隊的能源效率改進進行衡量，對相關

資料掌握與需求便成為優先必要之行動。為確保船員充分掌握提高船舶效率所

需的知識而進行的海上節能培訓，以及能夠提高現有船隊利用率的措施，視為

優先議題領域。在港口層面，提高港口效率以減少周轉時間和制定港口激勵措

施也被確定為應納入國家行動計畫的核心領域。 

GreenVoyage2050 將通過船舶能源效率計畫或運動來支持索羅門群島，與

具有前瞻性的國內船東合作，以制定船舶能源效率管理計畫(SEEMP)和健全的

資料收集機制。 

2. 海洋環境保護相關議題 

(1)  呼籲為 FSO SAFER 溢油支援準備設備 

浮動儲油裝置 FSO SAFER 號，船上載有約 15 萬公噸原油(約 110 萬桶原

油)，自 2015 年作業停擺至今，仍停放於紅海沿海外。該船體已老舊，如果船

體崩壞發生溢油事件，其損害將會遠比 1989 年 Exxon Valdez 事件更嚴重 4 倍。

IMO 將依據《國際油污染防備、反應和合作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Oil Pollution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Cooperation, OPRC )所設定的任務，持

續為可能衍伸溢油和災難問題建立因應計畫。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3 月簽署一項協定，並購入一艘超大型

原油運輸船（very large crude carrier, VLCC）Nautica 號，將以船對船的方式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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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FSO SAFER 上的原油。 

(2)  支持各國解決海洋塑料垃圾問題 

GloLitter Partnerships 項目發布的最新國家規劃和實施指南已經發布。這

兩份新發布的指南目的在幫助各國努力防止和減少海上海洋塑料垃圾。 

3. 其他議題 

(1)  制定海上自主航運監管框架 

IMO 聯合內部 MSC-LEG-FAL 三個委員會建立聯合工作小組，共同討論海

上自主水面船舶監管框架與相關技術發展之管理工作。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1

日海上自主水面船舶聯合工作小組(Joint Working Group on MASS, MASS-JWG)

舉行第二次會議。討論範圍包含：需要由人員（船長）負責自主船舶；船長可

能不需要在船上，但有必要時則需要適時出手干預；以及在何時候都必須由一

個遠端操控中心(Remote Operations Centre, ROC)負責操控 MASS。工作小組同

意審議更多事項，包括船長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同時負責多個MASS，以及MASS

船員的角色和責任，第三次小組會議已於 2023 年 9 月 11 日至 15 日舉行。 

(2)  秘書長對幾內亞灣海盜事件之聲明 

IMO 秘書長林基澤先生對 2023 年 3 月 25 日的 Monjasa Reformer 號的六

名船員被綁架事件以及關於幾內亞灣的一艘油輪正在發生的事件深表關切。也

敦促持續地支援區域海軍和雅溫德安全體系架構(Yaoundé Architecture )內各實

體成員能盡到保護船員的重要工作，以降低類似事件發生。 

(六) 六月海事要聞 

1. 航運脫碳相關議題 

(1)  亞太地區海上脫碳的機遇 

2023 年 5 月 16 日至 17 日，IMO 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行了綠色航運會議，

探討亞太地區海運脫碳將如何發展新的海運價值鏈。以「掌握亞太地區綠色航

運機遇」為主題，為來自 20 個太平洋島嶼和東南亞國家（包括東盟成員國）的 

100 多個主要海事利益相關者提供了一個討論國際航運脫碳的論壇。 

(2)  提供視頻系列解釋碳強度指標 

為鼓勵國際航運溫室氣體減排相關技術研究開發，IMO 於 2022 年 9 月啟

動了低碳和零碳航運未來燃料技術計畫(FFT 計畫)，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將

於 MEPC 80 會議公告相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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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在執行 IMO 修訂溫室氣體減排初步戰略實施同時，提供成員國們作

為可行性評估之參考，此項計畫部分經費將由 IMO 溫室氣體減排技術合作信

用基金(IMO GHG TC Trust Fund) 資助。 

2. 在生物附著(部分譯為生物附著)相關議題要聞 

(1)  首屆阿拉伯婦女船舶生物附著管理研討會 

2023 年 5 月 10 日至 11 日在沙烏地阿拉伯吉達，由 GloFouling Partnerships

計畫首次與阿拉伯海事女性共同舉辦區域活動。討論了女性在解決船舶生物附

著造成的入侵水生物種問題上可能的貢獻。會中除了提高對生物附著的認識，

如何管理生物附著以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和應對氣候變化最佳做法的探討外，

該研討會也同時作為海事女性在生物附著管理部門的一個論壇，以確認在性別

平等上可能的障礙和認知差距，並探索可能的解決方案。  

(2)  PPR 第 10 屆會議(PPR 10) 批准生物附著指南修訂草案 

IMO 污染防治和應變次委員會於 2023 年 4 月 24 日至 28 日召開第十屆會

議(PPR 10)，批准了船舶生物附著指南修訂草案，對此問題又將進一步制定船

舶水中清潔指南，預定延至 2025 年完成指南目標，希望各方為各項指南提出

相關具體建議。良好的生物附著管理可以通過防止入侵水生物種的轉移來幫助

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 

3. 關於溫室氣體GHG減排議題 

(1)  太平洋國家回報 IMO 船舶減排工作進度 

2023 年 5 月 8 日至 12 日於萬那杜維拉港，召開為期 5 日第五屆太平洋地

區能源和運輸部官員會議 (The Fifth Pacific Regional Energy and Transport 

Ministers' Meeting, 5th PRETMM)，並於首日先舉行 IMO 航運減排工作坊。透

過工作坊報告目前國際海運脫碳最新進展，IMO 秘書處和來自新加坡的 MEPC

副主席 Hanqiang Tan，也向太平洋小島國家官員說明目前修訂的 GHG 減排戰

略談判進展。 

(2)  中期溫室氣體候選措施的比較分析 

2023 年 5 月 25 至 26 日在 IMO 倫敦總部舉行了關於「中期溫室氣體減排

候選措施的比較分析」專家研討會，以進一步支持 IMO 對減少溫室氣體(GHG)

排放的候選措施的考量。它包括實現 2023 年 IMO 溫室氣體戰略的長期目標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以及對成員國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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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溢油事件應變、技術訓練與合作相關議題 

(1)  協助非洲國家溢油事件應變與指揮 

IMO 為提升小島國家(SIDs)和較低度開發國家(LDCs)應變能力訓練，2023

年 5 月 9 至 12 日於肯亞首都奈洛比(Nairobi)舉行了一場溢油事件因應區域工

作坊，指導他們在發生漏油事件如何應對和處理事故的基礎知識。活動目的是

為了讓非洲國家更好地了解和運用國家事故指揮系統來應對溢油污染。 

(2)  為非洲綠色航運開發更多機會 

2023 年 5 月 5 日於非洲舉辦「IMO 低碳航運會議」(IMO conference on Low-

Carbon Shipping)，非洲大陸富有充足的太陽能、風能和熱能，使非洲成為全球

海上運輸脫碳的核心地帶。IMO 技術合作部門建議，通過 IMO 經濟措施（如

燃料稅）產生的碳收入，用於資助非洲的港口基礎設施、改造提升乘載能力，

以及燃油建設。 

5. 其他議題 

(1)  促進貝里斯國際海洋運輸政策發展 

2023 年 5 月 23 日至 25 日於貝里斯市(Belize City)由戰略官員代表、各政

府部會和相關機構，以及海事部門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參加了國際海洋運輸政策

發展工作坊，強調了制定國家海上運輸政策  (National Maritime Transport 

Policies, NMTP)的重要性。NMTP 是一份原則和目標聲明，用於指導海運部門

的決策，以實現一個國家的海事願景，並確保對該部門進行高效、永續、安全

和無害環境的治理。IMO 向成員國提供制定和發展國家中期計劃的援助，它們

與藍色經濟概念相輔相成，更是永續發展關鍵鑰匙。 

(2)  為未來全球新型健康威脅準備 

IMO於四月底參加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一次防範

和抵禦新興威脅倡議會議(PRET)，以為未來可能發生的重大流行疾病做準備，

準備工作目標訂在 2025 年 12 月前。包含相關計畫行動優先順序，加強與利益

關係方的溝通，跨部門協調和聯合國合作；將針對此次準備工作進行專門的投

資、資助和監管作業，也會針對過去重大疾病間的差距和海上航運相關問題進

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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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七月海事要聞 

1. 有關GloLitter、海洋垃圾相關議題 

(1)  制定國家立法以應對海洋塑膠垃圾 

海洋塑膠垃圾是一項重要環境問題。GloLitter 夥伴計畫於 2023 年 5 月 24

日召開第一次線上研討會，共有來自 12 國約 36 名參與者參加。希望藉由本計

畫一系列全球線上研討會，輔助各國在處理海洋塑膠垃圾議題上，能制定或修

訂國家政策和立法，以實現計畫作為國際共商的政策和法律框架所建立之目標。

內容涵蓋國際治理框架、國際社會對海洋環境中塑膠垃圾的應對措施，以及將

船舶塑膠廢棄物納入國家廢棄物管理立法的指導。 

目前已制定了示範性法規和國家監管指南，其中將海洋塑膠垃圾(Sea-

based Marine Plastic Litter, SBMPL)納入國家已建立的廢棄物管理法規中。目前

正進入實施階段，重點是培養 GloLitter 合作夥伴國家的能力，以實施本指南並

在各自國家制定立法示範。 

(2)  解決國內和全球的海洋塑膠垃圾問題 

由 IMO 與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合作的 GloLitter 夥伴計畫，是第一個專

門關注海洋垃圾的全球計畫項目。它已支持 10 個主要夥伴國家和 20 個夥伴國

家。已發布的七項國家行動計畫(NAP)正致力於解決航運和漁業產生的海洋塑

膠垃圾問題。 

新計畫「減少海洋塑膠：維持和加強海洋來源行動（PRO-SEAS）」，目前

由全球環境基金和 FAO 資助，將於 2025 至 2029 年期間實行。其目標是就目

前 GloLitter 成就基礎再加強，並進一步於五、六個國家實施現有的國家行動計

劃。PRO-SEAS 的目的是利用循環經濟方式，將航運和漁業機關與國家廢棄物

管理系統聯繫起來，帶入新的維度，以確保能對海洋的塑膠廢物進行永續管理。 

 

2. 脫碳及溫室氣體GHG減排相關議題 

(1)  藍色經濟脫碳——機會與挑戰 

受氣候變化影響，脫碳已是全球各國當前首要的目標。2023 年 6 月 19 日

聯合國經貿會議(UNCTAD)第 70 屆貿易暨發展理事會高階代表會議，聚焦主題

「藍色經濟脫碳--機會和挑戰」。IMO 現任 MEPC 主席 Harry Conway 就海運的

機遇和挑戰發表了意見，另外也對 IMO 當前的準備工作，以及將於 MEPC 80

通過的新修訂溫室氣體(GHG)減排戰略措施進行說明。 

(2)  IMO 配合波昂氣候會議 更新了航運脫碳工作 

https://wwwcdn.imo.org/localresources/en/OurWork/PartnershipsProjects/Documents/GloLitter/Guidance%20Document%20on%20Development%20of%20National%20Action%20Plan%20on%20Sea-Based%20Marine%20Plastic%20Litter.pdf
https://unctad.org/meeting/high-level-segment-trade-and-development-board-seventieth-session
https://unctad.org/meeting/high-level-segment-trade-and-development-board-seventieth-session
https://unctad.org/meeting/high-level-segment-trade-and-development-board-seventieth-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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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在 2023 年 6 月 5 日至 15 日於德國波昂召開氣候變化會議，IMO 隨

之更新了相關計畫，即修訂減少航運溫室氣體排放相關戰略。更新版戰略於閉

會期間溫室氣體工作小組會議(6 月 26 日至 30 日召開)第 13 次會議之後召開的

IMO 第 80 屆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 80)會議中通過。IMO 已向《聯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屬科技諮詢機構(SBSTA)提出的一份聲明，強調 IMO

已通過一份強制性能源效率法規，以及正在著手進行的工作，以確保國際航運

能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 

3. 與海洋環境保護、倫敦議定書相關之議題 

(1)  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第 80 屆會議(MEPC 80) 

2023 年 7 月 3 日至 7 日，為期一週的 MEPC 80 會議，通過了 IMO 新版

2023 年船舶溫室氣體減排戰略。其他討論議題還有，船舶生物附著控制和管理

指南、壓艙水管理公約（BWM 公約）相關準則和 BWM 公約審查計劃；關於

水下噪音部分，則批准了《減少商業航運水下噪音修訂指南》和《因紐特和北

極地區降低水下輻射噪聲指南》，以及地中海西北區域指定為特別敏感海域

（NW Med PSSA）。另外還討論了一份有關海上船對船貨物轉運增加，及其轉

運貨物時潛在污染風險，以及相關責任和賠償問題之文件。  

 

(2)  支持秘魯遵守海上傾倒廢物的倫敦議定書 

2023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由秘魯海事局主辦，並由 IMO 綜合技術合

作計畫支持，在首都利馬舉辦 IMO 國家面對面研討會，目的是讓秘魯官員深

入了解如何全面實施倫敦議定書。2018 年祕魯批准此公約。為促進公約的實施，

透過研討會一系列演講、小組討論和案例研究分享，讓來自海事和環境部門、

港口部門和海洋機構超過 40 多位高層官員，能藉此提高對海事相關議題各層

面（法律、技術、行政等）的認識。  

4. IMO與亞太地區相關議題 

(1)  亞洲次級區域稽核員培訓 

2023 年 6 月 19 至 23 日在馬來西亞巴生港(Port Klang)，由 IMO 和馬來西

亞聯合舉辦為期五天的亞洲次級區域稽核員培訓。這一系列培訓活動屬 IMO會

員國稽核計畫(IMSAS)的一部分。依據 IMSAS 相關框架和程序，所有成員國都

必須在七年稽核週期內接受強制性稽核。IMSAS 計畫每年最多對 25 個成員國

進行稽核，計畫自 2016 年 1 月的強制階段開始以來，迄今已進行了 108 次強

制稽核作業。 

課程培訓使用了修訂版教材，搭配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方式：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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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個人作業，結合電子學習工具(包含線上課程、練習和測驗)，透過 IMO 線

上學習管理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進行教學。課程參與者包

括來自海事管理部門的高層官員，這些人員將會透過內部稽核參與，並準備本

國接受稽核的工作，並可能根據該計劃被提名為稽核員。 

(2)  IMO 參加亞太海事安全機構負責人年會 

2023 年 6 月 5 日至 8 日 IMO 於澳大利亞雪梨舉行的年度會議上，向亞太

海事安全機構負責人(APHoMSA)介紹了其在減少溫室氣體(GHG)排放方面的

工作。國際海事組織的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在 7 月初舉行的第 80 屆會

議上，將通過更新版溫室氣體減排戰略，其中包含全球航運業的具體溫室氣體

減排目標。其他議題還包括海事婦女、海事安全(含括海員福利)、海洋環境保

護、海上事故應變以及改善區域合作等議題討論。 

5. 公約動態相關之要聞 

(1)  香港拆船公約即將生效 

2023 年 6 月 26 日孟加拉向 IMO 遞交簽署書，在孟加拉和賴比瑞亞加入

《香港國際安全與無害環境拆船公約》(簡稱《香港公約》) 成為締約國後，該

公約已達成生效的三個條件：條件(1)達至少 15 個締約國；條件(2)締約國商船

總噸位占比，不得低於世界的 40%；條件(3)船舶回收處理能力占比不低於上述

國家商船總計噸位 3%。該公約已達成上述三項生效條件，將於 24 個月內(即

2025 年的 6 月 26 日)生效。 

(2)  IMO 歡迎 UN 通過新的海洋公約協議 

2023 年 6 月 19 日一項具法律約束力的新國際文書–簡稱「BBNJ」

(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於紐約聯合國總部獲通過，此份協議主要是關於國家

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永續性。該協議在第五屆政府間會

議上通過，並於 2023 年 9 月 20 日開放簽署，該條約將在 60 個國家批准後 120

天後生效。 

 

(八) 八月海事要聞 

1. 有關IMO與其他機構間的合作要聞 

(1)  IMO 與 IAPH 增進船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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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 17 日，國際港埠協會(IAPH)和國際海事組織(IMO)簽署了一

份合作備忘錄(MoU)，以期未來在氣候和能源、數據協作以及船岸作業的風險

和復原力等領域能進一步合作。IMO 作為聯合國專門機構負責制定國際航運安

全、保安和便利化以及防止船舶污染的全球標準，此備忘錄期望透過 IMO 的

經驗，結合 IAPH 所具備的先進港口專業實踐與知識，以實現永續、包容和公

平的發展。另外在碳排議題，欲達到 2050 年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協助改善發

展中國家的能力建設、港口設施與相關技術，也是此項合作重要行動之一。 

(2)  IMO 及其全球海事培訓機構：加強合作 

於 2023 年 7 月 13 日，由 IMO、世界海事大學（WMU）和國際海事組織

國際海事法研究所（IMLI）等機構舉行了高階官員聯合會議，主要為加強 IMO

與兩個全球重要海事培訓機構在關鍵戰略問題和共同利益政策領域的合作，討

論重點主要是兩個培訓機構如何進一步為 IMO 的監管和技術援助工作做出相

應貢獻，使各機構的工作能與 IMO 的宗旨和目標保持一致。 

 

2. 有關生物污染、入侵水生物種、Biofouling、脫碳之相關議題 

(1)  太平洋地區船體清潔及預防入侵物種行動 

入侵物種的蔓延被認為是對地球生態和經濟福祉的最大威脅之一。這些外

來物種可能會破壞當地原有的生物多樣性，並造成海洋和沿海工業的經濟成本

增加。太平洋島國持續在加緊努力改善生物附著管理，以盡可能減少經由船體

引入入侵水生物種的發生。 

7 月 17-18 日，來自各太平洋島嶼國家的代表，齊聚斐濟首都蘇瓦，共同

制定一項行動計劃，以協調實施 IMO 生物附著指南，期望藉由指南能對管理

生物附著問題有一項符合全球一致性的方法。此會議的目的也是為太平洋海島

地區在海洋生物安全領域的各項行動能協調合作。 

 

(2)  IMO CARES 脫碳技術挑戰 

溫室氣體減排已是全球最緊迫的共同目標之一，但仍需要透過全球合作並

進行所有可能有效之技術測試。IMO CARES 海洋技術全球挑戰賽將匯集來自

世界各地的技術提供人員，為非洲和加勒比國家的國內船舶和港口尋求最佳的

脫碳解決方案。IMO CARES 計畫經理安東·羅茲(Anton Rhodes)表示：「技術、

知識共享和協作是綠色船舶和港口的關鍵要素，我們的全球挑戰旨在克服發展

中國家在這一共同旅程中面臨的障礙。」 

全球任何擁有脫碳技術的公司且該技術可適合用於港口和總噸 5,00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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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例如島際船舶、港口船舶和漁船）皆可參與這項挑戰。風能、太陽能、

電力和優化技術已被認為可能是合適的，但挑戰是科技中立(technology-neutral)。

鼓勵公司根據將部署解決方案的兩地區之特定國家的需求去定制參賽作品(詳

細資訊將於 9 月份公布於 IMO 和 IMO CARES 官網)。被選中的科技技術概念，

將有機會獲得 1.5-3 萬美元資金來開發完整的技術提案，可於今年 10-11 月繳

交概念計畫，獲獎者將於 2024 年 1 月公布。 

 

3. IMO重要章程動態要聞 

(1)  徵詢海員對國際安全管理章程的意見  

邀請海員參與在線問卷調查，作為評估《國際安全管理章程》（ISM 章程）

的有效性及實施情況之綜合研究的一部分。這份研究將提供客觀證據和結論，

並提出有關 ISM 章程條款現代化的建議措施，以改善船上安全和環境保護政

策。ISM 章程為船舶安全管理和運營以及污染預防提供了國際標準，要求航運

公司從安全和環境保護的角度仔細考慮其管理架構以及參與船舶運營的人員

的職責和權限。  

此問卷除了詢問海上勞動力年齡、性別和服務年限的基本問題外，也會評

估海員參與船上安全相關決策的程度，以及他們對 ISM 章程成效的看法。還有

關於工作和生活條件的滿意度以及公司如何應對海員的疲勞、壓力和精神疾病

問題。研究結果將於 2024 年 5 月 15 日至 24 日舉行的海事安全委員會第 108

屆會議(MSC 108)中進行說明。 

(2)  III 次委員會完成對 IMO 主要履行文書的更新 

2023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IMO 文書履行次委員會第九屆會議(III 9)

確定更新關於履行 IMO 文書的四項關鍵草案。次委員會擬定了《2023 年船舶

檢驗及發證統一制度草案》、《國際海事組織法律文件履行章程》(III Code)相關

的義務規定之未詳盡清單草案、《2023 年港口國管制(PSC)程序草案》；以及有

關主管部門實施《ISM 章程 2023 年指南草案》，目的在於協助成員國能根據

IMO 會員國稽核方案(IMSAS)進行的稽核標準履行 III 章程規範。各項草案將

提交 2023 年 11 月舉行的 IMO 大會第 33 屆會議通過。 

4. 其他議題 

(1)  IMO 新任秘書長，及 2024 年的國際海事主題 

2023 年 7 月 17 日至 21 日，IMO 於理事會第 129 屆會議(IMO Council 129th 

Session, C 129)經投票決定任命巴拿馬共和國籍的 Arsenio Antonio Dominguez 

Velasco 先生為下任 IMO 秘書長，最初任期四年，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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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將由 11 月舉行的 IMO 大會第 33 屆會議批准。 

理事會也批准了 2024 年的國際海事主題，「航行未來：安全第一！」

(Navigating the future: safety first!)，即在保護海洋環境的同時加強海事安全和

保安的工作，同時確保其監管制定過程全然地預測及配合技術變革和創新。另

外理事會也已原則上同意 2024 至 2029 年 6 年戰略計劃草案，此計畫草案，包

括使命宣言、願景聲明、總體原則和８項戰略方向，最終版待下屆會議(C 130)

定案後再轉交 IMO 大會通過。 

(2)  為太平洋海事單一窗口做好準備 

根據 2024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FAL 公約修正案，港口強制實施海事單一窗

口(Maritime Single Window, MSW)。太平洋島國已為 2024 年 1 月起強制執行的

海事單一窗口(MSW)做好準備。MSW 可以促進船舶在抵港、停留和離港所需

信息的電子資料交換，並提高進出港的作業效率。 

於 2023 年 7 月 11 日至 13 日，第 45 屆太平洋海運聯盟 (PMTA)年度大會，

於索羅門群島的荷尼阿拉舉行，太平洋共同體(SPC)的代表介紹了 2030 至 2050

年太平洋港口願景。斐濟、索羅門群島和東加的代表說明了其在實施海事單一

窗口的最新準備情況。會中國際港埠協會(IAPH)數據協作委員會主席 Pascal 

Olivier 解釋了實施海事單一窗口(MSW)的建議流程：第一階段，建立適當的法

律框架，第二階段，進行業務流程的分析；第三階段，執行技術解決方案。 

(九) 九月海事要聞 

1. 有關綠色航運、全球環境基金會議之要聞 

(1)  開拓拉丁美洲綠色航運機遇 

2023 年 8 月 28-29 日，拉丁美洲 IMO 綠色航運研討會於智利聖地牙哥舉

行。IMO 海洋環境司司長 Domínguez 先生再次強調了修訂版的溫室氣體戰略，

而本次會議重點為「透過釋放機會和投資來實施 2023 年 IMO 溫室氣體戰略」，

其中包含了 5 個主題小組會議，整體的主題是以拉丁美洲作為零碳或近零碳排

船用燃料的生產和交易方面之可能機會，還有國家可能面臨的各種挑戰，以及

實現平等和包容性脫碳的技術解決方案。 

(2)  全球環境基金會議期間推動的 IMO 各項倡議 

由 IMO 主導並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總署(UNDP)支持的全球環境基金(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其第七屆大會(Seventh GEF Assembly)在加

拿大溫哥華舉行。其會外活動展示了「GLO-X」一系列全球合作計畫的基礎工

作成效，像是 GloMEEP、GloBallast、GloFouling 和 GloNoise 等計畫，用來推

動創新策略以解決各項環境問題，包含溫室氣體(GHG)減排、因壓艙水轉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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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水生物種、船舶附著生物附著和水下輻射噪音等問題。GEF 大會匯集了來

自 185 個國家的政府部長和官員、商界領袖、環保人士、國際機構和環境公約

的領導人，共同討論近期在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有毒化學品和公海方面之相關

問題，如何共同突破。 

2. 與公約動態相關要聞 

公約動態包含《香港公約》確定即將生效，以及《聯合國船舶司法出售國際

效力公約》將開放簽署。 

(1)  《香港公約》宣傳短片強調全球船舶回收公約重要性 

IMO 發布了一支有關《香港國際安全環保船舶回收公約》（簡稱《香港公

約》）宣傳短片，此公約將納入全球性法規，以確保報廢船舶得到安全回收並且

不會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不必要的風險。 

規範船舶回收的《香港公約》將於 2025 年 6 月生效。全球船舶拆解主要

五個國家，分別為孟加拉、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其中孟加拉、印

度和土耳其三者皆是《香港公約》締約國。孟加拉是世界上拆船總量最大的國

家之一。為了幫助孟加拉做好加入香港公約的準備，IMO 透過挪威資助的孟加

拉安全環保拆船計畫(SENSREC)向該國政府提供協助。SENSREC 計畫為回收

場提供法律政策支援和實地援助，幫助孟加拉提高其船舶回收標準，並確保該

國最重要產業之一的勞動力安全。 

(2)  IMO 樂見聯合國通過船舶司法出售公約 

2023 年 9 月 5 日，IMO 於北京舉行《聯合國船舶司法出售國際效力公約》

（簡稱北京公約）的開放簽署儀式。此公約係由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UNCITRAL)制定，旨在解決新船東和購船融資者的問題，例如，當他們發現

自己正在與以前的債權人打交道，而這些債權人又要求以船舶作為貸款擔保。

《北京公約》建立了一個統一、簡化的制度，得以跨境承認船舶的司法銷售，

以確保國際貿易順利運作。為了促進承認制度的運作並保障船舶利害關係方的

權利，司法出售通知書和司法出售證書必須在出售發生國簽發。IMO 將作為這

些通知書和司法出售證書的保存機構，為該公約提供協助。有關待決議和已完

成的船舶司法出售的資訊，將存放於 IMO 全球綜合航運資訊系統(GISIS)平台

另設的專用模組，以供相關資料查閱。 

3. 有關亞太地區溢油應變相關要聞 

(1)  分享溢油應變的專業知識 

2023 年 SPILLCON 國際會議 9 月 11-15 日於澳洲布里斯本舉行，主要針

對亞太地區溢油議題，討論其可能的挑戰、創新並分享來自世界各地的溢油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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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和應對專業知識。討論主題包括替代燃料作為航運脫碳途徑之一，以及在不

斷變化的污染風險形勢下如何維持應變的能力，還有在監視、監測和視覺上，

以及已受石油污染的野生動物等各方面的經驗分享與討論。IMO 下一場石油污

染的國際會議則是 2024 年訂於美國紐奧良舉行的 IOSC 會議。 

(2)  支持太平洋島嶼溢油問題的區域機制 

9 月 15-17 日，澳洲布里斯本舉行太平洋溢油問題研討會，其中包含介紹

了 RETOS 工具文書(包含指導手冊、準則和表格)，此工具主要用於評估溢油管

理能力，以評估和分析溢油影響和規劃的準備程度。IMO 也與太平洋區域環境

規劃組織(SPREP)共同舉辦了一場工作坊，介紹了 2022-2025 年太平洋區與石

油溢油機制應變之相關計畫 PACPLAN Resilience Project，還介紹了《國際油污

防備、因應及合作公約》(OPRC 公約)和溢油防範的基本內容，以及 RETOS 工

具文書的使用方法。 

4. 其他議題 

(1)  IMO 向全球盤點提交 2023 年 IMO 溫室氣體戰略 

IMO 定期向《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UNFCCC)相關機構和會議通報

其解決國際航運溫室氣體排放問題的行動。應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 (MEPC) 

的要求，IMO 已向首次全球盤點 (Global Stocktake, GST)提交了 2023 年 IMO

關於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的戰略(MEPC.377(80)決議案)，其提交的第一次全

球盤點報告可在 UNFCCC 平台上找到。IMO 也將參加年底在杜拜舉行的 2023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COP 28。 

(2)  IMO 獲英國資助海事安全計畫 

為提高並落實國際港口安全標準 IMO 獲得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70 萬英鎊資助金。這筆資金將用於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中東和亞太地

區的港口安全活動，以促進 SOLAS 第 XI-2 章 有關加強海事保安之特別措施，

及其《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章程》(ISPS Code)的實施，為全球國際航運和

港口安全制度提供了管理框架。這些地區的貿易航線其安全和保安相當重要，

對這些南方國家的經濟繁榮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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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九-1 國際海事要聞總表 

編號 時間 新聞標題 新聞摘要 關鍵詞 

1 
2022 年

11月中旬 

IMO 在議題優

先事項上支持

中美洲和多明

尼加共和國 

2022 年 11 月中旬，國際海事組織(IMO)與中美洲海運委員會(COCATRAM)在

瓜地馬拉舉辦了一場區域研討會，為與中美洲和多明尼加共和國海事管理機

構(ROCRAM-CA)領導人分享該組織試驗性項目(pilot programme)的議題規劃

最新進展。優先議題包含搜救和救援、溫室氣體排放和倫敦議定書及倫敦公

約相關主題。目的是為了建設區域能力，以遵守有關海事安全和防止海上污

染的國際規則和標準。 

試驗性項目、pilot 

programme、區域能

力建設 

2 
2022 年

12 月 2 日 

促進泰國的海

事安全 

IMO 與英國運輸部合作，聯合泰國海事部，2022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

於曼谷舉辦海事安全需求評估講習班。該活動目的是制定作業藍圖，加強泰

國海事組織海事安全措施的實施。另外其在港口安全和海事安全管理系統監

督方面，也審查評估了現有國家政策和業務流程。特別強調了泰國海事局對

於與國家在執行《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 公約）第 XI-2 章以及 ISPS

章程之間的關聯性。 

SOLAS 第 XI-2 章

以、ISPS 章程、 

港口安全、海事安

全管理 

3 
2022 年

12 月 8 日 

在吉達舉行的

首次 STCW 合

規性獨立評估

區域研討會 

於沙烏地阿拉伯吉達(Jeddah)為負責 STCW 獨立評估報告的北非和中東地區

IMO 成員國的參與者，舉辦了關於獨立評估意識和重要性的區域研討會。獨

立評估是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簡稱 STCW）要求重點

項目，以確保國家可以留在「STCW 白名單(STCW White List)」上。 

STCW、海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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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時間 新聞標題 新聞摘要 關鍵詞 

4 
2022 年

12 月 9 日 

啟 用 GloLitter 

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海區域專案小

組會議 

哥斯大黎加啟用一個區域專案小組(Regional Task Force)參與GloLitter 夥伴關

係計畫，目的是為減少海上運輸和漁業部門的海洋塑膠垃圾。2022 年 12 月 6

日至 9 日，於哥斯大黎加首都聖何西(San Jose)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其他參與

方還有牙買加、尼加拉瓜和巴拿馬和 IMO 的技術合作部門(TCD)。主要目的

是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參與者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針對塑膠探索

類似因素，以解決來自該地區航運和漁業的海洋塑膠垃圾問題。 

GloLitter、海洋塑膠

垃圾 

5 

2022 年

12 月 5 日

至 9 日 

支持安哥拉海

事安全立法 

於安哥拉首都盧安達，舉辦了一場 IMO 港口安保和安全立法的培訓講習。包

含來自安哥拉交通部、海事局和其他重要機構，等多達 50 個參與者學習如何

將 IMO 文書納入國家法律法規，特別強調立法起草過程。文書包括 SOLAS

第 XI-2 章和 ISPS 章程，包括控制和合規措施。該活動由歐盟港口安全項目

資助，重點是參觀盧安達港，觀察港口根據 ISPS 章程實施的實體安全措施。 

港口安保和安全立

法、SOLAS 第 XI-2

章、ISPS 章程 

6 
2022 年

12 月 9 日 

海洋生物安全

行業聯盟成員

與最初成立相

比成長了兩倍 

Armach Robotics 和 Jotun 兩家公司將成為全球海洋生物安全產業聯盟(GIA) 

的最新成員。前者是一家水下清潔服務廠商，而後者則是具備生產塗料的技

術。Armach Robotics 將加入聯盟的討論和工作，帶來他們對水下清潔服務的

看法。Jotun 則是具備防污塗料技術、主動水下清潔服務和生物附著管理創新

方面的經驗。這些新增成員意味著 GIA 現在擁有 12 名正式成員和一名具有

觀察員身份的成員。 

GIA、生物附著管理 

7 

2022 年

12 月 13

日 

視頻：船舶生物

污染管理如何

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 

IMO 總部發布了有關船舶生物污染視頻，強調保持船體光滑清潔、無生物污

染的重要性。該視頻旨在分析海洋生物附著對船舶能源效率的影響和介紹生

物附著管理措施溫室氣體減排潛力報告結果，另外還有防止和管理生物附著

的新技術的開發，作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 

biofouling、海洋生

物附著、能源效率、

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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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2 年

12 月 14

日 

東部和南部非

洲地區討論壓

艙水管理公約 

坦尚尼亞三蘭港(Dar es Salaam)舉辦關於壓艙水管理公約（簡稱 BWM 公約）

研討會，有來自東部和南部非洲地區 15 個國家的官員參與討論該公約的遵

守、監測和執行。其中也討論關於船旗國、港口國和沿岸國在遵守公約的 D-

1 和 D-2 兩項壓艙水排放績效標準的作用和責任。不僅提高了對《BWM 公

約》內容和相關準則的認識，也提供與會者相關執行程序建議，以協助其國

家在該項公約的批准、內國法化和作業實施。 

BWM 公約、壓艙水

管理 
 

9 
2023 年 1

月 11 日 

協助葉門制定

加強海事安全

的法律框架 

2023 年 1 月 8 日至 12 日為期五天在葉門亞丁舉辦的研討會，旨在提高國家

利益攸關方對 IMO 通告 MSC.1/Circ.1525 關於國家海事安全立法制定指南的

內容的認識，以便制定國家立法充分並完全實施相關海上保安措施（SOLAS

第 XI-2 章和 ISPS 章程）以及紅海計畫相關目標。 

SOLAS 第 XI-2 章、

ISPS 章程、紅海計

畫、Red Sea Project 

10 
2023 年 1

月 13 日 

建立海事調查

的專業能力－

新的基礎培訓

課程 

為建立且維持 IMO 成員國海事調查技術能力，2023 年 1 月 9 日至 13 日在泰

國曼谷，安排了為期五天的海事調查第一期基礎培訓課程。IMO 代表透過遠

端連線參與培訓課程，除了強調海事調查重要性，另外也表示，海事調查員

也需要參與其他相關會議（如 IMO 文書履行次委員會(III)）和國際論壇（如

海事調查員國際論壇(MAIIF)、亞洲海事調查員論壇(MAIFA)）。 

IMO 正嘗試與 MAIIF 商議一項計劃方案，希望提升成員國在海事調查和報告

能具備一致且穩定的專業資格和能力。本次基礎課程是輔助課程，主要是針

對成員國嘗試在國家層面發展海事之專業技術能力而設計。訓練課程主要以

IMO 海上傷亡和海上事故安全調查第 3.11 項典範課程(IMO Model Course 

3.11)為基礎。該項計劃方案，成員國可從海事調查部門指派 2 名代表參與，

藉由實地觀察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當地同行作業獲得實地經驗，並對於這項建

海事調查、基礎培

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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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性內部訓練課程進行經驗分享。 

11 
2023 年 1

月 18 日 

支持南非綠色

航運的機會 

利用養殖藻類製造生質燃料、以氫能為基礎的燃料生產，以及能提升港口船

舶環保的低碳燃料，此類議題正是 IMO GreenVoyage2050 加速計劃所支持的

提議。此計劃旨在透過試驗性項目(pilot project)的開發與實施，加速船上/港口

低碳和零碳解決方案的部署。 

2023 年 1 月 18 日於南非開普敦舉行相關會議，提出了低碳和零碳試驗性項

目提案。南非政府（含南非交通部和南非海事安全局）與 GreenVoyage2050 項

目團隊代表會見了來自私營部門、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多方利益相關者。相

關提案將列入 GreenVoyage2050 加速計劃試驗性項目篩選名單，最終定案將

與南非政府商議決定。 

GreenVoyage2050、

低碳和零碳 

12 
2023 年 1

月 19 日 

距離強制性海

事單一窗口，還

剩一年 

IMO 第 46 屆便利運輸委員會會議(FAL 46)，通過的 FAL 公約修正案。預計

將於 2024 年 1 月 1 日起，世界各地港口將強制執行海事單一窗口(MSW)，所

有船舶抵達港口、停留和離港所需的資料文件皆要透過電子方式交換。2023

年 1 月 18 日至 19 日，由 IMO、國際港埠協會(IAPH)和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

會(BIMCO)聯合舉辦為期兩天「2024 年海事單一窗口—窗口之契機」專題會

議，來自航運和港口部門的眾多專家探討了 MSW 國家數據化相關策略，設

計和實施 MSW 以適應成員國海上貿易便利化目標，以及實現航運綠色化之

最佳方法。 

會議中還討論了互用性的概念和理解如何應用產業標準來協調電子文件交

換，港口停靠數據需求以及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發展。IMO 秘書長林基澤先生

指出，2024 年 1 月 1 日起強制實施 MSW 不僅是一項「加速海上貿易數據化

FAL、海事單一窗口

(M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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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進程」，也為「所有航運業利益相關者邁出重要的一步」。也表示，採取這

一步將加速國際航運的數位化和達成脫碳目標。 

13 
2023 年 1

月 27 日 

解決船舶水下

噪音問題——

修訂指南草案 

2023 年 1 月 23 日至 27 日，國際海事組織(IMO)召開第九屆船舶設計和建造

次委員會(SDC 9)，本次會議同意修訂減少商業航運水下噪音指南草案，本草

案意識到商業航運是水下輻射噪音(URN)主要來源之一，此種噪音會對多種

海洋生物(包含海洋哺乳動物、魚類和無脊椎動物在內等)的生命功能產生不利

的影響，而居住沿海的社群居民，他們的食物、生計和文化都仰賴這些海洋

生物，也勢必會受到影響。其他議題還有關於格陵蘭地區因紐特和北極區域

的水下噪音之規範。 

修訂版內容，可適用於船舶設計師、造船商和船舶運營商，指南草案的目的

是為幫助利益相關者，通過建立機制能進一步實現降低水下噪音。修訂草案

將提交第 80 屆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 80)批准，該委員會將於 2023 年 7

月 3 至 7 日舉行會議。 

水下噪音 

14 
2023 年 2

月 8 日 

推出新入口網

站以輔助「Just-

in-time」概念推

動 

為推行航運「Just-in-time」概念，支持低碳航運計畫的全球產業聯盟（Low 

Carbon GIA）建立一站式入口網站，可免費登入取得 Just-in-time 相關資訊與

指南手冊，像是《JIT 到港指南》、《JIT-全球貨櫃運輸減排潛在性》研究，以

及宣傳動畫短片。該網站將定期更新相關信息和資源，用戶可以透過該平台

網站獲取 JIT 概念與實際的經驗和知識信息。 

該平台是由低碳航運全球行業聯盟 (Low Carbon GIA) 建立，建置在 IMO-挪

威 GreenVoyage2050 計畫網站內。Low Carbon GIA 屬於公私合作夥伴關係，

列在 IMO-挪威 GreenVoyage2050 計畫項目的框架下運作。其目標是開發創

新解決方案，以解決航運業脫碳的常見障礙。 

Just-in-time、JIT、

Low Carbon GIA、

GreenVoyage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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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為港口和航運部門提供了 JIT 準時到港概念框架，包括其優點，以及可以

採取的一般步驟，以及低碳 GIA 和其他國際組織開發的關鍵資源。未來也將

發佈港口成功實施 JIT 的相關訪談經驗和知識，供其他用戶作參考。 

15 
2023 年 2

月 9 日 

IMO CARES：解

決拉丁美洲的減

排和綠色技術問

題 

由 IMO 船舶航運排放協調行動 IMO CARES 和拉丁美洲海洋技術合作中心

(MTCC-Latin America)，於巴拿馬舉行了關於拉丁美洲和全球海上脫碳暨研究

發展視訊研討會，200 多位與會者共襄盛舉。會議中與海事專家和行業專家共

同討論綠色能源和技術議題，其他議題，像是替代燃料(如氨和氫氣)、創新、

研究和數據收集與解決排放等問題；以及金融投資和與利益相關者的合作項

目。 

IMO CARES 項目的目標是結合北方和南方的研發技術，以加速綠色技術發

展，在創造新技術市場的同時，幫助發展中地區的藍色經濟增長。此項目目

前處於籌備階段，2022 年 4 月發起，由沙烏地阿拉伯資助。完整的 IMO CARES 

計畫預計將於 2023 年 3 月啟動。 

IMO CARES、海上

脫碳、綠色能源和

技術 

16 
2023 年 2

月 10 日 

HTW 次委員會 

完成對漁民培

訓的條約審核 

第九屆人為因素、培訓及值班次委員會( HTW 9 )於 2023 年 2 月 6 日至 10 日

召開，完成了修訂和更新《漁船人員訓練、發證和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

F)，其規定了遠洋漁船船員的認證和最低培訓要求，旨在促進海上生命安全

和海洋環境保護，考慮到漁業和漁業工作環境的獨特性。另外 STCW 準則部

分，也將修訂關於海事部門單位霸凌和騷擾的最低適任標準，包含性侵和性

騷擾(SASH)的草案，以期防止和應對相關問題出現。 

STCW-F、霸凌和騷

擾培訓 

17 
2023 年 2

月 16 日 

斐濟區域圓桌

會議－促進海

2023 年 2 月 15 日至 16 日，斐濟於蘇瓦(Suva)舉行了區域圓桌會議，由 IMO、

南太平洋共同體(SPC)和海事技術合作中心(MTCC-Pacific)共同主辦，匯聚來

南太平洋共同體

(SPC)、太平洋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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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成本數據可

用性 

自太平洋島嶼的發展中國家(SIDs)約 31 位利益關係者和聯絡人。討論主題包

括海運成本數據的管理和如何解決現有數據差距的具體建議的制定，以作為

評估未來溫室氣體減排措施對太平洋小島國家的影響。 

的 發 展 中 國 家

(SIDs)、溫室氣體減

排措施 

18 
2023 年 3

月 8 日 

IMO 慶祝國際

婦女節 

於 2023 年 3 月 8 日聯合國體系國際組織與全球共同慶祝國際婦女節，今年主

題是「DigitALL：促進性別平等的創新和技術(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or 

gender equality)」。IMO 秘書長 Kitack Lim 先生再次重申聯合國永續發展第五

項指標「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和小孩權利」，也表明「每一天我們都必

須繼續為性別平等而奮鬥」。 

IMO 提倡婦女海事參與其他方式，包括每年 5 月 18 日舉辦的年度國際海事

婦女日。今年國際海事婦女日主題便是「動員社群網絡促進性別平等」。IMO

理事會也設立了一項性別平等獎，以表揚在海事部門促進婦女賦權和平等的

人員。 

海事婦女、性別平

等 

19 
2023 年 3

月 9 日 

全球海洋生物

安全產業聯盟

同意下一步行

動 

全球海洋生物安全產業聯盟(GIA)已同意其計劃的下一階段通過生物附著管

理來應對水生入侵物種。作為其 2023 年工作計劃的一部分，成員們批准委託

進行一項研究，以了解水中生物附著清潔產生的廢物如何影響環境水質。 

海洋環境保護、GIA 

20 
2023 年 3

月 10 日 

舉辦雙重會議

提倡性別平等

和更良好的太

平洋安全 

2023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3 日，由澳大利亞、IMO 和太平洋共同體(SPC)在澳

洲凱恩斯港口共同舉行的雙重會議：太平洋搜救研討會與太平洋海事婦女會

議。聚集了海事部門的搜索和救援(SAR)專家、船員和海事女性高層管理人員，

討論太平洋 SAR 的優先事項以及如何提升海事部分女性的參與程度。  

此次重點為確保繼續開發新技術提升搜索和救援能力，以及協調和預防相關

海事女性和性別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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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並通過實際演練增進相關技能熟悉度。會議中也重申對太平洋特

區技術合作安排的承諾，並為太平洋救援提供了協商與合作框架。此會議延

續了自 2018 年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舉行的第二屆太平洋海事婦女區域會議批

准以來，在實施 2020-2024 年海事太平洋婦女區域戰略方面之進展。 

21 
2023 年 3

月 24 日 

海洋地球工程

—評估對海洋

環境的影響 

早前為減輕氣候變化影響，海洋環境保護科學方面聯合專家組(GESAMP)於

2019 年發布的一份報告概述了各種海洋地球工程技術(geoengineering)之解決

辦法以解決全球的碳排問題，然而相關技術研究卻也可能對海洋環境造成持

久且嚴重的影響。 

於 2023 年 3 月 13 日至 17 日規範海上傾倒廢物的條約締約方報告的科學小

組會議中提出一份聲明，其中表示部分海洋地球工程技術可能會影響海洋環

境，相關技術包括 CO2 去除(CDR)、太陽輻射管理(SRM)；生物『碳』(biomass 

carbon)、海洋雲增亮技術(MCB)…等地球工程研究。 

海洋環境保護、海

洋地球工程、碳排 

22 
2023 年 3

月 24 日 

支持地中海的

壓艙水管理 

2023 年 4 月公約議題部分，尤其提到船舶壓艙水及沉積物管理國際公約 (簡

稱為壓艙水管理公約或 BWM 公約)。為促進地中海地區協調行動的發展，IMO

於 2023 年 3 月 20 至 23 日於地中海馬爾他舉行研討會和相關重要會議，討論

2022-2027 年地中海地區 BWM 管理公約框架的相應策略。該會議參與了來自

地中海地區 28 個政府機關代表，共同審查了該地區壓艙水管理協調程序草

案。其他相關活動還包含介紹 BWM 公約，了解各國在此公約下的義務；並

且需依規定，落實港口國管制的監測和執法，以降低可能之風險。 

壓艙水管理公約 

(BWM 公約) 

23 
2023 年 3

月 25 日 

秘書長對幾內

亞灣海盜事件

IMO 秘書長林基澤先生對 2023 年 3 月 25 日 Monjasa Reformer 號 6 名船員被

遭綁架事件以及關於幾內亞灣一艘油輪當前的困境深表關切。也敦促持續地

海事安全、幾內亞

灣、海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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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聲明 支援區域海軍和雅溫德安全體系架構(Yaoundé Architecture )內各實體成員能

盡到保護船員的重要工作，以降低類似事件發生。 

24 
2023 年 3

月 26 日 

打擊非法活動

－通過 FAL 公

約的修正案 

第 47 屆便利運輸委員會(FAL 47) 通過了 FAL 公約的新修正案，為輔助政府

在制定國家海上便利運輸計劃中打擊非法活動之需要。委員會還通過了關於

加快實施海事單一窗口的建議行動的決議；經修訂的建議做法第 7.11 項內容

指出，「各締約國政府應考慮與海運業密切合作，根據本附件的便利化要求制

定國家海上運輸便利化方案，並確保其便利化方案的目標涵蓋打擊非法活動

的必要性，通過消除不必要的障礙和延誤，便利船舶、貨物、船員、乘客、郵

件和物資流動的所有實際措施。」該修正案期望於 2025 年 1 月能正式生效。 

FAL 公約、海事單

一窗口 

25 
2023 年 3 

月 27 日 

IMO 溫室氣體

工作小組在修

訂 IMO 氣候戰

略方面有所進

展 

第 14 屆 IMO 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閉會期間工作小組 (ISWG-GHG 14) 於 

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4 日舉行會議。來自近 80 個 IMO 成員國以及具有 IMO

和政府間諮詢地位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約 750 多名註冊參與者參加了會議。

會議中包含對中期溫室氣體減排措施第二階段(Phase II)實施制定 IMO 工作計

畫；對所有候選的中期措施提案的技術和經濟要素及其可能的組合，將進行

專家審查和分析，另外關於船舶燃油消耗數據收集系統 (Data Collection 

System, DCS)部分，則討論其 MARPOL 附則 VI 附錄 IX「提交 IMO 船舶燃油

消耗數據庫的信息」相關草案，討論結果將於 MEPC 80 進一步研議。 

船舶溫室氣體減排 

26 
2023 年 3

月 29 日 

支持薩摩亞的

壓艙水管理 

2023 年 3 月 27 至 28 日 IMO 透過綜合技術合作計劃於南太平洋海域薩摩亞

(Samoa)首都阿庇亞，舉行全國性的研討會，為強調 BWM 公約重要性。透過

演講、小組討論和角色扮演練習，使政府官員瞭解薩摩亞應從國家層面採取

的行動，以批准、實施和執行 2004 年壓艙水管理公約（BWM 公約）防止船

舶壓艙水中的有害水生生物擴散到另一個區域。藉由要求國際運輸中的所有

壓艙水管理公約 

(BWM 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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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時間 新聞標題 新聞摘要 關鍵詞 

船舶根據特定船舶的管理計劃規範其壓艙水和沈積物之標準值。所有船舶還

必須攜帶壓艙水紀錄簿和國際壓艙水管理證書。 

27 
2023 年 4

月 12 日 

為未來全球新

型健康威脅準

備 

IMO 於三月底參加了世界衛生組織 WHO 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一次防範和

抵禦新興威脅倡議會議(PRET)，以為未來可能發生的重大流行疾病做準備，

準備工作目標訂在 2025 年 12 月前。包含相關計畫行動優先順序，加強與利

益關係方的溝通，跨部門協調和聯合國合作；將針對此次準備工作進行專門

的投資、資助和監管作業，也會針對過去重大疾病間的差距和海上航運相關

問題進行探討。 

PRET、 

新型健康威脅 

28 
2023 年 4

月 13 日 

支持索羅門群

島提高船舶效

率 

IMO 聯合挪威 GreenVoyage2050 專案組訪問索羅門群島，在 4 月 4 日舉行的

國家任務小組(National Task Force, NTF)會議上，索羅門群島海事局(Solomon 

Islands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SIMA)和 GreenVoyage2050 團隊促進了海事利

益相關者之間的討論，以確定國家行動計畫制定過程的優先處理議題。 

為了建立一個基準線，以便對國內船隊的能源效率改進進行衡量，對相關資

料掌握與需求便成為優先必要之行動。為確保船員充分掌握提高船舶效率所

需的知識而進行的海上節能培訓，以及能夠提高現有船隊利用率的措施，視

為優先議題領域。在港口層面，提高港口效率以減少周轉時間和制定港口激

勵措施也被確定為應納入國家行動計畫的核心領域。 

GreenVoyage2050 將通過船舶能源效率計畫或運動來支持索羅門群島，與具

有前瞻性的國內船東合作，以制定船舶能源效率管理計畫(SEEMP)和健全的

資料收集機制。 

減碳、零碳、 

能源效率、 

GreenVoyage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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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時間 新聞標題 新聞摘要 關鍵詞 

29 
2023 年 4

月 19 日 

航運脫碳技術

可行性評估 

為鼓勵國際航運溫室氣體減排相關技術研究開發，IMO 於 2022 年 9 月起啟

動低碳和零碳航運未來燃料和技術計畫(Future Fuels and Technology project, 

FFT project)（以下簡稱 FFT 計畫)，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成果報告將於 MEPC 

80 會議公告。 

期望在執行 IMO 修訂溫室氣體減排初步戰略實施同時，提供成員國們作為可

行性評估之參考，此項計畫部分經費由 IMO 溫室氣體減排技術合作信用基金

(IMO GHG TC Trust Fund) 資助。 

FFT計畫、減碳和零

碳 

30 
2023 年 4

月 24 日 

呼 籲 為 FSO 

SAFER 溢油支

援準備設備 

浮動儲油裝置 FSO SAFER 號，船上載有約 15 萬公噸原油(約 110 萬桶原油)，

自 2015 年作業停擺至今，仍停放於紅海沿海外。該船體已老舊，如果船體崩

壞發生溢油事件，其損害將會遠比 1989 年 Exxon Valdez 事件更嚴重 4 倍。

IMO 將依據《國際油污染防備、反應和合作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Oil Pollution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Cooperation, OPRC )所設定的任務，持

續為可能衍伸溢油和災難問題建立因應計畫。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3 月簽署一項協定，並購入一艘超大

型原油運輸船（very large crude carrier, VLCC）Nautica 號，將以船對船的方式

轉移 FSO SAFER 上的原油。 

海洋環境保護、 

FSO SAFER 

31 
2023 年 4

月 27 日 

支持各國解決

海洋塑料垃圾

問題 

GloLitter Partnerships 項目發布的最新國家規劃和實施指南已經發布。這兩份

新發布的指南目的在幫助各國努力防止和減少海上海洋塑料垃圾。 

海洋環境保護、 

塑膠垃圾、 

GloLitter 

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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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時間 新聞標題 新聞摘要 關鍵詞 

32 
2023 年 4

月 27 日 

制定海上自主

航運監管框架 

IMO 聯合內部 MSC-LEG-FAL 三個委員會建立聯合工作小組，共同討論海上

自主水面船舶監管框架與相關技術發展之管理工作。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1 

日海上自主水面船舶聯合工作小組(MASS-JWG)舉行第二次會議。討論範圍

包含：需要由人員（船長）負責自主船舶；船長可能不需要在船上，但有必要

時則需要適時出手干預；以及在何時候都必須由一個遠端操控中心(ROC)負

責操控 MASS。工作小組同意審議更多事項，包括船長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同

時負責多個MASS，以及MASS船員的角色和責任。小組第三次會議將於 2023

年 9 月 11-15 日舉行。 

海上自主水面船

舶、MASS 

33 
2023 年 5

月 2 日 

提供視頻系列

解釋碳強度指

標 

為鼓勵國際航運溫室氣體減排相關技術研究開發，IMO 於 2022 年 9 月啟動

了低碳和零碳航運未來燃料技術計畫(FFT 計畫)，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將於

MEPC 80 會議公告相關成果。期望在執行 IMO 修訂溫室氣體減排初步戰略

實施同時，提供成員國們作為可行性評估之參考，此項計畫部分經費將由 IMO 

溫室氣體減排技術合作信用基金(IMO GHG TC Trust Fund) 資助。 

碳強度指標、低碳

和零碳 

34 
2023 年 5

月 3 日 

PPR 第  10 屆

會 議 (PPR 10) 

批准生物附著

指南修訂草案 

IMO 污染防治和應變次委員會於 4 月 24-28 日召開第十屆會議(PPR 10)，批

准了船舶生物附著指南修訂草案，對此問題又將進一步制定船舶水中清潔指

南，預定延至 2025 年完成指南目標，希望各方為各項指南提出相關具體建議。

良好的生物附著管理可以通過防止入侵水生物種的轉移來幫助保護海洋生物

多樣性。 

生物附著(海生物附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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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時間 新聞標題 新聞摘要 關鍵詞 

35 
2023 年 5

月 10 日 

為非洲綠色航

運開發更多機

會 

2023 年 5 月 5 日於非洲舉辦「IMO 低碳航運會議」(IMO conference on Low-

Carbon Shipping)，非洲大陸富有充足的太陽能、風能和熱能，使非洲成為全

球海上運輸脫碳的核心地帶。IMO 技術合作部門建議，通過 IMO 經濟措施

（如燃料稅）產生的碳收入，用於資助非洲的港口基礎設施、改造提升乘載

能力，以及燃油建設。 

技術訓練與合作 

36 
2023 年 5

月 15 日 

首屆阿拉伯婦

女船舶生物附

著管理研討會 

2023 年 5 月 10 至 11 日在沙烏地阿拉伯吉達，由 GloFouling Partnerships 計畫

首次與阿拉伯海事女性共同舉辦區域活動。討論了女性在解決船舶生物附著

（生物附著）造成的入侵水生物種問題上可能的貢獻。會中除了提高對生物

附著的認識，如何管理生物附著以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應對氣候變化最佳

做法的探討外，該研討會也同時作為海事女性在生物附著管理部門的一個論

壇，以確認在性別平等上可能的障礙和認知差距，並探索可能的解決方案。 

生物附著(海生物附

著) 

37 
2023 年 5

月 15 日 

協助非洲國家

溢油事件應變

與指揮 

IMO 為提升小島國家(SIDs)和較低度開發國家(LDCs)應變能力訓練，2023 年

5 月 9 至 12 日於肯亞首都奈洛比(Nairobi)舉行了一場溢油事件因應區域工

作坊，指導他們在發生漏油事件如何應對和處理事故的基礎知識。活動目的

是為了讓非洲國家更好地了解和運用國家事故指揮系統來應對溢油污染。 

溢油之應變 

38 
2023 年 5

月 17 日 

太平洋國家回

報 IMO 船舶減

排工作進度 

2023 年 5 月 8-12 日於萬那杜維拉港，召開為期 5 日第五屆太平洋地區能源

和運輸部官員會議(The Fifth Pacific Regional Energy and Transport Ministers' 

Meeting, 5th PRETMM)，並於首日先舉行 IMO 航運減排工作坊。透過工作坊

報告目前國際海運脫碳最新進展，IMO 秘書處和來自新加坡的 MEPC 副主席

Hanqiang Tan，也向太平洋小島國家官員說明目前修訂的 GHG 減排戰略談判

進展。 

溫室氣體GHG減排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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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23 年 5

月 24 日 

亞太地區海上

脫碳的機遇 

2023 年 5 月 16 至 17 日，IMO 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行了綠色航運會議，探討亞

太地區海運脫碳將如何發展新的海運價值鏈。以「掌握亞太地區綠色航運機

遇」為主題，為來自 20 個太平洋島嶼和東南亞國家（包括東盟成員國）的 

100 多個主要海事利益相關者提供了一個討論國際航運脫碳的論壇。 

脫碳、綠色航運 

40 
2023 年 5

月 26 日 

中期溫室氣體

候選措施的比

較分析 

2023 年 5 月 25 至 26 日在 IMO 倫敦總部舉行了關於「中期溫室氣體減排

候選措施的比較分析」專家研討會，以進一步支持 IMO 對減少溫室氣體 

(GHG) 排放的候選措施的考量。 它包括實現 2023 年 IMO 溫室氣體戰略的

長期目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以及對成員國的潛在影響。 

溫室氣體GHG減排

議題 

41 
2023 年 5

月 30 日 

促進貝里斯國

際海洋運輸政

策發展 

2023 年 5 月 23 至 25 日於貝里斯市(Belize City)由戰略官員代表、各政府部會

和相關機構，以及海事部門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參加了國際海洋運輸政策發展

工作坊，強調了制定國家海上運輸政策(National Maritime Transport Policies, 

NMTP)的重要性。NMTP 是一份原則和目標聲明，用於指導海運部門的決策，

以實現一個國家的海事願景，並確保對該部門進行高效、永續、安全和無害

環境的治理。IMO 向成員國提供制定和發展國家中期計劃的援助，它們與藍

色經濟概念相輔相成，更是永續發展關鍵鑰匙。 

NMTP、國家海上運

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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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23 年 6

月 1 日 

制定國家立法

以應對海洋塑

膠垃圾 

海洋塑膠垃圾是一項重要環境問題。GloLitter 夥伴計畫於 2023 年 5 月 24 日

召開第一次線上研討會，共有來自 12 國約 36 名參與者參加。希望藉由本計

畫一系列全球線上研討會，輔助各國在處理海洋塑膠垃圾議題上，能制定或

修訂國家政策和立法，以實現計畫作為國際共商的政策和法律框架所建立之

目標。內容涵蓋國際治理框架、國際社會對海洋環境中塑膠垃圾的應對措施，

以及將船舶塑膠廢棄物納入國家廢棄物管理立法的指導。 

目前已制定了示範性法規和國家監管指南，其中將海洋塑膠垃圾(SBMPL)納

入國家已建立的廢棄物管理法規中。目前正進入實施階段，重點是培養

GloLitter 合作夥伴國家的能力，以實施本指南並在各自國家制定立法示範。 

GloLitter、海洋垃圾 

43 
2023 年 6

月 2 日 

支持秘魯遵守

海上傾倒廢物

的倫敦議定書 

2023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由秘魯海事局主辦，並由 IMO 綜合技術合作

計畫支持，在首都利馬舉辦 IMO 國家面對面研討會，目的是讓秘魯官員深入

了解如何全面實施倫敦議定書。2018 年祕魯批准此公約。為促進公約的實施，

透過研討會一系列演講、小組討論和案例研究分享，讓來自海事和環境部門、

港口部門和海洋機構超過 40 多位高層官員，能藉此提高對海事相關議題各層

面（法律、技術、行政等）的認識。  

綜合技術合作 

44 
2023 年 6

月 6 日 

IMO 配合波昂

氣候會議更新

了航運脫碳工

作 

聯合國在 2023 年 6 月 5 日至 15 日於德國波昂召開氣候變化會議，IMO 隨之

更新了相關計畫，即修訂減少航運溫室氣體排放相關戰略。更新版戰略在閉

會期間溫室氣體工作小組會議（6 月 26 日至 30 日召開）之後召開的 IMO 第

80 屆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 80)會議中通過。IMO 已向《聯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的附屬科技諮詢機構(SBSTA)提出的一份聲明，強調 IMO 已通

過一份強制性能源效率法規，以及正在著手進行的工作，以確保國際航運能

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 

脫碳、溫室氣體

GHG 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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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023 年 6

月 6 日 

解決國內和全

球的海洋塑膠

垃圾問題 

由 IMO 與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合作的 GloLitter 夥伴計畫，是第一個專門關

注海洋垃圾的全球計畫項目。它已支持 10 個主要夥伴國家和 20 個夥伴國家。

已發布的七項國家行動計畫(NAP)正致力於解決航運和漁業產生的海洋塑膠

垃圾問題。 

新計畫「減少海洋塑膠：維持和加強海洋來源行動（PRO-SEAS）」，目前由全

球環境基金和 FAO 資助，將於 2025 年至 2029 年期間實行。其目標是就目前

GloLitter 成就基礎再加強，並進一步於五、六個國家實施現有的國家行動計

劃。PRO-SEAS 的目的是利用循環經濟方式，將航運和漁業機關與國家廢棄

物管理系統聯繫起來，帶入新的維度，以確保能對海洋的塑膠廢物進行永續

管理。 

GloLitter、海洋垃

圾、PRO-SEAS 

46 
2023 年 6

月 19 日 

亞洲次級區域稽

核員培訓 

 

6 月 19 至 23 日在馬來西亞巴生港(Port Klang)，由 IMO 和馬來西亞聯合舉辦

為期五天的亞洲次級區域稽核員培訓。這一系列培訓活動屬 IMO 會員國稽核

計畫(IMSAS)的一部分。依據 IMSAS 相關框架和程序，所有成員國都必須在

七年稽核週期內接受強制性稽核。IMSAS 計畫每年最多對 25 個成員國進行

稽核，計畫自 2016 年 1 月的強制階段開始以來，迄今已進行了 108 次強制稽

核作業。 

課程培訓使用了修訂版教材，搭配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方式：將課程

與個人作業，結合電子學習工具(包含線上課程、練習和測驗)，透過 IMO 線

上學習管理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進行教學。課程參與者

包括來自海事管理部門的高層官員，這些人員將會透過內部稽核參與，並準

備本國接受稽核的工作，並可能根據該計劃被提名為稽核員。 

IMSAS、稽核員培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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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023 年 6

月 19 日 

IMO 歡迎 UN 通

過新的海洋公約

協議 

6 月 19 日一項具法律約束力的新國際文書–簡稱「BBNJ」於紐約聯合國總

部獲通過，此份協議主要是關於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

護和永續性。該協議在第五屆政府間會議上通過，並將於 9 月 20 日開放簽

署，該條約將在 60 個國家批准後 120 天後生效。 

BBNJ、海洋生物多

樣性、海洋永續 

48 
2023 年 6

月 20 日 

藍色經濟脫碳

——機會與挑

戰 

受氣候變化影響，脫碳已是全球各國當前首要的目標。6 月 19 日聯合國經貿

會議(UNCTAD)第 70 屆貿易暨發展理事會高階代表會議，聚焦主題「藍色經

濟脫碳--機會和挑戰」。IMO 現任 MEPC 主席 Harry Conway 就海運的機遇和

挑戰發表了意見，另外也對 IMO 當前的準備工作，以及將於 MEPC 80 通過

的新修訂溫室氣體(GHG)減排戰略措施進行說明。 

脫碳、溫室氣體

GHG 減排 

49 
2023 年 6

月 20 日 

IMO 參加亞太海

事安全機構負責

人年會 

6 月 5 日至 8 日 IMO 於澳大利亞雪梨舉行的年度會議上，向亞太海事安全機

構負責人(APHoMSA)介紹了其在減少溫室氣體(GHG)排放方面的工作。國際

海事組織的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在 7 月初舉行的第 80 屆會議上，預

計將通過更新版溫室氣體減排戰略，其中包含全球航運業的具體溫室氣體減

排目標。其他議題還包括海事婦女、海事安全(含括海員福利)、海洋環境保護、

海上事故應變以及改善區域合作等議題討論。 

溫室氣體減排 

50 
2023 年 6

月 26 日 

香港拆船公約

即將生效 

今年 6 月 26 日孟加拉向 IMO 遞交簽署書，在孟加拉和賴比瑞亞加入《香港

國際安全與無害環境拆船公約》(簡稱《香港公約》) 成為締約國後，該公約

已達成生效的三個條件：條件(1)達至少 15 個締約國；條件(2)締約國商船總

噸位占比，不得低於世界的 40%；條件(3)船舶回收處理能力占比不低於上述

國家商船總計噸位 3%。該公約已達成上述三項生效條件，將於 24 個月內(即

2025 年的 6 月 26 日)生效。 

香港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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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023 年 7

月 12 日 

海洋環境保護委

員會第 80 屆會

議(MEPC 80) 

7 月 3 日至 7 日，為期一週的 MEPC 80 會議，通過了 IMO 新版 2023 年船舶

溫室氣體減排戰略。其他討論議題還有，船舶生物附著控制和管理指南、壓

艙水管理公約（BWM 公約）相關準則和 BWM 公約審查計劃；關於水下噪音

部分，則批准了《減少商業航運水下噪音修訂指南》和《因紐特和北極地區降

低水下輻射噪聲指南》，以及地中海西北區域指定為特別敏感海域（NW Med 

PSSA）。另外還討論了一份有關海上船對船貨物轉運增加，及其轉運貨物時潛

在污染風險，以及相關責任和賠償問題之文件。  

海洋環境保護、 

倫敦議定書 

52 
2023 年 7

月 18 日 

IMO 與 IAPH 

增進船港合作 

7 月 17 日，國際港埠協會(IAPH)和國際海事組織(IMO)簽署了一份合作備忘

錄(MoU)，以期未來在氣候和能源、數據協作以及船岸作業的風險和復原力等

領域能進一步合作。IMO 作為聯合國專門機構負責制定國際航運安全、保安

和便利化以及防止船舶污染的全球標準，此備忘錄期望透過 IMO 的經驗，結

合 IAPH 所具備的先進港口專業實踐與知識，以實現永續、包容和公平的發

展。另外在碳排議題，欲達到 2050 年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協助改善發展中國

家的能力建設、港口設施與相關技術，也是此項合作重要行動之一。 

IAPH、 

溫室氣體減排 

53 
2023 年 7

月 20 日 

IMO 及其全球

海事培訓機構：

加強合作 

於 7 月 13 日，由 IMO、世界海事大學（WMU）和 IMO 國際海事法研究所

（IMLI）等機構舉行了高階官員聯合會議，主要為加強 IMO 與兩個全球重要

海事培訓機構在關鍵戰略問題和共同利益政策領域的合作，討論重點主要是

兩個培訓機構如何進一步為 IMO 的監管和技術援助工作做出相應貢獻，使各

機構的工作能與 IMO 的宗旨和目標保持一致。 

海事培訓、 

技術援助、 

WMU、IM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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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2023 年 7

月 26 日 

太平洋地區船

體清潔及預防

入侵物種行動 

入侵物種的蔓延被認為是對地球生態和經濟福祉的最大威脅之一。這些外來

物種可能會破壞當地原有的生物多樣性，並造成海洋和沿海工業的經濟成本

增加。太平洋島國持續在加緊努力改善生物附著管理，以盡可能減少經由船

體引入入侵水生物種的發生。 

7 月 17-18 日，來自各太平洋島嶼國家的代表，齊聚斐濟首都蘇瓦，共同制定

一項行動計劃，以協調實施 IMO 生物附著指南，期望藉由指南能對管理生物

附著問題有一項符合全球一致性的方法。此會議的目的也是為太平洋海島地

區在海洋生物安全領域的各項行動能協調合作。 

生 物 污 染 、

Biofouling、 

入侵水生物種、

脫碳 

55 
2023 年 7

月 27 日 

IMO CARES 脫

碳技術挑戰 

溫室氣體減排已是全球最緊迫的共同目標之一，但仍需要透過全球合作並進

行所有可能有效之技術測試。IMO CARES 海洋技術全球挑戰賽將匯集來自世

界各地的技術提供人員，為非洲和加勒比國家的國內船舶和港口尋求最佳的

脫碳解決方案。IMO CARES 計畫經理安東·羅茲(Anton Rhodes)表示：「技術、

知識共享和協作是綠色船舶和港口的關鍵要素，我們的全球挑戰旨在克服發

展中國家在這一共同旅程中面臨的障礙。」 

全球任何擁有脫碳技術的公司且該技術可適合用於港口和總噸 5,000 以下船

舶（例如島際船舶、港口船舶和漁船）皆可參與這項挑戰。風能、太陽能、電

力和優化技術已被認為可能是合適的，但挑戰是科技中立(technology-neutral)。

鼓勵公司根據將部署解決方案的兩地區之特定國家的需求去定制參賽作品

(詳細資訊將於 9 月份公布於 IMO 和 IMO CARES 官網)。被選中的科技技術

概念，將有機會獲得 1.5-3 萬美元資金來開發完整的技術提案，可於今年 10-

11 月繳交概念計畫，獲獎者將於 2024 年 1 月公布。 

IMO CARES、脫碳、

溫室氣體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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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023 年 7

月 28 日 

徵詢海員對國

際安全管理章

程的意見 

邀請海員參與在線問卷調查，作為評估《國際安全管理章程》（The Inter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Code, ISM Code 或 ISM 章程）的有效性及其實施情況的綜

合研究的一部分。這份研究將提供客觀證據和結論，並提出有關 ISM 章程條

款現代化的建議措施，以改善船上安全和環境保護政策。ISM 章程為船舶安

全管理和運營以及污染預防提供了國際標準，要求航運公司從安全和環境保

護的角度仔細考慮其管理架構以及參與船舶運營的人員的職責和權限。  

此問卷除了詢問海上勞動力年齡、性別和服務年限的基本問題外，也會評估

海員參與船上安全相關決策的程度，以及他們對 ISM 章程成效的看法。還有

關於工作和生活條件的滿意度以及公司如何應對海員的疲勞、壓力和精神疾

病問題。研究結果將於 2024 年 5 月 15 日至 24 日舉行的海事安全委員會第

108 屆會議(MSC 108)中進行說明。 

國際安全管理章

程、ISM章程指南草

案、船舶安全管理

和運營 

57 
2023 年 8

月 8 日 

III 次委員會完

成對 IMO 主要

履行文書的更

新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IMO 文書履行次委員會第九屆會議(III 9)確定更新關

於履行 IMO 文書的四項關鍵草案。次委員會擬定了《2023 年船舶檢驗及發證

統一制度草案》、《國際海事組織法律文件履行章程》(III Code)相關的義務規

定之未詳盡清單草案、《2023 年港口國管制(PSC)程序草案》；以及有關主管部

門實施《ISM 章程 2023 年指南草案》，目的在於協助成員國能根據 IMO 會員

國稽核方案(IMSAS)進行的稽核標準履行 III 章程規範。各項草案將提交 2023

年 11 月舉行的 IMO 大會第 33 屆會議通過。 

III Code 相關草案、

2023 年港口國管制

(PSC)程序草案、

ISM 章程 2023 年指

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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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023 年 7

月 25 日 

IMO 新任秘書

長，及 2024 年

的國際海事主

題 

7 月 17-21 日，IMO 於理事會第 129 屆會議(IMO Council 129th Session, C 129)

經投票決定任命巴拿馬共和國籍的 Arsenio Antonio Dominguez Velasco 先生為

下任 IMO 秘書長，最初任期四年，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任職，最終將由 11

月舉行的 IMO 大會第 33 屆會議批准。 

理事會也批准了 2024年的國際海事主題，「航行未來：安全第一！」(Navigating 

the future: safety first!)，即在保護海洋環境的同時加強海事安全和保安的工作，

同時確保其監管制定過程全然地預測及配合技術變革和創新。另外理事會也

已原則上同意 2024-2029 年 6 年戰略計劃草案，此計畫草案，包括使命宣言、

願景聲明、總體原則和 8 項戰略方向，最終版待下屆會議(C 130)定案後再轉

交 IMO 大會通過。 

C 129 

59 
2023 年 7

月 13 日 

為太平洋海事

單一窗口做好

準備 

根據 2024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FAL 公約修正案，港口強制實施海事單一窗口

(Maritime Single Window, MSW)。太平洋島國已為 2024 年 1 月起強制執行的

海事單一窗口(MSW)做好準備。MSW 可以促進船舶在抵港、停留和離港所需

信息的電子資料交換，並提高進出港的作業效率。 

於 7 月 11-13 日，第 45 屆太平洋海運聯盟 (PMTA)年度大會，於索羅門群島

的荷尼阿拉舉行，太平洋共同體(SPC)的代表介紹了 2030-2050 年太平洋港口

願景。斐濟、索羅門群島和東加的代表說明了其在實施海事單一窗口的最新

準備情況。會中國際港埠協會(IAPH)數據協作委員會主席 Pascal Olivier 解釋

了實施海事單一窗口(MSW)的建議流程：第一階段，建立適當的法律框架，

第二階段，進行業務流程的分析；第三階段，執行技術解決方案。 

FAL 公約、海事單

一窗口、MSW 

60 2023 年 8 全球環境基金 由 IMO主導並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總署(UNDP)支持的全球環境基金(the Global UNDP、G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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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 會議期間推動

的 IMO 各項倡

議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其第七屆大會(Seventh GEF Assembly)在加拿大溫

哥華舉行。其會外活動展示了「GLO-X」一系列全球合作計畫的基礎工作成

效，像是 GloMEEP、GloBallast、GloFouling 和 GloNoise 等計畫，用來推動創

新策略以解決各項環境問題，包含溫室氣體(GHG)減排、因壓艙水轉移的入侵

水生物種、船舶附著生物附著和水下輻射噪音等問題。GEF 大會匯集了來自

185 個國家的政府部長和官員、商界領袖、環保人士、國際機構和環境公約的

領導人，共同討論近期在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有毒化學品和公海方面之相關

問題，如何共同突破。 

61 
2023 年 8

月 31 日 

開拓拉丁美洲

綠色航運機遇 

8 月 28-29 日，拉丁美洲 IMO 綠色航運研討會於智利聖地牙哥舉行。IMO 海

洋環境司司長 Domínguez 先生再次強調了修訂版的溫室氣體戰略，而本次會

議重點為「透過釋放機會和投資來實施 2023 年 IMO 溫室氣體戰略」，其中包

含了 5 個主題小組會議，整體的主題是以拉丁美洲作為零碳或近零碳排船用

燃料的生產和交易方面之可能機會，還有國家可能面臨的各種挑戰，以及實

現平等和包容性脫碳的技術解決方案。 

綠色航運、 

IMO 溫室氣體戰略 

62 
2023 年 9

月 1 日 

《香港公約》宣

傳短片強調全

球船舶回收公

約重要性 

IMO 發布了一支有關《香港國際安全環保船舶回收公約》（簡稱《香港公約》）

宣傳短片，此公約將納入全球性法規，以確保報廢船舶得到安全回收並且不

會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不必要的風險。 

規範船舶回收的《香港公約》將於 2025 年 6 月生效。全球船舶拆解主要五個

國家，分別為孟加拉、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其中孟加拉、印度和

土耳其三者皆是《香港公約》締約國。孟加拉是世界上拆船總量最大的國家

之一。為了幫助孟加拉做好加入香港公約的準備，IMO 透過挪威資助的孟加

拉安全環保拆船計畫（SENSREC）向該國政府提供協助。SENSREC 計畫為

香 港 公 約 、

SENS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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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時間 新聞標題 新聞摘要 關鍵詞 

回收場提供法律政策支援和實地援助，幫助孟加拉提高其船舶回收標準，並

確保該國最重要產業之一的勞動力安全。 

63 
2023 年 9

月 8 日 

IMO 樂見聯合

國通過船舶司

法出售公約 

9 月 5 日，IMO 於北京舉行《聯合國船舶司法出售國際效力公約》（簡稱北京

公約）的開放簽署儀式。此公約係由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

制定，旨在解決新船東和購船融資者的問題，例如，當他們發現自己正在與

以前的債權人打交道，而這些債權人又要求以船舶作為貸款擔保。《北京公約》

建立了一個統一、簡化的制度，得以跨境承認船舶的司法銷售，以確保國際

貿易順利運作。為了促進承認制度的運作並保障船舶利害關係方的權利，司

法出售通知書和司法出售證書必須在出售發生國簽發。IMO 將作為這些通知

書和司法出售證書的保存機構，為該公約提供協助。有關待決議和已完成的

船舶司法出售的資訊，將存放於 IMO 全球綜合航運資訊系統（GISIS）平台

另設的專用模組，以供相關資料查閱。 

船舶司法出售公約、 

北京公約 

64 
2023 年 9

月 13 日 

IMO 獲英國資

助海事安全計

畫 

為提高並落實國際港口安全標準 IMO 獲得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70

萬英鎊資助金。這筆資金將用於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中東和亞太地

區的港口安全活動，以促進 SOLAS 第 XI-2 章有關加強海事保安之特別措施，

及其《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章程》(ISPS Code)的實施，為全球國際航運

和港口安全制度提供了管理框架。這些地區的貿易航線其安全和保安相當重

要，對這些南方國家的經濟繁榮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SOLAS 第 XI-2 章 

國際港口安全標準、 

海事安全計畫 

65 
2023 年 9

月 18 日 

分享溢油應變

的專業知識 

2023 年 SPILLCON 國際會議 9 月 11-15 日於澳洲布里斯本舉行，主要針對亞

太地區溢油議題，討論其可能的挑戰、創新並分享來自世界各地的溢油準備

和應對專業知識。討論主題包括替代燃料作為航運脫碳途徑之一，以及在不

斷變化的污染風險形勢下如何維持應變的能力，還有在監視、監測和視覺上，

SPILLCON、溢油準

備和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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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時間 新聞標題 新聞摘要 關鍵詞 

以及已受石油污染的野生動物等各方面的經驗分享與討論。IMO 下一場石油

污染的國際會議則是 2024 年訂於美國紐奧良舉行的 IOSC 會議。 

66 
2023 年 9

月 18 日 

IMO 向全球盤

點提交 2023 年

IMO 溫室氣體

戰略 

IMO 定期向《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UNFCCC)相關機構和會議通報其

解決國際航運溫室氣體排放問題的行動。應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 (MEPC) 的

要求，IMO 已向首次全球盤點 (GST)提交了 2023 年 IMO 關於減少船舶溫室

氣體排放的戰略(MEPC.377(80)決議案)，其提交的第一次全球盤點報告可在

UNFCCC 平台上找到。IMO 也將參加年底在杜拜舉行的 2023 年聯合國氣候

變遷大會 COP 28。 

UNFCCC、 

溫室氣體戰略 

67 
2023 年 9

月 19 日 

支持太平洋島

嶼溢油問題的

區域機制 

9 月 15-17 日，澳洲布里斯本舉行太平洋溢油問題研討會，其中包含介紹了

RETOS 工具文書(包含指導手冊、準則和表格)，此工具主要用於評估溢油管

理能力，以評估和分析溢油影響和規劃的準備程度。IMO 也與太平洋區域環

境規劃組織(SPREP)共同舉辦了一場工作坊，介紹了 2022-2025 年太平洋區與

石油溢油機制應變之相關計畫 PACPLAN Resilience Project，還介紹了《國際

油污防備、因應及合作公約》(OPRC公約)和溢油防範的基本內容，以及RETOS

工具文書的使用方法。 

太平洋地區、 

溢油管理、 

OPRC 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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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海事熱門議題 

議題內容主要彙整自 IMO 媒體中心之資料，包含 Hot Topics、In Focus 和 IMO Event

之內容，2023 年熱門議題，分別以一月至九月列出。 

(一) 一月熱門議題：COP 27 

1. 第27屆聯合國氣候峰會(COP 27 ) 

COP 又稱為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是 1994 年生效的《聯合國

氣候變遷框架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簡稱

為 UNFCCC) UNFCCC 最高權力機關，每年集會一次，定期評審公約及締約方大會所通

過法律文件之履行狀況。COP 是目前全世界層級最高且最重要的氣候峰會之一，每年一

期會議，由 197 個締約國輪流舉辦，並由各國談判代表出席，共同討論氣候變遷因應對

策，並做出政治承諾。 

2022 年 11 月 6 日至 8 日於埃及夏姆席克(Sharm El-Sheikh)召開的第 27 屆聯合國氣

候峰會(27th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Parties 英文簡稱為 COP 27)，其共有四大願景

和五項重點。 

2. COP 27 四大願景 

(1)  減緩：為促使各國履行承諾，實現巴黎協定目標，將全球升溫控制在攝氏 2 度之內，

並努力維持在攝氏 1.5 度內。 

(2)  調適：近期因為熱浪、野火等極端氣候事件加劇，為減少衝擊，各國必須擬定事前

預防、及時因應的調適策略。 

(3)  合作：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充分參與，特別是脆弱族群、易受氣候變遷影響的非洲

國家，並將 COP 26 成果化為行動、開始實施。 

(4)  融資：讓非洲、小島國家等發展中國家擁有充足資金，以進行氣候變遷緩解、調適

工作。 

3. COP 27 埃及氣候大會5大重點 

(1)  「氣候正義」基金：富裕國家首度同意設立「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或稱

「氣候正義」基金，兌現每年提供 1,000 億美元的承諾，賠償氣候脆弱國家因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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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造成的損失和損害（loss and damage）。 

(2)  全球減排過於消極：儘管印度等國同意全球應該逐步減少所有化石燃料，然而最終

協議並沒有將之納入《夏姆席克實踐計畫》，也沒有制定更進取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 

(3)  重申攝氏 1.5 度的重要性：歐盟、其他已發展國家與氣候脆弱國家重申，必須以《巴

黎氣候協定》控制升溫於攝氏 1.5 度為目標。 

(4)  三大雨林聯盟：巴西、印尼、剛果三國結盟，承諾共同保護森林生態系統。巴西候

任總統魯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也表示巴西已重回抵禦氣候變遷的世界舞臺，

並承諾將大力打擊非法毀林，在 2030 年達成零砍伐。 

(5)  被遺忘的生物多樣性：聯合國環境署（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表示，保護生物多樣性就是保護《巴黎氣候協定》，然而最終協議並未提及

「生物多樣性」之議題。 

4. IMO參與COP 27 

作為聯合國轄下重要海事組織，IMO 同樣參與 COP 27 會議，其在 COP 27 的目標

主要有兩個： 

目標一，國際航運對世界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支持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和推動全球能源轉型的重要產業；目標二，迄今為

止 IMO 清楚地表明會持續致力於解決國際貿易船舶溫室氣體排放問題。 

(1)  IMO 向 COP 第 57 屆附屬科技諮詢機構(SBSTA)提交聲明 

① 2022 年 11 月 1 日 IMO 制定了一套全面且具有約束力的新措施，旨在兌現 IMO 

2018 年初始溫室氣體戰略的承諾，即到 2030 年將全球航運碳強度降低 40%。

這些強制性的措施讓 IMO 得以監管 32000 多艘商船的溫室氣體排放。 

② 全球航運業都將在全球港口強制遵守這些措施，無論船舶所有權、貿易或註冊

情況為何。 

③ 隨著 IMO 在制定下一套溫室氣體減排措施方面取得進展，更多工作正在進行

中。 

④ IMO 會員國間關於「溫室氣體減排措施列表」的具體提案已開始談判，並於

MEPC 79 進行討論，其中包括技術和碳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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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考量到 COP 26 的成果，IMO 將開始修訂 2018 年初始溫室氣體戰略，修訂後的

戰略包含新設定的航運業在本世紀的中期里程碑，再加強溫室氣體減排之目標。 

⑥ 國際航運脫碳是 IMO 的優先問題，IMO 會員國承諾在 2023 年 7 月之前採用經

修訂的、強化後的 IMO 溫室氣體戰略。 

⑦ 國際航運脫碳需要採用低碳船用燃料，IMO 確保世界各地航運業低碳燃料的可

用性、可及性和可負擔性至關重要。  

(2)  IMO 秘書長在 COP 27 會外活動致詞 

秘書長首要強調國際航運脫碳是 IMO 的優先處理事項也提到在 2021 年 COP 26

會議時，首次討論了發展中國家在為求全球航運提供零碳燃料方面擁有的潛在能力。 

再者，強調航運對於因應氣候變化的貢獻：第一，國際航運脫碳需要從當今使用

化石燃料盡快轉為零碳替代品；第二，航運也是全球能源轉型的關鍵推動因素；第三，

期待可再生海洋燃料生產基礎設施的升級；第四，發展中國家擁有豐富的可再生能源

資源，具有極大的潛力可在全球航運業可再生燃料的生產和供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最後，秘書長也強調 IMO 在脫碳和能力建設方面的活動：第一，作為國際航運的

監管機構，在確定由技術和經濟措施組成的全球監管框架取得進展；第二，激勵低碳

和零碳海洋燃料和技術的可用性和可擴展性，並確保所有國家都有能力參與此轉型；

第三，積極與聯合國系統內合作夥伴及私營部門合作，支持發展中國家適應能源轉型，

同時解決能力、技術和基礎設施需求；第四，啟動範圍廣泛的計畫和知識合作機制，

提供經驗、投資、金融專業知識、其他資源和實物支持 

另外，IMO 對減少航運溫室氣體排放的承諾，則有四項：第一項，IMO 致力制訂

保護海洋環境的綜合監管制度；第二項，IMO 致力實現國際航運脫碳的最高目標；第

三項，IMO 2018 年 4 月通過 IMO 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的「初始戰略」；第四項，IMO

的承諾不僅是理想的目標，而是制定適用於所有航商並在全球範圍內實施的具有約束

力的監管框架。 

(3)  IMO 持續鼓勵各國採用低碳和零碳航運燃料的行動 

① MEPC 78 成立通訊小組，進一步制定關於海洋燃料生命週期溫室氣體強度的準

則草案( LCA 準則)。 

② MSC 自 2018 年起致力於制定適當的監管框架，以確保安全使用低碳和零碳船

用燃料，例如氫、甲醇、燃料電池、氨等作為燃料。 

③ IMO 舉辦「航運低碳和零碳替代燃料研討會」，確保向低碳航運公平且包容地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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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④ 透過 IMO 的低碳和零碳航運未來燃料和技術計畫(FFT 計畫)，對低碳和零碳技

術及船用燃料的準備及可用性進行研究。 

(4)  IMO 協助各國航運脫碳的行動 

① IMO 邀請會員國在 IMO 框架內採取行動，制訂和更新自願性的國家行動計畫

(NAP)，以期通過支持國家層面的行動。 

② 為了不遺漏任何人，IMO 透過組織或 MARPOL 公約(附則 VI 第 29 條)的締約方

之間促進與提升船舶能效相關的技術合作及轉讓。 

③ 於 2019 年 5 月成立多方捐助者信託基金（即溫室氣體技術合作信託基金(GHG-

TC Trust Fund)）提供發展中國家，技術援助和能力建設。 

(5)  其他脫碳議題，像是碳捕捉和儲存及海洋地球工程 

IMO 在氣候變遷方面的工作不僅僅限於航運。作為倫敦議定書和倫敦公約的秘書

處，IMO 對於海床下的碳捕捉和儲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進行監管，以減

緩大氣中 CO2 濃度的增加、海洋施肥(ocean fertilization)和其他海洋地球工程(marine 

geoengineering)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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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月熱門議題：溫室氣體減排 

1. IMO 面對溫室氣體減排應對方法 

近幾年極端氣候的影響，使各國更重視未來氣候異常與全球暖化可能衍生問題，溫

室氣體(Greenhouse Gas, 簡稱 GHG)是全球暖化的因素之一，經由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COP 27，各國除了同意合作應對氣候問題，也將進一步朝執行面邁進。IMO 也藉由 COP

周邊會議提出相關聲明，像是航運發展努力朝向低碳和脫碳的「綠色航運」(green shipping)

邁進。以下針對 IMO 當前減碳所建立的相關規範進行概要說明。 

改良船舶設計及燃油引擎設計；或替代能源與燃料之技術，包含 LNG、氨、氫能、

甲醇等其他燃料，以降低對石化燃料依賴的占比。海事安全：2022 年 4 月起烏俄軍事衝

突持續僵持，以致黑海及亞述海區域航運大受影響，鄰近船舶及船員安全受到威脅。UN、

IMO、NGOs 和鄰近國家，仍持續關注兩國衝突問題，並設立應變小組共同對應次次衝

突危機；另外，針對全球海盜和武裝劫船事件，IMO 仍持續針對危險海灣、海域進行跨

國合作和教育培訓。 

因應巴黎協議，IMO 於第 72 屆 MEPC 委員會制定「IMO 初步溫室氣體戰略」，該

項戰略分為短期、中期及長期措施，目標是為了有效落實(與 2008 年的數值相比)2030 年

國際航線船舶之單位運輸減碳 40%之目標，藉由實施新造船能源效率指數(EEDI)要求來

降低碳排放量；且期望 2050 年的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與 2008 年相比)能降低 50%，以

實現在本世紀達到航運溫室氣體零排放的願景。 

IMO 於 2021 年 6 月召開的 MEPC 76 委員會會議，修正了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MARPOL)附錄 VI 的內容，也針對第四章「國際航線船舶之碳強度規則」新增技術要

求，即現成船能源效率指數(EEXI)之規定，並於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 

該規定要求現成船須提出能源效率的佐證計算，其標準類似新造船能源效率設計指

數(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Index, EEDI) 第二階段(Phase 2)或第三階段(Phase 3)之要求

(會依船型而定要求)，無論建造年份，皆應於 2023 年 1 月 1 日以後的第一次船舶國際防

止空氣污染(International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IAPP)法定檢驗前，須對其進行 EEXI 驗

證並換發國際能源效率證書(Intern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Certificate, IEEC)。 

2. 針對「國際航線船舶之碳強度規則」新增之內容 

技術層面要求，新增「現成船能源效率指數(Energy Efficiency Existing Ship Index, 

EEXI)」規定：  

將對 2022 年 4 月 1 日以後建造之「所有國際航線適用新造船能源效率設計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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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DI)船型之船舶」要求其達到對應於之 EEDI 水準。無論船舶建造年份，在 2023 年 1

月 1 日以後的第一次國際防止船舶空氣污染(IAPP)初次檢驗、定期檢驗、中期檢驗或是

換證檢驗(以較早遇到者為準)之前，須對其 EEXI 進行驗證，並換發國際能源效率證書

(IEEC)。 

(1)  現成船能源效率指數(EEXI)  

IMO 在 MEPC.333(76)決議案提出了 2021 年現成船能源效率指數(EEXI)達成值之

計算方法準則： 

① 背景：因應 MEPC.328(76)決議案新增之現成船能源效率指數(EEXI)，要求每艘現

成船之EEXI達成值(attained EEXI)應小於或等於其EEXI要求值(required EEXI)，

否則應以限制功率或其他增進船舶能源效率之措施來達成； 

② 計算方式：IMO 制定本準則提供 EEXI 及其各參數的計算方式，其中多參考新造

船能源效率指數(EEDI)達成值之計算方法準則 (MEPC.308(73)決議案)。EEXI 計

算公式組成基本上與 EEDI 相同，單位為「船舶每單位重量(噸)航行每海浬之 CO2

排放量(克)」。 

(2)  在操作面要求：碳強度指標(Carbon Intensity Indicator, CII) 

依照規定「國際航線總噸位 5,000 以上且適用 EEDI 船型之船舶」，於 2023 年 1

月 1 日前須於其船舶能效管理計畫(SEEMP)制定其 CII 達成計畫，並經認可組織(RO)

認證簽發適任證書(CoC)，並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每年需計算並回報其年度 CII 值

(CII =(CO2 Emission)/(Capacity × Distance))，並每年進行評等，等級按優劣分為 A 級

到 E 級，五個等級。 

此外，隨後每一年該等級的門檻值45將越來越嚴格，若船舶連續三年落入 D 級或

有一年落入 E 級，則須制訂矯正計畫並取得認可組織(RO)之認可。  

                                                 
45 等級門檻值(CR 驗船中心於第 126 期技術通報中稱之為閾值)係指 CII 碳強度係數 A 到 E 級所要求的

等級門檻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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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月熱門議題：船舶噪音 

1. 船舶噪音(Ship noise)－對人類及海洋生物可能造成負面影響 

2012 年起 SOLAS 公約經由 MSC.338(91)決議案通過船舶噪音章程(Code on Noise 

Levels on Board Ships)。 

2014 年 IMO 透過第 66 屆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 66)通過《降低商業航運水下

噪音指南》(Guidelines For The Reduction Of Underwater Noise From Commercial Shipping 

To Address Adverse Impacts On Marine Life)，鑒於船舶設計和建造本身的複雜性，指南的

重點是關注水下噪音主要來源，即螺旋槳、船體形狀、船上機械，及對各種操作和維護

之建議，例如船體清潔。 

2023 年 1 月，於船舶設計和建造次委員會(SDC)通過相關指南修正案，藉由調整船

體設計，期望未來其產生噪音能降低對海洋生物的影響。 

2. 水下噪音對海底生物的影響 

水下輻射噪音(URN)，係指因人為海上活動或船舶活動和運作所產生的輻射性聲波，

主要來自主機引擎、推進器（或螺槳）以及流體擾動等機械動力產生的振動，經由船體

或其他物體將噪音傳至海洋，並影響著海洋生物體。 

高強度聲音為例（如離岸工程打樁作業產生聲響，或是海洋地質探測使用的空氣槍

震測），便會使對聲音靈敏度較高之生物（如海豚、鯨）造成短暫性或永久性的聽力損

害，不僅可能影響水中生物訊息的傳遞，甚至可能改變牠們的行為模式。 

透過水中聲學研究，了解聲波在水下的產生、傳遞和接收，還可用以解決水下目標

探測和訊號傳輸過程之相關問題。然而海洋環境噪音的組成頗為複雜，包含了天然與人

為因素特性。 

海洋環境噪音有兩個主要來源： 

(1) 天然噪音：主要如海底地震、風浪、海洋降雨(或冰雹)及海洋生物等產生的聲音； 

(2) 人為噪音：主要是船舶航行、鑽探工程或離岸風電水下打樁等，人為活動傳導出

的巨大聲音。 

當地水下聲景會因水下噪音而有所變化，而風機打樁產生的水下噪音也可能會造成

鯨豚的行為改變損害其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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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溫哥華ECHO 計畫 

加拿大《漁業法》1993 年訂定「海洋哺乳動物細則」(Marine Mammal Regulations)

並於 2018 年修法，規範了商業遊憩行為活動，針對瀕危動物（如白鯨、虎鯨、灰鯨和

藍鯨等）棲息區域活動有嚴格規範，如在卑詩省海域附近，嚴格要求賞鯨船船速要在 7

節以下且與虎鯨群保持 400 公尺以上的距離(但其他區域可維持 200 公尺)。 

溫哥華菲沙港港務機關自 2014 年推動《改善鯨類棲息地和觀察計畫》(Enhancing 

Cetacean Habitat and Observation Program, ECHO)，包含政府機構、海運業、原住民社區

和環保團體的一百多個加拿大和美國合作夥伴和顧問參與合作。 

參與計畫者，在與商業航道直接重疊的南部居留型虎鯨群(SRKW) 關鍵棲息地區，

橫跨薩利希海約 74 海浬活動距離，需將海底噪音強度降低 50%，以減少對鯨群可能有

影響的水下噪音。 

自 2017 年以來，已經有 6,000 多艘船隻自願參加《ECHO 計畫》，共同減低海底噪

音。已有超過 80 個航運組織，確認參加第五年《ECHO 計畫》。其中超過 30 個組織為

此倡議的發展提供了建議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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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月熱門議題：MARPOL公約50週年 

1. 2023年IMO世界海事主題是「MARPOL公約50週年—將持續我們的承諾」 

本次主題展顯了 IMO 組織長久以來，透過制定更穩健的規範框架以保護環境免於

受到航運衝擊影響，更強調了這份承諾會持續努力下去。 

MARPOL 的歷史與進程，從早期類似的公約便有跡可循，1954 年由英國邀請 32 國

代表通過了《防止海上油污染國際公約》（OILPOL 1954）1972 年聯合國於瑞典首都斯

德哥爾摩舉行會議，透過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探討海洋污染問題。1973 年 11 月 2 日通

過《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 公約)，此公約是關於防止船舶因運營或事故原

因造成海洋環境污染。1978 年議定書，含蓋了 1973 年公約，以及針對 1976-77 年一系

列郵輪溢油事件的探討對策提出新的規範。合併文書則於 1983 年 10 月 2 日正式生效。 

1997 年，通過了修正公約的議定書，新增了附則 VI「防止船舶造成空氣污染規則」，

並於 2005 年 5 月 19 日生效。多年來 MARPOL 仍不斷在更新。 

2. MARPOL公約相關附則規範 

按 MARPOL 公約附則生效日期排序如下： 

(1) 1983 年 10 月 附則 I：「防止船舶油污染規則」和附則 II ：「管制散裝有毒液體物

質污染規則」正式生效； 

(2) 1988 年 12 月，附則 V：「防止垃圾污染規則」正式生效； 

(3) 1992 年 7 月，附則 III「防止以包裝形式載運有毒物質造成污染規則」正式生效； 

(4) 2003 年 9 月，附則 IV：「防止船舶水污染規則」正式生效； 

(5) 2005 年 5 月，附則 VI「防止船舶空氣污染規則」正式生效。 

3. 其他海洋污染防治相關國際公約 

1962 年於英國倫敦簽署《防止傾倒廢物等物質污染海洋公約》，簡稱《倫敦公約》，

為最早保護海洋環境免受人類活動影響的全球性公約之一。該公約自 1975 年起生效，

其目標是為有效控制所有海洋污染源，並採取一切可行性措施防止傾倒廢物和其他物質

造成海洋污染。 

1996 年，由「倫敦議定書」取代舊的倫敦公約。根據該議定書，除舊有規範嚴禁傾

倒之廢棄物外，更禁止一切廢棄物傾倒海洋。倫敦議定書於 2006 年 3 月 24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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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月熱門議題：FSO SAFER 溢油風險 

1. FSO SAFER 溢油風險-應對其威脅 

五月熱門議題聚焦於 FSO SAFER 號，SAFER 號是一艘浮式儲存和裝卸設施(floating 

storage and offloading unit, FSOU)，普遍以 FSO SAFER 作為簡稱。 

SAFER 號是一艘建於 1976 年的超級油輪，1987 年改裝為石油浮式儲存和裝卸設施

（FSO），船身長 360 公尺、寬 70 公尺，船齡約 47 年。因受葉門戰亂影響，2015 年起

該裝置的生產、裝卸和維護作業全部停擺，至今仍停泊在距離葉門荷台達省海岸外約 4.8

海浬處，船上估計有 114 萬桶輕質原油。 

FSO SAFER 可能風險問題：SAFER 號的船體結構年久失修老化，並面臨著沉沒、

失火或爆炸風險；船上用來防止爆炸用的惰性氣體已經消耗殆盡，這使其面臨爆炸並造

成環境問題的風險加劇；大量原油如果洩漏更可能帶來的災難將超乎想像，以葉門國家

的能力和資源，可能無法有效地應對。 

2. 溢油/石油洩漏(oil spill) 可能帶來的衝擊 

綠色和平組織 2020 年向聯合國發出公開信呼籲應介入處理，其 2021 年 12 月的調

查報告提出警告(見圖表 5-2)，溢油問題將影響葉門人民生活與健康，鄰近國家沙烏地阿

拉伯、吉布地（Djibouti）、厄利垂亞（Eritrea）等也將遭受波及。 

Source ：  UN Yemen. (2022, May 11.) Animation FSO Safer, Transfer of oil cargo. YouTube. 

http://youtu.be/HIAZeRIjUw8  

圖 1 FSO SAFER所在位置 

https://youtu.be/HIAZeRIjUw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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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方面的衝擊，紅海地區蘊含了珍貴珊瑚礁、紅樹林及海草床，而油污會直接附

著、污染動植物身體，有毒物質更會嚴重影響鯨魚、海豚、海龜等動物生長、影響繁殖

甚至死亡，生態系統復原可能需要長達 200 年左右的時間。 

人民生活方面，中東地區難民長期需要接受人道救助，68%人道物資由葉門荷台達

(Hudaydah)與薩利弗(Salif)兩港口運送，若因溢油事件發生而封鎖港口，估計將影響 840 

萬人的糧食供應。並且鄰近的海水淡化廠也可能受到牽連，影響 1,000 萬人食用水供應。

若不慎爆炸也將造成嚴重空氣污染，使附近居民罹患呼吸道疾病風險將會飆升。 

經濟層面，原油外洩不僅污染生態環境，更將重創漁民生計，近 170 萬人將受影響，

連帶會影響蘇伊士運河航運，每年經濟損失至少數以千萬美元計算。 

3. FSO SAFER 近況 

針對 SAFER 議題，聯合國與葉門政府持續密切接觸。負責掌控該船所在區域的薩

Source： Greenpeace. Miller, kathryn et al. Briefing document dec 2021 fso 

safer, red sea alert, p6. 

圖 2 對紅海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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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當局於 2022 年 3 月 5 日與聯合國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設立一項合作框架，其中薩那當局承諾會促進該專案取得成功。 

2022 年 3 月 6 日，聯合國派出考察團前往荷台達市和「Safer 號」停泊地附近的 Ras 

Issa 碼頭，與地方當局討論該提案，當局對該計畫表示支持。團隊中的技術專家證實了

FSO SAFER 將隨時可能發生的災難風險。 

4. 聯合國及IMO對策 

國際社會於 2022 年 4 月葉門政府軍與青年運動組織「胡塞」協議停火兩個月期間

嘗試解決此艘「不定時炸彈」，而目前的共識方案，是將超過百萬桶的石油遷移至另一

艘油輪上。聯合國於同年 5 月 11 日舉行「認捐會議」（pledging conference），向各國籌

措約 8,000 萬美元救援行動經費。相比之下，漏油清理及善後開支高達 200 億美元，

G20 政府每年向化石燃料產業提供的補貼更高達 4,050 億美元。 

「認捐會議」後，目前籌得 4,000 萬美元經費，可望盡快開展相關工作，但仍需要

先確保轉移石油的工作是在安全情況下進行，風向、水流等環境因素也必須考量進去，

期望趕在 10 月前完成行動。因此綠色和平組織正竭盡所能展開遊說工作及動員網路力

量，促請各方達成共識並盡快籌備行動，同時防患於未然，為葉門及鄰近地區民眾整合、

提供應對漏油事故須知。 

IMO 負責協助的重點領域包括：確定技術專家，以協助協調和管理國家和地方一級

的原油洩漏反應；評估目前應對原油洩漏的能力；並澄清設備和資源要求。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正在實施這項行動，它已與海洋打撈公司 SMIT 簽訂

合同，讓 FSO SAFER 號做好準備，安全地進行油品的船對船轉移。2022 年 9 月，亞丁

灣的葉門政府和薩那(Sanaa)當局正式支持聯合國提出的長期替代方案（即是規劃將油輪

拴在 CALM 浮標系統上）。 

水上行動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緊急階段，由打撈公司檢查 Safer 號，確保能安全將石油轉移到一艘

替代船，並準備將 Safer 號拖走；原油洩漏的最直接危險影響因子將在第一階段得到預

防。2023 年 3 月 9 日，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簽署協議並購入一搜超大型原油運輸船（VLCC），

該船將從 Safer 號上承接石油。該船於 3 月進行維護和改裝，並計畫於 5 月抵達停泊

Safer 號的 Ras Issa 半島附近。  

【第二階段】：安裝浮標系統，一旦 Safer 號上原油被轉移，將會在油輪上安裝懸垂

式錨泊（CALM）系統，替代船隻將與之相連，作為 Safer 號的長期安全替代船舶，Safer

號將被拖走並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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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六月熱門議題：IMO MASS Code專題座談會 

1. IMO 海上自主水面船舶章程 (IMO MASS Code)專題座談會 

2023 年 5 月 30 日，由 IMO 與韓國共同舉行的專題座談會--「為 IMO MASS 章程

取得進展」，於 IMO 倫敦總部舉行。未來預計將採納 MASS 章程規範，章程將列於

SOLAS 公約內，並作為強制性規則，為 MASS 建立一個穩固安全制度，以確保海上的

生命安全，以及船上貨物和 MASS 本體的安全。IMO 秘書長 Kitack Lim 也提到雖然自

主船舶和遠程操作技術不斷發展，但 IMO 的規範也必須跟上步伐，以確保遠程操作和

自主船舶的安全、可靠和對環境的無害性。 

2. 專題座談會主要議題 

(1)  MASS 技術的進步 

首場會議討論了韓國、英國和挪威 MASS 相關技術。由韓國船舶與海洋工程研

究院概述了他們為 MASS 開發，並(測試名)命名為 NEMO 的智能導航系統的工作狀

況。它已經進行了模擬和虛擬測試以及內陸水域模型測試，目前計畫安裝在一艘船上，

於今年夏天在海上進行測試。 

英國則由英國海事和海岸警衛隊向與會者介紹，在為 MASS 開發監管和認證系

統過程中，可能的識別障礙、差距和挑戰。也有人員指出，該領域的許多利益相關者

並不屬於「海事部門的堅定支持者」，而是從不同角度處理問題的技術初創企業。 

挪威擁有 2,650 公里的海岸線，正在嘗試將大部分公路貨運轉移到海上，已有許

多汽車渡輪在運營。除了介紹遠程控制航運的良好商業案例外，它還將永續性視為是

MASS 主要優勢之一，但前提是 MASS 它是安全的。發表人也承認，在某些請況下，

即使是在完全自動化，人類操作員仍需要能夠及時介入。   

(2)  創新與監管   

第二場會議，由業界人士提出關於自主操作技術創新和 MASS Code 可能如何相

互影響的看法。韓國也提供與會者觀看了三星重工和 HD 現代等公司正在試用的系

統的模擬演示，例如結合使用人工智能、衛星技術和攝像頭的自主導航系統。其他涵

蓋的領域包括建立 MASS 章程會如何刺激或抑制創新；制定章程可能需要以平衡經

濟需求與社會效益作為設計的驅動力；以及自主航運不應該視為是主要目標，而應該

被視為是為減少人為錯誤、提高能源效率和創造新就業機會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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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港口和自主航運   

第三場會議，探討了港口的數位化以及 MASS 與港口之間的連結關係。 

仁川港務局(或稱仁川港務公社)概述了韓國第二大港口仁川港的數位化發展，以

此說明數位化將如何幫助支持未來的自主船隻。AEGIS SINTEF 海洋公司為期三年半

的項目即將結束，該項目目的在利用小型、靈活的「支線」船舶、自主起重機和碼頭

以及數位化流程，開發下一代永續水運系統。 

釜山港務局(或稱釜山港務公社)詳細介紹了其 SMART 港口戰略，該戰略目標設

定自 2030 年將釜山變成世界三大智慧港口之一 - 部分通過自動化和數位化實現。

IMO 海事安全司司長表示會中提到的各方觀點將有助於海上自主航行船舶航行，能

建立更健全的法律框架。 

3. IMO MASS 相關規範 

2021 年 5 月，IMO 於 MSC 103 會議完成了 MASS 監管範圍界定工作(RSE)，將不

同程度的自主權分四級：第一級：具有自動化流程，也具備決策支持的船員；第二級為

船上有船員的遙控船；第三級為船上沒有船員的遙控船；和第四級，完全自主的船舶。 

IMO 也整理了 MASS 涉及的專業術語和定義，並列出其與 IMO 公約的關聯性，如

有關海事安全的 SOLAS、避碰原則的 COLREG 以及載運貨物和危險物(IBC、IGC、IMDG

等章程)等等，將近一步進行討論。(可參見 IMO 文件 MSC.1/Circ.1638)  

2022 年 11 月，由 MSC 106 會議完成了制定海上自主船舶章程(即 MASS Code)，採

用一份非強制性目標導向 MASS 章程，並訂於 2025 年生效。此章程將作為後續 MASS

強制性目標導向章程的基礎規範，強制性的 MASS 章程期望能於 2028 年 1 月生效。 

IMO 於 2023 年 3 月發佈了第 4706 字號通函(Circular Letter No.4706)，邀請成員國

和相關單位，召集相關人員參與 5 月的 IMO MASS Code 座談會，不僅提供目前 MASS

發展的狀況，MASS 的技術與科技持續不斷在突破，然而與此同時也需要評估其可能帶

來的各種影響，包含效益與安全和安保問題、對環境和國際貿易便利化的影響，還有對

行業的潛在成本及其對環境的衝擊。也期望藉此交流相關意見，作為後續公約和規範制

定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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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七月熱門議題：世界海員日 

此章節主要回顧 2023 年 6 月 25 日「世界海員日」(Day of the Seafarer)。 

1. 2023年海員日強調保護海洋的關鍵角色 

「世界海員日」是於 2010 年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的外交會議，經由通過的修訂

版《船員培訓、發證和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其中一項決議而設立。目的是為表

揚來自世界各地的船員，為國際海運貿易、世界經濟和整個公民社會做出的獨特貢獻。

該決議也「鼓勵各國政府、航運組織、公司、船東和所有其他相關單位能適時為海員日

進行宣傳，或舉辦有意義的慶祝活動」。 

今年正逢《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MARPOL ) 50 週年紀念，2023 年世界海員日

也為呼應今年世界海事主題：「MARPOL 公約 50 週年—將持續我們的承諾」，設立標語

為#海洋值得守護，並鼓勵各界以分享照片，並搭配活動標籤，表示對海員的鼓勵與支

持。 

2. 呼籲落實IMO與環境相關的公約規範 

IMO 秘書長林基澤先生向全世界的海員表示感謝：「海員們在保護海洋和地球健康

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海上是他們的日常，對於船舶垃圾、污水及空氣污染的防治，

透過他們落實 IMO 與環境相關的公約規範來維持良善的海洋環境。而透過全球的努力，

使航運業能加速走向脫碳以應對氣候變化的衝擊，海員的聲音和行動是未來邁向零碳正

義轉型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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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八月熱門議題：IMO 理事會第129屆會議 

由於國際海事組織 8 月屬於休假期，故活動較少，此章節主要回顧 7 月結束的 IMO

理事會第 129 屆會議(C 129)公告之重要事項，包含下任 IMO 秘書長表決結果、海事相

關重要獎項獲獎名單及未來 6 年期戰略計畫目標等。 

1. IMO C 129會議要點 

(1)  任命 IMO 新任秘書長 

IMO 理事會經表決同意任命巴拿馬共和國籍的 Arsenio Antonio Dominguez Velasco

先生為下任 IMO 秘書長，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任期 4 年。此決議待 IMO 大會第 33

屆會議（預計將於 2023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6 日召開）批准。 

(2)  2024 年世界海事主題 

理事會批准 2024 年世界海事日主題「航行未來：安全第一」(Navigating the future: 

safety first!)，該主題反映 IMO 在保護海洋環境的同時，亦加強海事安全和保安的工作，

並確保其監管制定過程安全地預測技術變革和創新的快速發展。並訂於 2024 年 9 月 

26 日慶祝世界海事日。 

(3)  國際海事獎(International Maritime Prize) 

理事會決定將 2022 年國際海事獎授與德國的 Anneliese Jost 女士。理事會讚賞 Jost

女士多年來為 IMO 的工作、目標以及整個國際海世界做出的寶貴貢獻。此外，理事會

也決定向馬紹爾群島的 David J. F. Bruce 船長頒發特別證書，以表彰他對 IMO 工作的

貢獻。 

(4)  駐紮在大西洋城海岸警衛隊航空站的美國海岸警衛隊(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USCG)  

IMO 頒發的海上英勇獎章授予由美國提名的美國海岸警衛隊二級航空救生技師

Caleb Halle 先生。Halle 先生獲此殊榮以表彰他在 2023 年 1 月在惡劣天氣和風浪中營

救 Legacy 號拖船 7 名船員時展現出的傑出勇氣、耐力和決心。 

① 更新大會決議：對參與海上救援混合移民的商船及其船員的特別表彰 

理事會批准關於對參與海上救援混合移民的商船及其船員給予特別表彰的大會

決議修訂草案，允許與 IMO 具有合作關係的政府間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GOs)、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s)以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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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提名。 

② 2023 年 IMO 頒獎典禮訂於 11 月 27 日週一，即大會第 33 屆會議(A 33)第一天

舉行。 

(5)  2024-2029 年戰略計畫獲得批准 

理事會原則上同意 2024 年至 2029 年六年期戰略計畫草案，其中包括任務說明、

願景說明、總體原則和戰略方針 1-8。草案將提交給戰略規劃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將在

C 130 期間舉行會議，為 C 130 訂定最終草案，並由 C 130 提交給大會通過。 

該戰略計畫中的 8 項戰略方針為： 

① SD 1 在能力發展的支持下，改進 IMO 文書的執行情況 

② SD 2 將新興技術與先進技術納入監管框架 

③ SD 3 應對氣候變遷，減少國際航運溫室氣體排放 

④ SD 4 繼續參與海洋治理 

⑤ SD 5 加強全球便利化；供應鏈恢復力和國際貿易安全 

⑥ SD 6 解決人為因素 

⑦ SD 7 確保國際航運監管的有效性 

⑧ SD 8 確保組織的有效性 

理事會原則上同意納入相關的績效指標，並同意在 C 130 期間的工作小組會議上

確定這些指標。理事會邀請將於 2023 年下半年舉行會議的國際勞工組織(ILO)-IMO 三

方聯合工作小組探討促進收集霸凌和騷擾(包含性侵犯和性騷擾)之相關數據的可能方

式。 

(6)  黑海航運狀況 

關於黑海和亞述海船員和航運的狀況以及黑海穀物倡議中斷之最新情況，理事會

對黑海穀物倡議的中斷深感遺憾，仍期望秘書長繼續支持聯合國努力尋求解決方法，

以恢復黑海西北部的航行安全，這對全球供應鏈和糧食安全至關重要。 

理事會對烏克蘭為保障黑海西北部的安全、穩定和國際航行自由，以及防止全球

糧食危機所做的努力表示肯定。仍持續請俄羅斯停止其非法行動，以確保船員的安全

和福祉、國際航運安全和所有受影響之地區的海洋環境，並遵守其依據相關國際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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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所應承擔的義務。亦呼籲俄羅斯不應對支持其他國家並為烏克蘭人民提供食物、

藥品和基本必需品的國際供應鏈造成威脅。並再次呼籲各方尋求透過和平對話和外交

管道解決危機，並共同努力確保國際供應鏈的永續性和連續性。 

 

(九) 九月熱門議題：探討能源效率與URN之關係 工作坊 

IMO 已於 7 月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第 80 屆會議(MEPC 80)批准了《有關減少航運

水下輻射噪音，以應對海洋生物不利影響之修訂準則》46。並在 9 月 18 至 19 日於 IMO

總部舉辦了「探討能源效率與船舶水下輻射噪音之關係」工作坊47。 

此會議主要召集從事溫室氣體(GHG)和水下輻射噪音(URN)技術、監管和政策領域

工作之相關人員參與，也包括對實施溫室氣體/減排計劃具實際經驗的行業以及那些對

於 URN 有興趣的人員共同參與。 

本次工作坊階段性主題，包括以下內容： 

1. 降低溫室氣體和噪音排放：並探討如何做好準備； 

2. 設計和技術變革和改進：並探討與 URN 關係瞭解程度； 

3. 減少總體排放的營運措施：並探討與 URN 關係瞭解程度； 

4. 縮小差距並擴大規模：如何統合 GHG 和 URN 相關資訊，以提供良好的訊息

資料。 

工作坊主要開放給成員國政府、聯合國機構、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也另外開

放與船舶設計、溫室氣體（GHG）排放、船舶能源效率措施、水下輻射噪音（URN）領

域技術、監管和政策專家及其他相關領域之人員48。 

                                                 
46 可參見 IMO 水下噪音修訂準則(MEPC.1/Circ.906, 22 August 2023)。 

47 可參見 IMO 第 4749 號通函，「探討能源效率與船舶水下輻射噪音之關係」工作坊通函(Circular Letter 

No.4749)。 

48 可參見 IMO 官網 Youtube 官網查詢工作坊會議影片 https://reurl.cc/nLl2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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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際海事公約及趨勢動態掌握與因應分析」 

工作坊 (A-2) 

一、 工作坊規劃 

本計畫工作項目 A-2 工作坊，因應當前全球最緊迫的議題之一，「如何應對氣

候變遷之影響」，IMO 也為配合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UNFCCC)之目標，積極敦促

航運產業朝綠色航運轉型，淨零脫碳、溫室氣體減排和替代能源等議題，仍是航運

產業近期所關注之焦點。 

活動名稱：「國際海事公約及趨勢動態掌握與因應分析」工作坊 

日期：2023 年 9 月 12 日     

時間：14:00-16:30 ( 13:40 開放報到) 

地點：交通部航港局敦南一樓演講廳(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 236 巷 6 號 1 樓) 

表 參-一-1 工作坊議程 

時間 講座/引言人 內容/議題 備註 

13:40-14:00  來賓報到  

14:00-14:05 航港局長官 長官/來賓致詞  

14:05-14:10  大合照  

14:10-14:15 許永恩 執行長 開場引言  

14:15-14:35 

美國驗船協會(ABS) 

王麗凱 Lica Wang 

技術顧問兼業務代表 

主題一：【綠色航運走廊】 

Green Shipping Corridor 
15-20 分鐘 

14:35-14:55 

挪威商立恩威驗證股份

有限公司(DNV) 

葉瑞珍 Jane Yeh 經理 

主題二：【航運脫碳】 

Decarbonize Shipping 
15-20 分鐘 

15:05-15:25 中場休息 

15:20-15:40 
英國勞氏驗船協會(LR) 

陳峻偉 Jim Chen 經理 

主題三：【替代性海洋燃料的最新發展】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Alternative 

Maritime Fuels 

15-20 分鐘 

15:40-16:00 

法國驗船協會(BV) 

張耀方 Dereck Chang 

台灣區總經理 

主題四：【LNG 供應鏈之優化】 

Optimizing The Natural Gas Supply Chain 
15-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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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30 許永恩 執行長 Q & A  

二、 工作坊重點摘要 

配合航運脫碳、綠色航運相關議題，安排了四個主題，邀集在臺四間國際船級社，

美國驗船協會(ABS)、法國驗船協會(BV)、挪威商立恩威驗證股份有限公司(DNV)及

英國勞氏驗船協會(LR)，以工作坊形式，期望提供航政與航運相關機關和利益關係者，

對於目前各議題的最新狀況有所認識，且獲得新知和新啟發。 

(一) 綠色航運走廊 

此主題邀請到美國船級社(ABS)的技術顧問兼業務代表王麗凱小姐擔任講座，

內容摘要如下： 

1. 綠色航運走廊(Green Shipping Corridor)框架簡介及定義 

「綠色航運走廊」（又稱作綠色廊道）是源自 2021 年 11 月舉行的 COP 26，

經 24 國簽署了《克萊德班克宣言》(Clydebank Declaration)，為達到淨零排碳(Zero-

emission)之目標，有意於 2025 年前建立至少 6 個綠色航運廊道，並計畫於 2030

年增設更多廊道。 

美國國務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 DOS)也於 2022 年 4 月發布綠色廊道框

架49，作為展示低排放或零排放的生命週期燃料及技術的海上航線，目標為 2025

年前廊道各方面皆能實現溫室氣體(GHG)零排放，支持全行業達到脫碳，參與廊

道的船舶都將使用低排放或零排放燃料(low-to-zero emission fuels)。 

「綠色(Green)」定義指「所有與減排相關且能有效減排之方法」，各廊道可

以透過不同途徑達到減排效果；「廊道(Corridor)」則是指地理空間上兩個端點（如

港口）之間的相互聯繫，可以港口作為中心去發展基礎設施，或是著重發展技術

層面。 

2. ABS Green Corridor整體概念及願景 

藉由模型瞭解 port A 到 port B，各自岸上設施及可選燃料選項，多數脫碳廊

道屬性都包含加快營運效率及規模性地部屬替代性低碳或零碳燃料。(以航運而

言)產業多元且資源分散，又需要受全球監管。為使利害關係方在配合過程面臨

挑戰時，其問題得限縮在可控範圍內，便需要仰賴 Green Corridor，藉小規模試

驗來執行，透過相關走廊的特性和技術，或是應用這些燃料或技術進行任何排列

組合。 

                                                 
4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2). Green Shipping Corridors Framework. APRIL 12, 2022. Retreived 

from https://www.state.gov/green-shipping-corridors-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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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綠色航道，需召集相關價值鏈(value chain)的利益相關者，像是船東/船

舶營運商、貨主、碼頭及燃料供應商等。而一個健全綠色走廊須具備四樣基本要

素： 

(1) 跨產業鏈協作(Cross Value Chain Collaboration)； 

(2) 不同燃料的途徑(Viable Fuel Pathways)； 

(3) 航運業的影響/物流具體情況(Shipping Impact/ Logistical Case)； 

(4) 政策和監管(Policy and Regulation)的支持，上述要素在航運走廊皆發揮同

等重要之作用。 

目前綠色航運的發展，截至 2023 年 3 月統計全球目前共有 22 條走廊，已超

出原預期的 6 條走廊，每條走廊著重的特性不同，發展狀況也不同。 

如絲路聯盟(the Silk Alliance)，也有臺灣船商加入，此航道主要協助亞洲區貨

櫃船船東進行燃料轉型策略，一條【日本－澳洲】散裝船鐵礦航道，主要著重於

「氨燃料開發」；另一條【新加坡－荷蘭航道】(Rotterdam-Singapore Green and 

Digital Corridor))，其中參與許多大型航商：如馬士基(Mærsk)、地中海航運公司

(MSC)和達飛(CMA CGM)，還有新加坡及鹿特丹港務局也參與其中，主要著重

「甲醇(Methanol)和綠氨(green ammonia)貨櫃船」。 

 

3. 綠色航道中利益相關者需面臨的問題 

利益相關者各自的考量可能不同，概要列舉港口權責機關、船東和港口經營

者等可能需考量的利益。 

(1) 港口權責機關(Port authorities)：是否需制定獎勵或罰則，應先瞭解相關利

益者，於各時間、地點，所需執行的事務，再協助制定相關措施；機關也

需要規劃燃料加注站、燃料種類、儲存能力及地點。 

(2) 船東/營運方(Ship owners/Operators)：燃料、船隊操作及技術面該如何選

擇，皆將影響其成本效益，也會影響現行船隊及新造船的脫碳途徑。 

(3) 港口經營者(Port Operators)：需考量設置岸電與否，以及設置數量及位置，

皆可能會影響船舶泊位之規劃與管理。 

4. ABS在綠色航道發展過程的角色 

(1) 綠色航道發展過程： 

① 【識別利害關係方之關係】釐清利益關係方各自要執行的事務及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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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② 【定義範圍、邊界、指標及分析框架】； 

③ 【估算生命週期排放】評估結果應納入基礎設施規劃及排放政策之考量； 

④ 【港口及船舶營運的排放基準】； 

⑤ 【利益相關者參與實施計畫】為共同達到減排目標制定實施計畫； 

⑥ 【目標實現的比例驗證】。 

(2) ABS 過程中的角色： 

① 促進廊道設計及開發； 

② 綠色廊道的分析及最佳化； 

③ 專案實施的項目管理和技術支持； 

④ 獨立測量、驗證和確認(如碳排放報告(Carbon Accounting)、ESG 報告)； 

⑤ 政府政策面發展及規範提供支持。 

5. 模擬跨生命週期和價值鏈 

此模擬 (simulation)技術可依據不同規模進行不同層次的模型模擬。由於綠

色廊道橫跨成員數量多，故其規模屬於宏觀優化模型，有利於協助利益關係成員

之間在資源上進行整體性優化。 

船隊、碼頭營運屬於較小型規模模型，更小型模擬器則是對單一船舶設備及

運作系統層次的模擬。 

6. 對於綠色航運走廊可預期關鍵成果(Key Outcome) 

不同層級利益相關者所關注的產出成果可能不同。 

走廊(Corridor)層級主要關注營運成本及終端使用者的預測，燃料消耗和燃

料組合(fuel-mix)的預測，還有各種政策槓桿的作用，以及特定港口燃料採購地點，

及燃料加注基礎設施的投資的可能性。 

此模型可關注特定結果，或關係者之間的利益結果；如有變異，會再重新估

算，以提高其仿真度。 

7. 解析綠色航運走廊 

其前置作業，需要先瞭解由船東/營運者、燃料供應商、港口及碼頭營運者

和燃料加注供應商組成的核心價值鏈。再者是瞭解政策法規、金融機構、船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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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製造商(OEM)等等條件。 

航運走廊開始進行後，先是初始設定，角色分析及排放軌跡；再者是燃料來

源規劃、混合燃料及總成本；設定的模型會根據數據資料，模擬廊道的營運計算

關鍵性指標(KPI)變動因素：燃料供應狀況及法規規範與政策。 

模擬短片中，以新加坡－荷蘭鹿特丹案例可看出船隊模擬案例，可隨時間

推移分析出廊道營運船隊個別數據、船舶各項數據指標及碳排評比等的估算成果。

船隊整體資訊，則有各種燃油消耗與成本，碳排量總成本與收益，以及 CII 評比。

港口營運模擬預測，可建制 2D 或 3D，岸電設置，燃油供應方式，燃油使用量、

供應量，燃油收益以及港口(碼頭)營運的收益。 

(二) 航運脫碳－航運生質燃料 

本主題邀請到挪威商立恩威驗證股份有限公司(DNV)的海事部台灣區業務總

監葉瑞珍小姐擔任講座，內容摘要如下 (以下頁數請參考 DNV 航運生質燃料 簡

報檔)： 

1. 何謂生質燃料(Biofuel) 

主要根據 DNV (2023 年) 5 月出版的《航運生質燃料白皮書》(Biofuel in 

shipping white paper)介紹生質燃料的航運脫碳潛力，以及使用時船上機器設備及

相容性考量，還要相關注意事項。 

(1) 何謂 Biofuel 

Biofuel 來源源自於生物質(Biomass)(亦稱作生質)，經由不同加工轉化程序

(Processing)製造成生質燃料(Biofuel)。市面的 biofuel 種類相當多，常見的像氫

化植物燃油(HVO)、脂肪酸甲酯（FAME）和甲醇(Methanol)皆屬生質燃料。另

一特性，不同 biomass 可產出不同的 biofuel，卻也可以產出相同的 biofuel。 

(2) 選擇 biofuel 的原因 

① 其具備脫碳特性，biomass 生長過程中可吸收 CO2，產出 biofuel 時排

放的 CO2，經由碳循環過程再吸收，可達到碳中和目標，即說明具減

排的作用。 

 

② 部分 Biofuel 可在不改裝船舶設備情況下，便可加注作為燃料，如 HVO

和 FAME 皆可直接加注到石化燃料中；也有 biofuel 可加注到 LNG 船

舶上，其較具有彈性，可提供船東作靈活選擇參考。 

(3) 永續面向考量：具減碳成效的 biofuel，仍需經過認可，考量其具備永續

性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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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糧食」之於「燃料」」：需考量其本身產出不可與糧食生產有衝突，

如以玉米、甘蔗等糧食製成的 biofuel，已侵蝕到人類糧食，便不認可

具有脫碳成效(永續性)的 biofuel。 

② 造成土地使用變化（含直接或間接地）：如砍伐熱帶雨林改種植棕櫚樹，

熱帶雨林的消失將導致 CO2 排放量增加；棕櫚葉油(燃料)固然有吸碳

的效果，但仍可能會產生 CO2 排放至空氣中。 

(4) Biomass 分為兩大類 

① 「普遍的、常見型」(Conventional)，即是糧食農作物(油類、糖類或澱

粉等的農作物)，此類型便不歸屬永續性 biofuel； 

② 「進階型」(Advanced)，城市的廢棄物、工業的廢料、農業廢棄產物

(稻草、牲畜排泄物)或森林的產物/殘留物等。 

(5) 選擇 Biofuel 主要基於兩趨勢： 

第一，航運新造船訂單，統計截至 5 月，使用替代燃料總噸位(Gross 

Tonnage, GT)約達 40%，而 9 月為止則將近 50%，目前最大占比仍以天然氣

和甲醇為主。 

第二，固然替代燃料船舶訂單量多，但目前全球航運界仍無法確定何為

「最佳」選擇；而根據 Biofuel 其製造技術、儲存、熱能和綠色認可(Green 

credentials)方面，預估 biofuel 於 2035 年可取得性將會提高，對航運未來脫

碳的選項，(排除其價格)將可能扮演重要角色。 

2. 航運使用biofuel狀況 

過去已有大型航商(CMA CGM、Meriaura)開始使用 biofuel，主要因貨主要求，

其物流過程中需要有減碳的成效。近期因為受 IMO 要求，規範減碳目標，船東

開始將 biofuel 納入選項之一。 

2022 年荷蘭鹿特丹與新加坡合計加注 biofuel 船舶混合燃料總量達到 90 萬

噸，若以混合燃料總量來計算，平均純生質燃料組成約佔其 30%。然而 30 萬噸

僅佔了航運燃料的 0.1%，占比相當低。如要促進 biofuel 使用量增加，關鍵點仍

需制定獎勵法規措施。 

3. Biofuel相關法規 

(1) 溫室氣體規範(GHG regulations) 

① 現行/新造船舶能效指標(EEXI/EEDI)並無影響。 

② IMO 資料收集系統(IMO DCS)和碳強度指標(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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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IMO 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第 80 屆會議(MEPC 80)決議結果，同意

船東使用 MCA 的臨時指南，可用「開採源頭至燃料消耗」(well-to-wake)

計算出碳係數，(一般石化燃料碳係數(Cf)約為 3.1)，每種(biofuel)燃料

特性不同計算出的係數不同，平均約 2.4~2.5 之間，說明仍具減排效果。 

③ 歐盟碳稅(EU MRV & ETS)：使用歐盟認可的 biofuel，其 Cf = 0 做計算，

即為達到永續的標準，其碳係數可計算為 0。 

④ FuelEU Maritime：以生命週期評估(Life-cycle assessment, LCA)計算，

biofuel 是具備減排效果的。 

(2) 氮氧化物(NOx)規範：MARPOL 附則 VI，生質燃料相關規範(第 18.3 條) 

① Biofuel 混合燃油<30%：低於 30%則 NOx 無需重新測量； 

② Biofuel 混合燃油>30%，高於 30%，經主機廠商提出使用某款燃料之規

範標準，且其 NOx 不會超標，則無需重新測量。 

4. Biofuel航運脫碳潛力 

(1) 能源使用總量比較 

根據《DNV 能源轉型展望》報告中，能源計算單位為百萬公噸油當量

(Mtoe))，目前全球一般能源使用總量已達到 100 億噸油當量，而航運僅占了

約 3%。 淺藍色標示的為生質(biomass)與 biofuel 的總合，占總體能源使用

量約 10%，bio-energy 占比較多是 biomass 而非 biofuel。 

據國際能源署(IEA)統計，目前生產 biofuel 不到 1.2 億噸油當量，多數仍

以農作物作為生產來源，並不符合永續性的燃料。如未來進一步規劃生產

biofuel，預估產量可達 1.4 億噸油當量。可能受質疑的是 Advanced biofuel 燃

料來源取得困難性，故而影響產量和航運脫碳的目標。DNV 目前是根據理論

上可用的，以及技術上可行的 biomass 進行範圍縮限，同時是經濟上值得生產

的，且根據 EU 最嚴格規範，來源作為預估分析。 

根據前面 DNV 預估的 biomass 估算可轉換的 biofuel 產量，短期 2030 年，

最低至最高 biofuel 產量估算約 4~6 億噸的油當量；2050 年則預估可達 5~13

億噸油當量。 

規模 DNV 另一份報告 Maritime Forecast to 2050，預估 2050 年各種燃料

使用情況，航運使用 biofuel 的最大量估算約為 2.5 億噸油當量，仍將遠低於

目前預估的 biofuel 使用量。就其本身的特性和潛力，仍鼓勵船東能考慮納入

未來燃料使用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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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質燃料與船上設備兼容性 

船舶使用 biofuel 為燃料之前提，仍須考量 biofuel 燃料的來源、特性及相關

差異比較。 

因為 biofuel 生產來源多樣，生產方式各有不同，其燃油特性和品質也可能

具差異性，可被取用的量能也可能不同。建議仍需與燃料廠商進一步討論再決定

使用何種 biofuel。 

船舶整體系統作全盤考量，從推進系統（主機、鍋爐），燃油供應系統和燃

料處理系統和燃料加注艙（儲存及輸送）等，由於各種 biofuel 的特性不同，其

產生的影響可能也不同。 

Biofuel 的熱值較一般燃料低，故其續航力可能較弱；此外，其源自 biomass

物質轉換而來，故保存上可能會有困難，亦可能有孳生細菌和微生物的困擾，可

能使船舶有沉澱物產生進而造成阻塞造成船舶損傷。 

某些 Biofuel 也較容易氧化，氧化可能會造成油值的酸性化，也可能使船舶

設備腐蝕；另外部分 biofuel 也會有船舶相容性問題。 

6. 提供以biofuel作為船用燃料的建議步驟 

搜集市場資料，篩選和規劃較適合的使用燃料，多與燃料商、系統和設備商

等作細部討論和細部資訊請教，廠商最瞭解自家的產品及設備，也可能提供相關

建議指南。 

進行船員訓練，提供充足資訊給船員。使用過程應進行相關數據記錄和追蹤，

以進一步瞭解燃料轉換的成效狀況，作為往後的操考資料。 

 

(三) 替代性海洋燃料的最新發展 

本議題邀請到英國勞氏驗船協會(LR)台灣公司商務總經理呂芳儀小姐擔任講

座，內容摘要如下（以下頁數請參考 LR 替代性海洋燃料的最新發展簡報檔）： 

1. IMO 監管前景(Regulatory Landscape)-船舶替代燃料的安全標準 

彙整了各種替代燃料的近況發展及相關法規，液化天然氣(LNG)早於 2009 年

便制定臨時準則(Interim Guidelines)，2015 年《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

燃料安全章程》(IGF Code)，技術發展相較其他燃料成熟。其他的替代燃料將陸

續制定臨時準則及清楚的指南(guidance)。 

2. 替代燃料目前使用和船舶訂單狀況 

近期馬士基第一艘甲醇船已於新加坡加注，燃料價格約每噸 2500 美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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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相比其他替代燃料價格高，然而其計算方式還需考量燃料本身的熱值不同，不

能直接與一噸燃油價格相比較。 

克拉克森研究(Clarksons Research)2022年 7月的資料(標示於 100%)虛線為鹿

特丹「極低硫燃油」(VLSFO)為基準，與其他替代性 NW Europe 航運燃料的成本

進行對照，biofuel 的價格明顯較高(近 1000%，約為 VLSFO 成本的 10 倍)。當

前的價格固然偏高，然而價格就如同雞蛋因果理論，會受制需求量(雞)，燃料商

會要求船東選擇哪種燃料同時，也應提供船舶需求數量，而生產端(蛋)則要投入

資金和資源進行研究和各種燃料發展，使其能達到與需求之間的平衡。 

3. 零碳燃料與替代燃料之比較 

(1) 零碳排燃料(Zero-carbon fuel) 

主要指航運轉型邁向淘汰石化燃料的過渡性燃料，而零碳排的能源來源

(Zero-carbon energy sources)則會根據其製成過程及燃料取得來源而有所分別。

如同樣來源自 biomass，其不同原物料和製造過程，可產出生物甲醇 (bio-

methanol)、生物柴油(bio-diesel)或生物液化天然氣(bio-LNG)；天然氣結合探捕

捉技術(Natural gas with CCS)，可產出天然氣-氫(NG-hydrogen)或天然氣-氨(NG-

ammonia)；其他還有以可再生電能(Renewable electricity)，產出一系列電能零碳

排能源原料。 

(2) 熱值考量(Calorific Value Considerations)： 

表中 LNG 的熱值較高為 50，HFO 則為 40.5(MJ/KG)，而甲醇熱值能為 19.9

（氨燃料熱值同樣較低約 18.6），說明甲醇、氨要達到與 HFO 相同熱值則需要

多出 1 倍的總量，即表示其需要更大的燃料艙作儲存，也可能影響船東對於船

舶整體空間安排。 

Clarksons 2023 年 3 月各種船型的燃料數據比較，燃料占比，使用 LNG 燃

料船仍最多，再者是 biofuel，再來是甲醇。以貨櫃船(Containerships)而言，LNG

船最多，其次甲醇成長很多，電池/混合燃料也有增加。2016-2023 年燃料的訂

單比較，傳統的石化燃料訂單量 2023 年有明顯下降趨勢，而甲醇燃料則有增加

的趨勢。 

則為甲醇燃料的(顏色)類別和說明，如天然氣-甲醇(NG-methanol)加上 CCS

屬於藍甲醇，但符合淨零碳排的燃料則是綠甲醇，燃料的 LCA 從源頭開始到消

耗完，需要抵銷碳排問題。目前綠甲醇的發展屬中國最多，歐洲也有相當多計

畫值得借鏡取經，後續可再進一步瞭解。 

(3) 氨(Ammonia) 

其化學式並無碳組成成分，燃燒後也不會產生碳，固然是零碳排燃料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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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一，然而其(風險)是本身無色具毒性，而氨和甲醇皆屬化學物，未來燃料化

學工廠也可能成為供應商之一。目前氨較多使用於氮肥，由於大氣中氮氣含量

豐富，生活中可使用的物品也多元。用於船用燃料較為晚出現的，2030 年可能

會陸續發展，目前市場來源，以阿曼(Oman)，澳大利亞、沙烏地阿拉伯、茅利

塔尼亞及智利為主，2030 年預估澳洲將占生產量大宗，拉美則次之，40%會用

於航運；到 2050 年預估最高將增加至 60%用於航運燃料。氨燃料的挑戰部分，

需考量氣體外洩、毒性之安全問題較為重要，其餘的則可以透過技術優化進一

步解決。 

(4) 替代燃料之概要比較 

LNG 的發展較為純熟，缺點是其價格浮動率大，投資成本較高，還有甲烷

逃逸(Methane slip)問題；甲醇主要以綠甲醇為主，缺點是毒性強，爆炸風險高；

氨燃料具有優異的綠能特性，但毒性強且具腐蝕性。 

 

(四) LNG供應鏈之優化 

此議題主講者邀請到法國驗船協會(BV)台灣分會的張耀方總經理，做分享，

內容摘要如下(以下頁數請參考 BV LNG 供應鏈之優化簡報檔)： 

1. LNG價值鏈(Value Chain)概述 

LNG 經過(海底)氣體管線輸送至船舶經過液化後裝載至岸邊供應給需求端

發電用。運輸過程皆為高壓低溫(-163 度 C)液態化；抵達岸邊經由輸送管線(日本

部分埋在於地底；歐洲和對岸部分則為高架型管線)，經岸上處理再氣化輸送至

需求端。 

LNG 加注，可選用浮動式天然氣加注站 (或稱接收站 )(Floating Storage 

Regasification Units, FSRU) 或岸上 LNG 加注站(onshore LNG terminal)。 

LNG 產業供應鏈： 

【上游】：含岸上/離岸裝置、FPSOs、FLNGs & FSRUs、LNG 輸送船； 

【中游】：包含儲存槽、LNG 加注站、供應網絡和運輸網絡； 

【下游】：則含概化學廠、發電廠、煉油廠、石化廠、藥品&化妝品廠。 

2. 歐洲LNG現況 

目前歐洲約有 30 多個 LNG 加注站專案，包含 23 個陸面基地，8 個 FSRU & 

FSU (FSRU 附加液體再氣化之功能，可選擇氣體或液體輸送)。部份歐洲廠商選

擇 FSRU，可能原因如碼頭條件不允許，土地徵收不易，降低環境污染考量，或

是地緣政治因素，此外另一特點是其可作為彈性租賃船舶或海上儲存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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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 雖非全零碳排燃料，但作為船用和其他產業燃料仍具備發展潛能，未

來的產能將陸續擴大。 

3. BV計畫方案 

(1) LNG 價值鏈和 BV 的參與 

① LNG價值鏈的優化需要考量前端建設（LNG燃料儲存槽，運輸管品質)，

採購(Procurement)部分則因為設備採購金額。 

② 供應鏈順序：從鑿井－LNG 廠－出口端－航運運輸－進口端－再氣化

處理－輸送網路到產品檢驗。 

③ 特別提出在計畫前期規劃中，安全停機地震(Safety shut down Earthquake, 

SSE)及 運轉基準地震(Operating Basis Earthquake, OBE)，主要是要根據

工業標準對抗震強度之要求做設計和評估，所有驗證的服務檢驗都是

要以「安全」為基準。 

(2) FSRU 方案50 

① FSRU 特點，既為（離岸）儲存槽又同時為船舶；必要時其船身可進行

碼頭(jetty)脫離，而此時船內的 LNG 可能屬未裝滿狀態；說明此船舶便

都需要考量液態物在航行過程中會產生的自由液面效應可能帶來的衝

擊影響。 

② 不同於 FSRU，LNG 運輸船(LNG Carrier)主要負責 LNG 運輸作業，燃

料艙通常為裝滿或空艙狀態。 

③ BV 工業部門主要協助支援和取得認證，一整套的專案計畫，會協助從

設計、採購、建造和資產營運和管理等，至於發放證書與否，則是根據

合約或國家需求而定。 

4. LNG(前端)設計及安全性評估 

簡要提到規劃過程重要的評估項目，包含「風險評估」、「儲存槽分析」、「管

線壓力分析」和「量化風險分析」： 

(1) 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可能的危害分析與控管，以及各種相關因素考

量； 

(2) 儲存槽分析(Tank independent analysis)：包含地震、火災或其他災難，特

殊情況(如飛機失事、美國 911，或設置地點與機場相鄰)； 

                                                 
50 BV 張耀方總經理補充表示我國暫不考慮 FS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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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線壓力分析(piping stress independent analysis)：必須確認管線穩固性和

安全性，防外洩和鏽蝕問題； 

(4) 量化風險分析(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QRA)：包含人員生病、受傷

或死亡(如發生外洩，或是凍傷(LNG 溫度需要維持在-163℃之下)等危險)；

資產損害可能；物理或生物環境的最低影響；生產中斷，營運中斷等考量。

此處的風險危害的定義，為所有可能性風險加上結果之評估，識別風險和

可能的結果，發生頻率高低，結果可能的損傷和影響。 

法國港口 Fos-sur-Mer (Fos cavaou)加注站的案例，驗船師進入加注站前必

須先通過 2 週課程訓練，如危害辨識及逃生安全的訓練。部分站點還規定不可

攜帶手機、電子相關物品進入。 

5. LNG運輸船市場(LNG Carriers Market) 

(1) 澳洲、卡達(Qatar)和美國為前三大國 LNG 輸出國，其中美國主要因為開採

頁岩氣，自 2016 年起開始輸出 LNG。 

(2) 源自 Shell LNG outlook 數據，顯示俄烏戰爭改變了當前 LNG 貿易生態，因

俄國中斷陸地輸出管線，使歐洲進口需求量增加，歐洲未來 FSRU 需求量

會增加(約 30 艘)。 

(3) LNG 新造船，預計標準型 17.4 萬 m3，美金要價 2 億 6 千 2 百萬元，2028

年韓國交船，另外中國的產量也正加速成長。 

(4) LNG 運輸舊船，可有機會改裝成為 FSU 或 FSRU，作為岸邊儲存設備和再

氣化設備。 

6. LNG相關規範框架(Regulatory Framework)：包含的法規章程、準則和標

準規範 

(1) 小型 LNG 運輸船(Small Scale LNG Carriers)：基本規範有 IMO《國際載運

散裝液化氣體船舶構造與設備章程》(IGC Code)、BV 鋼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BV NR467）。 

(2) LNG 燃料船(LNG bunkering vessel)的相關法規：包含 IMO IGC Code；BV 

NR467、BV LNG 燃料船規範指南（BV NR620）、BV NI618 (BV LNG 加注

指南)；IACS Rec 142（IACS LNG 燃料加注準則）；船用氣體燃料協會(SGMF)

加注安全準則(V 2.0)；還有國際標準(ISO)與歐洲標準(Europäische Norm, E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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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IMO相關監管規範：LNG、生質燃料、甲醇燃料和氨燃料 

Voyage2050 計畫整理了 IMO 海洋燃料相關規範監管程度，此章節簡要根據

工作坊提到的幾個替代燃料「LNG」、「生質燃料」、「甲醇燃料」和「氨燃料」進

行相關資料整理： 

1. LNG 

由於 LNG 的發展已趨成熟，IMO 目前已有相關法規：安全部分，SOLAS 第

II-1 章 G 部分（低閃點液化燃料或氣體）和 IGC Code，對甲烷作為燃料進行監

管；環境部分，則有 MARPOL 附則 VI 對 CO2 和 NOx 的排放限制，然而監管範

圍較低的部分，是對於甲烷逸散問題尚無法受到 MARPOL 附則 VI 監管。 

法國船級社 BV 也整理對於 LNG 運輸船和 LNG 燃料船的相關規範，包含、

IACS Rec 142（IACS LNG 燃料加注準則）；船用氣體燃料協會(SGMF)加注安全

準則(V 2.0)；還有國際標準(ISO 23306:2020，船用燃料液化天然氣規範) 與歐洲

標準(EN)；BV 也提供了相關建議指南供參考，像是 BV NR467、BV LNG 燃料

船規範指南（BV NR620）、BV NI618 (BV LNG 加注指南)。 

2. 生質燃料 

IMO 船舶安全規範，監管程度高的，有 SOLAS 第 II 章閃點＞60°C；尚在修

改中的 SOLAS 第 II 章透過以下方式規範低閃點燃料 (< 60°C)： 

圖 3 BV LNG 規範框架(資料來源：BV M&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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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LAS 第 II-1 章 G 部分（低閃點液體燃料或氣體）和 IGF Code； 

(2) SOLAS 第 II-1 章 F 部分（替代設計與配置），MSC.1/Circ.1212/Rev.1

和 MSC.1/Circ.1455 決議案； 

(3) IGF Code 不涵蓋低閃點燃油。目前正在考慮制定使用閃點在 52°C 至

60°C 之間的石油燃料的臨時準則草案。 

海洋環境保護相關規範，監管程度較高的，有 MARPOL 附則 I 規範洩漏和

排放；MARPOL 附件 I 對「石油」的定義涵蓋了任何形式的石油，IMO 化學品

安全和污染危害評估工作組(ESPH)同意建議附件 I 涵蓋非石油基能源豐富的燃

料（即沒有必要要求生質燃料僅在化學品運輸船上運輸）。 

監管程度中等，像是 MARPOL 附則 VI 規定了 CO 2、NO x 和 PM 的排放。

統一解釋(MEPC.1/Circ.795/Rev.6)規定，含有少於或等於 30%生質燃料或合成燃

料的混合燃料油屬於源自石油精煉的船用燃料油的定義（條例 18.3）.1)並且不需

要進一步的氮氧化物測試。 

此外，當引擎設備可以在不改變其 NO x 重要零件部分或超出該引擎批准的

技術文件給出的設定/操作值的情況下運行時，可以使用含有 30%以上生質燃料

或合成燃料的混合燃料油。 

3. 甲醇燃料 

IMO 船舶安全相關規範，有 SOLAS 第 II-1 章 G 部分和 IGF Code；SOLAS

第 II-1 章 F 部分(替代設計與安排準則)相關修正準則 MSC.1/Circ.1212/Rev.1 和

MSC.1/Circ.1455，然而 IGF Code 不涵蓋甲醇作為燃料，但 MSC.1/Circ.1621 有

關使用甲醇/乙醇作為燃料的船舶安全的臨時指南已經制定。 

環境相關規範，IMO 目前監管程度較高的部分，MARPOL 附則 VI 則規定

了 CO2和 NOx 的排放。部分規範仍需要再制定，監管程度較低，像是甲醇於 IBC 

Code 中被指定為 Y 類，意味其對海洋資源和人類健康具危害性；然而 MARPOL

附則 II 之要求並不適用於甲醇作為燃料的甲醇洩漏和排放。 

4. 氨燃料 

IMO 有關氨燃料監管規範與準則仍在修定中，目前與氨燃料相關之規範，海

事安全部分有 SOLAS 第 II 章規範低閃點燃料(< 60°C)：SOLAS II-1 G 部分和

IGF Code，以及 F部分相關修正準則 MSC.1/Circ.1212/Rev.1 和 MSC.1/Circ.1455。

IGC Code 將氨視為有毒產品，並禁止將有毒貨物用作燃料；IGF Code 中的燃料

並未涵蓋氨，目前正在制定關於使用氨作為燃料的船舶安全的臨時準則草案。 

與環境相關規範，IBC Code「氨水(Ammonia aqueous)」被指定為 Y 類，意

味著對於海洋資源和人類健康具危害性。MARPOL 附則 II 之要求並不適用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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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燃料的氨外洩和排放。 

上述幾項燃料，雖然 IMO 已有相關章程規範和準則供參考，然而在安全性

和海洋環境保護的規範仍有很多需要進一步討論和制定，外部規範(如 ISO)部分，

除了 LNG 和尚在進行中的甲醇和生質燃料，氨燃料尚未相關海洋標準。 

 

三、 工作坊問題討論與滿意度調查 

(一) 問題與討論 

此段彙整了工作坊當日 Q&A 環節內容，包含來賓提問和過程中的討論，另

外也加入線上問卷的問題。 

1. Q1：目前液化天然氣載運船(LNG Carrier)是否能直接以船對船(Ship-to-ship)

方式幫 LNG 燃料船(bunkering ship)做加注？ 

A1：(BV 張耀方總經理回復)  

LNG 燃料加注必須要使用專用船舶才能進行 LNG 加注，如 LNG 燃料加注

船(bunkering ship)。BV 有份報告是整理(與 LNG 相關)船對船相連時發生的各種

事故狀況，如洩氣。即便是航商 CMA CGM，旗下共有 20-30 艘雙燃料貨櫃船

(Dual-fuel Container ship)，荷蘭及新加坡 LNG 協助其加注的 LNG 加注船總數，

原則上也不超過 5 艘，這說明(達飛 LNG 船的燃料)用量是充足的。另外補充說

明，(此類燃料加注方式)主要針對定期航運(如貨櫃船)較有利，航線定點(港口)清

楚且固定，對(不定期航運)散裝船則較不利。 

LNG Carrier 本身並無燃料加注(bunkering)機制設計，然而前面提及的浮動

式天然氣加注站(FSRU)具備燃料加注和再氣化相關機制設計，可協助 LNG 燃料

船進行加注，國外很多 LNG 燃料船負責幫 LNG fuel 船做 LNG 加注，待到其需

要補充 LNG 時，再航行至 FSRU 旁邊，由 FSRU 為該燃料船進行 LNG 加注作

業，但 LNG Carrier 本身並無加注功能。 

2. Q2：(1)轉換替代燃料(alternative fuel)條件之一，是需要具備替代燃料加注供

應場所(場域)，這部分可能需要由主管機關(航港局或港務公司)協助，對此，

這些機關該如何因應和擔任替代能源的供應場所？(2)替代能源選項在尚未確

定之條件下，航港局的「港務」及「船務」該如何因應，港務公司是否在這部

分有相關規劃？ 

A 2： 

(BV 張總經理回復) 

替代能源的供應鏈是目前航商最關注議題之一，近期甲醇船(Methanol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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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訂單大幅增加，其優勢之一是以液體形態進行儲藏。比較現階段兩種替代性

燃料：甲醇及 LNG，甲醇燃料加注船(Methanol Bunkering Ship)，雖然也需要做

些處置，但相較 LNG 燃料船容易。目前已有案例(釜山、新加坡和歐洲國家)，船

邊並未設置甲醇儲存槽，而是以甲醇燃料船航行至甲醇船舶旁邊進行甲醇加注作

業。 

機關單位(航港局、港務公司)建議先做風險評估及環境分析，量化可能的營

運風險，也需要制定相關作業程序。相對甲醇而言，LNG 的困難度較高，LNG

加注站(terminal)和 LNG bunkering ship 能否能順利銜接或對接，仍需要再進一步

制定相關操作程序。部分工業技術可能不困難，可根據國外已有的經驗和請教專

家，或邀顧問公司協助規劃。以 BV 的經驗認為 LNG 建造具危險性也具困難度，

至今 LNG 意外較少的原因，主要因為害怕其危險性，更會謹慎應對。然而甲醇

燃料船目前尚待觀察，才剛開始營運，但就其化學性質和形態而言，是相對穩定。

從港務公司或國內港口設施考量，可以考慮先從甲醇 bunkering 進行投資或是評

估，並建構屬於自己的機制，或許未來會有相關需求，這部分屬個人想法。 

(LR 呂芳儀總經理回復) 

在此無法代表航港局回復，僅提供相關資訊作為參考。補充幾點，建議參考

他國經驗，由於 LR 與新加坡海事局(MPA)在 The Silk Alliance 廊道有合作，而新

加坡在此之前，對其港口發展或燃油商合作部分，都已先進行相關研究，要建立

一條完整的供應鏈，需要先投入大量資金、人力及資源。方才也有提及關於法規

的制定，航港局既有的法規，以及評估可投入的資金預算等，此部分也許可考慮

向新加坡 MPA 做諮詢與瞭解，提供航商做進一步的選擇。 

3. Q3：想請教 ABS 王麗凱顧問，古代有絲綢之路，疫情前有國家倡導一帶一路，

如今有綠色航運走廊(Green Shipping Corridor)，未來可能將面對更多能源種

類，能源選擇如同押注般，以加油站為比喻，汽油有 92、95、98 和柴油等選

項，航商會擔心發生選擇(押注)錯誤狀況，可能一人選擇 98，其他選柴油的情

況。加上航商的資訊來源來自各方，故想請教如何能使航商之間可取得某些共

識，或是使臺灣主管機關(如航港局)可以與時俱進，避免資訊不對等的狀況發

生。對此是否有相關的策略或思維可提供參考？ 

A3： 

(ABS 王麗凱技術顧問回復) 

其實每個航商的營運策略及所擁有的資源可能不同，仍需要回歸到船東/航

商本身如何評估與考量，由於(綠色航運走廊)是個複雜的決策過程，(建議可參考

ABS 刊物資料)前面提到的 ABS 模擬(simulation)模型為例，(航商)做選擇前，需

要提前先歸納一些問題和答案，像是加注站(bunkering station)的來源，或後續要

如何使用之類的需求考量，模型會根據不同的輸入條件(input)，產出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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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V 葉瑞珍總監)  

DNV 每年都會做預測報告供參考，今年出版的報告 Maritime Forecast to 2050，

其中會設計不同場景，配合不同替代燃料，再從資本支出模型(Modelled capital 

expenditure, CAPEX)，包含技術方面及可取得性，還有價格等，各方面的(條件)

進行整合性評估，評估已進行 5、6 年，最後出現的結果是未來並沒有任一項替

代能源能夠主導(dominant)整個市場，即說明未來的能源市場是多種燃料併存，

不會只有唯一一種，只有航商能自行選擇一樣最適合的燃料。此報告書每年都會

更新，可上 DNV 官網下載作為參考。 

4. Q4：當前航商及船級社都很清楚目前面臨的困境，另外也憂慮的是政府可以

提供怎樣的協助，目前可選擇的主要為 LNG 和甲醇，基本上仍要基於技術面

和可以取得性作考量，但總歸需要能建造出船、有燃料能供應，船東/航商才

能有所選擇。然而目前的問題，臺灣能提供何種燃料供航商選擇？LNG? 

Biofuel? Methanol? 這樣的議題是否應該回歸到，應該由航港局出面協調，政

府可以提供哪些資源？ 

目前各單位可能因為績效表現考量，要求航商配合相關規定，像是 7 大商港

區域使用 0.1%航運輕柴油(Marine gas oil, MGO)，很多議題可能是隨著(趨勢)

潮流走，然而多數航商屬國際航線，主要參考國外資源資訊和遵循國外的法

規制度，反而臺灣目前也在追隨，但國內在支持這方面上似乎仍是薄弱的一

環，這部分可能需要請教航港局，能提供航商怎樣的協助？ 

A4：當下不便回復的問題，先做搜集，後續再交由相關局處協助回復。 

 

(主持人許永恩執行長)  

航商為盡量配合相關當局的規範，不得已的應對方式，可能暫時先使用雙燃

料船(Dual-fuel)船，船舶仍裝有內燃機，至於是否使用甲醇或其他何種燃料，仍

尚未可知，但仍會考量相對應的利基點，有優惠與否？或是在未來可能愈趨嚴格

的規範，（面對新的趨勢潮流）環境下，像是綠色航道，或許能將航線做到去蕪

存菁，保留(綠化)能力較佳的航商繼續經營。 

(長榮海運 施協理補充) 

個人想分享綠色航道的議題，根據講者提到綠色廊道的要素，包含官方機構

（港務機關）、碼頭、航商及燃料供應商，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是「使用者/客

戶端」(user/customer)，綠色廊道的建置對運送人(航商)而言，是個美好的商機，

對各個供應鏈(supply chain)的連結也是件好事。從使用者(以服務我們托運人)的

角度來看，臺灣出口競爭力大(如螺絲業)，下個月(10 月)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EU 

CBAM）將開始實施，在協助客戶選擇相關服務的同時，若能有綠色航道，港口

之間能有優惠，供應鏈之間也穩定，對運送人和托運人而言將是很好的經營模式；

對此，建議綠色航道的建置也應該考慮到使用者/客戶端的需求。目前本公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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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海運)有積極參與【上海－洛杉磯】及【新加坡－鹿特丹】兩個綠色航道的建置

與設計，同樣是以客戶端的需求為基準進行完整的考量 

(LR 呂總經理) 

目前 LR 與貨櫃船(Container)的客戶並未有所觸及，由於貨櫃船客戶相當多，

主要原因是「(貨櫃船)客戶端」所期望的結果並非目標導向(goal-based)，雖然知

曉他們所期望的，是運送過程中也能做到零碳排。 

關於過程是否需要與「客戶端」進一步接觸尚未納入考量，絲路聯盟(The Silk 

Alliance)目前會先以船東/航商，港口和機關（航港局(MPB)），燃料供應商(fuel 

suppliers)如挪威的雅苒國際集團(Yara International)，碳足跡和銀行團等個體加入

為主，對此議題（考量客戶端需求），是否進一步提供予公司作參考，仍要再經

過會議討論，但就個人的瞭解，若要將客戶端的需求納入考量，可能會太多。綠

色航道的基本概念差異不大，目前已建立 20 多條廊道，每條航道的理念基本是

一致，可能有細微差異或變動。而 LR 的廊道，主要以亞洲的貨櫃船為主，並期

望是能遵守(comply)最終的目標(goal)，結合各方的意見，再去歸納一個最終的結

果，如同 DNV 葉總監提到的，燃料的選擇結果不會只有一種，只有最適合的那

一種。而最適合的那項結果，對於「客戶端」的需求，最能減碳綠化的托運人

(shipper)還是可能達成。 

(長榮海運 施協理) 

綠色廊道的建置，以「上海－洛杉磯」兩地是由港務單位主導，而非船級社。 

(主持人許永恩執行長) 

對此，顯然主管機關(港務公司 TIPC、航港局)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概念如

同電池充電站，電動車 Gogoro 充電站之前另有別間充電站；其他能源公司有其

他設計，也成立新的換電站/充電站。主管機關可能還需進一步評估，未來該如何

相互配合，以協助船東/航商在抵港靠泊時，能有相應的替代燃料，甚至(類似自

助餐的概念)可多選項自行選擇。 

5. Q5：想瞭解 LNG 加注型態有分岸邊對船、拖車對船、船對船，但以實際案例

而言，船對船為大宗，請問是什麼因素造成此差異呢？謝謝。 

A5：(BV 張總經理郵件回信內容)  

最重要的是操作 operation 的彈性所造成。拖車對船的加注，代表拖車在岸

邊，船必須要緊靠岸邊，可能影響裝卸作業，此外拖車儲罐的量也難以滿足船上

的大量使用，考量到靠港時間分秒必爭，且靠泊費也是不便宜，這並不是很經濟

的。 

岸上加注設施對船，勢必只有固定的位置可以進行，對靠港作業船隻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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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注還要前往該作業碼頭是比較麻煩的，你可以想像一個公用停車場如果只

有兩個充電樁，電動貨車要進行裝卸貨，然後還要排充電樁。 

船對船的加注基本上船隻在哪作業，加注船可以前往船邊進行加注，裝卸可

以 持 續 進 行。（ 可參 考 ： http://totalenergies.com/media/news/communiques-

presse/total-and-cma-cgm-complete-world-s-largest-lng-bunkering-operation） 

6. Q6：替代能源船牽涉的就是會操作替代能源的「船員」，而且不同替代能源也

會有不同的操作技能和 STCW 訓練證照，另一個問題是這種操作技能有沒有

分助理級、操作級、管理級。同樣在替代能源不確定的狀況下，所以接下來的

議題是要請教航港局的船員組有什麼因應規劃？如果台灣無法提供這樣的船

員，航商的因應計畫是什麼？ 

A6：當前可能不便回復的問題，先做搜集，後續再交由局處協助回復。 

  

https://totalenergies.com/media/news/communiques-presse/total-and-cma-cgm-complete-world-s-largest-lng-bunkering-operation
https://totalenergies.com/media/news/communiques-presse/total-and-cma-cgm-complete-world-s-largest-lng-bunkering-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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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坊滿意度調查 

本次「國際海事公約及趨勢動態掌握與因應分析」工作坊 滿意度調查，報

名人數約 100 人，實際到場 85 人，回收總份數 20 份。 

調查結果，與會來賓服務單位（見圖 4）多數來自政府機關和航運相關行業，

非營利組織和學術機構人員次之，其他單位還有營利機構和財團法人，顯示航運

業和相關產業人員對此次分享的議題感興趣。 

本次工作坊滿意度調查，滿意度從低到高，以 1 分到 5 分來表示「非常不滿

意」到「非常滿意」，本份問卷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 5 題，為瞭解有關工作坊

的安排調查。 

來賓對於工作坊的分享議題和資料內容（見圖 5），滿意度為 4 到 5 分，說

明來賓對於這些議題感興趣，提供的資料內容也很滿意。講者表達的部分，滿意

度也為 4 到 5 分（見圖 6），說明來賓能接受講者的表達方式。 

時間安排部分（見圖 7），來賓的滿意度也為 4 到 5 分，顯示工作坊安排的

時間是大家可以配合時段。場地安排滿意度（見圖 8），來賓給了 4 到 5 分，顯

示舉辦的場地頗為滿意。最後是收穫滿意度，也落在 4 到 5 分，說明本次工作坊

的內容對來賓而言收穫良多（見圖 9）。 

其他建議部分，來賓針對替代燃料部分，想瞭解政府機關的配套措施和期望

獲得更多資訊。 

原建議內容：「是否政府及交通部航港局要有配套措施，當然未來趨勢一定

是走向溫室氣體排放策略，但要航商配合及廣泛實施一定需要明確的方向，像

biofuels 有儲放的問題、續航力的問題、相容性的問題等，LNG 沒辦法實施船對

船的加注之類的，Ammonia 的部分可以多多討論敘述，未來中油的走向有想聽

聽其想法，處理系統、加油方式，此類議題可以讓航商多多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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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工作坊與會者服務單位 

 

圖 5 工作坊分享議題和資料內容 

 

圖 6 講者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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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工作坊時間安排 

 

圖 8 工作坊場地安排 

 

圖 9 工作坊來賓收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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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第二部分是關於綠色航運走廊。詢問來賓，是否同意我國港口加入綠色

航運走廊，並規範陸上基礎設施與訂定船舶減排規範。 

結果顯示，來賓對於我國港口加入綠色航運走廊(見圖 10)，多數則表示同意，

其他則表示無意見。顯示大家對於我國港口加入綠色航運走廊，建立相關陸地設

施和減排規範抱持樂觀的態度。 

 

圖 10 來賓對於我國港口加入綠色航運走廊之回應 

 

其他意見與回應，整體來賓問卷其他回饋意見如下 ： 

1. 鑑於航運用燃料的優缺點需從許多層面再深入分析，目前還是建議相關

單位能多搜集使用者，對於政府制定法規才較符合航商的需求。 

2. 應訂定船舶減排規範並制定獎勵機制鼓勵業者積極轉型減碳。 

3. 建議跨部會建立可再生電製甲醇的供應錬，供碳捕捉下來後的去化途徑。 

4. 請問航港局那邊對於綠色航運走廊有什麼實際制訂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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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計畫案分為工作項目 A 和工作項目 B 兩部分。 

工作項目 A：國際海事最新議題，A-1 至 A-4：以短片、簡報、趨勢報告和

補充資料等形式呈現，內容主要彙整 11 個月(自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9 月)的

IMO 會議資訊及國際海事要聞。有關 IMO 委員會和次委員會，本計畫共整理了

13 場會議內容，按開會時程排序，分別為 MSC 106、MEPC 79、SDC 9、HTW 

9、SSE 9、FAL 47、LEG 110、PPR 10、NCSR 10、MSC 107、MEPC 80、III 9 及

CCC 9，IMO 各會議之重點以總表方式列出供機關人員參考(見附件一)。 

IMO 作為聯合國體系主管海事事務的國際組織，其探討之議題和相關決議

涉及廣泛並且涵蓋各層面，影響範圍及利害關係方極廣，航港局各組職掌業務細

項繁多，有關 IMO 會議部分，僅摘錄各會議重點供機關業務組留意或參考。 

A-2 則是辦理工作坊，也已按規劃邀請到國際船級社的專家分享了四個主題：

「綠色航運走廊」、「航運脫碳-生質燃料」、「替代性海洋燃料最新發展」及「LNG

供應鏈之優化」。四大議題的重點摘要可參見 P.157-168，講者簡報可參見附件五，。

與會者對工作坊的滿意度，整體表示收穫良多且很滿意，也有部分提供些許建議。 

工作項目 B 為資料之提供、更新、支援及諮詢服務，B-1：國際海事公約研

究中心提供一個資料庫(參見附件六 B-1 資料庫)供機關查詢海事相關資訊，並

協助機關建立資料庫。資料庫總共提供 50 組帳密供機關人員查詢，有近 11 萬筆

IMO 會議文件及海事相關資料，亦涵蓋 2021 年至 2023 年間的計畫案資料，惟

考量部分文件版權限制，僅提機關人員查詢使用和線上瀏覽。 

B-2：提供及更新機關官網國際海事發展諮詢會議專區內相關內容(參見附件

七 B-2 提供官網更新-國際海事發展諮詢會議專區)。主要提供 IMO 5 個委員會

及 7 個次委員會會議重點，以條列式列出，並附上參考資料連結，並分別於 1 月

至 9 月每月 30 日前提供機關官網資訊更新之用。 

B-3：定期參與機關會議、支援機關辦理之論壇議題研擬及其他諮詢服務。

本計畫已出席機關召開之會議，包含兩次國際海事發展諮詢會議，並提供海事趨

勢議題分享與討論(參見附件八 B-3 會議簡報)，以及相關諮詢服務。 

本計畫將 IMO 的會議討論與重要議題，歸納為五大項：「船舶安全」、「人員

訓練」、「環境與永續發展」、「無人船舶」以及「海事單一窗口」。 

 

（一） 船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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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船舶安全相關且較有迫切需求的規範有下列幾項： 

1. 實施的船舶燃油閃點要求規範，經 MEPC 79 通過 MARPOL 公約附則 VI

附件 V 修正案，有關燃油交付單(BDN)說明中的燃油閃點，將燃油閃點或

閃點測量達到攝氏 70 度或以上的聲明作為燃油交付單的強制性資訊，修

正案預計於 2024 年 5 月 1 日生效； 

MSC 106 也通過和閃點有關的 SOLAS 公約第 II-2 章，防止供應不符合閃

點要求的燃油，確保使用燃油的船舶安全，修正案預計於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 

2. 《國際救生設備章程》(LSA Code)和相關 IMO 文書的修正案草案，以規

範全圍蔽救生艇的通風要求。新規範要求救生艇應提供該艇可容載人數每

人每小時 5m3的換氣率至少 24 小時，以防止救生艇內 CO2濃度過高。該

修正案預計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適用於 2029 年 1 月 1 日以後安裝至

船上的全圍蔽救生艇。部分圍蔽救生艇和救生筏之通風規範將於 SSE 10

將繼續討論，以提高救生設備使用時人員生存機會。 

另外也完成對 SOLAS 公約第 II-2 章和包括《消防安全系統章程》(FSS 

Code)在內相關規範的審議，以盡量減少滾裝客船火災發生率和後果。 

通過的 SOLAS 公約修正案草案將適用於 2026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建造的

客船，包含之要求可參見於 SSE 9 議程 6 有關「減少滾裝客船上火災發生

率和後果」之規範(見 P.27)。 

3. 有關貨船上控制站和貨物控制室的防火，SOLAS 公約第 II-2 章第 7 條(偵

測和警報)和 MSC.1/Circ.1456 號通函修正案草案。特別針對貨船上控制站

和貨物控制室的消防保護，以加強此類區域的消防安全。 

4. 關於船上起重機和起錨機的安全，MSC 107 通過了新的 SOLAS 公約第 II-

1/3-13 條，其中包括對船上起重設備和起錨機的應用、設計和建造、操作、

檢查、測試和維護的要求，以防機械故障可能造成人員傷亡或船舶損毀，

規範預計於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MSC.530(106)決議案關於電子海圖顯

示和資訊系統(ECDIS)性能標準的修訂，以便在船舶和岸基當局之間進行

標準化的數位交換船舶航線計畫，NCSR 10 同意引入了 ECDIS 的新功能

以供 MSC 通過。 

5. 新功能的實施將與 ECDIS 性能標準中規定的實施日期保持一致，特別是

對 2029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安裝的 ECDIS 設備，以及 2026 年 1 月 1 日後

和 2029 年 1 月 1 日之前安裝的設備，適用新的 IHO 資料標準和產品規範

(如 S-98、S-100 和 S-101)。 

6. SDC 9 議程 12，批准經修訂的水位探測器性能標準修正案，此修正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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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旨在準確定義傳感器安裝高度的測量。 

對 SOLAS 公約第 II-1/25、II-1/25-1 和 XII/2 條規範船舶水位探測器的修

訂性能標準(MSC.188(79)/Rev.2 號決議)修正案草案，以提交給 MSC 107

審議，作為 MSC.188(79)/Rev.2 號決議)通過和傳播。 

7. MSC 107 通過《2023 年潛水章程》(MSC.548(107)決議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後對安裝潛水系統之總噸位不小於 500 的船舶的《潛水系統安全

章程》(Code of Safety for Diving systems)(1995 年 A.831(19)決議案)和《高

壓疏散系統準則和規範》 (Guideline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Hyperbaric 

Evacuation Systems)(1991 年 A.692(17)決議案)之章程和規範進行更新。 

8. MSC 107 批准有關《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安全章程》(IGF 

Code)包含與壓力釋放系統有關的修正案，待 IMO 大會進一步通過，並為

2026 年 1 月 1 日後建造的船舶訂立要求規範。  

9. 有關《國際船舶載運散裝液化氣體構造及設備章程》(IGC Code)部分，另

外修訂《高錳沃斯田鋼低溫應用準則》(MSC.1/Circ.1599/Rev.2)和《關於在

裝載散裝液化氣體之船舶和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料之船舶中接受替

代金屬材料低溫應用準則》(MSC.1/Circ.1622)。 

10. 《加強檢驗方案章程》(Enhanced Survey Programme Code, ESP Code)修正

案（決議案 MSC.525(106)），主要重點為加嚴散裝船中間檢驗及換證檢驗

時對於壓載水艙檢查(註：不包含船齡 0~5年之中間檢驗)的塗層檢查要求，

預計於 2024 年 7 月 1 日生效。 

11. 通過《國際載運散裝危險化學品船舶構造與設備章程》(International Cod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Equipment of Ships carrying Dangerous Chemicals in 

Bulk, IBC Code)的修正案，則是涉及船舶殘存能力，修正案預計於 2024 年

7 月 1 日生效。 

 

（二） 人員訓練 

與人員訓練相關之內容如下： 

1. SOLAS公約第XV章和新的《國際載運工業人員船舶安全章程》(IP Code)，

目的是為了載有工業人員的船舶以及人員本身訂定最低安全標準，並解決

近海和能源部門海上作業的特定風險，修正案和章程預計在 2024 年 7 月

1 日生效。 

2. STCW 公約 2 項新典範課程和 8 項經修訂的典範課程(見 P.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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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CW 關於海事部門霸凌和騷擾的規定，包括性侵犯和性騷擾(SASH)相

關議題，新的章程將透過對 STCW 章程表 A-VI/1-4(個人安全和社會責任

最低能力標準規定)的修正適用於所有船員。 

4. 對於漁船人員培訓部分，其 1995 年《漁船人員培訓、發證和當值標準國

際公約》(STCW-F 公約)已由 HTW 完成審查、更新和修訂條款。STCW-

F 公約修正案和新章程的通過對在公約適用之漁船上工作人員引入最低

能力標準來支持達到適任資格的統一性。這將會促進漁船船員的自由流動

和已批准並實施 STCW-F 公約之國家間對證書的承認。 

（三） 環境與永續 

與環境永續相關之內容如下： 

1. MEPC 80 通過《2023 年船舶溫室氣體減排戰略》(2023 Strategy on the 

Reduction of GHG Emissions from Ships)，提高目標、確定候選溫室氣體減

排措施、修訂國家影響評估程序，以及在候選措施通過後對其進行綜合影

響評估。同意在 2050 年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的共同目標，確保到 2030

年採用零和接近零溫室氣體排放之替代燃料的承諾，以及訂定 2030 年和

2040 年的指示性檢查點。IMO 對 2030 年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規範國際航

運溫室氣體總排放量要減少 20%；2040 年要減少 50%；近 2050 年時，期

望要趨近於零。 

2. IMO 船舶燃油消耗資料庫的短期溫室氣體減排措施資訊，通過 MARPOL

公約附則 VI 附錄 IX 的修正案，關於短期溫室氣體減排措施的資訊將提

交給 IMO 船舶燃油消耗資料庫，這些資訊包含現成船能源效率指數

(EEXI)、碳強度指標(CII)和評級的數值。 

3. 為了支持 IMO 的減排目標和使用替代燃料的承諾，CCC 次委員會將盡快

制訂替代燃料安全準則。 

在制定氫和氨作為燃料的船舶安全臨時準則草案方面，考慮到就氫氣和氨

氣作為燃料的使用安全向管理機關、船東和整個行業提供指導的急迫性，

將在 CCC 10 召開前，於 2024 年 9 月 9 日至 13 至召開休會期間工作小組

會議(需經 MSC 108 批准及理事會認可)，以完成準則。 

4. MSC 107 議程 7 討論到「安全地實施 IMO 關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戰

略」，將協同 MEPC 對於低碳和零碳燃料轉型相關規範措施，特別對於確

保任何擬議措施的安全方面得到全面性的考量。 

相關準則包含：(1)燃油取樣程序準則，主要目的是建立一個一致的方法，

以獲得交付給船舶用於燃燒的燃油代表性樣本；(2)與閃點以外之燃油參

數有關的 SOLAS 公約第 II-2/4 條修正案草案；(3)使用液化石油氣燃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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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安全臨時準則(MSC.1/Circ.1666)。CCC 9 根據此準則，著手制定 IGC

章程中有關安全使用液化石油氣作為燃料的修正案草案，以及有關載運

IGC 章程第 19 章所列液化石油氣以外貨物的氣體運輸船安全使用液化石

油氣作為燃料的規定。(4)船舶在港口岸電供應服務安全操作臨時準則。 

另外自 MSC 108 起，議程將增加「制定安全監管框架以支持使用新技術

和替代燃料之船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項目。 

5. 批准了經修訂的《減少商業航運水下噪音準則》(Guidelines for the reduction 

of underwater noise from commercial shipping) (MEPC.1/Circ.906 通函)，以

解決對海洋生物的負面影響。 

 

（四） 自主水面船舶(MASS) 

與 MASS 相關內容如下： 

1. MSC 106 依據 MASS 已批准的期程規劃著手制定相關規範與準則，以便

為主管機關、船東和整個行業提供一份準則，以確保 2025 年 MASS 能夠

安全營運。有鑑於此任務之複雜性，需要與其他 IMO 委員會密切合作，

尤其是法律委員會(LEG)和便利運輸委員會(FAL)。 

2. 目標導向的 MASS 章程的初步框架草案達成一致，MSC 擬訂了 MASS 國

際安全章程的框架。目的要在 2025 年通過非強制性目標導向的 MASS 章

程，並作為強制性 MASS 章程的基礎，預計在 2028 年 1 月 1 日生效。 

3. MASS 聯合工作小組可以在三個委員會審議其報告之前舉行會議，同時考

慮到三個委員會以不同速度推進其關於 MASS 的工作，其會議日期將對

工作小組的工作及會議安排產生影響；授權工作小組在每個歷年舉行兩次

會議，直到三個委員會另有決議，須經由 IMO 理事會認可。 

4. 經過工作小組的討論，委員會批准解決與 FAL 公約有關之 MASS 的規劃

期程，即在 2024 年前制定任何必要的 FAL 公約修正案，並在 2025 年通

過。 

5. MSC 特別注意到該工作小組對培訓、認證和能力要求的立場，像是 STCW

公約適用問題(可參見 MSC 107 議程 5，P.64-65)，MASS 章程將需要解決

所有對培訓、認證和能力要求，應考慮以 STCW 公約要求為基礎。 

6. MSC 指示由通訊小組繼續制定目標導向非強制性 MASS 章程，並將非強

制性 MASS 章程的制定限於貨船，以期在未來階段考慮應用於客船的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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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SC 107審議在監管範圍界定工作(RSE)（MSC.1/Circ.1638號通函第 5節）

中確定共同的潛在差距和/或主題，以高度優先項目為重點；任何共同問

題訂定立場，提交給 MSC/LEG/FAL MASS 聯合工作小組。 

8. MASS MSC/LEG/FAL MASS 聯合工作小組已經制定了一個表格預計作為

一個動態文件，以確定解決共同問題的首選方案，如 MASS 所要求的船

長和船員的角色、責任能力；以及「遙控操作員」一詞的身分認定和定義

及其責任。聯合工作小組預計將在 2024 年 4 月舉行下一次會議。 

 

（五） 海事單一窗口 

1. 根據 IMO FAL 委員會 2022 年 5 月 13 日 FAL.14(46)號決議通過了 FAL

公約附則修正案，IMO 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強制要求成員國採用單一

窗口進行數據資料交換。 

2. FAL公約附件的修正案將強制機關當局建立、維護和使用單一窗口（SW）

系統，以電子方式交換船舶抵港、停泊和離港所需的相關信息。機關當局

必須結合或協調各機關和利害關係方的數據的電子傳輸，以確保數據資料

經由一次性提供後，便能進行最大化且最有效的運用。 

3. FAL 47 於議程 5「支持海事單一窗口」，提出了 5 大益處，有關建立海事

單一窗口的指南須辦理的事項，建議參考 FAL.5/Circ.42/Rev.3 號通函「設

置海事單一窗口準則」。 

4. FAL 成立一個通訊小組負責討論制定 PCS 準則，以制定指南，同時確保

與 FAL 委員會制定的現有準則，特別是與建立海事單一窗口準則

(FAL.5/Circ.42/Rev.3)相一致，並考慮海事單一窗口和 PCS 之間的互通性。 

5. 批准《IMO 便利化和電子商務綱要》修訂本。透過統一停靠港口期間所需

的數據和標準化電子資訊，IMO 綱要促進了從船舶到岸上的資訊交流和

單一窗口的互通性，從而減少船舶與港口聯繫手續方面的行政負擔。綱要

修訂本將包含額外的電子商務解決方案和新的資料集。 

6. FAL 批准《統一通訊和電子交換港口業務數據準則》(Guidelines for 

harmonized communication and electronic exchange of operational data for 

port calls)，為實施船舶和港口之間電子和自動交換業務資料提供指導。為

了便利以統一的方法實施，例如從港口到港口的 Just-in-time(JIT)準則，該

準則可作爲港口跨平台的實施指南。 

JIT 的概念益處延伸到船舶交通服務中心，以確保安全和有效的交通流，

也幫助港口產業更好地計畫和組織港口業務，以完善物流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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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由於 IMO 所討論的議題涵蓋範圍極廣，本計畫僅簡要整理幾點建議供機關

參考。 

1. 有關減碳議題，為響應全球低碳、零碳和溫室氣減排之戰略，IMO 訂定了

碳排強度指標(CII)，IMO 在 MEPC.355(78)決議案，訂定 2022 年碳強度

指標計算之修正係數及航程調整臨時準則G5準則上也有其他可以進行折

減係數的部分可供參考。 

於諮詢會議中，我國航商提到為配合 CII 指標維持在一定的標準等級 C 範

圍以上，避免落入等級 D 或 E，需要重新調整航線路程，拉長國內航線，

增加國外港口停靠；對此，將可能影響目前的船舶規範，關於固有的要求

和定義規範，如國籍船問題，需要機關單位考量可能影響的問題。 

對此，建議航管機關針對未來航商國內航線可能改變之問題，船舶和航線

相關規範，應重新評估和制訂相應機制。如機關有其他方式可應對亦可行，

像是另與航商商議制定出其他專案策略。 

2. 關於岸電議題：由於減碳、溫室氣體減排仍是當前最要緊議題之一，IMO

對於船舶靠港建議應接岸電以降低燃油消耗和碳排放，目前已通過了「國

際航行船舶岸電安全操作臨時準則」，於本計畫參與的諮詢會議中以提供

相關資訊供職掌相關單位作參考，然而於諮詢會議中，港務公司提及，目

前已有設置岸電裝置，但實際執行上仍有其限制性，如系統規格差異、電

壓和電費成本等問題，仍需配合多個政府單位共同商議解決，後續相關事

項仍待與專業人員協助和討論。 

CR 驗船中心在第二次諮詢會議中也提到有關 EU ETS 和 Fuel EU 相關規

範，其中提歐盟規定將於 2025 年強制所有停靠港口商船，都應接岸電。

建議航港局要再進一步評估現階段各港口施行岸電之可行性、成本效益和

實施效率問題。 

3. 關於新興能源和相關技術，各國持續有研究計畫進行中，未來的航運替代

燃料勢必將有更多樣的發展，對此建議機關可先做風險評估及環境分析，

將可能的影響和營運風險量化，並制定相關作業程序。 

建議參考他國的經驗，協同專家人員或顧問公司協助規劃。在訂定使用的

新興燃料前，也應該考量各種燃料本身的特性、技術性和適用性，結合我

國各項可行性之評估再作後續規劃安排。 

4. 有關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議題，IMO 聯合內部 MSC-LEG-FAL 三個

委員會建立聯合工作小組，針對 MASS 監管框架與相關技術發展，已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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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相關規範的路徑圖制定期程。 

未來可能面對的問題包含，新型船舶進入我國港域相關審查與規範該如何

應對。亦需考量一般人員駕駛船和自駕船 MASS 共存於同一海域之安全

考量與規範。建議航港局應先進一步釐清無人船 MASS Code 的船舶監理

和船舶檢查和負責人(PIC)相關權責歸屬與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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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IMO 重要會議重點總表 

IMO 會議 
會議重點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9 月） 

MSC 106 

共 7 項 

1.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及眾多規範章程的修正案，也討論了新

船建造標準；制定海上自主水面船舶的文書；加強海事安全的措施 

2. 海盜和持械搶劫船舶的全球最新情勢 

3. 如何解決不安全海上混合移民對航運的影響 

4. 有關人為因素、訓練和值班的事務，如典範培訓課程、船員電子證照和文件 

5. 有關船舶系統和設備的事務，例如救生艇通風的要求、極地水域中的救生設

備、起重設備和起錨機的檢驗和認證 

6. 有關航海、通訊和搜救的事務，如審議分道通航制及相關措施、《極區章程》

(Polar Code)、為需要援助的船舶提供避難場所指南的修正案。 

7. IMO 秘書處也在這次會議中向委員會報告《黑海穀物倡議》(Black Sea Grain 

Initiative)的最新情況 

MEPC 79 

共 6 項 

1. 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 

(1) 討論修訂 IMO 初步溫室氣體戰略，預計於 MEPC 80 通過 

(2) 經修訂關於港口自願合作和國家行動計畫(NAPs)的決議，支持對脫碳航道

的採用 

2. 審議並通過強制性 MARPOL 修正案 

(1) 將地中海指定為硫氧化物排放控制區 

(2) 小型船舶的強制性垃圾紀錄簿 

(3) 解決船舶海洋塑膠垃圾的能力建設 

(4) 保護北極海域—港口收受設施的區域性安排 

(5) 必須向 IMO 船舶燃油消耗資料庫提交短期溫室氣體減排措施的資訊 

(6) 燃油閃點為燃油交付單(BDN)上強制要求列明之資訊 

3. 壓艙水中的有害水生生物：批准《壓艙水管理公約》(BWM 公約)修正案草

案及統一解釋 

4. 空氣污染防治 

(1) 同意將廢氣清潔系統(EGCS)相關規範交由 PPR 11 審議 

(2) 討論生質燃料、生質燃料混合物和合成燃料的使用和氮氧化物(NOx)法規 

(3) 討論減少黑碳排放對北極影響的提案，同意提交 PPR 10 審議 

5. 船舶能效更新能源效率設計指標( EEDI)準則 

6. 指定地中海西北部為一特別敏感海域(PSSA)，以保護鯨類免受國際航運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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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 會議 
會議重點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9 月） 

SDC 9 

共 5 項 

1. 同意將船上應急拖曳裝置的要求擴大至所有總噸位超過 20,000 的新船 

2. 同意根據《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的規定，在《海上移動式鑽探

裝置構造及設備章程》(MODU Codes)中對現有設備的新裝置實施石棉禁令 

3. 同意修訂《減少商業航運水下噪音以解決對海洋生物不利影響準則》 

4. 制定 SOLAS 公約第 II-2 章替代設計及佈置指南的安全目標和功能要求，作

為允許船舶安全新式和創新設計的重要步驟 

5. 對 SOLAS 公約中大型客船安全返港的要求之臨時解釋性說明，係關於評估

火災或浸水事故後客船能力的臨時解釋性說明(MSC.1/Circ.1369) 

HTW 9 

共 4 項 

1. 10 個典範課程的認證，典範課程在幫助 STCW 公約實施和迅速轉化航海技

術新發展方面資訊和技能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完成對《漁船船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F)和章程的審查 

3. 啟動對《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和章程的全面審

查 

4. 制定 STCW 章程中關於預防和應對霸凌和騷擾 

SSE 9 

共 5 項 

1.  完成 SOLAS 公約第 II-2 章有關滾裝客船消防安全的修正案草案 

2. 完成《國際救生設備章程》(LSA Code)和相關 IMO 文書的修正案草案，以

規範全圍蔽救生艇的通風要求 

3. 完成《潛水系統安全章程》(Code of Safety for Diving Systems, Diving Code)

修訂本草案 

4. 完成關於港口岸電服務安全操作臨時準則草案 

5. 同意 SOLAS 公約第 II-2 章修正案草案，要求貨船上控制站和貨物控制室

都要配置火災偵測和火災警報系統 

FAL 47 

共 5 項 

1. 審查和修訂《 IMO 便利化和電子商務綱要》 (IMO Compendium on 

Facilitation and Electronic Business)，包括額外的電子商務解決方案 

2. 審議在電子導航(e-navigation)背景下對海事服務的描述 

3. 制定統一通訊和電子交換港口業務數據準則 

4. 制定港口社區系統(PCS)準則 

5. 同意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聯合工作小組的路線圖，其中應包括審議

以確定的差距和主題；與連接、網路安全和遙控操作有關的問題 

LEG 110 1. 推動《2010 年國際海上運輸有毒有害物質損害責任和賠償公約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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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 會議 
會議重點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9 月） 

共 5 項 (HNS 公約 2010 年議定書)的生效及其統一解釋 

2. 促進公平對待船員，通過處理船員遺棄事件的準則(LEG.6(110)) 

3. 防止船舶欺詐性登記和欺詐性註冊等非法行為的有關措施 

4. 制定《2001 年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索賠手冊 

5. 對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進行法律監管 

PPR 9 

共 5 項 

1. 化學品的安全和污染危害，並準備對《國際載運散裝危險化學品船舶構造

與設備章程》(IBC Code)規範進行相應修訂 

2. 制定 HNS 洩漏緊急應變操作指南 

3. 通過 2011 年生物附著準則(MEPC.207(62))的修訂草案、壓艙水管理公約

(BWM 公約)的統一解釋通函(BWM.2/Circ.66)草案、更新 2015 年有害物

質清單編制準則和有關壓艙水合規性監測裝置的驗證協定草案 

4. 為防止船舶空氣污染，通過 2023 年廢棄物熱處理設備準則草案、MARPOL

公約附則 VI 及相關準則修正案草案 

5. 關於海洋塑膠垃圾議題，通過與在海上運輸塑膠微粒有關的建議通函草案

以供貨物和貨櫃運輸次委員會(CCC)討論及審議 

NCSR 10 

共 8 項 

1. 對 COMSAR/Circ.32/Rev.1 號通函《統一 SOLAS 船舶無線電裝置 GMDSS

要求》的修訂草案，建議明確雙套設備配置要求 

2. 延期生效 VHF 等無線裝置的新性能標準 

3. 延期生效 MSC.1/Circ.146/Rev.3 號通函《關於在船舶上安裝和使用無線電

通訊設備有效性指南》更新截止日延期至 2028 年 1 月 1 日 

4. 電子海圖顯示和資訊系統(ECDIS)性能標準修正案 

5. 修訂 SOLAS 公約第 V/23 條和相關文書，以提高引水人登離船裝置的安

全性 

6. 制定 SOLAS 公約第 IV 章和第 V 章修正案以及性能標準和準則以引入特

高頻數據交換系統(VDES) 

7. 制定數位導航資訊系統(NAVDAT)的性能標準 

8. 修訂《在全球海上遇險和安全系統(GMDSS)中提供移動衛星服務的標準》

(A.1001(25)號決議) 

MSC 107 1. 通過 SOLAS 公約修正案，對船上起重設備和起錨機的強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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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 會議 
會議重點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9 月） 

共 11 項 2. 通過 SOLAS 公約修正案，禁止在消防泡沫中使用全氟辛烷磺酸(PFOS)  

3. 通過 SOLAS 公約修正案，強制要求貨櫃船和散裝船使用電子傾斜儀 

4. 通過極區章程(Polar Code)修正案，對極地水域作業的非 SOLAS 

5. 船舶的強制性導航和航行計畫要求 

6. 通過國際救生設備章程(LSA Code)對全圍蔽救生艇通風的強制要求 

7. 批准 2023 年潛水系統安全章程(Code of Safety for Diving Systems) 

8. 批准使用液化石油氣燃料之船舶安全的臨時準則 

9. 批准岸電供應安全操作臨時準則 

10. 批准 SOLAS公約關於緊急拖曳裝置的要求擴大到所有超過總噸 20,000新

船的修正案草案 

11. 批准 SOLAS 公約和相關文書的修正案草案，以加強滾裝客船的消防安全 

MEPC 80 

共 11 項 

1. 通過經修訂的溫室氣體戰略，並加強其目標 

2. 通過《船用燃料全生命週期溫室氣體強度準則》(LCA Guidelines) 

3. 批准對資料收集系統(Data Collection System, DCS)的修正案，要求提供更

詳細的燃料消耗數據 

4. 批准制定 DCS 和碳強度指標(CII)下生質燃料應用規則的通函 

5.  批准經修訂的《2023 年減少航運水下輻射噪音準則》，以解決對海洋生物

的負面影響 

6. 通過經修訂的《2023 年船舶生物附著控制和管理準則》，以減少入侵水生

物的轉移 

III 9 

共 4 項 

1. 完成 2023 年 HSSC 檢驗準則和制訂遠端檢驗、稽核和驗證指南 

2. 完成 2023 年港口國管制程序(Procedures for Port State Control)修正案草案，

並更新港口國管制員培訓，以統一全球港口國管制活動 

3. 審議海事安全調查報告分析、海事事故報告分析並從中獲取經驗教訓，討

論與防止高空墜落、漁船碰撞、漁船載人落海以及安全管理執行不利有關

的安全問題 

4. 完成《國際海事組織法律文書履行章程》(III Code)施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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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 會議 
會議重點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9 月） 

CCC 9 

共 4 項 

1. 繼續制定使用氨(Ammonia)和氫(Hydrogen)作為燃料的臨時安全準則 

2. 制定 IGF 章程、IGC 章程、IMSBC 章程和 IMDG 章程修正案 

3. 批准關於散裝液化氫運輸的修訂建議 

4. 修訂關於進入船上封閉空間的建議 

 

 

 



 

199 

附件二 A-1-1 短片連結 

 

 

 

短片 連結 

112 年 1 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影片 https://youtu.be/IVczY94Lp0E 

112 年 2 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影片 https://youtu.be/GWZBo-3UpLI 

112 年 3 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影片 https://youtu.be/pO7aj3tXMik 

112 年 4 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影片 https://youtu.be/UoziczAn0As 

112 年 5 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影片 https://youtu.be/nN_DtiRJYrs 

112 年 6 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影片 https://youtu.be/fAtoZ3fujig 

112 年 7 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影片 https://youtu.be/YdnFeLm3kDE 

112 年 8 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影片 https://youtu.be/VUh6H0v_Fd8 

112 年 9 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影片 https://youtu.be/uAtQNdeH1tE 

期中精華短片 https://youtu.be/8DZx1lPqssA 

期末精華短片 https://youtu.be/uWXbNgrPQgE 

https://youtu.be/IVczY94Lp0E
https://youtu.be/GWZBo-3UpLI
https://youtu.be/pO7aj3tXMik
https://youtu.be/UoziczAn0As
https://youtu.be/nN_DtiRJYrs
https://youtu.be/fAtoZ3fujig
https://youtu.be/YdnFeLm3kDE
https://youtu.be/VUh6H0v_Fd8
https://youtu.be/uAtQNdeH1tE
https://youtu.be/8DZx1lPqssA
https://youtu.be/uWXbNgrPQ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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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A-1-2 簡報  

112年1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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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207 

112年2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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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3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簡報 



 

215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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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4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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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5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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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6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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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7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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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8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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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9月國際海事最新議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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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附件四 A-1-3 趨勢報告 

 組 

 

IMO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9 月 會議重點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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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2 月國際海事趨勢報告(112.2.28) (1/3)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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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2 月國際海事趨勢報告(112.2.28) (2/3)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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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2 月國際海事趨勢報告(112.2.28) (3/3)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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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5 月國際海事趨勢報告(112.5.30) (1/2)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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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_5 月國際海事趨勢報告(112.5.3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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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A-2 工作坊資料 

工作坊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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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簡報：綠色航運走廊 (講者：ABS技術顧問兼業務代表 王麗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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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簡報：航運生質燃料（講者：DNV海事部 台灣區業務總監 葉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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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簡報：替代性海洋燃料的最新發展（講者：LR台灣公司商務總經理 呂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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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簡報：LNG供應鏈之優化（講者：BV台灣分會 總經理 張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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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滿意度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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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B-1 資料庫 

本計畫提供機關一個資料庫查詢資料，即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際海事公約研

究中心資料庫，連結網址：https://ncimcs.ddns.net/site/Index（圖 12 登入畫面）。資料

庫共提供 50 組帳密供機關人員查詢，登入後搜尋畫面如圖。資料庫使用期間為「國

際海事公約及趨勢動態掌握與因應分析」契約關係存續期間。 

 

圖 11 高科大 國際海事公約研究中心 資料庫搜尋平台 

 

圖 12 高科大 國際海事公約研究中心 資料庫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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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限，主要可檢視授權使用之資料夾之檔案。授權資料夾包含「航港局 IMO

計畫(2021)」、「航港局 IMO 計畫(2022)」與「航港局 IMO 計畫(2023)」等資料夾。約

近 11 萬筆 IMO 會議文件及海事相關資料，亦涵蓋 2021 年至 2023 年間的計畫案資料，

惟考量部分文件版權限制，僅提供線上瀏覽。 

其中「航港局 IMO 計畫(2023)」為本計畫案中所整理之文件資料，包含短片、簡

報、補充資料及趨勢報告，及後持續新增之資料；而「航港局 IMO 計畫(2022)」資料

夾內包含「2022 IMO Meeting 年度會議」、「2022 IMO 重要會議議程與文件」、「2022 中

心月報」以及「Revised conventions 公約生效時間」資料夾。 

「航港局 IMO 計畫(2021)」資料夾內則包含「20210823 國際海事公約研議因應工

作小組第一次會議」、「IMO 會議議程文件彙整」、「議題研析」、「IMO IGO & NGO」、

「IMO 任務辦公室」、「C-IMO 新聞動態摘要」、「Media Centre - Meeting Summaries」、

「公約章程中英列表」以及「專有詞彙」等資料夾。 

 

圖 13 資料庫授權資料夾 

 

圖 14 資料庫閱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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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資料庫搜尋 畫面(一) 

 

圖 16 資料庫搜尋 畫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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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B-2 提供官網更新-國際海事發展諮詢會議專區 

B-2 提供官網更新-國際海事發展諮詢會議專區相關內容 

⚫ MSC 105 會議重點摘要(11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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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C 106 會議重點摘要(11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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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MEPC 78 會議重點摘要(11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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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MEPC 79 會議重點摘要(11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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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SDC 9、HTW 9 會議重點摘要(11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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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SSE 9、FAL 47 會議重點摘要(11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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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LEG 110、PPR 10 會議重點摘要(11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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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B-3 會議簡報 

「國際海事發展諮詢會議」112年第1次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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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海事發展諮詢會議」112年第2次會議簡報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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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附件九 B-3 諮詢紀錄 

 

時間 問題 回復 

2023 年 7

月 18 日 

航港局企劃組 2023 年 7

月 18 日諮詢有關「FAL

公約 2024 年 1 月 1 日起

要實施的事項及建立海

事單一窗口的指南須辦

理的事項有哪些？」 

根據 IMO FAL 委員會 2022 年 5 月 13 日 FAL.14(46)號決議通過了 FAL 公約附則修正案，強

制要求成員國採用單一窗口進行數據資料交換。FAL 公約附件的修正案將強制機關當局建立、

維護和使用單一窗口（SW）系統，以電子方式交換船舶抵港、停泊和離港所需的相關信息。

機關當局必須結合或協調各機關和利害關係方的數據的電子傳輸，以確保數據資料經由一次

性提供後，便能進行最大化且最有效的運用。 

有關建立海事單一窗口的指南須辦理的事項，建議參考 FAL.5/Circ.42/Rev.3 號通函「設置海

事單一窗口準則」。 

 

相關實施的事項參考文件： 

⚫ FAL.3/Circ.215 號通函51「經修正的 1965 年便利海上運輸公約解釋手冊」 

FAL 43 於 2019 年 4 月 12 日批准本通函。解釋手冊的制定應有助於解釋公約條款的法律文

本。 

⚫ FAL.14(46)號決議52「1965 年便利國際海上運輸公約附則修正案」 

本修正案於 2022 年 5 月 13 日採用，根據第 VII(2)(b)，修正案將於 2024 年 1 月 1 日生效，

除非在 2023 年 10 月 1 日前至少有三分之一締約國政府書面通知秘書長其不接受修正案。 

本修正案附則文本將取代原 FAL 公約附則文本內容。 

 

⚫ FAL.5/Circ.42/Rev.3 號通函「設置海事單一窗口準則」 

本通函於 2023 年由 FAL 47 批准，IMO 建議會員國和國際組織提請有關單位注意本準則，

並注意從使用本準則所獲得的經驗，以便審議應採取的行動。 

 

 

 

 

公約中心目前有的版本： 

                                                 
51 通函為參考性質。 

52 決議為強制性，具有約束力。 

https://wwwcdn.imo.org/localresources/en/OurWork/Facilitation/Documents/FAL.3-CIRC.215.pdf
https://wwwcdn.imo.org/localresources/en/KnowledgeCentre/IndexofIMOResolutions/FALDocuments/FAL.14(46).pdf
https://wwwcdn.imo.org/localresources/en/OurWork/Facilitation/FAL%20related%20nonmandatory%20documents/FAL.5-Circ.42-Rev.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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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 便利海上運輸國際公約》2017 年版英文版 電子檔(含 2018 年 FAL 公約補充資料)；以

及澳門 2011 年版《便利公約》中文版，暫無最新 2017 版的中文版。 

 

FAL 公約相關信息： 

⚫ 最新公約版本，建議機關可參考 IMO-Vega 的 FAL 公約。 

⚫ IMO 2018 年 FAL 公約補充資料，主要根據 2017 年版調整章節安排(參見檔案 FAL 

1965_2017ed. Annex2_IMDG Code_amendment 38-16)，將原附錄 3 更名為「附錄 2」，並與

附錄 1 移至附則第 7 節後。原附錄 2 和附錄 4 更名為「附則 1」及「附則 2」。 

 

⚫ 2018 年根據 2017 年版調整章節安排，將原附錄 3 更名為「附錄 2」，並與附錄 1 移至附則

第 7 節後。原附錄 2 和附錄 4 更名為「附則 1」及「附則 2」。 

⚫ 主要是調整章節安排，內容沒有變動 

 

序言 

《便利國際海上運輸公約》條款 

附則(Annex) 

第 1 節—定義和一般規定 (Definitions and general provisions) 

第 2 節—船舶抵港、停留和離港 (Arrival, stay and departure of the ship) 

第 3 節—人員的抵港和離港 (Arrival and departure of persons) 

第 4 節—偷渡者 (Stowaways) 

第 5 節—貨物和其他物品的抵港、停留和離港 (Arrival, stay and departure of cargo and 

other articles) 

第 6 節—公共衛生的檢疫，包括動、植物檢疫措施 (Public health and quarantine, including 

sanitary measures for animals and plants) 

第 7 節—雜項規定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附錄 1—國際海事組織便利運輸表格 (IMO FAL Forms) 

附錄 2—推薦做法第 4.6.2 項所述偷渡者詳情表格 (Form of stowaway details referred to in 

Recommended Practice 4.6.2) 

 

 

 

 

有關便利要求的補充資訊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facilitation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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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 1—人員的抵港和離港 (Arrival and departure of persons) 

附則 2—《國際海運危險品章程》38-16 修正案，第 5.4 章「文書」 (IMDG Code, amendment 38-

16, chapter 5.4 on Documentation) 

 

其他補充訊息： 

⚫ FAL.5/Circ.51 號通函 

1. 2023 年 3 月 13 日至 17 日 FAL 47 批准了最新版《IMO 便利化和電子商務綱要》，該綱要置

於 HTML*出版物，可從附則提供的連結獲得。 

2. 請會員國提供給相關單位與利害關係方，注意 IMO 的《電子商務綱要》。 

3. 還請各會員國和國際組織儘早提請委員會注意，在審議將要採取的行動時使用《綱要》所取

得的經驗的結果。 

4. 本通函撤銷 2022 年 6 月 1 日發布的 FAL.5/Circ.45 通函。 

5. 新版《IMO 便利化和電子商務綱要》的也概述了與上一版本之變動。 

 

[*]除了 HTML*出版物 IMO 電子商務綱要網站連結(https://imocompendium.imo.org/public/IMO-

Compendium/Current/index.htm )，亦有 Excel 版本 IMO Compendium approved by FAL 47.xlsx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wwwcdn.imo.org/localresources/en/OurWork/Facilitation/Documents/FAL.3-CIRC.215.pdf
https://imocompendium.imo.org/public/IMO-Compendium/Current/index.htm
https://imocompendium.imo.org/public/IMO-Compendium/Current/index.htm
https://imocompendium.imo.org/public/IMO-Compendium/Current/index.htm
https://imocompendium.imo.org/public/IMO-Compendium/Current/index.htm
https://wwwcdn.imo.org/localresources/en/OurWork/Facilitation/PublishingImages/Pages/IMOCompendium/IMO%20Compendium%20approved%20by%20FAL%2047.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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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諮詢內容  

2023 年 9 月 27 日 

航港局企劃組諮詢有關 LR 工作坊簡報第 18 頁

「Alternative Fuels: Summary」之表格內容，關於 LNG、

甲醇、氫、氨等船用燃料，中文翻譯資料。 

提供翻譯 Alternative Fuels: Summary 檔案 

 

燃料方案 說明 優 劣 

液化天然氣

LNG 

其 LNG 引擎需具備不

同燃料處理系統，且需

要增加燃料儲存空間 

⚫ 具安全性；技術已成熟 

⚫ 燃料加注網絡具一定發展程度 

⚫ 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懸

浮微粒(PM)排放量低 

⚫ 減少超過 20%的 CO2 量 

⚫ LNG 運輸船推進可用廢氣蒸發氣體

（boil-off gas, BOG） 

⚫ 甲烷洩漏可能； 

⚫ 仍為石化燃料 

⚫ 燃料加注具區域差異 

⚫ 未來 LNG 價格不確定性 

⚫ 高資出成本(capital expenditure) (尤其組

成) 

⚫ 貨物裝載量可能減少 

甲醇 

Methanol 

儘管「綠」甲醇發展漸

增，其主要來源仍是天

然氣 

可用於油/甲醇之雙燃

料引擎 

⚫ 燃料處理和風險管理相較 LNG 簡單 

⚫ 「綠甲醇」具 CO2 零排放特性 

⚫ 降低 NOX、SOX 的排放量 

⚫ 已有現行基礎建設 

⚫ 組成較複雜 

⚫ 能量密度低 

⚫ 短期而言成本可能很高 

⚫ 毒性和火災危險性 

⚫ 全球產量仍有限 

氫 

Hydrogen 

開發重點在零排放的

燃料電池，亦用於特殊

燃氣引擎 

⚫ 兼具潔淨及來源充沛的潛能 

⚫ 能吸引大量技術投資 

⚫ 燃料電池相較於燃氣引擎效率更好 

⚫ 氫燃料生產需耗費大量能源 

⚫ 欲大規模生產其成本高 

⚫ 目前尚無燃料加注之基礎建設 

⚫ 儲存成本高（需攝氏零下 253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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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 

Ammonia 

可由空氣中的氮氣，和

水中的氫，利用催化反

應 (catalytic reaction)產

生；可用於燃氣引擎，

或燃料電池 

⚫ 生產和交易已具備一定規模 

⚫ 本身就具備零排放特性 

⚫ 「綠氨」完全具備溫室氣體(GHG)零排

放特性 

⚫ 目前的產能過程 (哈柏法 Haber-Bosch)相

當耗能 

⚫ 能量密度不如油基性燃料(燃燒效率較低) 

⚫ 具毒性及腐蝕性 

⚫ 仍具相當的 NOx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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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III 9/INF. 20 未詳盡義務清單 

國際海事組織法律文件履行章程(III Code)相關文書下的未詳盡義務清單(IMO 文件號 III9/INF.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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